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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关于完善学校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督办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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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州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关于２０２２年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初审意见

广州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２０９)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２年度代表工作报告 (稿)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 (２１１)





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 “市人大常委会对检查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和

«广州市依法行政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审议意见”情况的审核意见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２１６)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的决定 (２１８)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列席和邀请列席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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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议程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上午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后执行)

　　一、听取和审议广州海事法院工作报告 (建议表决决议).

二、听取和审议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工作报告 (建议表决决议).

三、听取和审议广州互联网法院工作报告 (建议表决决议).

四、审议 «广州市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 (草案修改稿)»(二审,建议交付

表决).

五、审议 «广州市供用电条例 (草案修改稿)»(二审,建议交付表决).

六、审议 «广州市餐饮场所污染防治规定 (草案二次审议稿)»(二审).

七、审议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审议稿)»(建议交付表

决,会后继续修改完善,提请广州市第十六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

八、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１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

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九、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广州市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

十、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２年市十件民生实事项目完成情况的报告,

并对各民生实事项目完成情况逐项开展满意度测评.

十一、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广州市２０２３年民生实事候选项目安排情况的

报告.

十二、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办理广州市第十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代表建

议、批评和意见情况的报告.

十三、听取和审议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广州市第十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代

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情况的报告.

十四、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广州市第十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代表

建议、批评和意见情况的报告.

十五、听取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委关于２０２２年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

情况的报告.

十六、审议和表决市人民检察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提请的人事任免事项.

十七、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广州仲裁委打造南沙国际仲裁先行地和广州全

球互联网仲裁首选地的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并对报告内容开展满意度测评.

—１—



十八、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切实执行 “双减”打造广州市中小学生优质午休设

施的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并对报告内容开展满意度测评.

十九、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充分发挥广州国际航空枢纽 “动力源”作用,将北

部区域打造成为广州新增长极的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并对报告内容开展满意度测

评.

二十、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科技支撑广州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建议办理情况

的报告,并对报告内容开展满意度测评.

二十一、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高质量推进广州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建议办理情

况的报告,并对报告内容开展满意度测评.

二十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学校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关注青少年心理健

康问题的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并对报告内容开展满意度测评.

二十三、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颐康中心养老服务的建议办理情况的

报告,并对报告内容开展满意度测评.

二十四、审议市交通运输局关于２０２２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工作满意度测

评.

二十五、审议市港务局关于２０２２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工作满意度测评.

二十六、审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２０２２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工作满

意度测评.

二十七、审议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关于２０２２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工作满意

度测评.

二十八、审议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关于２０２２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工作满意

度测评.

二十九、审议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２０２２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工作满意

度测评.

三十、审议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关于２０２２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工作满

意度测评.

三十一、审议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２年度代表工作报告 (稿)».

三十二、审阅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 “市人大常委会对检查 «重大行政决策

程序暂行条例»和 «广州市依法行政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审议意见”情况的审核意

见.

三十三、审议和表决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广州市第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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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决定 (草案)».

三十四、审议和表决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列席和邀请列席广

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人员的决定 (草案)».

三十五、审议和表决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

等名单 (草案).

三十六、审议和表决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表

决议案和人事任免事项、开展满意度测评办法 (草案)».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任　免　名　单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２日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一、免去邱灵的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二、免去吴栩炫的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三、免去陈冰的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四、免去郝敏静的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五、免去张万红的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六、免去邝小红的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七、免去刘健谊的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八、免去刘韬的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九、免去周鸿芳的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十、任命宋丹为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十一、任命李颂捷为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十二、任命全秋香为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十三、任命叶青为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十四、任命许旎娜为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十五、任命刘权辉为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十六、任命吴然为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十七、免去王海清的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３—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广州海事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２日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广州海事法

院院长陈超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广州海事法院２０２２年的工作,同意报告

提出的下一阶段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广州海事法院工作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海事法院院长　陈　超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现将广州海事法院２０２２年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２０２２年工作情况

２０２２年,在省委坚强领导、省法院大力指导、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

广州海事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十

九大及历次全会、二十大精神,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大力推进

海事审判工作,呈现 “七个持续强化七个稳步提升”的良好态势.截至１１月３０日,

新收案件４７７５件,同比增加１１７５件,同比上升３２６％ (其中,涉广州地区６６４
件,同比上升３３９％,主要为货运合同、货运代理合同纠纷);结案４６５９件,同比

增加１３５８件,同比上升４１１％;结收比９７５％.

(一)持续强化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意识,海事司法服务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一是积极服务 «南沙方案»落实落地.积极开展针对性调研,站在推动广州国

际航运、国际贸易发展角度,研提服务保障 «南沙方案»落实落地的意见建议.积

极与广州市司法局、仲裁委、律师协会等联动对接、多方研讨,研究为 «南沙方案»

—４—



落实落地提供司法服务保障的具体协作措施.组织围绕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

港澳全面合作中可能遇到的海事法律问题、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国际海事司法新问题、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问题、数字智能航运法律问题等,加大司法实践调研力度,

征集相关调研文章２６篇,为提升珠三角港口群国际竞争力、推动广州国际航运枢纽

中心建设等提供海事司法智力支持.

二是积极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充分认识海事司法在服务保障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的职责定位,研究制定为深圳先行示范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前海深港现

代服务业合作区提供海事司法服务保障的意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庆

祝香港回归祖国２５周年活动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制定３１条具体贯彻措施,细化目

标任务,提升海事司法服务保障水平. «中国审判»杂志２０２２年第１７期 “伟大变

革”栏目专门推介我院司法服务保驾护航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情况.

三是紧跟实践前沿研究司法对策.充分发挥最高院民四庭国际海事司法 (广州)

基地和广州国际航运司法研究中心学术交流平台作用,为推进中国法治进程提供司

法实践思考.紧跟海事司法实践前沿,联合大连海事大学等重点高校,开展国际惯

例司法适用、船舶司法拍卖登记、南海形势变化与海事司法应对、船舶碰撞案件要

素式审判等多项课题研究.根据疫情防控实际,拟年底前依托广州国际航运司法研

究中心,举办第五届 “广州海法论坛”.

(二)持续强化海事审判队伍建设,海事审判后继发展能力稳步提升

一是突出海事审判队伍政治建设.深入扎实开展 “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决定

性意义、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主题教育,深化巩固队伍教育整顿成果,推动全

面从严管党治警常态化制度化.强调海事法院的政治机关属性,明确界定院 (庭)

长对审判工作的管理监督职责、监督审判与干预案件的界线,确保海事司法方向正

确.落实重大敏感案件请示报告制度,增强案件审理效果.今年７月,我院及时与

省处置事故领导小组协调沟通,确保办理涉及相关船舶事故失踪人员宣告死亡案件

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二是突出海事审判业务能力建设.加强审判业务交流,召开审判业务学习交流

例会４次,围绕海上人身损害赔偿、保证合同效力及无效保证的责任范围、跨境电

商物流权利义务等７个专题开展专门学习讨论.发挥审委会、专业法官会议的引领

帮带作用,召开审委会６次、专业法官会议３次,通过讨论疑难复杂案件形式,帮

助法官树牢科学的审判理念、明晰疑难复杂案件的裁判思路.组建英语学习小组、

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强化青年法官专业能力建设,在实践中培育锻炼法官队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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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资深法官团队逐案评查二审发改案件,帮助青年法官分析审判存在的问题、加强

短板,二审发改案件２６件,同比下降５２７％.

三是加强后备人才队伍培养.突出政治标准选任海事审判队伍,报请人大常委

会任命３名副职业务骨干担任派出法庭庭长,遴选２名员额法官初任人选和１名预

备人选.加强对法官助理这一法官后备队伍建设,多次召开法官助理工作座谈会,

帮助法官助理明确职责定位、厘清工作思路、提升学习和工作能力.开发应用法官

助理工作管理模块,实时反映法官助理平时工作状态,在法官助理群体形成比学赶

超工作氛围,提升工作能力.

(三)持续强化主责主业意识,审判执行质效稳步提升

一是大力推行多元解纷和源头化解.树牢司法为民理念,围绕 “多元解纷”和

“诉讼服务”推进诉源治理和纠纷快效解决.发挥４个派出法庭、５个巡回法庭的前

哨作用,派出法庭和巡回法庭办理案件２２２２件,方便群众就近诉讼.利用信息化资

源,发布网上办案便民利民诉讼服务指引,通过诉讼服务网、移动微法院和律师平

台系统网上受理诉讼案件２１５８件,诉讼案件网上立案率达９４６％.联动律师协会

组织律师定期参与诉前调解,发挥立案诉前调解作用,法官和律师诉前调解案件

１１３７件 (标的约为１５５亿元).汕头法庭主动开展诉前纠纷调解,引导１０多位货

主与沉船事故的船东达成和解后退出诉讼及诉前扣押程序,节约诉讼成本２０余万

元.

二是紧盯审判质量效率不放松.加大案件繁简分流工作,简案快审、繁案精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９８５件,诉讼案件简易程序适用率４１８％.统筹疫情防控和

海事审判工作,通过互联网线上开庭、召开庭前会议、听证等６００余次,确保疫情

防控和审判工作两不误.以提高审判质效为目标,制定审判业务质效考核实施办法,

依托信息化手段,实时动态地反映员额法官办理案件情况,科学引导法官高效办案、

办好案件,诉讼案件平均审理周期１２５天,同比减少３８天.严格审判流程管理,强

化庭局领导对审判进度的监督管理,实施长期未结案件院 (庭)长督办制度,滚动

办结一年以上长期未结案件７１件,现存一年以上长期未结案件１３件,同比减少

６１８％,没有超法定审限和因主观原因形成的长期未结案件.

三是尽力执行兑现裁判文书权益.通过加强执行指挥中心建设、拓展执行网络

查控平台、推进信用惩戒体系建设、全面推行司法网络拍卖等,有效提高案件执行

智能化水平和执行案件财产寻找效率,船舶网拍覆盖率达到１００％.自主研发船舶

智能评估系统,提高船舶拍卖效率,降低拍卖成本,增强裁判文书兑现可能.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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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１６日,通过智能评估系统助推以１３亿元成功拍卖八万吨的 “毓麟海”轮,拍

卖周期缩短１个多月,减少了船舶扣押时间,节省拍卖费用５００余万元,让船籍港

为广州的 “毓麟海”轮得以重新启航.办理执行案件２１８２件,受托事项期限内办结

率、信访办 结 率、案 款 发 放 率、案 款 自 动 匹 配 率 均 为 全 省 第 一,执 行 到 位 率

３４４％,全省第二,比全省平均执行到位率高出１７个百分点;党政机关为被执行人

案件实现动态清零,推进 “切实解决执行难”成效显著.

(四)持续强化蓝色生态保护,护航海洋能力稳步提升

一是加强海洋执法司法合作.落实海洋强国战略部署,与海口海事法院、北海

海事法院签订海洋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合作协议,共同推进 “北部湾—琼州海峡”海

洋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工作.与港口协会、海事部门、海洋综合执法部门等单位签署

框架合作协议,加强海洋执法司法日常联络协作.

二是以海事司法促进海洋综合执法.从推动海洋综合执法法治化规范化角度,

强化对行政强制执行案件的审查力度;加强对海事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通过海事

司法审判促进海洋综合开发和海洋环境保护.受理海事行政诉讼案件３６６件,审结

３３７件,审查申请行政强制执行案件２２件,裁定不予强制执行９件,以此推动海洋

执法的法治化水平.今年３月,我院审理两起以海警局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时,明

晰海警局执法需要注意的程序问题,向原告释明使用海域的责任义务,促使原告同

意履行行政处罚决定而撤诉.

三是高效审结海洋环境污染案件.近年来,海洋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件日渐增

多.我院发挥海事审判职能作用,高效审理海洋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件,为海洋生

态环境保护提供司法保障.朱琼珍等在增城区广园大桥附近水域倾倒污泥损害责任

纠纷案,广州市生态环境局以原告身份提起诉讼后,我院快审快结,判令朱琼珍等

赔偿损失并在省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五)持续强化司法主权意识,服务大局能力稳步提升

一是依法行使海事司法管辖权.强化国家主权意识,依法对我国管辖海域内的

海事案件和管辖海域之外的中国籍船舶,积极行使沿海国、港口国、船旗国司法管

辖权,维护 “蓝色国土”安全.依法及时审结涉及中德合作重大项目巴斯夫湛江一

体化基地的鹏尊公司诉湛江市自然资源局４案,发挥海事行政审判对国家重大项目

的支持与保障.

二是积极回应域外法院禁诉令.审理的 “卡索斯”轮货损纠纷案,通过海事强

制令的形式责令被告限期撤回在英国的禁诉令申请,开创了我国法院首例 “反禁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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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型海事强制令并得到有效履行,捍卫了中国司法权威与尊严,也为类似案件的

处理提供了借鉴.

三是引导当事人协议选择我国法院作为管辖法院.注意通过公正海事司法审判,

在外方当事人中树立良好形象,增强其对中国海事司法的信心,促使其今后考虑优

先选择我国法院作为管辖法院.同时注意在服务我国企业 “走出去”战略中,加强

诉讼指导和风险指引,参与拟定纠纷解决条款,选择我国海事法院作为管辖法院,

减少我国企业在 “走出去”过程中的法律风险.

(六)持续强化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国际影响能力稳步提升

一是稳步推进精品战略工程.树立涉外海事案件审判以精取胜、以质取胜的办

案理念,以持续稳定的精品判决、精品案例,不断提高我国海事司法的国际影响力.

不断完善精品案源发现机制和精品案件审理、评定机制,聘请港澳籍专家陪审员参

加涉外、涉港澳台重大疑难案件审理.年内我院２篇案例被评为全国优秀案例、４
篇被评为省级优秀案例.审理的温某某等人向海洋倾倒垃圾引起的海洋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案,被评为最高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参审十大典型案例.审理的新加坡籍

“马士基浩南”轮在公海燃烧引发的海上财产损害责任纠纷案,原告为外国企业主

体,被告为我国各地２３家企业,标的额高达７亿多元,涉及消毒水这一危化物品运

输有关国际公约的理解与适用,国内外业界高度关注.我院审理认为没有证据证明

我国企业主体托运的物品引起船舶燃烧,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各方当事人服

判息诉,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树立了海事司法权威.

二是总结推广司法调解经验.牢固树立平等保护司法理念,发挥司法调解在解

决海事海商纠纷中的能动作用,向外国当事人传播中国司法调解这一东方经验,为

国际纠纷解决提供中国智慧.诉讼中调解解决纠纷案件４００件,以调促撤４９４件,

案件调撤率３９２％.２０２２年８月２日,组织一起货代纠纷案件的中外双方当事人调

解,承办法官凭借着流利的英语口语和专业的法律知识,耐心向外籍当事人讲解相

关的法律规定,消除其因语言障碍产生的顾虑,合理界定责任,促成双方达成共识,

最终调解纠纷,获中外当事人称赞.

三是不断推进海事司法透明.主动对接广东海事司法新需求,发布情况通报及

典型案例.连续第五年用中、英、葡萄牙语三语种发布年度海事审判情况通报,这

也是全国唯一以中、英、葡萄牙语三语种发布的海事审判白皮书.依托中国海事审

判网、广州海事法院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公布海事司法审判信息,以公开透明的海

事司法展示中国司法自信.每季度录制的英语 «法官说法»节目,入选全国法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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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２０２２政务网站精品栏目,并将收入 «中国电子政务年鉴 (２０２２)».

(七)持续强化现代科技支撑,智慧法院水平稳步提升

一是推动智慧法院特色发展.紧紧围绕服务人民群众、服务审判执行、服务司

法公开、服务内部管理的理念,多措并举强化信息化成果应用,打造以阳光化、网

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新型智慧法院.先后自主研发上线适合我院实际审执需要的

智能分案、上诉案件管理、审限变更管理、立案登记管理、网拍管理数据库等２６个

审判辅助软件,实现全业务网上办理、全流程依法公开、全方位智能服务.

二是强化现代科技支撑.承建 “中国海事审判”网站,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５日正

式上线运行.网站面向中外当事人提供在线诉讼服务,打造全智能化数字海事诉讼

新模式;面向社会公众和专家学者发布权威海事司法信息、展示海事司法成就,拓

展海事司法的公众传播力;面向海事法官提供辅助办案、科学管理的智慧支撑.充

分利用网络司法拍卖船舶形成的大数据资源,成功开发 “网拍船舶大数据智能评估

系统”,填补我国船舶网络拍卖询价平台的空白,为竞买人提供较为准确的船舶价格

参考,真正让当事人省钱,竞买人省心,办案人省时.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回顾工作,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院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和短板:一是服务保

障海洋强国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主动融入 “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深度

和广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涉外海事审判的规律把握还需进一步加强,维护权益、

解决纠纷、防范风险的职能作用需要进一步强化.二是对海事审判实践的总结提炼

还有待加强.将海事审判实践转化为理论还有欠缺,特别是将海事审判实践的理念

提炼上升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裁判规则方面成效不明显,近年来尚未打造提炼出

具有全国指导意义的海事海商案例.三是以精品案例创设国际海事规则方面有待加

强.海事司法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经历了最初的紧跟到适应、从适应到解释国际

规则,海事司法裁判规则与国际规则日渐吻合,从近年海事司法实践情况看,以精

品案例来撬动国际海事规则的空间越来越小.四是在扩大中国司法影响力方面有待

加强.近年来,我们强调讲好中国海事司法故事,为国际纠纷提供中国智慧,用中

国司法调解方式解决涉外纠纷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司法调解这一东方经验在涉外海

事司法实践中的接受程度还有待扩大,国际航运实践中约定中国法院管辖的情形较

少,需要进一步地加强推介,扩大中国海事司法影响.五是审判监督管理力度有待

加强.受疫情影响,审判工作进度受到相应的影响;有的涉外、涉港澳台案件和重

大疑难案件审理效率指数不尽理想,审判效率还有待提升,长期未结案件问题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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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对此,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三、２０２３年工作计划

２０２３年,我院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践行海洋

共同体理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立足发展

前沿,坚持守正创新,深入实施海事审判精品战略,积极推进海事审判能力现代化,

努力提升新能力展现新作为,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有力司法服务.

(一)在服务发展大局上提升新能力展现新作为.强化国家主权意识,依法对我

国管辖海域内的各类海洋开发利用活动行使海事司法管辖权,维护 “蓝色国土”安

全.密切关注现代海洋经济发展,准确把握全面实施 “十四五”规划、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司法需求,切实加强对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积极完善司

法应对.加强审判管理,总结审判经验,统一裁判尺度,不断提高审判质效,充分

发挥海事法院专业优势,坚定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二)在提升国际公信上提升新能力展现新作为.坚持严格公正司法,平等保护

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助力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深入实施海

事审判精品战略,公正高效审理每一宗案件,充分展示中国法院司法为民、公正司

法的良好形象,不断扩大国际影响力.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实办好 “广州

海法论坛”,为完善国际海洋法治贡献中国智慧,向国际社会推广中国经验、宣示中

国标准.

(三)在助推社会治理上提升新能力展现新作为.积极适应信息化社会发展趋

势,以信息化推进海事司法机制创新、提升海事司法能力,不断拓展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的广度和深度.通过依法公正裁判,引导社会各界和群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解决矛盾纠纷.积极推进大数据等科技创新成果同审判执行深度融合,推动智

慧法院建设向更高层次发展.扎实开展调查研究,用好调查研究成果,充分发挥引

领示范作用,努力成为全国海事法院改革创新的标杆和样板.

(四)在践行司法为民上提升新能力展现新作为.主动对标对表人民群众多元化

司法需求,着力解决热点难点问题,多渠道、多角度、多方位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

机制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大服务保障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海事司法供给

力度,不断提供多元解纷新路径,努力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立足革

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要求,积极畅通国际交流渠道,努力培养一支能够

站在国际海事司法理论和实践最前沿的高层次海事审判队伍.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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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２日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广州知识产

权法院院长洪适权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广州知识产权法院２０２２年的工

作,同意报告提出的下一阶段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工作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院长　洪适权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本次会议安排,现在我代表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报告２０２２年度工作情况.

即将过去的２０２２年,在省委领导、省法院指导、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下,

我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十九届历次全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

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持服务大

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认真落实全年工作计划,狠抓司法办案与常态化疫情防

控,深化改革创新、队伍建设,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审判质效持续向好,全年共

新收各类案件１３１１４件 (数据统计至１１月３０日,下同),办结１２１５２件,同比分别

下降２６４％和４３４％;诉前调解案件２４２１件,同比增长４２３３％.精品案件工程

成效显著,获评省级以上典型案例２０篇次,其中１４篇入选全国法院典型案例,１
篇入选最高法院指导性案例,该案例是广东法院唯一入选的知识产权案例.改革创

新亮点突出,以我院技术事实查明机制为核心内容的 “广东省完善技术事实查明,

护航科技强国建设”入选国务院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第一批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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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聚焦国家战略,护航 “双区”“三大平台”建设

强化服务大局意识.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依法履职尽责,护航高质量发

展.全面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和省委 “１＋１＋９”工作部署,围绕 “双区”

“三大平台”建设,聚焦打造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积极参与省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

作,研究涉及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政策措施,主动服务保障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

推进湾区涉外、涉港澳台知识产权争端解决的 “优选地”建设.办结涉大湾区纠纷

案件１０２２０件,其中涉广州企业纠纷案件６８４７件.健全跨境纠纷化解机制,发挥港

澳籍调解员、陪审员作用,强化港澳企业保护.“喜剧之王”不正当竞争纠纷案获评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纠纷典型案例”,粤港澳知识产权联盟获评首届 “人民法院涉港

澳司法合作优秀成果”三等奖.

延伸司法保障职能.充分履行审判职责,继续强化司法案例的引导作用,连续

四年发布服务和保障科技创新十大典型案例,连续七年发布年度知识产权保护白皮

书及十大典型案例,涵盖集成电路布图、开源软件、信息通信等重点领域,营造保

护创新、激励创新良好环境.聚焦全省特色产业、新兴行业知识产权保护需求,积

极开展深调研,发布护航灯具照明行业高质量发展调研报告,助推珠三角地区照明

行业健康稳步发展.高质量完成 “新发展格局下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和保护”专题

调研,提出驰名商标司法保护意见建议,助力品牌强省建设.主动参与 «南沙方案»

落地实施,探索推动设立南沙派出法庭,更好服务南沙建设.

构建协同保护格局.持续完善多元解纷工作机制,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知

识产权保护中心共建广东知识产权纠纷调解中心,引进１８家调解组织,与广州等７

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签订知识产权行政调解司法确认合作框架协议,进一步形成调

解合力、提升调解效能,成功诉前调解案件２４２１件.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建立专利无

效优先审查机制,平均缩短审理周期２个月以上,优先审查案件２１件.强化司法审

查工作,推动行政执法标准统一,如在 “茂名混凝土企业横向垄断协议”和 “惠州

市机动车检测行业协会”反垄断行政处罚纠纷案中,依法支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行政处罚决定,两案均获评全国法院反垄断十大典型案例.

二、聚焦科技创新,服务高质量发展

强化各项专利成果保护.我院受理的发明专利纠纷案件量在全国法院中总量最

大、类型最齐全,办结各类专利权纠纷案件５７９５件,同比增长１２７９％,其中办结

发明专利纠纷案件３８０件.在专利审判中强化行为保全、举证妨碍等制度适用,加

强对各类专利成果的司法保护,促进技术产业升级.出台全面落实惩罚性赔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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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提高审判实务中惩罚性赔偿的实操性.在雷盟光电公司与美高照明公司侵害

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中,判决３倍的惩罚性赔偿,央视 «民法典进行时»栏目进

行了专题报道.

依法保护前沿领域创新.坚持以创新方式保护创新,全面加强涉信息通信、生

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领域和高新技术案件审判.CJ会社与

肇庆星湖公司侵害专利权纠纷案涉基因工程领域,根据涉案基因的启动子存在差异

和举证规则,驳回CJ会社２０００万元赔偿诉请,保护创新企业的合法权益.泰斗微

电子科技公司与瑞士优北罗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涉导航技术,在原告仅购

买到部分涉案实物的情况下,根据被告网站的技术资料,科学审慎进行型号拓展保

护,认定构成侵权并全额支持１００万元赔偿请求,强化前沿领域技术保护.

强化保护农业种业科技成果.积极保护农业科技创新成果,服务种业自主创新,

保障粮食生产安全.办结各类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１１件.妥善化解全维公司与富

爱思公司复合肥发明专利侵权千万元纠纷案,保障当地农资正常供应秩序.在荷兰

安祖公司与广州科艺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系列案中,明确当事人自行委托的 DNA

测试和DUS测试报告的采信标准,让维权更有预期.蔡某诉润平公司侵害植物新品

种纠纷案入选最高法院指导性案例,明确了不具备繁殖能力的果实籽粒及其汁胞不

属于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在台沃种业公司诉清远农技中心侵害植物新品种权

纠纷案中,明确非商业性育种和申请植物新品种不构成侵权,促进良种培育推广,

该案获评广东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

优化创新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统筹保护创新与鼓励发展,依法审查专利权保护

范围,对滥用诉讼权利说 “不”,避免不当压缩对现有技术自由运用的空间,积极营

造宽松的创新环境.明确职务发明权属争议判断标准,妥善处理发明报酬等纠纷案

件,激励科研人员创新创造.在茆海与广船国际公司职务发明报酬纠纷案中,明确

职务发明人有权就其离职前的职务发明享有奖励,并厘清具体奖励标准.妥善办结

区某钊诉江门洗衣机厂职务发明人奖励纠纷案,并促使江门洗衣机厂主动与案外职

务发明人达成一系列调解协议,维护职务发明人合法权益.

三、聚焦公平竞争,优化法治营商环境

加大品牌保护力度.不断强化驰名商标、知名品牌、老字号等保护,严惩商标

攀附、仿冒搭车等侵权行为,坚决制止恶意抢注、囤积商标等行为,全力服务品牌

强省建设.办结各类商标权纠纷案件６３７件,同比增长２０４２％.在蜜雪冰城公司

与蜜雪约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中,认定蜜雪约公司恶意攀附 “蜜雪冰城”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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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制止侵权行为.在刘某某诉麦奀粉面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中,依法对恶意抢

注商标维权的行为不予保护.

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坚持以司法手段消除市场封锁,制止虚假宣传、诋毁商

誉等侵权行为,尊重市场主体经营自主权,维护市场竞争活力和消费者权益,服务

畅通国 内 国 际 “双 循 环”.办 结 各 类 不 正 当 竞 争 纠 纷 案 件 １４１ 件,同 比 增 长

２７０３％.妥善调处扬州汇德建材公司与广东简一陶瓷公司纵向垄断协议纠纷案,明

晰纵向垄断协议的构成要件、法律责任,有效规制垄断行为.妥善审理互联网平台

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探索数据权利保护规则,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服务数字经济

发展.在泸州老窖公司与正和智能网络科技公司等商标权侵权纠纷案中,严格电子

商务平台审核责任,全额支持权利人的赔偿诉请.严惩各类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依

法保护企业核心竞争力.在美的公司诉刘某斌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中,认定刘某斌

违反保密协议,擅自在专利申请中披露、使用技术秘密,构成侵害技术秘密,该案

获评广东法院保护商业秘密典型案例.

强化涉外审判工作.坚持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健全域外法查明机制,完

善跨境诉讼服务,平等保护中外企业合法权益,公正高效审理标准必要专利等涉外

案件,司法公信力影响力不断提升.妥善化解华为公司与美国英伟特公司标准必要

专利系列纠纷案,促成双方达成全球一揽子和解,双方均发来感谢信.全年办结涉

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２２９件,是建院之初的４３２倍,越来越多的境外企业选择来院

诉讼,我院已成为国际知识产权争端解决优选地.

四、聚焦文化繁荣,促进文化自信自强

加强传统文化知识产权保护.深入落实文化强省建设,全面加强对文学、艺术

领域等著作权的保护,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文化艺术创新和文化产业繁

荣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多元文化需求.办结各类著作权纠纷案件５０６５件,同比增长

２８６％.在伍壹捌肆教育科技公司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公司二审著作权纠纷系列案件

中,认定伍壹捌肆公司实施了销售盗版教材获利行为,依法驳回其上诉,有效打击

盗版行为.强化对广州市基层法院办理著作权纠纷案件的业务指导,促进司法裁判

标准统一.

加强新兴领域著作权保护.探索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妥善审理涉软件

开发、视频创作、动漫游戏等纠纷案件,保障广东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等特色产业

健康发展.在广州开古科技公司与广州陶陶居公司等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

案中,提出 “整体观感法”标准,为商业推文的实质性近似判断提供参考.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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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节跳动公司与广州加盐文化传播公司等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中,针对

网络平台算法推荐引发的侵权纠纷频发问题,提出 “避风港”原则不能成为规避责

任借口的裁判规则.及时回应 “十四五”规划对开源新业态的发展要求,在济宁罗

盒公司与广州玩友公司等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中作出全国首份确定开源协

议合同性质的判决,该案获评中国法院 “１０大知识产权案件”.

五、聚焦司法改革,赋能知产保护实效

完善司法综合配套改革.规范化开展法官和初任法官遴选工作,深化人员分类

管理改革.完善审判权力和责任清单,制定 «院领导督办案件办法»,强化院庭长审

判监督管理责任,对６９件复查案件逐案提交审委会研究.健全风险评估、分类处置

等工作机制,对３８件重大敏感案件进行分类处置,全链条防范化解知识产权审判风

险.深化一审、二审相结合的繁简分流改革,二审速裁改革经验被写入 «广州营商

环境报告２０２２»,分别办结一审、二审速裁案件８３３件和４１３１件,让当事人感受到

“广知速度”.完善审委会制度,探索专业法官会议阅卷人机制,解决法律适用分歧、

统一司法裁判标准.

深化技术事实查明创新.建成启用全国首个技术调查实验室,为破解技术事实

查明难题,增强技术事实认定的中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提供硬件支撑.打造大湾

区技术调查人才库,为湾区知识产权审判、行政执法、调解仲裁提供技术支持,实

现技术调查人才资源共享.技术调查官参与审理案件近１０００件.以技术调查实验

室、专家人才库等为核心内容的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入选国务院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第

一批典型案例,该机制亦获评 “广东法院改革创新奖”.

推动智慧法院纵深发展.自主开发外观设计案件全要素审判智能辅助系统,自

动生成裁判文书的完整度达８０％以上,明显提升办案效率.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全

面提升网上立案、网上开庭、电子送达、集约送达等互联网司法水平,网上立案

１３７３３件、电子送达１７７４６次,实现立案 “不打烊”、审理 “云端见”.

六、聚焦队伍建设,锻造新时代法院铁军

创建为群众办实事示范法院.５项 “抓示范促改革惠民生”改革培育项目通过

验收,其中２项获评优秀.全面加强远程诉讼服务平台建设,新设立顺德诉讼服务

处,建成江门巡回审判法庭,５个法官工作室实体运行.与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联合开展 “上天入地的知识产权”系列直播,积极组织 “４２６世界知识产权日”

“民法典百场庭审直播”、首个 “女法官国际日”系列宣传活动,强化以案释法、以

案普法效果.我院被省法院推荐参评全国 “为群众办实事示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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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敢担当善作为队伍.持续拓展 “五学联动”机制,通过党组 (扩大)会议、

院领导讲党课、集体研讨、学习专栏等形式,深入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扎实

开展 “两个确立”主题教育,组织习近平法治思想政治轮训,严格落实意识形态责

任制,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强化干警政治能力.与香港城市大学等建立

理论研究、人才共育等合作机制,聘任高校专家顾问,支持干警在职教育,强化院

校合作成效.开展审判业务专家评选,举行 “月度办案标兵”“岗位能手”“每月之

星”等竞赛活动,落实 “两优一先”等评先评优制度,鼓励干警多办案、办好案.

弘扬风清气正法院文化.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持续巩固队伍教育整顿成

果,全面推行党员量化管理,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严格执行

“三个规定”“十个严禁”等铁规禁令,驰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组织参加 “人民法

院大讲堂”等业务培训,举办高端论坛,邀请吴汉东等知名专家来院授课,营造勤

学习、善思考的浓厚氛围.开展主题征文、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书法摄影

展、经典诵读等活动,发挥党员活动中心、党史文化长廊等作用,丰富干警文化生

活.

各位委员,一年来,我院主动接受监督,向市人大常委会作专利审判专项工作

报告,并专题研究和落实审议意见措施,定期寄送工作简报,配合开展各项调研活

动,及时报备规范性文件.４月,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

衍诗到我院视察,对我院工作给予充分肯定.积极配合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及时公开审判流程,扎实开展庭审直播,常态化邀请旁听庭审,司法透明度指数位

居全国专门法院前列.

过去一年我院取得的工作成绩,离不开省委坚强领导、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

监督、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在此,我代表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向大家表示衷心

的感谢!

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工作中仍存在不少短板与不足:一是知识产权司法资源配

置与案件数量和审判任务不相适应,审判力量仍需进一步选齐配强.二是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水平与日益增长的知识产权保护新需求新期待相比仍有差距,案件质效有

待进一步提升.三是司法责任制改革仍需不断加强,基层基础工作还需进一步夯实.

我们将采取更加有力措施持续改进,推动取得成效.

２０２３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落实 “十四五规划”

的承上启下之年.我院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扎实推进审判工作、司法改革和队伍建设,奋力推进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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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审判高质量发展.重点抓好以下五个方面工作:

一是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政治任务,严密部署、精心组织、全面推进,确保深刻领

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始终牢记 “国之大者”,扎

实开展深调研活动,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确保将党的二十大精神不折不扣贯彻

落实到司法办案全过程.

二是着力增强服务大局能力.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战略高度,围绕推

进 “双区”“三大平台”建设要求和省第十三次党代会部署,在更高水平上谋划和推

进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立足司法保护职能,创新落实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三是持续提升司法审判质效.妥善审理高精尖新技术案件,加大对关键核心技

术、重点领域、新兴产业等保护力度,服务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加强

商标权纠纷案件审理,制止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强化著作

权审判,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文化产业繁荣.

四是不断完善司法改革创新.聚焦影响公正司法薄弱环节,压紧压实司法责任,

推动综合配套改革成果系统集成.持续提升审级职能定位改革效能,深化繁简分流

改革,全面应用智能审判辅助系统,提升审判工作质效.

五是扎实抓好过硬队伍建设.把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队伍建设根本要求,推动

“两个确立”主题教育常态化,筑牢政治忠诚.加强队伍 “四化”建设,完善知识产

权审判人才储备.坚持自我革命,强化监督管理,确保廉洁公正司法.

各位委员,我院将坚决执行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议意

见,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动广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保障.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附件:相关用语说明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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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广州互联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２日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广州互联网

法院政治处主任张龙斌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广州互联网法院２０２２年的工

作,同意报告提出的下一阶段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广州互联网法院工作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互联网法院副院长　田　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本次会议安排,现在我代表广州互联网法院向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

２０２２年主要工作情况

２０２２年,我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

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精神,在市委领导、人大监督、上级

法院指导和市政府、政协及社会各界支持下,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

重要指示精神,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职责,稳中求进、开拓进取,紧扣年度目标计划

全力抓好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良性网络生态建设.全年新收各类案件

３２４８６件,审结３１１２１件,一审服判息诉率９５０８％,办案质效持续向好.原中央政

法委书记郭声琨对法院在线诉讼模式、智慧法院建设、网络空间治理等工作予以充

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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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挥专业审判职能,筑牢数字民生安全屏障

深入贯彻实施民法典.准确把握民法典核心要义,依法维护公民在网络空间合

法权益.“人格权侵害禁令首案”被写入 «２０２２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并获人

民日报刊载.“网络竞价排名侵害名称权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颁布后人格权

司法保护典型民事案例.在 “含沙射影名誉侵权案”中,厘定网络空间影射型名誉

侵权责任认定路径,敦促网络用户规范自身言行,入选 «中国法院２０２２年度案例».

织密网络民生保护网.妥善审理在线婚恋、网络消费、在线教育等网络民生领

域案件,加强未成年人、残疾人权益保护.在 “婚恋网站 ‘杀猪盘’案”中,依法

保障网恋消费者人身财产权益,推动网络婚恋交友行业依法合规发展.“精神障碍患

者充值消费案”入选广东法院残疾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擅用客户照片宣传案”入

选最高人民法院消费者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着力维护个人信息安全.发挥涉数据纠纷专业合议庭审判优势,贯彻数据权益

立法,有力保障网络主体信息安全.妥善审理全省首例涉人脸识别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以 “恢复性司法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筑牢个人信息保护法治堤坝.在 “‘剧

本杀’个人信息泄露案”中,为平台依法依规处理个人信息划定边界,入选个人信

息保护十大法治事件 (２０２２).“APP访问剪贴板案”等两篇案例入选广东法院个人

信息保护典型案例.

二、贯彻法治驱动理念,服务数字经济活力迸发

强化数字产权司法保护.审结涉电子竞技传播、网页设计、应用程序图标侵权

等涉网知识产权纠纷１２５５３件,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在 “胖虎形象保护案”中,依

法维护民营企业知识产权,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在 “过期域名案”中,指引网

站主办单位审慎履行过期域名监管责任,入选省法院 «裁判者说».在 “电竞赛事著

作权侵权案”中,认定电竞赛事直播具有独创性,获评２０２１年度网络治理十大司法

案件、２０２１年度中国十大文娱法事例.

助推优化数字营商环境.审结网络服务合同、信息网络买卖合同及互联网金融

纠纷９００７件,为数字经济新业态明规则、划边界.在 “网络虚拟财产交易案”中,

明确电商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虚拟财产交易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入选 «中国法院

２０２２年度案例».在 “５G云游戏数据权益竞争案”中,支持第三方平台依法收集原

始数据,促进数据资源合理开发运用.在 “XIN 币投资交易案”中,打击不法投融

资活动,入选全省法院涉互联网十大案例.

服务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涉外管辖、域外证据效力认定等规则探索,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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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跨境电子商务、国际域名、国际知名标识等纠纷,助力塑造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在 “热播剧被侵权案”中,对位于中国境外的侵权行为合理扩张适用我国法律,推

动国内法 “外化”能力提升.在 “香港 TVB电视剧调解案”中,引导当事人达成

“赔偿＋合作”一揽子调解方案,推动香港与内地企业融合发展、合作共赢.

三、深化司法为民实践,助推数字成果普惠共享

推动诉讼服务更加便民惠民.依托智慧审理平台及５G 智能虚拟 “YUE法庭”

全面激发在线诉讼优势,海珠１１５疫情期间居家开庭８１１场,接听电话咨询１４１１

次,以 “不停歇”的审判服务保障群众多元司法需求.上线 “Allinmessage５G智

审卡片”,推动在线诉讼模式迭代升级,获评法院系统２０２２政务网站精品栏目、

２０２２政法智能化建设智慧法院创新案例.多项创新成果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治

蓝皮书 (２０２２)».

保障当事人胜诉权益加速兑现.升级 “E问执达”移动智慧执行办案系统功能,

以 “指尖创新”打通在线执行最后一公里,获评２０２１年度广州法院 “十大微创新”

项目,并获颁国家发明专利.关注网络领域新型执行痛点,以 “强制执行措施＋严

正教育”引导百万粉丝大 V 主播诚心公开赔礼道歉.深入开展执行案件繁简分流,

７０％案件实现快执,平均结案用时缩短２５０９％,执行完毕率提升１４１８％,“３＋１”

核心指标位居全市前列.

切实为群众办实事.紧盯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急难愁盼问题,围绕优化诉讼服

务、强化重点领域司法保护等５方面２１项目标任务全面发力,争创全国 “为群众办

实事示范法院”.首创融贯立审执全流程的 “点指即讼”５G 短消息服务模式,获

“我为群众办实事”广州市法治领域改革创新项目二等奖.深化司法改革项目培育,

«在线诉讼规则探索»等３项全省法院 “抓示范促改革惠民生”项目均验收通过,２

项获评 “优秀”,１项获评 “良好”.对口帮扶湛江雷州市唐家镇,贴近镇村需求,

广泛开展数字助销、法治扶贫等活动,用心用情用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四、完善协同共治体系,推动数字治理精准高效

优化多元共治格局.持续升级粤港澳在线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建设和辐射效应,

获评首届 “人民法院涉港澳司法合作优秀成果”三等奖.依托７大 “枫桥E站”解

纷站点,源头化解纠纷２０３４７件,多元解纷成果入选广州市域社会治理 “红棉指数”

典型案例.联合３０余家单位推进网络互信共治体系建设,“网通法链”智慧信用生

态系统被列入广州市国家区块链创新应用综合性试点重点项目.

延伸司法服务职能.完成虚拟财产法律属性、人脸识别技术法律风险研究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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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级、省级重点调研课题４项,以前瞻性理论研究护航数字经济稳健发展.发出司

法建议１１份,以柔性司法推动网络生态持续优化.针对未成年人沉迷游戏大额充

值,建议企业压实平台责任,入选广东法院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立足司法

审判实践,与多家单位联合制发 «互联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要素标准»等三项团体

标准,有力促进互联网金融业态标准化建设.

营造良好法治氛围.打造 “１＋N”全媒体宣传矩阵,培树 “法脉准绳”“一图

说法”等普法宣传品牌,各类推送点击量超５６８万次.以互联网方式讲好互联网时

代法治故事,“如果神话故事发生在互联网时代”普法案例获１０万＋阅读量;原创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十个严禁”图文版＋表情包等获人民法院报等十数家政法单

位转载,法治圈层影响力持续拓展.

五、全面从严治党治院,夯实数字法治队伍建设

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扎实开展 “两个确立”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

教育,组织各类学习活动３３７场次.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向上级报告工作２８

次,获批示肯定１０次.以 “组团式”对口支援白云区疫情防控为抓手,组建突击队

下沉抗疫４１１人次,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政法干警使命担当.

狠抓纪律作风建设.持续巩固队伍教育整顿成果,严格贯彻新时代政法干警

“十个严禁”,确保 “三个规定”填报 “全覆盖”,如实报告情况信息２１条.自觉开

展巡察整改 “回头看”,严防２２项整改问题回弹返潮.开展司法作风突出问题集中

整治,查纠问题１２３个,制定整改措施１３０余条,严肃拧紧公正司法 “安全阀”.

锤炼过硬司法本领.深入推进精品战略,６２项案例、裁判文书、庭审获评网络

治理十大司法案件案例等荣誉.强化理论研究,２６篇论文获各级刊物采用.加快互

联网法治研究中心建设,加强与厦门大学等高等院校共建研学基地,推动法治人才

培养走深走实.累计１８２人次干警获 “依法治省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集体入围

全国优秀法院公示名单.

六、自觉接受各界监督,确保数字司法阳光公正

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邀请各级代表视察法院、旁听庭审１７场５１

人次,主动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发挥司法职能作用服务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等

工作.充分保障代表履职,积极配合全国人大代表肖胜方完成提案调研,为 “限制

网络直播打赏”建议提供坚实实践支撑.

认真接受社会各界监督.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配合市法院高质量办理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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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电商经济与 ODR机制融合”的提案.坚持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公开审务信

息３３万条次,１２３９万人次在线 “云旁听”庭审,获评全国 “优秀直播法院”.司

法透明度指数排名全国专门性法院前三、实现互联网法院序列三连冠.

持续加大司法公开力度.深化对外公开与交流,积极建设改革示范 “窗口”.组

织 “法院开放日”等活动５２场５８４人次,先后接待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及其先遣

团、亚非发展中国家驻日内瓦使节代表团等国际团体,积极展示全球领先的数字领

域司法实践.

各位委员,２０２２年我院的发展进步,是市委坚强领导,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

监督,上级法院正确指导,市政府、市政协和社会各界关心支持的结果.在此,我

代表广州互联网法院向关心支持法院工作的各位委员、代表,表示衷心感谢!

回顾一年来的工作,我们清醒认识到,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互联网治理经

验输出、规则引领效应还有待提高;智慧司法深度融合应用与人民群众更加多元司

法需求间还存在差距;拓展跨境交流,提升网络治理国际影响力的能力还有待加强;

互联网法院发展模式及司法人才培养机制方面的探索还有待强化.我们将认真研究,

努力加以解决.

２０２３年工作安排

２０２３年,我院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全会精神,围绕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职责,深入践行以法治现代化服

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深化互联网司法改革创新,努力为广州在实现习近平总书记

赋予广东的使命任务中勇当排头兵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保障.重点抓好以下工

作:

一是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更加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把

“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切实将党的二十大重大决策部署付诸行动、见于成效.

二是着力提升网络治理效能.充分发挥集中管辖优势,加强中国特色、世界领

先的互联网司法模式和裁判规则探索,激发数字经济活力、加大产权保护力度,推

动数字生态改善,助力广州建设国家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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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聚焦网络空间急难愁盼,持续在强化网络民生保障、

优化在线诉讼服务、有力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加强司法供给.不断创新线上 “枫桥

经验”,推动纠纷实质化解,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

四是服务保障区域发展.认真研究落实 «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

合作方案»,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法治研究中心建设,加强法律研究合作、技术联

合创新、规则衔接互动,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注入强劲司法动能.

五是深化队伍建设.加快健全复合型司法人才培养机制,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

专家型法官队伍.着力探索构建与新型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相适应的互联网审判监督

模式,准确贯彻实施宪法法律,不断提升网络空间治理水平.

附件:１报告中相关用语的解释和说明 (略)

２广州互联网法院２０２２年大事记 (略)

关于 «广州市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

(草案) »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廖荣辉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对 «广州市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 (草案)»

(以下简称草案)进行了初审.会后,法制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开展了一系列调

研论证和修改工作,并广泛征求了有关方面和社会公众的意见:一是书面征求意见.

发函至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市政协、市法院、市检察院、

各群团组织、增城区政府,征求各单位对法规案的意见.二是公开征求意见.通过

广州人大信息网征求社会公众意见;通过 “广州人大i履职”系统征求全体市人大

代表意见;通过市政协办公厅征求市政协委员意见.三是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分

别听取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市区政府相关部门、基层立法联系点、行政相对

人等的意见.四是开展论证研究.围绕法规适用范围、规划编制、土地利用、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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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等重要规定,召开立法顾问、立法咨询专家论证会,多次与市委编办、市发展

改革委、市科技局、市司法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管局、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增城区政府等单位进行专题讨论.五是深入实地调研.多次前

往增城调研,参与座谈讨论,了解增城开发区需要通过立法破解的制度障碍和需要

通过立法保障的创新经验.六是开展表决前评估.邀请市人大代表、立法顾问、立

法咨询专家、行政相对人等对草案修改稿的可行性、出台时机、实施的社会效果等

进行表决前评估.在此基础上,经１１月２８日法制委员会第十六次全体会议审议,

形成了 «广州市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 (草案修改稿)»(以下简称草案修改稿).

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有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草案第二条关于适用范围的表述不准确.增城开

发区应当是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简称,两者应当内涵一致,才能确保条例标题与

条文内容相对应.按照商务部有关文件规定 (商资发 〔２０２１〕１３８号),国家级经开

区管辖面积,包括经国务院批准的四至范围,以及通过委托代管等方式实际管辖且

符合规划的示范辐射带动区域.增城开发区于２０１０年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国批面

积仅为５平方公里,已全部开发完毕;今年７月,在市委、市政府支持下,增城开

发区受市政府委托的管理范围调整至３０２平方公里,建议进一步明确条例适用范围.

法制委员会同意这一意见,对草案第二条作了相应修改,明确本条例适用于增城开

发区的规划、建设、发展、管理、服务保障等活动;新增草案修改稿第三十五条,

明确市人民政府委托增城开发区管委会管理的示范辐射带动区域,参照本条例规定

执行.具体表述为:

“本条例适用于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下简称增城开发区)的规划、建设、发

展、管理、服务保障等活动.”(草案修改稿第二条)

“市人民政府委托增城开发区管委会管理的示范辐射带动区域,参照本条例规定

执行.”(草案修改稿第三十五条)

二、有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市人大经济委员会认为,草案第三条和第十七条关于

增城开发区功能定位和重点发展产业的规定不全面,建议贯彻落实国务院的相关要

求,结合增城开发区发展规划和远景目标,完善增城开发区的发展战略和产业定位.

法制委员会同意这一意见,对草案第三条和第十七条作了相应修改,明确增城开发

区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服务业,全面建设广州东部枢纽,打造城乡融

合发展试验区、广深联动发展示范区和粤港澳大湾区新兴智造高地,并在重点发展

产业中新增电子信息、人工智能、大健康等产业以及研发设计、检验检测认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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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服务业.具体表述为:

“增城开发区应当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坚持开放引领、绿

色发展、产城融合和创新驱动原则,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服务业,吸

引先进制造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全面建设广州东部枢纽,打造城乡融合

发展试验区、广深联动发展示范区和粤港澳大湾区新兴智造高地.” (草案修改稿第

三条)

“增城开发区应当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加速产

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

能级,构建高质量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发展下列产业:

(一)智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

(二)新型显示、电子信息、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三)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装备、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

(四)研发设计、检验检测认证、现代物流、融资租赁、总部经济等现代服务

业;

(五)大健康、智能家居、休闲服装、食品饮料等产业;

(六)其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草案修改稿第十六条)

三、有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市人大经济委员会认为,草案第十条缺少增城开发区

总体发展规划的编制主体、编制程序和具体要求等规定,建议补充完善.法制委员

会同意这一意见,对草案第十条作了相应修改,明确管委会应当会同增城区人民政

府依法编制增城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增城开发区

总体发展规划应当明确战略目标、产业发展、空间布局、生态保护等内容.具体表

述为:

“管委会应当根据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会同增城

区人民政府依法编制增城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增

城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应当明确战略目标、产业发展、空间布局、生态保护等内

容.”(草案修改稿第九条第一款)

四、有专家和立法顾问认为,草案第十一条关于增城开发区基础设施和智慧城

市建设的规定不完善,缺少对交通、能源、信息、供排水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定,

建议补充完善.法制委员会同意这一意见,对草案第十一条作了相应修改,明确要

求科学推进增城开发区交通、能源、信息、供排水、地下综合管廊、防灾减灾等基

础设施项目;运用互联网、云计算、智能传感、卫星、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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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建设.具体表述为: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增城区人民政府和管委会应当科学推进增城开发区

交通、能源、信息、供排水、地下综合管廊、防灾减灾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布局

合理、功能完善、安全高效、保障有力的基础设施体系.” (草案修改稿第十条第一

款)

“管委会应当会同增城区人民政府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运用互联网、云计算、智

能传感、卫星、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完善现代化市政基础设施智能网络,推进建

设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能气网和智能供排水保障系统,构建城市智能运行模式

和智能治理体系,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草案修改稿第十条第三款)

五、有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草案第二十五条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和激励的措施

不完善,建议针对增城开发区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健全、创新成果转化程度

不高等问题,进一步细化具体保护和激励措施.法制委员会同意这一意见,对草案

第二十五条作了相应修改,明确管委会应当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全链式服务体系,设

立知识产权专项资金,支持金融机构等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展示、登记、评估、咨

询和融资推荐等服务,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健全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机构,

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具体表述为:

“管委会应当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等全链式服务体系,设

立知识产权专项资金,引导支持各类创新创业主体创造、运用知识产权,促进创新

成果知识产权化.

知识产权、金融管理等部门应当支持金融机构、相关中介服务机构为企业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等金融活动提供知识产权展示、登记、评估、咨询和融资推荐等服务.

支持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建立健全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机构,探索与企业联合建

立高价值专利创造中心,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能力.”(草案修改稿第二十五条)

六、有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增城开发区营商环境优化需要建立政企沟通机制,

完善各类专业服务机构,增强为企业服务的意识,提升服务水平,建议补充完善相

关规定.法制委员会同意这一意见,新增草案修改稿第三十二条,明确管委会应当

建立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协调解决市场主体的困难和问题,鼓励在增城开发区

设立金融、法律、知识产权、人力资源等各类专业服务机构,为增城开发区的生产

经营和创新创业活动提供服务.具体表述为:

“管委会应当建立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听取市场主体意见,为市场主体提供

政策信息,协调解决市场主体的困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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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委会应当制定促进政策,推动在增城开发区设立金融、法律、知识产权、人

力资源等各类专业服务机构,为增城开发区的生产经营和创新创业活动提供服务.”

(草案修改稿第三十二条)

此外,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对草案

其他条文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对条文顺序也作了相应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按上述意见对草案进行了修改,提出了草案修改稿,并进行了表

决前评估工作,形成了表决前评估情况的报告.

法制委员会认为,草案修改稿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不抵触,主要制度较为

健全成熟,各方面意见基本一致,符合立法技术规范,建议本次会议审议后通过.

以上报告和 «广州市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 (草案修改稿)»,请予审议.

附件:关于 «广州市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 (草案修改稿)»表决前评估情

况的报告 (略)

关于 «广州市供用电条例 (草案) »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廖荣辉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对 «广州市供用电条例 (草案)»(以下简称草

案)进行了初审.会后,法制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切实贯彻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依法立法的工作要求,认真开展了一系列调研论证和修改工作,并广泛征求了

有关方面和社会公众的意见:一是书面征求意见.发函至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市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市政协、市法院、市检察院、各群团组织、广州供电局,征求

各单位对法规案的意见.二是公开征求意见.通过广州人大信息网征求社会公众意

见;通过 “广州人大i履职”系统征求全体市人大代表意见;通过市政协办公厅征

求市政协委员意见.三是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广泛听取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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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相关部门、基层立法联系点、行业协会以及重要电力用户等行政相对人的意见.

四是开展论证研究.围绕加强供电设施规划与建设、优化电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破解工商业用电违法加价乱象、供用电活动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重点难点问

题,召开立法顾问、立法咨询专家论证会或邀请专家书面进行论证,并多次与市司

法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广州供电局

等单位进行专题讨论.五是深入实地调研.组织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赴增城变电站、

粤中换流站、猎桥变电站和广州供电局本部实地调研,并听取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意

见建议.六是开展表决前评估.邀请立法顾问、立法咨询专家、供电企业等对草案

修改稿的可行性、出台时机、实施的社会效果等进行表决前评估.在此基础上,经

１１月２８日法制委员会第十六次全体会议审议,形成了 «广州市供用电条例 (草案

修改稿)»(以下简称草案修改稿).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有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中共中央、国务院２０２１年印发 «关于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就引导绿色能源消费、完善新型

电力系统建设、促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草案应当补充体现碳达

峰、碳中和的内容.法制委员会同意这一意见,对草案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作

了相应修改,在供用电工作基本原则中增加绿色原则,以及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的表

述;在政府职责中增加政府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促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容;

在供电企业责任和用户要求中,增加提高电网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增强消纳可再

生能源电力的能力以及绿色用电要求.具体表述为:

“供用电应当遵循安全、有序、绿色的原则,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草案修改稿

第三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供用电工作的领导,建立工作协调机

制,协调解决供用电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电力供应业务,推动新

型电力系统建设,促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草案修改稿第四条)

“供电企业应当依法向用户提供电力普遍服务,履行法律、法规规定和供用电合

同约定的义务,向用户安全稳定供电,并提高电网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增强消纳

可再生能源电力的能力.”(草案修改稿第六条)

“鼓励用户安装和使用节能设备,建设绿色建筑、绿色园区,打造综合能源系统

和多能互补模式,提升终端用能清洁化、低碳化水平.”(草案修改稿第七条第二款)

二、有市人大代表认为,在双碳目标驱动下,“以电代油”“以电代煤”的电能

替代发展战略逐步落实,新型设施将日益增多,草案对于适应新型设施发展的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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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规定不足,建议补充相关规定.法制委员会同意这一意见,对草案第七条、第十

五条和第二十九条作了相应修改,明确要求电网专项规划预留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

通信基站、储能设施、分布式发电等新型设施设备的接电并网条件;要求新建、改

建、扩建住宅小区、产业园区、商业街区、公共停车场,应当建设电动汽车等设备

的充换电设施或者预留建设条件;要求供电企业及时为符合条件的新型设施设备接

电并网,并规范了既有用户通过转供电方式为新型设施设备供电的行为.具体表述

为:

“电网专项规划应当包括变电设施及配电设施位置、电力线路设施及走廊、电力

通信设施、地下电缆通道及其有关辅助设施等内容,划定供电设施规划控制区范围,

并预留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通信基站、储能设施、分布式发电等新型设施设备的

接电并网条件.”(草案修改稿第八条第二款)

“新建、改建、扩建住宅小区、产业园区、商业街区、公共停车场,应当按照国

家、省、市有关规定同步建设电动汽车等设备的充换电设施或者预留建设条件.”

(草案修改稿第十七条第二款)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通信基站等新型用电设施申请接入电网的,供电企业应

当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办理,不得拖延或者拒绝.

供电企业应当在保障电网安全的情况下,支持分布式风力、光伏发电等清洁能

源以及储能设施并网消纳,及时办理并网手续.

在既有用户用电区域内通过转供电方式为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通信基站、储

能设施接电的,接电申请人、既有用户与供电企业应当签订三方转供电合同,明确

管理与保护责任划分,并由供电企业安装独立计量装置结算、收取电费.” (草案修

改稿第二十八条)

三、有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草案第十七条关于解决供电设施建设邻避效应的

措施不完善,建议补充运用新技术手段和更加优秀的设计方案,协调解决设施建设

与周边环境的矛盾的内容.法制委员会同意这一意见,对草案第十七条作了相应修

改,增加一款鼓励变电站设计采用先进技术和优秀设计方案,与周边区域景观、功

能设计融合,建设友好型变电站.具体表述为:

“鼓励变电站设计采用先进技术和优秀设计方案,与周边区域景观、功能设计融

合,提高设计品质,建设友好型变电站.”(草案修改稿第十九条第二款)

四、有立法咨询专家认为,草案应对电力供应紧张的措施规定不足,建议补充

完善.法制委员会同意这一意见,新增草案修改稿第三十一条,要求建立电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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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管理机制,强调通过用电市场调控,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优化用电方式、缓解

用电压力.对草案第三十二条作了相应修改,规定建立有序用电机制,要求相关部

门及供电企业编制并执行有序用电方案和事故限电序位表,确保电网安全,维护供

用电秩序平稳有序.具体表述为:

“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电力需求响应管理机制,保障电力供需平衡.

供电企业应当建立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提高负荷管理水平,采用市场化手

段引导用户在电力供应紧张时削减负荷.

用户应当参与电力需求响应,合理分配生产、生活等用电负荷,错峰生产;鼓

励用户建设和运行储能等灵活调节设施;工商业用户应当在工程设计和建设环节实

行用电负荷分类管理,实现灵活可调节负荷单独接线.”(草案修改稿第三十一条)

“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的有序用电方案和事故限电

序位表,并及时向社会和相关用户公布.

供电企业应当依据有序用电方案,做好日用电平衡工作;在紧急状态下,应当

执行事故限电序位表、大面积停电处置应急预案和黑启动预案等;对用户实施、变

更、取消有序用电措施的,应当履行提前告知义务,但紧急状态除外.

有序用电方案涉及的用户应当按照要求采取错峰、压减用电负荷等措施.” (草

案修改稿第三十二条)

五、有立法咨询专家认为,近年来工商业用电违法加价收取电费现象突出,草

案第三十三条关于禁止加价收取电费的措施不完善,为保障终端用电人的利益,进

一步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建议完善相关举措.法制委员会同意这一意见,对草案第

三十三条作了相应修改,明确规定商品交易市场、商业综合体、商业办公用房、产

业园区等既有用户在其用电区域内向终端用电人供电的,应当向终端用电人公示电

费收缴明细.要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探索实行新型电费收取监督管理模式,指导供

电企业开发、维护、完善价格监测预警系统.具体表述为: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国家电价政策加价或者变相加价收取电费.

商品交易市场、商业综合体、商业办公用房、产业园区等既有用户在其用电区

域内向终端用电人供电的,应当及时向终端用电人公示电费收缴明细.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加价或者变相加价收取电费行为的监督管理,畅

通投诉举报渠道,探索实行新型电费收取监督管理模式,指导供电企业开发、维护、

完善价格监测预警系统.”(草案修改稿第三十三条)

六、有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草案需要进一步强化供电企业的管理与服务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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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加强对用户合法权益的保障.法制委员会同意这一意见,在草案修改稿中加强

了对供电企业的服务要求,如新增第四十一条规定供电企业应当建立二十四小时用

电投诉处理制度,及时处理并答复用户投诉.具体表述为:

“供电企业应当建立用电投诉处理制度,公开供电服务热线等投诉渠道,每天二

十四小时受理用户咨询、查询、投诉、举报和故障报修,并自接到用户投诉之日起

１０个工作日内提出处理意见并答复用户.”(草案修改稿第四十一条)

七、有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删除重复上位法的内容.法制委员会同意这一意见,

删除或部分删除草案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

三条第三款、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的内容.

此外,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对草案

其他条文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对条文顺序也作了相应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按上述意见对草案进行了修改,提出了草案修改稿,并进行了表

决前评估工作,形成了表决前评估情况的报告.

法制委员会认为,草案修改稿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不抵触,主要制度较为

健全成熟,各方面意见基本一致,符合立法技术规范,建议本次会议审议后通过.

以上报告和 «广州市供用电条例 (草案修改稿)»,请予审议.

附件:关于 «广州市供用电条例 (草案修改稿)»表决前评估情况的报告 (略)

关于 «广州市餐饮场所污染防治规定

(草案) » 修改情况的汇报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廖荣辉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对 «广州市餐饮场所污染防治规定 (草案)»

(以下简称草案)进行了初审.会后,法制委、法工委开展了一系列调研论证和修改

工作,并广泛征求了有关方面和社会公众的意见:一是书面征求省人大常委会法工

—１３—



委、政府相关部门、市法院、市检察院、各区人大常委会、群团组织、部分高校法

学院等各方面意见.二是召开多场征求座谈会,广泛听取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

政府相关部门、基层立法联系点、餐饮企业、网络平台等意见.三是召开立法顾问

和立法咨询专家论证会,就草案的合法性、合理性、实操性进行研究论证.四是通

过召开部门协调会、线上线下沟通等多种方式,就部分重难点问题进行多轮沟通协

调,并就修改后的条文再次征求各相关部门意见.

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１２月１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第十七次全体会议,

对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形成了 «广州市餐饮场所污染防治规定 (草案二次审议

稿)»(以下简称草案二次审议稿).经１２月１９日常委会主任会议讨论决定,提请

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现将修改情况汇报如下:

一、有常委会组成人员、立法专家以及机构编制部门认为,草案将餐饮场所污

染防治主要监管职责赋予镇街,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广东省环境保护

条例»等上位法的规定不一致.去年以来实施的事权下放属于政府内部分工,实施

时间较短,镇街能否 “接得住、管得好”有待实践检验,暂不宜在地方性法规中予

以确认,建议依照上位法规定对政府部门和镇街监管职责进行调整.法制委同意以

上意见,对草案第四条和第二十三条作相应修改.具体表述为: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本市餐饮场所污染防治的统一监督管理,并组织实施

本规定.

市场监督管理、水务、规划和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商务、公安、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等部门和消防救援机构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餐饮场所污染防治相关工作.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依职责协助相关部门做好辖区内的餐饮场所污染防治

工作.”(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四条)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建立餐饮场所污染防治日常巡查制度,指导生态环境

保护检查人员开展巡查工作.生态环境保护检查人员在巡查中主动采集餐饮场所的

数量、类型、位置、空间结构、环保设施设备情况、污染特征等方面的信息数据,

记录餐饮场所选址、证照办理、专用烟道、油烟净化设施、异味处理设施、排水与

污水处理设施和隔声降噪减振设施的安装、使用和清洗、隔音降噪减振措施的实施

等情况,对餐饮服务经营者进行提醒、督促.”(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二十二条)

二、有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广东省大气

污染防治条例»等上位法并未对既有不符合选址要求的餐饮场所的退出机制作出明

确规定,草案过于强调餐饮业集聚发展、超前推进 “餐住分离”的制度设想,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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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市民群众对 “烟火气”、生活便利性的需求,未充分考虑传统餐饮业作为 “城市记

忆、乡愁”载体的独特功能.当前,疫情对中小餐饮影响较大,此时硬性推动 “餐

住分离”“餐饮场所退出”将进一步增加中小经营者运营成本和生存压力,不利于稳

经济、稳市场的总体要求,此时建立餐饮场所强制退出机制不妥,建议修改.法制

委同意以上意见,将草案第九条、第十条合并作为第九条,并作了相应修改.具体

表述为: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传承和发扬地方饮食文化传统,科学规划和组织建设具有

地方特色的美食街区.

美食街区应当根据管理要求建设专门的油烟、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草案二次

审议稿第九条)

三、有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目前设立餐饮场所需要办理的营业执照、食品经

营许可证等相关证照并未列明餐饮服务项目的烹饪工艺和具体类型,在餐饮经营市

场主体办理登记许可环节,由于申请人对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

选址要求理解不够全面准确,可能导致登记后因选址不符合要求无法经营上述餐饮

服务项目等问题,对政府公信力和市场主体对于行政许可的信赖利益造成伤害,建

议要求相关政府部门在办理许可登记等环节及时告知申请人有关餐饮场所选址的具

体要求.法制委同意以上意见,对草案第十二条作相应修改.具体表述为: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编制和公布餐饮场所污染防治指引.餐饮场所污染防

治指引应当包括餐饮场所选址要求、污染防治相关要求、行政处罚风险等信息.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场监督管理、住房和城乡建设等有关部门和消

防救援机构以及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为餐饮场所的选址及其污染防治提供咨询

和指引服务,向餐饮服务项目投资者、场地业主、物业服务人、房地产中介服务机

构、餐饮行业协会发放餐饮场所污染防治指引.

市场监督管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以及消防救援机构在受理新建、改建、扩

建餐饮服务项目相关行政许可申请时,以及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办理房屋租

赁登记备案时,应当主动向申请人发放餐饮场所污染防治指引;对于不符合产生油

烟、异味、废气的餐饮场所选址要求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不得用于开展上述餐

饮服务项目.”(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十一条)

四、有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餐饮场所选址、专用烟道设置使用,以及餐饮场

所油烟、异味、污水的排放是开展餐饮场所污染防治工作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法

规应当重视相关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精准性,确保相关制度落地见效,有效解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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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异味和噪音扰民等社会问题.同时,作为 “小切口”主题立法,该法规条文不

宜多、内容要精炼,应当注重法规的可操作性,尽量避免出现倡导性条款和重复上

位法规定等情形,建议:一是删除鼓励科技研发等倡导性规定,明确禁止燃用高污

染燃料的具体范围和高污染燃料的具体类型;二是删除餐饮场所选址和专用烟道设

置重复上位法的内容,并根据广州市开展餐饮场所污染防治工作实际,对专用烟道、

油烟异味处理设施设置、运维、监测的有关规定进行全面梳理和修改,适度提高餐

饮场所开展油烟异味监测的频次;三是适当扩大污水排放监管适用范围,对农村生

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覆盖范围内餐饮场所的排水要求作出相应规定,补充相关部门

开展监督检查的内容.法制委同意以上意见,删除草案第七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

三款和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并对草案第七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九

条和第二十一条作了相应修改.具体表述为:

“餐饮场所应当按照规定使用燃气、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禁止燃用煤炭等高

污染燃料.

餐饮场所推广使用节能炉具、无烟炉具.”(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七条)

“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

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但

不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甜品、炖品、糕点、包点、冷热饮品、凉茶、食品复热

等餐饮服务项目除外.

法律、法规对餐饮场所选址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十条)

“专用烟道油烟排放口设置高度及与周围居民住宅楼等建筑物距离控制应当符合

要求,排放口朝向应当避开易受影响的建筑物或者人行通道,严禁封堵、改变专用

烟道和向城市地下排水管道排放油烟.

加装专用烟道具体标准和程序,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制定后向社会公布.”

(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十五条)

“排放油烟的餐饮场所应当安装与其经营规模、烹制工艺相匹配的油烟净化设施

并保持正常使用,或者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使油烟达标排放;产生异味的餐饮

场所还应当安装异味处理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大中型餐饮场所还应当安装在线监

控监测设备;其他餐饮场所至少每半年自行或者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监测机构开展

一次油烟监测.

餐饮场所油烟污染物排放口的采样口、采样平台设置应当按照国家或者地方油

烟排放标准规定执行.”(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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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场所产生的污水排入公共污水设施的,其含油污水应当经隔油、隔渣、油

水分离装置进行预处理,符合国家关于污水排入公共污水设施水质有关标准和规定

后方可排放.

餐饮场所位于公共污水设施覆盖区域外的,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配套建设并管

理维护污水处理设施,对含油污水进行隔油、隔渣、油水分离和生化处理,符合国

家和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后方可排放.

水务、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依职责加强对餐饮场所排水水量、水质的监督

检查.”(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十九条)

五、有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为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应当科学合理

地设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责任和义务.同时要避免将政府的监管职责转嫁给

市场主体,制度设计要与本市现行的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地方性法规相衔接,建议:

一是要减轻网络餐饮服务平台对餐饮经营者的信息审查责任.要求互联网平台对餐

饮选址是否合法进行甄别超出了网络平台的能力,增加了市场主体的负担,该规定

于法无据且难以落地,建议由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负责调查核实餐饮场所选址是否符合法定选址要求.二是要对场地

出租 (借)人的监管义务作出更加合理的规定.要与 «广州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相关规定相衔接应.三是规定专用烟道维护管理义务要合理.草案关于认定共用烟

道管理人的规定不合理,管理人并不等于承担违法责任的行为人,建议对相关内容

进行修改完善.此外,专用烟道在设计时已充分考虑餐饮场所灶头数、就餐数等因

素,对其排烟量和烟道承载能力匹配度已经作了科学测算,如果出现增加灶头数、

就餐数导致排烟量超过共用烟道承载能力等问题,应当按规定对烟道进行升级改造,

使其与其经营规模、烹制工艺相匹配,因此建议删除共用烟道的管理人分配排烟量

的有关规定.法制委同意以上意见,删除草案第十八条第二款,并对草案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第二款、第十八条作相应修改.具体表述为:

“网络餐饮服务平台发现入驻平台的餐饮场所实际地址与经营许可证照登记地址

不相符的,平台经营者应当及时报告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发现入

驻平台的餐饮场所不符合选址要求的,应当依法处理并告知网络餐饮服务平台经营

者停止为其提供平台服务.”(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十二条)

“出租人、出借人应当提醒承租人、承借人在将场地用于经营餐饮服务项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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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网上政务服务平台查询场地是否符合餐饮场所选址要求.发现承租人、承借人

在不符合选址要求的场地经营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出租人、

出借人应当及时向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告,并协助

依法处理.”(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十三条第二款)

“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对专用烟道进行维护和管理.两个及以上的餐饮场所共同

使用一个专用烟道的,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委托或者共同履行专用烟道管理责任.”

(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十六条)

六、有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目前,全国、省、市在大气、水、噪声、固体废

弃物等生态环保领域已经建立了多个信息服务平台,大量开发新的平台而不能有效

整合各平台的数据信息,不仅会浪费有限的公共资源,也不利于政府部门实现数据

共享、形成监管合力,不便于市民群众有效查询信息,难以适应上位法和推进生态

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建议将探索建立餐饮场所选址信息公共服

务平台修改为通过网上政务服务平台提供餐饮场所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选址指

引、知识培训等信息查询服务.充分利用穗好办等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开发餐饮场

所污染防治相关的功能模块,为公民、组织查询相关信息提供便利.法制委同意以

上意见,删除草案第十二条第四款和第十三条有关内容,合并为一条作为草案二次

审议稿第二十一条.具体表述为: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通过网上政务服务平台提供餐饮场所污染防治相关法

律法规、选址指引、知识培训等信息查询服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及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将餐饮服务项目相关的行政许可信息通

过政务大数据中心或者以抄告形式与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共享.”(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二十一条)

七、有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政府草案关于鼓励餐饮配送从业人员进行举报的

主体范围过于狭窄,建议拓宽举报人员范围,积极鼓励社会参与监督,同时,明确

举报信息处置反馈和奖励机制,着力营造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社会治

理格局.法制委同意以上意见,删除草案第十四条第三款内容,新增一条作为草案

二次审议稿第二十三条.具体表述为:

“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本规定的餐饮经营行为进行投诉、举报.

接到投诉、举报的部门,应当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反

馈投诉、举报人.经查证属实的可以给予奖励,具体办法由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

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二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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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对草案修改建议稿

的其他条文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对法律责任条款作了全面梳理,条文顺序也作了相

应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按上述意见对草案进行了修改,提出了草案二次审议稿,建议提

请本次常委会会议继续审议.

以上汇报和 «广州市餐饮场所污染防治规定 (草案二次审议稿)»,请予审议.

关于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 (审议稿) » 起草情况的说明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　刘伯饶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常委会主任会议委托,现就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审

议稿)»(以下简称工作报告稿)起草情况作简要说明.

一、起草过程

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是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将审议通过的重要文件.衍诗

主任高度重视,全程领导文件起草工作,多次召集起草组专题研究,对报告稿进行

全面具体修改.报告稿先后征求了常委会领导、办公厅、各委员会和各区人大常委

会的意见,并作了修改完善,经１２月１９日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２７次主任会议审

议通过,形成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工作报告稿.

二、主要特点

一是坚持对标对表.报告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深化落实中央及省委、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贯彻落实

省委全会、市委全会精神,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体现到报

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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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突出特点亮点.报告稿总结市人大常委会过去一年履职情况不求面面俱到,

不记流水账,注重把握特点、抓住重点、突出亮点,部署２０２３年工作部分做到详略

得当、力求精练到位.

三是深化工作理念.无论是总结工作,还是部署任务,都注重提炼一年来工作

中行之有效的工作理念,并通过报告予以固化,用以指导人大工作,切实把人大工

作做实、做新、做出成效.

三、主要内容

报告稿分 “过去一年的主要工作”和 “今年的主要任务”两个板块,共计８０００
字.

过去一年的主要工作部分,围绕常委会履职的着力点,从５个方面进行总结.

一是坚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开启本届人大任期,努力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

履责于行.二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确保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

三是坚持把有效管用作为立法工作的硬标准,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和时效.四是坚持

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增强监督刚性和实效.五是坚持充分发挥人大代

表作用,把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落到实处.同时,报告用一个自然段阐述了加

强人大自身建设情况.

在回顾过去一年工作的基础上,简要分析了常委会立法、监督、代表工作、自

身建设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

２０２３年的主要任务部分,提出了市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总体要求,具体包括三个

方面内容.一是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肩负起新

时代人大工作的历史使命.二是进一步提升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继续在提高立法

质量、增强监督刚性实效、发挥代表作用上下功夫.三是紧扣 “四个机关”定位,

全面加强人大自身建设.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考虑到报告篇幅所限,我们把一年来完成的所有立法、监

督、决定、代表重点建议等项目以表格形式呈现,形成报告附件.

以上说明连同工作报告稿,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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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州市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高裕跃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今年以来,我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及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按照省委、

省政府以及市委有关工作部署,采取有力措施推进我市数字经济发展,取得良好成

效.根据会议安排,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就广州市数字经济发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总体情况

围绕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大核心,发挥创新资源丰富、产业基础雄厚、

综合门户城市枢纽、大湾区核心引擎、对外开放前沿等比较优势,积极推进数字技

术全方位赋能产业发展,设立省级数据交易机构———广州数据交易所,在全国率先

探索成立数据合规委员会,在全国首创数据流通交易全周期服务,推动网易、分众

传媒、唯品会、中望龙腾等一批数字经济企业跻身全国前列,数字经济发展动能强

劲.２０２１年,我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３５６１０７亿元,同比增长９８％,占

GDP比重达１２６％;２０２２年前三季度,我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２６３８２２亿

元,同比增长１８％,占 GDP比重达１２７％.

二、工作成效和主要做法

(一)加强组织领导和制度保障,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不断夯实.

１强化顶层设计和组织领导.２０２２年７月,调整成立广州市加快数字化和数字

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由郭永航市长担任组长,下设数字化发展办公室和数字经

济发展办公室,承担数字经济发展及 «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实施日常工作.

成立若干由分管副市长担任组长的产业发展工作专班,通过重点项目建设、平台赋

能、试点示范、供需对接等,引领数字经济推深走实,助力稳定全市经济大盘.

２完善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出台国内首部城市数字经济地方性法规 «广州市

数字经济促进条例»,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经济引领型城市提供有力法治保

障.启动编制 «广州市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力争构建 “一核三新五彩”的 “数与

产、数与城”深入融合、有机统一的发展格局.印发 «广州市培育 “四化”赋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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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广州市海珠区建设 “琶洲算谷”若干促进措

施»等３０余份政策文件,构建起从顶层设计、战略部署到具体实施的政策支撑体

系.

３建立跟踪督促和评估推广机制.组织４４个市相关单位和１１个区政府贯彻落

实 «‹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实施方案»,推进８３项重点工作开展、４８项重要

制度落地以及１７个重点平台建设,实现上下联动、高效协同.落实评估推广机制,

开展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环境评价,加快构建广州市数字经

济评估指标体系.制作 «数字新广州 经济新活力»宣传片,通过新闻发布会、 “羊

城e家”广州数字经济大讲堂、高端装备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培训会等,累计向超过

４００家企业宣传数字化转型方法和路径.

(二)加强数字技术研发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基础.

４推动数字技术研发.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加快４家省

实验室和１４家高水平创新研究院建设.其中,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

(广州)面向运动和意识障碍康复的双向—闭环脑机接口、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及干预

技术研究获批国家科技创新２０３０— “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实施人工智能

开放创新平台示范等５２项数字经济重点领域研发计划,投入财政资金４５３亿元.

支持华南技术转移中心建设,已汇集具有转化意向发明专利２７万件、科技成果１

万余项.推动广州 (国际)科技成果转化天河基地等服务机构建设,建立全国首个

大湾区科技成果转化板,成立 “湾创天使一号基金”.２０２１年我市数字经济相关高

新技术企业共６１００家,科技型中小企业７７０５家;技术合同登记成交额２４１３１１亿

元,位居全国第三,连续四年居全省首位;２０２２年上半年,规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２２１８件,占全市发明专利授权量比重为１６１％;PCT国

际专利申请量１５２件,占全市PCT国际专利申请量比重为１９０％.

５布局落地一批数字基础设施项目.发挥全国首批 “千兆城市”示范引领作

用,推进中国广电７００MHZ５G网络核心网华南节点和７００MHZ５G 基站建设,新

增５G基站１３０５２座、排名全省第一.工业互联网国家顶级节点 (广州)接入二级

节点达３５个,涵盖５个重点行业,接入二级节点的企业６１２１家.组织２０２２年信创

行业适配中心入库工作,推动建设设计仿真工业软件适配验证中心,推进华为生态

创新中心 (鲲鹏＋昇腾、鸿蒙＋欧拉)、基于国产软硬件架构完全自主可控的广州人

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 (一期建设９９P算力)、广州地方金融数字化基础设施平台等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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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步伐加快.

６制造业内生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持续推动企业深挖本行业新技术、新产品,

加强技术研发突破.昊志机电的空气轴承、谐波减速器成为国内达到世界级精度及

寿命标准的产品;瑞松科技 “薄壁曲面铝合金高质高效搅拌摩擦焊关键技术及成套

装备”项目通过科技成果鉴定,技术水平被认定为 “整体技术国际先进,部分技术

达到国际领先;印发实施 «广州市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

年)»,推动粤芯三期、芯粤能等重大项目加快建设.支持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五所

建设质量与可靠性基础数据库和基础电子元器件检测认证及试验分析公共服务平台.

设立 “广州市首台 (套)重点技术装备推广奖励”专题扶持资金,共支持５３家装备

制造企业的９５个首台 (套)项目,市级资金补助金额达１４７亿元.

７推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发展.制定 «广州市培育 “四化”赋能

平台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组建 “１＋２＋N”供应商联合体,推动纺织

服装、美妆日化、箱包皮具、珠宝首饰、食品饮料五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数字化转

型,催生一批国家行业特色工业互联网平台、独角兽企业,累计服务企业８５７８家、

连接设备１２８１台、接入生态合作伙伴近１５０家、提供应用服务１４２个.获批国家新

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装备制造)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数字化转型提升试点,全

市规上工业企业上云上平台率达４４％,３家企业入围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培

育广州华凌工厂、宝洁广州工厂两家世界经济论坛全球 “灯塔工厂”.开展车城网试

点,获批自动驾驶公交便民示范运营线路,并牵头编制国家 “双智”试点 «自主代

客泊车停车场建设规范»导则,建设统一的CA认证体系、市级统一数据平台以及

车联网直连频段的统一使用规范及各平台之间的统一传输协议.

(四)聚焦 “一中心、一枢纽、一范例”,数字经济增长新空间稳步拓展.

８高水平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广州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已同步对接国家

标准版应用１９大类７８１项服务,上线地方特色模块２３大类６１３项服务.累计注册

企业近７万家,累计申报单量超１４亿单.优化升级广州市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

全国率先上线跨境电商出口商品退货功能,率先推出跨境电商商品溯源体系,率先

开通 “微警认证”消费者身份信息系统.制定推出广东省地方规范 «跨境电子商务

公共服务平台运行服务规范».推动流花服装批发市场建设服饰类B２B跨境电商平

台 “LIUHUAMALL”,为国际采购商提供一站式线上线下采购配套服务,为国内

服装产业链生产、贸易、物流等环节提供支撑.

９高水平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加快推进国家级金融科技创新试

—１４—



点,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已落地三批１２个项目;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

试点已遴选推荐１６个项目至中国证监会;已获批国家第三批数字人民币试点城市;

持续推动 QDLP (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FLP (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试点开

展,首个QDLP试点项目已正式落地,额度１０亿元人民币,QFLP试点项目审批额

度超１５０亿元人民币.深化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碳配额现货

成交量突破２亿吨,成交额达５４２２亿元,居全国各试点地区首位.加快金融科技

和数字金融领域各类主体集聚发展,全国首个数字金融创新产业园 “广东数字金融

创新产业园”已在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金融城片区挂牌.

１０高水平打造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城市范例.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

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３２４７个,实现营业收入约２２００亿元.其中,动漫业企业

约４００家,总产值超３００亿元,约占全国产值的１/５.原创漫画发行占据全国漫画

市场３０％以上的份额.中国 (广州)国际漫画节已成功举办十四届,拥有 “中国动

漫金龙奖”等国内外知名动漫奖项和品牌.数字文化娱乐产业发展迅速,涌现出酷

狗音乐、荔枝FM、YY等一批数字音乐龙头企业,网络音乐总产值约占全国１/４.

数字文化装备制造产业全国领先,珠江灯光、浩洋电子等上市企业是国内重大活动

数字文化装备主要供应商,其中浩洋电子专业舞台灯具产销量、出口额均居全国首

位.

(五)推动公共服务领域数字化赋能,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持续提升.

１１全力推进国家新城建试点.出台 «广州市基于城市信息模型的智慧城建

“十四五”规划»,以 CIM (城市信息模型)平台促进建设项目审批服务制度改革,

推进BIM (建筑信息模型)建筑设计方案三维电子报批及 BIM 施工图三维电子审

查,并汇聚相关BIM 模型到城市信息模型平台,截至２０２２年第三季度已完成BIM

审图项目达７２４个.推进１３００平方公里三维现状信息模型建设.推动BIM 正向设

计发展,持续开展广州市BIM 正向设计示范工程申报及评选工作.以广州设计之都

二期及黄埔区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园为领建园区,拓展４个关联园区,打造广州市

“新城建”产业与应用示范基地 “２＋４”产业版图.

１２深化 “善政慧治、惠企利民”数字政府２０建设.建设 “穗智管”城市运

行管理中枢,实现接入全市物联感知终端设备超１１万个,归集超９５亿条城市运行

数据,生成城市体征数据项３１０３个,构建 “人、企、地、物、政”五张城市基础要

素全景图.依托 “穗好办”政务服务移动端汇聚整合惠民利企事项超３０００项,大部

分事项缩短至３天内办结.推行 “互联网＋不动产登记”,通过异地申请、大数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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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信息共享、属地审核、认证结果互认、一次办结及 EMS (邮政特快专递服务)

寄送服务等方式,实现不动产登记业务 “跨域通办”.广州市数字政府创新应用平台

打造政企精准对接,发布政府及事业单位各类应用需求３４８个,征集各类企业提供

的解决方案３５４个.

１３建设全国 “智慧教育示范区”.推进全市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平台建设,完成

１—２年级动画视频课程资源和３—８年级人工智能课程资源制作,全市开设人工智

能课的学校超７００所,建设各类人工智能实验室１２７间,黄埔区已实现区内公办中

小学校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室全覆盖.开展智慧阅读普及和基于智慧阅读的课堂教学

改革,全市共２５８所学校、３１９１个班级开设智慧课堂,共５１２所学校、４１６９６７名学

生接入智慧阅读平台,学生在平台提交笔记３４７１８万份.建设高品质线上课程资

源,“广州共享课堂”共上线８１３７节课程,总点击量约１５５亿,有力保障了疫情期

间全市线上教育开展.

１４全力建设全民健康枢纽城市.２０２２年,广东省发布首批３０家 “互联网＋医

疗健康”示范医院建设单位,我市有２１家医院入选.推进广州市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建设,已联通全市２９７家省、市、区医疗机构,与医保、公安、人社、民政等部门

实现健康医疗数据共享.广州地区１０５家医院和１６５家基层医疗机构全面实现实名

制就医和医疗健康服务 “一码通用”,发码数超２７７２２万个,用码数超３７亿人次.

检验检查结果互认平台接入机构数量达２６６家,调阅后互认率达９６５％;截至２０２２

年第三季度,医疗机构间检验检查结果互认总次数为５１８万次,节省费用总计约

１０１亿元.

(六)支持数字经济企业做大做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１５培育数字化标杆企业.出台 «广州市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三年行动

方案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１２３家、省级专精

特新企业４１０家、市级专精特新企业１８５９家.建立超３２４６家拟培育上规模企业数

据库,全力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为规模以上企业. «２０２２年中全球独角兽榜»上

榜的３１２家中国独角兽企业中,我市占１９家,新增Shein (希音)、小马智行、广汽

埃安等９家企业.

１６壮大数字平台标杆企业.海珠区出台 «促进产业互联网发展扶持办法»,支

持树根互联、致景科技、极点三维、巴图鲁等生产服务互联网平台发展.其中,致

景科技等企业联合体建成的纺织服装数字化转型平台,服务全市３００多家服装工厂,

撮合交易１７０亿元,助力相关制造企业降低２０％成本、缩短成衣订单交货期至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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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天.荔湾区支持裕申电子等企业建设面向印刷线路板行业的设备共享、协同生产

和信息化工业互联网平台,积极利用数字化平台技术为企业降本增效.

１７孵化新模式新应用标杆企业.聚焦新一代数字化出行、新型数字化健康服

务、数字化社区、文商旅消费、公共服务等领域,不断孵化新模式、催生新应用.

其中,文远知行自动驾驶出租车已完成超过９５万公里商业自动驾驶,并推出国内首

款前装量产无人驾驶环卫车投入公开道路测试.药师帮建立国内最大的数字化医药

交易与服务网络,覆盖３０５万家下游药店及１３万家基层医疗机构,月均活跃买家

达到２５６万个,平台年交易额超２７５亿元.打造社区 “随约服务网上驿站”线上平

台,接入养老、医疗、社工等领域的３２５家公共服务机构,实现家电维修、管道疏

通、开锁换锁等社区服务 “随时约”.

(七)加快数字经济载体建设,产业链群聚集效益不断增强.

１８高水平建设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海珠区制定 «广州市海珠区

建设 “琶洲算谷”若干促进措施»,举办首届广州琶洲算法应用国际大赛暨海珠区

加快推进 “琶洲算谷”建设启动大会;组建琶洲算法产业联盟,加快建设琶洲智算

中心.番禺区编制 «广州大学城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集聚区建设总体

方案»,在小谷围岛启动建设我市首个数字人民币综合应用示范场景 (数币岛).天

河区围绕 “一赛一节一基地”全力打造 “天英汇”品牌,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打造集

赛事、资金、人才、载体、服务于一体的创新创业服务平台.

１９提质升级 “中国软件名城”建设.制定 «广州市推进软件园高质量发展五

年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６年)»,按照 “一区一特色”原则推动构建广州软件 “名

园＋特色园”的阶梯培育发展体系,计划到２０２６年培育建设３家以上广州软件名

园、１０家以上广州软件特色园.持续推进南沙国际人工智能价值创新园等４家省级

人工智能产业园、省５G产业园以及花都经济开发区 (汽车)等３家省数字创意特

色产业园建设.

２０推动珠江沿岸产业融合.发布 «广州珠江沿岸地区高质量发展带工信产业

导则»,涉及越秀、天河、荔湾、黄埔、海珠、番禺、白云、南沙８个区,总面积约

８１８７平方公里,突出数字经济引领和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推动白云湖数字科技城

黄金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园等１２个滨江高端产业园与珠江沿岸其余２５个价值园

区联动发展,打造 “一带两核十片”空间发展新格局.其中,作为智核之一的华为

广州研发中心已在此布局,总投资约２５亿元,围绕智能汽车、云计算及物联网等领

域开展技术研发和产业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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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强化数据管理创新,数据要素活力有效激发.

２１强化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开展全省首席数据官制度试点,构建了覆盖６

个区、２１个市直部门以及６家公共企事业单位的首席数据官队伍,并召开首席数据

官联席会议,开展首席数据官队伍数字化能力素养培训.印发实施 «广州市政务信

息共享管理规定»,建设城市大数据平台,接入单位１５５家,汇集数据超过２２２８３

亿条.广州市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已开放数据集１２５４个.探索医保数据资产凭证

应用,市民可在门诊缴费、住院押金等场景中,授权数据需求单位调用本人的参保

地点、参保状态等数据,提升就诊便利度.

２２推动数据交易所落地.制订 «广州市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方案»,

推动广州数据交易所落户南沙自贸区,指导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和广电运通金融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广州数据交易有限公司,推动建设二级数据要素交易市

场,培育数据要素创新产业生态,孵化示范性强、带动面广的数据场景应用,推动

数据技术与产业创新协同发展,将广州打造成为全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此外,«广州市数据条例»已列入２０２２年立法预备项目.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数字技术攻关创新存在薄弱环节.

表现在科技创新战略布局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不够,战略性、前瞻性创新成果不

足,创新型领军企业数量不多、实力不强,高端人才资源不够富集,创新创业生态

仍不够完善.

(二)数字经济产业实力不强.

人工智能、数字创意等产业链不完善、龙头企业偏少,缺少高质量规模化产业

集聚区.受资金、政策、认知等因素制约,石化、装备制造等传统支柱产业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步伐不快.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体量偏小,对经济增长的支

撑不足.

(三)数据生产要素作用发挥不够.

数据资源管理统筹缺乏统一完整的标准规范体系,法律法规尚不健全.政务平

台数据汇聚归集时效性不高、质量参差不齐,数据鲜活性、准确性不足以全面支撑

跨部门、跨层级协同治理和协同服务.数据应用价值挖掘不足,统一的数据安全运

营管理能力有待加强.数据交易价值不确定及权利范围模糊,市场交易缺乏准入、

隐私保护、安全分类、质量价值评估及数据接口等各类标准.

(四)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撑引领力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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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G基站站址资源储备仍待加强,线网结构仍需优化.城市信息感知终端建设体

系未能全面统筹,城市三维空间数字底座尚未建成,公共设施及其运行状态的物联

感知、数据汇聚存在信息孤岛,大数据驱动的治理和监管模式尚在探索.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我市数字经济发展正处于全面拓展期、数字化转型加速期、治理体系完善关键

期.下一步,我市将聚焦打造数产融合的全球标杆城市,加快构建以数字经济为引

领、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增强数字经济核心竞争力.

(一)高水平建设科技创新强市.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国家级重大平台为引领的 “２＋２＋N”

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组织开展重点领域研发计划人工智能重大科技专项,统筹推进

国家级和省级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奋力突破一批

数字化产业前沿和共性关键技术.实施 «广州市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行动计

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年)»,未来五年内力争新增上市高企１００家,实现上市高企数量

倍增.

(二)高水平建设数字产业化发展引领高地.

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跨越发展,实施 “强芯”“亮屏”“融网”工程,打造

“显示之都”“软件名城”“５G高地”.稳步推进广佛惠超高清视频和智能家电产业集

群建设.推动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建设,培育智能装备与

机器人产业新动能.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构建游戏、电竞、动漫、网络、影

音等产业生态圈,培育一批数字创意头部企业和精品IP,打造 “动漫游戏产业之

都”“全国电竞产业中心”.落实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三年行动.实施未来产业培

育行动计划,加快量子科技、区块链、太赫兹、天然气水合物、纳米科技等技术的

产业化应用.

(三)高水平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示范.

推动建设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华南分中心,打造华南地区促进产业

链数字化转型、工业信息安全的高端智库咨询和技术服务机构.抓好服务型制造示

范城市建设,继续实施 “定制之都”示范工程.聚焦数字化转型、网络化协同、智

能化改造、绿色化提升,扶持一批数字类、创新类、服务类制造业平台,实施 “四

化赋能、企业提升”工程,打造一批具有引领作用和较成熟应用模式的典型场景,

建成一批行业特色鲜明、转型成效显著的示范园区,培育一批优秀的综合型、专业

型、特色型平台和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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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化新型基础设施.

加快５G基站、广州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加快智

慧灯杆在全市主要干道、重要场所的试点推广.推动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顶级

节点 (广州)扩容增能,加快二级节点建设,面向行业和企业建设一批行业级、企

业级工业互联网应用平台.推进电动汽车智慧充电桩建设,建设全市统一充电设施

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基于CIM 平台的统管,建设数字化地下空间

和地下三维数字管网基础设施,积极推动车联网路侧设备建设,推进道路基础设施

建设、交通标志标识的数字化改造.

(五)加快开展数据基础制度先行先试试点.

加快制定 «广州市数据条例»«广州市公共数据管理规定»,落实 «广州市数据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行动方案»,扎实开展全省首席数据官、数据经纪人试点.按照

广州数据交易所 “无场景不登记、无登记不交易、无合规不上架”的原则,在数据

交易模式、交易主体、交易标的、交易生态、交易安全和应用场景等方面开展创新.

推动 “数据海关”试点和粤港澳数据要素合作试验区建设相结合,加快香港科技大

学和澳门科技大学科研专线建设,探索科研数据跨境流动.

(六)加快实现数字赋能 “老城市新活力”.

动态优化完善我市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改革 “１＋２＋２”政策体系,依托广州开发

区深化建设省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实验区;落实南沙方案,发挥南沙重大战略性平台

作用,加快打造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高地.充分发挥 “穗好办”移动政务总门户作用,

推动市各部门、各区移动政务服务资源整合和政务服务移动端集约化建设.深化

“穗智管”城市运行管理中枢应用,为智慧城市治理提供可共用、可复用的数据支

撑.建立全市性的馆藏文物资源和非遗数字资源共享数据库,包括１个历史城区、

２６片历史文化街区、１９片历史风貌区、９１处传统村落、工业遗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等,形成富有文化特色的数字街区.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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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州市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预算委员会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为做好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广州市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报

告有关工作,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委于２０２２年１０月至１２月,组织部分常委会组成人

员、预算委委员和专业小组代表赴天河区、黄埔区、番禺区、南沙区等地,围绕数

字技术创新、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主题开展了８场实地调

研,考察了１３家企业和科研机构.同时,围绕 «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实施,

分别对４４个政府部门和１１个区的贯彻落实情况及第三方机构开展的数字经济发展

评估情况进行了书面调研.现将主要情况综合报告如下:

一、数字经济发展总体情况

近年来,市人民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及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认真制

定并深入实施 «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努力推动广州数字经济发展,形成较快

发展态势,取得较好效果,一些领域走在全国前列.

一是强化数字经济发展统筹,构建数字经济发展工作体系.成立由郭永航市长

任组长的广州市加快数字化和数字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组建若干由

副市长任组长的产业发展工作专班,全面统筹数字经济及产业发展.出台并实施国

内首部城市数字经济地方性法规 «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编制 «广州市数字经

济发展规划»,推动落实 «‹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实施方案»,明确４４个市相

关单位和１１个区政府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工作职能,推进８３项重点工作开展、４８
项重要制度落地以及１７个重点平台建设,扩大数字经济政策法规宣传和培训,开展

数字经济发展评估评测,营造数字经济发展良好环境.印发 «广州市培育 “四化”

赋能平台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广州市海珠区建设 “琶洲算谷”若干促

进措施»等４４项配套制度机制,涉及关键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数字

农业、数字商贸、智慧医疗、智慧教育、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和广州人工

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建设等细分领域,为推动我市数字经济行稳致远奠定了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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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基础和组织保障.

二是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设重点研发平台.在技术攻关上,实施人工智

能等５２项数字经济重点领域研发计划,投入财政资金４５３亿元,支持中山大学等

科研院所及科技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一批阶段性成果.如佳都科技人

脸识别核心算法准确率高达９９５％,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巨湾技研 XFC极速电

池搭载在广汽埃安车型上创造了 “最快电动汽车充电技术”的世界纪录;高云半导

体量产唯一通过车规认证的国产FPGA芯片,实现在５G通信、无人驾驶、高清图

传等领域的国产芯片替代;大湾区集成电路研究院孵化承载５G通信射频滤波器项

目,突破５G滤波器卡脖子难题,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 “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

一期系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广东聚华印刷及柔性显示中心的大尺寸显示屏印刷制

备进度世界领先;奥翼电子研制出全球首款石墨烯电子显示屏等.在平台建设上,

高水平建设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建设,加快４家省实验室和大湾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大湾区集成电路研究

院、大湾区黄埔材料研究院等１４家高水平创新研究院建设,构筑了一批服务科研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平台,部署建设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１９个研

究中心.在科技成果转化上,支持华南技术转移中心建设,汇集具有转化意向发明

专利２７万件、科技成果１万余项,建立全国首个大湾区科技成果转化板,支持５３

家装备制造企业的９５个首台 (套)项目,市级资金补助金额达１４７亿元.开展创

新产品目录及数字经济应用场景标杆案例等征集工作,广州科慧健远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的 “神经网络自闭症构音障碍 (儿童)快速筛查机器人”等８２项产品入选,一

大批数字经济领域新技术、新模式、新产品应用场景落地.

三是加快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近年来,广州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总体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对经济增长贡献显著.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１年及

２０２２年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分别为３０３７６亿元、３５６１１亿元和１７６０２

亿元,占全市 GDP比重由１２１％提升到１３１％.２０２１年、２０２２上半年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别为９８％及２６％,高于全市 GDP同期增速.２０２１年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对全市 GDP增长贡献率约为１６６％,尤以数字技术应用业和数字

产品制造业为主,其增加值占 GDP比重分别为６８％和３３％.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企业保持较快增长速度.截至２０２２年第１季度,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数量达到

２４１０４１家,占全市企业数量比重约为１３１％.«２０２２年中全球独角兽榜»中国３１２

家独角兽企业中,广州１９家企业有１３家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类企业,其中Sh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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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音)位居总榜单第五.如在智能装备与机器人产业方面,牵头打造了广佛深莞国

家级智能装备先进制造业集群,拥有智能装备 (黄埔)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

地以及机器人、高档数控机床、CPS离散制造数字化等３家装备领域省级制造业创

新中心,培育博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注塑成型装备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等３

家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９０个国家级省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２３家省机器

人骨干 (培育)企业,数量均居全省第一.培育了巨轮、新松、长仁等工业机器人

领域先进企业和达意隆、科盛隆、博创、华研、弘亚、联柔等一批智能装备领域代

表企业.明珞公司自主研发的汽车数字化生产集成系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昊志机

电公司的空气轴承、谐波减速器达世界级精度及寿命标准,瑞松科技公司自主研发

的机器人搅拌摩擦焊系统获得欧盟 CE认证、整体技术国际先进,广日电梯为国内

智能楼宇装备领域行业前三甲.在超高清视频与新型显示产业方面,２０２１年实现制

造业产值超２２００亿元,基本实现４K显示终端普及,２０２２年积极支持企业完成在硅

基显示、VR代工、国产超高清转播车领域布局突破,８K 节目制作与传播保持领

先,显示面板在建产能全国第一.培育了超视界、乐金系、视源等一批龙头企业和

重大项目,在平板显示、摄像头模组、数字音视频等产品方面具备一定优势,初步

形成覆盖摄录编播的超高清视频全产业链,已成为广州电子信息制造业优势产业.

在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方面,落实省 “强芯工程”,推动以黄埔区为核心的综合性

集成电路产业聚集区建设,建设中新知识城集成电路产业园、增城智能传感器产业

园和南沙宽禁带半导体设计、制造和封装测试全产业链基地等.积极推动湾区半导

体产业集团、广大融智产业集团和智能传感器产业集团等大集团落户建设,加快推

进粤芯三期、芯粤能、增芯等大项目建设,粤芯半导体项目填补我省１２英寸晶圆芯

片制造空白.在软件与信息服务业方面,创建省工业软件创新中心,工信部电子五

所设计仿真工业软件适配验证中心加快建设,中望龙腾成为国内领先的CAD/CAM
类工业设计软件提供商,黄埔区中国软件CBD初步形成信创为主特色产业园.２０２２

年前三季度,广州软件产业实现营收４８４２９４亿元 (工信口径),同比增长１０１％,

增速高于全国 (９８％)、全省 (９２％)、深圳 (８４％),居全国主要城市前列;根

据市统计部门数据,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完成１５１６９５亿元,

同比增长４％,占 GDP总量达７３％.全市营收过亿元的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企业超

８００家,百亿级的企业 (集团)１０家,５０家企业在主板或海外上市,网易、津虹、

唯品会、三七、虎牙、多益、趣丸、荔支、世纪龙等９家企业入选中国互联网百强、

数量居全国第三.在数字创意产业方面,文化新业态蓬勃发展,现有规模以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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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３２４３个,其中上市数字创意企业３３家,占全市文化上市企业

总数的７３％;现有文化产业园区２２０余个,其中国家级２１家、省级２０个,产值超

百亿园区５个.全市上半年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２２２２４８亿元,网易、博冠信息、

视睿电子、广州腾讯等企业营业收入超１００亿元.动漫游戏音乐直播等细分业态发

展迅猛,动漫企业近４００家,游戏企业达３０００余家,酷狗音乐、荔枝FM、YY等

成长为数字音乐龙头企业,欢聚时代、虎牙直播等互联网直播企业成为行业巨头.

原创漫画发行占据全国漫画市场３０％以上的份额,网络音乐总产值约占全国四分之

一.数字文化装备制造全国领先,２０２１年文化装备生产规上企业营业收入４１９０７

亿元,同比增长３５１％.浩洋电子专业舞台灯具产销量、出口额在全国排名第一,

锐丰等广州文化创意企业在２０２２年冬奥会大放异彩.在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方面,

电商平台经济发展迅猛,２０２１年广州在主要电商平台的主播数、开播场次、直播商

品数均为全国第一;全国直播电商百强地区广州独占９席,排名全国第一;白云区

大源村已成为全国唯一的百亿淘宝村;全市直播电商从业人员近１００万人,广州已

成为国内一线城市第一大直播之城.“直播电商之都”成为广州新的城市名片.树根

互联、致景科技、极点三维、巴图鲁等工业互联网平台不断壮大.致景科技等企业

联合体建成的纺织服装数字化转型平台,服务全市３００多家服装工厂、撮合交易

１７０亿元,助力相关制造企业成本降低２０％、缩短成衣订单交货期至７至３０天.裕

申电子建设面向PCB (印刷线路板)行业的国产设备共享、协同生产、绿色生产和

信息化建设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药师帮建立国内最大的数字化医药交易与服务网络,

覆盖３０５万家下游药店及１３万家基层医疗机构,月均活跃买家达到２５６万个、平

台年交易额超２７５亿元.

四是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推进数字产业集群建设.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在工业数字化方面,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

推动船舶制造、定制家居、新材料、注塑装备等１５个重点行业、６５００多家工业企

业接入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鼓励１２３家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４１０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１８５９家市级专精特新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聚焦纺织服

装、箱包皮具、美妆日化、食品饮料、珠宝首饰等五大面临较大数字化转型困难的

传统优势产业,创新 “１＋２＋N”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模式,五大集群工业互联网

平台连接设备１２８１台,接入生态合作伙伴近１５０家,提供应用服务１４２个,服务企

业８８１２家.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全市已推动超过２８００家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规

上企业上云上平台率达到４４％.推荐１５个项目申报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试点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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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建设７个省级工业互联网标杆,扶持４４个市级工业互联网项目.成功打

造广州华凌工厂、宝洁广州工厂等２家世界经济论坛全球 “灯塔工厂”.加快汽车制

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形成涵盖整车生产、三电 (电池、电机、电控)以及电池关键

材料等领域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集群,广汽埃安发展迅速,被评为全球独角兽企业,

市场价值逾千亿;投资１００亿的汽车电子、电池项目开工建设;百度阿波罗、小马

智行、文远知行、滴滴沃芽成为国内排名前４的自动驾驶公司.培育如祺出行、文

远粤行、有鹏出行等一批新兴出行平台,广泛开展智能网联汽车的测试验证工作,

发布测试道路２４７条,发放测试牌照２０１张,道路测试累计总里程超５９０万公里,

率先推出自动驾驶示范运营试点政策,启动自动驾驶混行试点示范运营,成为首批

住建部和工信部 “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及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试点城市.在建筑

业数字化方面,持续推进广州市建筑信息模型 (BIM)施工图三维电子审查,及时

汇聚相关BIM 模型到城市信息模型平台,鼓励引导设计行业应用BIM 技术开展正

向设计,积极开展BIM 技术课题研究及应用体系试点工作,扎实推进智能建造试点

城市有关工作,遴选第一批５７个智能建造试点项目,出台广州市装配式建筑评价标

准,加强数字化工程管理,以信息化手段提高文明施工监管效能.截止２０２２年第三

季度,全市新开工装配式建筑面积 ８９０ 万平方米,新开工装配式建筑占比达

３７３４％;申报BIM 审图项目３９２个,已完成BIM 审图项目２２９个.在服务业数字

化方面,全市共有３５家企业入选省数字贸易龙头企业,总数占全省三分之一以上.

广州成为跨境电商之城,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７年增长５０倍,零售进口规模连续８

年全国第一;白云机场口岸跨境电商进出口交易额连续８年居全国空港首位,２０２１

年突破千亿;南沙口岸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规模占全国１/５.促进数字会展

业和数字餐饮业发展,２０２１年广州会展企业线上线下融合办展９０场,线上展览９

场;２０２２年１－９月,全市线上住宿餐饮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费收入同比增

长２６３％.开展国家级金融科技创新试点,获批 “区块链＋贸易金融”和 “区块链

＋股权市场”两个特色领域国家区块链创新应用试点,推进全国首个数字金融创新

产业园 “广东数字金融创新产业园”落地建设,开展数字人民币第三批试点,落地

支持数字人民币支付场景１８６２万个.深化智慧教育建设,开设 “广州共享课堂”,

累计上线课程８３３５节课、总访问量１５６亿人次,有力保障了疫情期间线上教育开

展;建设市中小学１－８年级人工智能教育虚拟资源,全市开设人工智能课的学校超

７００所,建设各类人工智能实验室１２７间.加强智慧医疗建设,打造全民健康信息

平台,联通全市２９７家省市区医疗机构,采集实名健康档案约５１６３万份,便利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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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就诊服务.在农业数字化方面,推动种植业生产领域数字化发展,鼓励从化艾

米农场研发５G数字农田系统、花都绿沃川自动化蔬菜工厂建设运用智能化种植系

统等.如增城丝苗米产业园建设５G 智慧信息化平台,借助传感器收集土壤湿度、

肥力、虫害以及天气等数据信息,动态调节生产环境,并利用现代农业装备,实现

丝苗米耕、种、管、收的全程全面机械化,确保粮食增产增收.增城迟菜心产业园

建成５G病虫害预测分析、智能水肥一体化、农机智能作业与调度监控等系统及迟

菜心大数据平台,推进种植生产经营的智能管理,促进传统农业转型.从化荔枝产

业园、增城仙进奉荔枝产业园开展的荔枝产业大数据平台建设,引入了智能农业现

代化系统,推动荔枝种植数字化、管理科学化.南沙渔业产业园内建立智慧渔业管

理系统,涵盖水产养殖自动化饲料投喂、在线水质监测、生产数据采集等,达到精

准化养殖、可视化管理、智能化决策.从化生猪产业园等配套建设智能环境监控、

自动精准饲喂、自动粪污清理、智能生物防控等智慧化设施设备,有效推进畜禽养

殖高质量发展.近两年,我市累计投入３亿多元,支持２２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加大在科技研发、信息支撑等方面建设.建成广州市农村 (社区)集体产权流转管

理服务平台,强化对农村集体 “三资”(资金、资产、资源)监管,推动乡村数字治

理.

五是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底座.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中国广电７００MHZ５G网络核心网华南节点和７００MHZ５G基站建设,推动光

纤提质增效,建成华南地区唯一一台国际IPv６根服务器.２０２２年前三季度５G基站

建设及光纤接入端口数量排名全省第一.加强数据中心建设,支持构建多层次的算

力设施体系,建设广州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全市在用数据中心共７０个,设计机

架约２５７万架,已在黄埔、番禺、南沙等区形成通用算力集聚区,据中国信通院测

算,广州算力成绩排名全国第三.推进高效协同的融合基础设施建设,华南唯一工

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不断扩能增容,国家顶级节点 (广州)接入二级节

点达３４个,涵盖２５个行业,接入二级节点的企业５５９１家,标识注册量１０９０１亿

个,累计标识解析量９６１５亿次.努力推动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建成国家

“互联网＋”智慧能源首批示范项目— “广州市能源管理与辅助决策平台”,推进天

河中央商务区、金融城起步区和香港科技大学 (广州)等综合能源项目建设,推动

黄埔区、从化区整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工作,大力发展氢能产业,推进电化

学储能、氢燃料储能、冰蓄冷、水蓄冷等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探索共享储能、云

储能、储能聚合等商业模式应用,加快数字电网建设,支持广州珠江 LNG 电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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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骨干支撑调峰电源项目 “智慧电厂”建设.构建综合客运枢纽疏运组织分析系统,

支撑广州地区５０００多万人次/年的春运客流疏运、态势分析及决策指挥,建成全国

首个交通运输领域视频智能化应用平台— “交通慧眼”,自动研判车辆运营状态与行

为.推进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开展市政基础设施普查,强化管线信

息动态更新和共建共享,进一步完善市地下管线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六是强化数据管理创新,有效激发数据要素活力.构建一体化数据资源体系,

开展全省首席数据官制度试点,构建了覆盖６个区、２１个市直部门以及６家公共企

事业单位的首席数据官队伍.建设城市大数据平台,接入单位１５５家,汇集数据超

过２２２８３亿条.广州市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已开放数据集１２５４个.推动广州数

据交易所落地运营,目前交易额超３５亿元,预计年底交易额突破５亿元,推动建

设二级数据要素交易市场.开展 «广州市数据条例»立法前期工作.完成网络安全

综合监管平台建设,加强 “数据采集合法合规”监管,严肃查处超范围采集个人信

息移动应用,开展网络安全攻防演练活动,强化网络和数据安全源头治理.

七是深化城市数字化治理,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加强智慧广州时空信息

云平台建设,提供基础地理、调查评价、业务管理等专题共１３４项空间数据服务和

１２项功能服务,为全市５０多个部门６０个应用系统提供空间数据服务支持,有效发

挥我市 “数字政府”建设空间基准和自然资源空间数据底座作用.建设 “穗智管”

城市运行管理中枢,实现接入全市物联感知终端设备超１１万个,归集超９５亿条城

市运行数据,生成城市体征数据项３１０３个,构建 “人、企、地、物、政”五张城市

基础要素全景图.深化广州市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支撑全市４８个部门共

１６７５个事项的网上申请和１２６２个事项的审批.建成工程建设项目一体化联合审批

平台.持续打造全市统一的 “穗好办”政务服务移动端,实现３２００多项便民利企服

务事项 “指尖办”.推行 “互联网＋不动产登记”,实现不动产登记业务 “跨域通

办”.全力推进国家新城建试点,推进城市信息模型 (CIM)平台二期建设,探索开

展琶洲新城建示范园区建设,实现全市建成区１３００平方公里现状三维模型全覆盖.

建立智慧水务系统,构建涵盖５３９个内涝水位及４５个视频监测,２４１９个窨井液位

监测,２８２个闸站、１９１个泵站工况监测,６６７个河道水位监测,５个水体水位监测,

１０个管网流量水质监测的水务物联感知体系网.高质量完成市场监管总局赋予的

“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试点”工作,构建跨部门、跨领域信用风险分类指标体系和

数据模型,探索建立穗港澳三地跨境行政执法协作机制,加大保护数字经济知识产

权案件协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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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问题与不足

在市人民政府及部门的大力推动和共同努力下,我市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成绩

有目共睹.但从我们实地调研中了解的情况和有关研究机构的研究分析及第三方机

构的评估成果来看,我市数字经济发展还存在有一些短板和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是在创新有关体制机制、完善配套制度建设方面相对滞后.«广州市数字经济

促进条例»对我市数字经济发展进行了全景设计,搭建了相对完备的制度框架,也

针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提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但贯彻落实还不够迅速有力.如

在推动数字技术创新方面,提出建设可共享科技大数据集和知识图谱服务平台,推

动数字技术标准制定及检测鉴定等;在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方面,倡导建立数字化转

型产业联合体,绘制数字产业集群图谱,促进产业集群一体化协同发展;在数据资

源开发利用方面,探索建立数据资产评估、登记、保护、争议裁决和统计等制度;

在数字经济安全监管方面,倡导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准入和运行规则等等.在此方

面,市人民政府开展了一些工作,但整体而言,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持政策及制度体

系尚有不足,数字经济协调统筹工作的效率有待提高,上下贯通、协同推进的机制

还不够完善,与 «广州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以及细分领域的政策

措施尚有不少缺项.此外,在数字经济细分领域有关配套法规建设方面,上海出台

了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促进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应用规定、数据条

例、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公共数据开放实施细则等系列细分领域配套法规和制

度;深圳也制定了数字经济产业促进条例、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数据条例等配

套法规和制度,广州与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国内数字经济先锋城市相比,在

数据治理、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工业软件、智能网联汽车、物联网、数字农业、

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等数字关键核心技术及数字核心产业细分领域的支持政策及立

法还相对滞后.

二是数字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创新链产业链存在明显短板弱项.根据广州大学、

南方日报 «广东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研究报告 (２０２２)»对全省４万余家高新技术企

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近５年来的１６０余万条专利数据的研究分析,深圳创新企业

１５９０５家,超过全省１/３;发明专利数５４８３３件,占据全省的半壁江山.广州的创新

企业数量虽高于东莞,但数字经济发明专利占比５４％,低于深圳 (８２％)、东莞

(８５％)和全省平均水平 (７１％);每个企业拥有的数字经济发明专利数 (０８７)也

显著低于深圳 (３４５)、东莞 (３８６)和全省平均水平 (２１５).数字经济综合创新

水平前２０强企业,深圳的华为、腾讯和东莞的维沃分列前三,广州虽有四家企业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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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但排名均靠后.同时,据市社科院 «广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调查报告»对广

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４６２７家规上企业的研究分析,广州仅有１４％的企业拥有PCT

国际专利,在全球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的前５０位企业当中,中国企业有１２家,其

中深圳就有７家,广州未有企业入选.反映出广州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原

创技术策源地的辐射功能不够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头部企业不多,对经济增长

的支撑作用还不明显,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

关键领域的领军人才队伍不强.

三是数字经济发展与先进城市相比有差距,结构还不够均衡.据北京大学

«２０２２数字生态指数»研究,广州２０２２年城市数字生态总指数排名低于北京、深

圳、上海、杭州,位列第五,与赛迪 «２０２２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数字经济

城市发展百强榜排名一致.在数字经济结构上,据广州市大湾区现代产业发展研究

院 «广州市数字经济评估 (２０２２)»,２０２１年广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总

GDP的比重 (１２６％)低于北京 (２２２％)、深圳 (３０６％)、上海 (２１０％)、杭

州 (２４８％),处于相对落后水平.数字产业的龙头企业偏少,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体

量偏小,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不足.同时,据新华三集团 «２０２２年中国城市数字化发

展指数»研究表明,广州产业数字化总体水平及农业数字化、制造业数字化和服务

业数字化排名位列北上广深杭渝六城中的第一、第二、第四和第三,在产业数字化

领域有较大优势.但在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方面,缺乏头部企业的引领带动,中

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动力不足,缺乏稳定长效的数字化转型机制.

三、有关意见建议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 «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以数

字技术引领构建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新优势,高水平推进广州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实

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提出以下建议:

一要抓住关键环节,完善数字经济发展制度体系.在统筹协调机制上,应参照

国家及省的做法,建立由发改、工信、网信、政数、商务、农村农业、文化旅游、

市场管理等部门组成的数字经济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形成持续发展的合力;在推动

关键技术攻关上,要遵循集成电路、工业软件、互联网、人工智能、新一代移动通

信、大数据、云计算等关键细分领域的技术创新演化规律、技术特点以及应用场景,

细化创新链,制定相应的支持政策及相关制度规范;在推动数字产业集群发展上,

要聚焦广州综合城市功能优势的产业,分门别类绘制数字产业集群图谱,制定细分

领域的支持政策及相应制度规范;在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上,要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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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建筑业、农业、制造业各领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标准规范,细化相关支持政

策,引导企业加快实现有效且低成本的数字化转型;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上,要转

变实现数据共享和有价值化的制度规范,包括建立数据资产评估、登记、保护、争

议裁决和统计等制度,对条件成熟的领域,应加快建章和立法.

二要构建开放型创新体系,实现数字技术攻关新突破.要打破地域界限,打开

城门搞创新,鼓励和支持企业建立跨领域、跨地区、跨组织、跨体制的创新联合,

充分发挥广州的优势资源,吸引、组织、整合国内外高端教育研发机构及领军人才

团队参与广州关键技术攻关计划;发挥好香港科技大学 (广州)的教育、科技、人

才方面的优势,承接、孵化科技成果,更加深入地嵌入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体系;

要持续支持做强做优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省实验室等创新平台,以此为载体吸

引培育数字技术领域高端人才,涌现更多自主原创的科技成果.

三要加强产业组织谋划,培育更多行业头部企业.要进一步发挥国企领头带动

作用,聚焦人工智能、智能装备与机器人、超高清视频与新型显示、半导体与集成

电路、软件与信息服务业、智能网联汽车、数字创意以及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等广

州具备比较优势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以市场化的方式,整合相关社会资源,创新

混合所有制企业组织模式,组建专业性产业集团或产业技术联盟,拓展产业链与创

新链,培育壮大一批数字经济 “专精特新”企业,形成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

集群.要坚持以应用为牵引,发挥数字经济业态丰富的优势,政府带头开放更多的

数字经济应用场景,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着力构建综合型应用场景体验中心与专业

型应用场景体验中心相结合的数字经济应用场景推广体系,从应用端推动技术创新、

人才引进和招商引资.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 «广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广州市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

报告» 的审议意见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至２１日,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 «关于广州市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现将常委会

组成人员的主要意见和建议综合如下.

—７５—



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市人民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及国家数字经济发展

战略,认真制定并深入实施 «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努力推动广州数字经济发

展,形成较快发展态势,取得较好效果,一些领域走在全国前列.

常委会组成人员同时指出,我市数字经济发展还存在有一些短板和不足.一是

在创新有关体制机制、完善配套制度建设方面相对滞后.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持政策

及制度体系尚有不足,数字经济协调统筹工作的效率有待提高,上下贯通、协同推

进的机制还不够完善,与 «广州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以及细分领

域的政策措施尚有不少缺项.广州与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国内数字经济先锋

城市相比,在数据治理、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工业软件、智能网联汽车、物联网、

数字农业、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等数字关键核心技术及数字核心产业细分领域的支

持政策及立法还相对滞后.二是数字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创新链产业链存在明显短

板弱项.根据书面调研和实地考察中了解的情况来看,广州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

还显不足,原创技术策源地的辐射功能不够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头部企业不多,

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还不明显,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

等数字技术关键领域的领军人才队伍不强.三是数字经济发展与先进城市相比有差

距,结构还不够均衡.广州在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方面排名落后

北京、深圳、上海、杭州,位列第五,处于相对落后水平.数字产业的龙头企业偏

少,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体量偏小,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不足.在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

型方面,缺乏头部企业的引领带动,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动力不足,缺乏稳定长

效的数字化转型机制.

常委会组成人员就进一步贯彻落实 «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大力推进数字

经济发展,以数字技术引领构建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新优势,高水平推进广州现代化

建设,高质量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提出以下建议:

一要抓住关键环节,完善数字经济发展制度体系.在统筹协调机制上,应参照

国家及省的做法,建立由发改、工信、网信、政数、商务、农村农业、文化旅游、

市场管理等部门组成的数字经济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形成持续发展的合力;在推动

关键技术攻关上,要遵循集成电路、工业软件、互联网、人工智能、新一代移动通

信、大数据、云计算等关键细分领域的技术创新演化规律、技术特点以及应用场景,

细化创新链,制定相应的支持政策及相关制度规范;在推动数字产业集群发展上,

要聚焦广州综合城市功能优势的产业,分门别类绘制数字产业集群图谱,制定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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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支持政策及相应制度规范;在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上,要编制

工业、建筑业、农业、制造业各领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标准规范,细化相关支持政

策,引导企业加快实现有效且低成本的数字化转型;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上,要转

变实现数据共享和有价值化的制度规范,包括建立数据资产评估、登记、保护、争

议裁决和统计等制度,对条件成熟的领域,应加快建章和立法.

二要构建开放型创新体系,实现数字技术攻关新突破.要打破地域界限,打开

城门搞创新,鼓励和支持企业建立跨领域、跨地区、跨组织、跨体制的创新联合,

充分发挥广州的优势资源,吸引、组织、整合国内外高端教育研发机构及领军人才

团队参与广州关键技术攻关计划;发挥好香港科技大学 (广州)的教育、科技、人

才方面的优势,承接、孵化科技成果,更加深入地嵌入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体系;

要持续支持做强做优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省实验室等创新平台,以此为载体吸

引培育数字技术领域高端人才,涌现更多自主原创的科技成果.

三要加强产业组织谋划,培育更多行业头部企业.要进一步发挥国企领头带动

作用,聚焦人工智能、智能装备与机器人、超高清视频与新型显示、半导体与集成

电路、软件与信息服务业、智能网联汽车、数字创意以及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等广

州具备比较优势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以市场化的方式,整合相关社会资源,创新

混合所有制企业组织模式,组建专业性产业集团或产业技术联盟,拓展产业链与创

新链,培育壮大一批数字经济 “专精特新”企业,形成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

集群.要加强数字经济的规划统筹建设,从产业特点、结构、优势出发,突出数字

经济发展重点,优化资源配置,走广州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道路.要制定全市数字

化转型整体战略,加强政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引导、帮扶和帮助,充分发

挥医疗健康、生物医药等资源优势和产业禀赋,扶持发展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要坚

持以应用为牵引,发挥数字经济业态丰富的优势,政府带头开放更多的数字经济应

用场景,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着力构建综合型应用场景体验中心与专业型应用场景

体验中心相结合的数字经济应用场景推广体系,从应用端推动技术创新、人才引进

和招商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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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２２年市十件民生实事

项目完成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马　曙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全市各级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要指示,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

委、市政府工作要求,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使命感,全力推进市十件民生实事

工作.截至目前,市十件民生实事总体进展顺利,１０项具体工作,９项已完成,１
项推进中 〔扩大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配置数量和覆盖范围,正有序安装中〕.

按照市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２年监督工作计划要求,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各事项具体

完成情况报告如下:

一、各事项具体完成情况

(一)新增基础教育公办学位,优化教育资源供给,推进教育公平.(市教育局

牵头,已完成)

一是通过实施中小学校基础设施三年行动计划、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 “回头

看”、公办学校举办或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治理、落实小区配套教育设施配建

标准等措施,全年新增基础教育公办学位约１４５万个,超额完成２０２２年民生实事

新增６万个公办基础教育学位的任务.二是通过 “广州共享课堂”覆盖小学、初中、

高中三个学段共１２个年级所有学科,２０２０年起共制作８３３５个课程资源包,上线

８１６３个课程资源包,其中,２０２２年截至１１月底, “广州共享课堂”已录制课程

２５６０节,点播课程视频平台上线课程２３７１节.２０２２年１月至目前,共计浏览量

３８６亿人次.今年我市多次因疫情暂停线下教学,均由 “广州共享课堂”作为托底

资源保障线上教育顺利进行. “广州共享课堂”课程资源已辐射教育资源到薄弱地

区,有效支撑我市中心城区以外区域开展教学.

(二)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市水务局牵头,已完成)

广州市２０２０年底基本实现全市自然村生活污水治理全覆盖,提前实现省对广州

市下达的２０２５年治理目标.全市７２２４个自然村中,２３１１个村接入城镇污水处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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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１５５６个村污水通过资源化利用实现生态治污或有效管控,３３５７个村就地建设处

理设施２４８４个,污水处理能力达１５１万吨/日,全市共铺设农污管网８８３１公里.

２０２２年花都区９个村、南沙区６个村生活污水治理提升任务被列入市民生实事,均

已完工验收.

(三)加强网络餐饮安全监管.(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已完成)

积极推进食品安全属地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 “两个责任”的落实,提前、超额、

保质完成了民生实事项目设定的各项指标任务,今年广州市荣获 “国家食品安全示

范城市”称号.一是开展监督抽检、农贸市场 “肉菜鱼”天天快检行动和 “网络餐

饮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强化进口冷冻食品监管,有效阻止不合格的食材和新冠病

毒食品流入网络餐饮店.二是加大对网络餐饮、订餐平台的监管力度,严查违法行

为.全市排查发现食品安全隐患３９６３个,处置率９９５％.检查入网餐饮单位１２２

万家次,责令餐饮店下线５２２家.监测美团、饿了么入网商家约８０００家,超额完成

全年４０００家监测任务.三是推广 “食安封签”,全市累计印制使用超过８０００万份,

保障餐饮配送 “最后一公里”安全.四是深入推进 “互联网＋明厨亮灶”建设.各

区均已完成一条或以上街区 (商圈)的建设目标.五是加强网络第三方平台和入网

餐饮服务提供者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培训考核全市餐饮单位３２１万家、餐饮从业人

员６５４万余人.

(四)扩大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配置数量和覆盖范围,提升公众应急救护

能力.(市卫生健康委、市红十字会牵头,推进中,部分事项已完成)

１按照民生实事项目的绩效目标要求,本年度需在全市重点公共场所配置８００

台 AED,其中财政资金购买３００台,社会捐赠５００台,正有序安装中.

２举办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资班６期,培训、复训师资３２０人次,举办救护

员培训班６３２期,培训红十字救护员２３１６５人,举办群众性自救互救知识公益讲座

４４８场,普及应急救护知识８０５５４人次,提前完成年度绩效目标任务.

(五)个人信息超范围采集整治治理.(市公安局牵头,已完成)

针对广州 APP数量多、用户多、影响面广、超范围采集问题突出等特点,确定

了 “移动 APP专项整治行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宣传、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

罪”三项重点工作.一是聚焦数据采集合法合规,构建网络监管新格局.网信、工

信、公安等部门各司其职,共查处超范围采集个人信息 APP４９６个,占全省处置总

数７１％.二是聚焦消除数据泄露风险,及时堵塞安全漏洞.在全国率先建立网络安

全１１０,及时发布安全预警.结合 “粤盾”等专项行动,排查处置重点行业１８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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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漏洞隐患１６万余个,切实保障重点网络个人信息安全.聚焦遏制数据非法

买卖,严打网络黑灰产业.２０２２年至今共侦破黑客攻击、非法获取数据、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等案件１８７宗,打击处理嫌疑人５２１人.牵头发起全国集群战役５个,支

撑全国抓获侵犯公民信息类嫌疑人１８０００多人.三是聚焦提升个人信息保护意识,

全面开展宣教培训.通过线上宣传、线下互动、媒体报道、行业宣贯等形式,有效

增强市民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电信网络诈骗警情同比下降

８１％.

(六)提升老年人优待服务水平,为我市户籍和持有有效居住证的６０周岁及以

上老年人免费办理老年人优待卡.(市卫生健康委牵头,已完成)

该项目已于９月底提前完成制发１３万张广州市老年人优待卡的年度绩效目标任

务.截至１１月底,全市已完成老年人优待卡制发近１６万张,项目财政支付已达

９８％.广州在全国率先实现穗康码、粤康码、身份证、老年人优待卡等多种介质健

康状态共享查验手段.全市医疗机构、政务服务场所、公园场馆、街道社区、商场

等公共场所累计部署超３３００台数字哨兵服务终端,日均服务超１２０万人次,从根本

上解决没有智能手机或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出行 “难题”,实现本地、外埠常

住和港澳台老年人群刷卡无障碍出行,极大便利了老年人就医、出行和享用政府公

共服务.今年已接受老年人优待卡申领工作政务服务评价１３８万次,业务评价率超

过９０％,业务好评率达９９９９％.

(七)强化失业人员就业精准帮扶,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和就业服务.(市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牵头,已完成)

建立失业人员定期联系制度,实施台账式跟踪服务;完成 “帮扶失业青年再就

业”专题调研.１至１１月,帮扶５２５万名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完成绩效目标

(４４３万)的１１８５１％;共举办失业人员专场招聘会１８３场 (目标为１４０场);共为

失业人员推荐岗位２７０２万个 (目标为６万个);共组织３００余场面向失业人员的职

业技能培训 (目标为４０场),培训１２万人次.

(八)建设口袋公园.(市林业园林局牵头,已完成)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适地适绿、以人为本、突出特色、注重

管养为原则,充分利用城市边角地、闲置地 “见缝插绿”,以 “绣花”功夫设计建设

小而美、小而精的绿地开放空间.今年计划建设口袋公园３０个,目前已超额完成任

务,建成５２个高质量有特色的精品口袋公园.在扮靓城区街头巷尾的同时,也为居

民群众开辟出休闲娱乐的绿色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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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持续推进 “一网通办”,提升政务服务全流程网上办理率.(市政务服务数

据管理局牵头,已完成)

深入贯彻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相

关要求,制定 «广州市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融合发展工作方案»,修订完善 «广州

市网上办事管理办法»,加强 “一网通办”制度建设.依托广东省政务服务网广州分

厅整合全市网上办事总入口,推进网上服务 “一站式”办理;依托穗好办移动政务

服务总门户打造政务服务 “指尖办”;在全省率先建成全市统一的电子证照系统,在

全国率先发布 “信任广州”数字化平台,推进电子证照、电子印章等应用尽用,推

动实现市区９５％以上事项 “零跑动”;打造了 “穗好办随心办”一件事自由组合新

模式,以 “红棉码”为核心,推进基层高频政务服务事项 “码上办”,真正实现让数

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体验感、满意度.

(十)加强对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公示检查,完善物业管理服务监督机制.(市住

房城乡建设局牵头,已完成)

构建 “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服务＋业主参与”的物业小区治理模式,全

市共成立物业小区党组织３４１０个,基本实现了 “能建尽建”,比率居全国领先、全

省第一.今年新成立４５３个业主组织,与之前每年成立不足５０个业主组织的现状相

比,成立难问题取得突破性进展.市、区住建部门现场检查物业小区３４３５个、占比

１００％;责令整改、负面行为通报８５２宗.全市物业小区基本能够公开收费项目、收

费标准和方式等基本信息;公开物业服务费、业主共有资金等重要信息.物业服务

费和业主共有资金方面的信访投诉明显减量.

二、工作经验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高站位高标准谋划民生实事.

践行为民办实事既是政府工作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民

生实事办理情况,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听取相关情况或作出批示.市委常委会议、市

政府常务会议多次专题研究就业工作,分管市领导、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多次召开

就业形势分析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制定失业人员精准帮扶方案,积极落实中

央 “六稳”“六保”要求.市委林克庆书记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听取食品安全工

作汇报,部署落实食品安全 “两个责任”,成立郭永航市长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市水

务局将农村污水治理事项列入今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努力把好事办好.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探索 “党建＋物业”红色治理模式,推动党建联建,让党建成效

体现在物业服务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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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学统筹、制定方案,依程序讲方法推进民生实事.

在市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各民生实事牵头单位将工作方案制定在前,细

化工作目标,明确时间节点,结合工作需要出台相关政策措施确保民生实事有序推

进.市教育局提前谋篇布局,分长期、中期、近期统筹规划和推动学位建设.市红

十字会科学合理制定培训目标,将项目总体目标分化、分担、分割成若干个小块,

持续推动应急救护培训 “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市林业园林

局为加强口袋公园高水平建设和精细化管理,市、区两级部门相继印发出台一系列

建设管理工作方案和设计导则,不断优化口袋公园规划和设计理念.市政务服务数

据管理局加强 “一网通办”制度建设,制定 «广州市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融合发

展工作方案»«广州市网上办事管理办法»等系列文件,建立健全制度体系,统一标

准规范.

(三)协同联动、加强督办,出实招见实效兑现民生承诺.

各单位加强督促,强化部门协调、市区联动,进一步压紧压实工作内容,确保

各项民生实事落实落地落到位,完成对广大市民的承诺.市卫生健康委充分利用广

州市老年人信息管理系统融合卫生健康、政务服务、交通运输等多部门多平台数据,

推动老年人优待卡与政务数据互联互通,极大便利了老年人就医、出行和享用政府

公共服务.市公安局会同市委网信办、市教育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等单位成立专项小组,联合监管、专项整治,合力推进 “个人信息超

范围采集整治治理”工作,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市水务局成立４个工作专班,依托

技术服务单位,每周深入农村一线提供精准的政策服务和技术支持,协调解决重点

事项,全年共出动７７５人次,指导行政村１００３个村次,有效推动治理工作.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组织下属区局每月至少对辖区内登记失业人员进行１次跟踪调查,

制定个性化就业援助计划,确保对就业困难人员帮扶到位.市政府督查室每月对市

十件民生实事进展情况形成 «穗府督查»专报进行通报,不定期邀请特邀督查员,

联合市人大相关部门实地督查,监督民生实事工作进展情况.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市政府将继续密切跟踪督办２０２２年市十件民生实

事,兜好兜牢民生底线,确保各项民生实事圆满完成.同时,认真总结今年民生实

事办理情况,共享好经验、好做法;对个别任务前期谋划不足、受客观因素影响导

致后期进度滞后的事项及时总结教训,为２０２３年市十件民生实事顺利实施提供经验

模板.接下来,全市各级各部门将尽快列出２０２３年民生实事项目清单,确定为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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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实事的具体内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为目标,提前谋划、把握主动、循序推进、做出实效,把民生实事办到

人民群众的心坎上.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附件:１２０２２年市十件民生实事项目完成情况汇总表 (略)

２各民生实事牵头单位工作总结 (略)

关于广州市人民政府２０２２年民生实事

项目督办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经济委员会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２年监督工作计划»,经济委牵头负责广州市２０２２
年民生实事项目实施督办工作.现将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一、督办工作情况

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投票选出２０２２年民生实事项目后,常委会高度重视民生

实事项目督办工作,按照 “年初问计划,年中问进度,年底问结果”的要求,对项

目实施情况开展重点监督,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２０２２年１０件民生实事项目办

理均取得了较好成效.

(一)细化任务分工,强化督办责任.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即印发了 «关

于市第十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对市２０２２年民生实事项目票决结果的通知»,督促市

政府报送 «广州市２０２２年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方案»,并制定了 «广州市２０２２年民生

实事项目实施情况人大监督工作方案»,明确了办理和督办责任分工.市人大常委会

加强组织领导,王衍诗主任多次对民生实事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常委会分管副主任

分别牵头督办,各委员会加强与项目实施单位对接,及时掌握项目实施进度和存在

问题.经济委把督办 “持续推进 ‘一网通办’,提升政务服务全流程网上办理率”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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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智慧城市和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抓手,多次由常委会领

导带队现场调研,广泛听取企业、代表、专家和市民的意见建议,及时督促政府细

化目标任务,切实取得成效.监察司法委督办的 “个人信息超范围采集整治治理”

项目社会关注度高、相关单位多,常委会分管领导亲自督办,协调市委网信办、市

公安局、中移互联网公司等单位,组织市检察院检察长张健、市国安局副局长林名

高等专业小组代表结合工作深入调研,多次召开督办会,提出了五十余条意见建议,

有力推动了项目高质量实施.

(二)发挥主体作用,拓宽督办渠道.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通过集中视

察、执法检查等监督方式组织代表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掌握项目实施情况,做到

“事前参与、事中督查、事后评价”.在督办 “强化失业人员就业精准帮扶,提供更

多就业岗位和就业服务”项目中,社会建设委委加强对牵头部门督办工作的同时,

结合疫情防控情况,组织专业小组代表通过 “智慧人大”联网监督系统跟踪城镇登

记失业率及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情况,现场调研 “技能领航圆梦荔湾”职业技

能大赛和 “绿马甲行动”就业专员服务情况,召开线上座谈会听取市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专家学者、基层机构负责人等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有力推动了 “保就业”

工作.城建环资委强化市区联动,常态化开展现场督办,畅通意见渠道,形成代表

随时反映、部门及时改进的良性互动,有效推进了口袋公园建设、农村污水处理、

物业服务监管等项目落实.截至１１月底,市人大常委会组织调研督办民生实事项

目,参与市人大代表共３４０余人次.

(三)坚持问题导向,提高督办质量.负责督办的各委员会在监督过程中,突出

促进解决项目实施的重点、难点问题,切实提高监督实效. “扩大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配置数量和覆盖范围,提升公众应急救护能力”民生实事项目涉及点位多、

工作范围广,时间紧、任务重、流程长的矛盾比较突出.针对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常委会分管领导带队走访市卫生健康委,教科文卫委组织市人大代表卫生专业小组

代表实地视察中山纪念堂、地铁站点,摸清一手底数,提出推进建议,多次组织市

政府办公厅、市财政局、市卫健委、红十字会等部门召开督办协调会,明确工作思

路和时间节点,推动问题解决.

二、２０２２年民生实事项目的主要成效

２０２２年１０件民生实事项目均取得了较好成效,具体如下:

(一)新增基础教育公办学位,优化教育资源供给,推进教育公平.全年新增基

础教育公办学位约１４５万个,超额完成新增６万个的年度任务.制定印发 «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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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指引»,进一步推动中小学标准化、现代化建设.全市７５所

“公参民”学校全部完成理顺机制工作,３１所转为公办的学校全部公布转公办后的

招生方案.“广州共享课堂”完成小、初、高三个学段所有年级和学科８３３５个课程

资源包制作,上线８１６３个课程资源包,总计浏览量３８６亿人次,有力保障疫期线

上教育.

(二)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目前全市７２２４个自然村中,２３１１个村接入城镇

污水处理系统,铺设农污管网８８３１公里,１５５６个村污水通过资源化利用实现生态

治污或有效管控,３３５７个村就地建设处理设施２４８４个,污水处理能力达１５１万吨

/日.２０２２年花都区９个村、南沙区６个村生活污水治理提升任务被列入市民生实

事,目前均已完工验收.

(三)加强网络餐饮安全监管.开展全市专项整治行动,强化进口冷冻食品监

管,成功拦截５５２０吨阳性食品,排查发现食品安全隐患３９６３个,处置率９９５％.

检查入网餐饮单位１２２万家次,责令餐饮店下线５２２家.监测入网商家约８０００家,

超额完成全年４０００家监测任务.培训考核全市餐饮单位３２１万家、餐饮从业人员

６５４万余人.

(四)扩大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配置数量和覆盖范围,提升公众应急救护

能力.制订了 «广州市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配置规范方案»,截止１１月,全市

已完成配置８００台 AED的年度任务.举办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资班６期,培训、

复训师资３２０人次,举办救护员培训班６３２期,培训红十字救护员２３１６５人,举办

群众性自救互救知识公益讲座４４８场,普及应急救护知识８０５５４人次,超额完成年

度目标.

(五)个人信息超范围采集整治治理.全年查处超范围采集个人信息 APP共

４９６个,排查处置重点行业１８４家单位、漏洞隐患１６万余个,侦破信息数据类案

件１８７宗,打击处理嫌疑人５２１人.开展行业集中整治,组织各类宣传活动７００多

批次,举办全市中小学个人信息保护专题培训讲座,覆盖师生约１５０万人次.据统

计,今年以来全市电信网络诈骗警情同比下降８１％.

(六)提升老年人优待服务水平,为我市户籍和持有有效居住证的６０周岁及以

上老年人免费办理老年人优待卡.完成老年人优待卡制发近１６万张,超额完成１３

万张的年度任务目标,优待卡申领业务好评率９９９９％.全市累计部署超３３００台数

字哨兵服务终端,帮助老年人通过 “反向扫码”解决健康信息核验需求实现快速通

行,日均服务超１２０万人次,在全国率先实现穗康码、粤康码、身份证、老年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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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卡等多种介质健康状态共享查验手段.

(七)强化失业人员就业精准帮扶,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和就业服务.１至１０月,

帮扶４７５万名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完成绩效目标的１０７２２％;人社部门共举办

失业人员专场招聘会１７３场,团市委举办线上线下失业青年专场招聘会６场;共为

失业人员推荐岗位２６８２万个;共组织３００余场面向失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培

训１２万人次,均超额提前完成年度目标.

(八)建设口袋公园.以适地适绿、以人为本、突出特色、注重管养为原则,充

分利用城市边角地、闲置地 “见缝插绿”,以 “绣花”功夫设计建设小而美、小而精

的绿地开放空间.建成５２个高质量有特色的精品口袋公园,超额完成预定３０个的

年度任务目标,在美化城市的同时,为群众提供了更好的休闲场所.

(九)持续推进 “一网通办”,提升政务服务全流程网上办理率.完善 «广州市

网上办事管理办法»等制度,统一市、区、街镇、村居四级网上办理总入口,市、

区两级部门共发布依申请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事项近２５万个,１００％可网上办理.

上线５００多类电子证照,累计签发８４００万张.以 “红棉码”为核心,实现 “亮码”

免证自助办事,１９７个基层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可 “码上办”.在全国率先发布 “信任

广州”数字化平台,共发放电子印章７５万个.将线下 “一窗”集成服务延伸至线

上,已有３５个部门共１２２４个事项纳入线上线下一体化融合办理.

(十)加强对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公示检查,完善物业管理服务监督机制.构建

“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服务＋业主参与”的物业小区治理模式,全市共成立物

业小区党组织３４１０个,比率居全国领先、全省第一.今年新成立４５３个业主组织,

与之前每年成立不足５０个相比,成立难问题取得突破性进展.市、区住建部门现场

检查物业小区３４３５个、占比１００％;责令整改、负面行为通报８５２宗.全市物业服

务费和业主共有资金方面的信访投诉明显减量,市民满意度和获得感有所改善.

三、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建议

２０２２年民生实事项目完成情况较好,但部分项目在推进中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

题.一是 “扩大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配置数量和覆盖范围,提升公众应急救护

能力”项目中,AED配置完成的８００台,以社会力量配置为主,没有形成统一规范

的管理和培训,后期将存在保养难、维护成本高等问题.二是社会面的宣传推动有

待提高.如老年卡申办、物业服务监督等工作,群众对相关政策了解度不够,参与

度不高.

建议市政府进一步加大民生实事项目办理力度,在今后工作中进一步做好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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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一)加大在市民群众和人大代表中的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群众和代表的参与

度,及时总结好的做法,宣传取得的成效,项目实施既要积极回应群众诉求,也要

充分发动群众群策群力,全面提升市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归属感.

(二)注重部门间协调沟通.各项目牵头单位应加强与相关部门的统筹协调,确

保民生实事项目经费得到合理安排和资金保障,及时解决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

市人大常委会将认真总结督办民生实事项目的经验做法,继续加强和改进民生

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努力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大工作迈上新台

阶.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附件:１关于 «广州市人民政府２０２２年民生实事项目之新增基础教育公办学

　位,优化教育资源供给,推进教育公平»督办情况的报告 (略)

２关于 «广州市人民政府２０２２年民生实事项目之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督办情况的报告 (略)

３关于 «广州市人民政府２０２２年民生实事项目之加强网络餐饮安全监

　管»督办情况的报告 (略)

４关于 «广州市人民政府２０２２年民生实事项目之扩大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配置数量和覆盖范围,提升公众应急救护能力»督办情况

　的报告 (略)

５关于 «广州市人民政府２０２２年民生实事项目之个人信息超范围采集

　整治治理»督办情况的报告 (略)

６关于 «广州市人民政府２０２２年民生实事项目之提升老年人优待服务

　水平,为我市户籍和持有有效居住证的６０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办

　理老年人优待卡»督办情况的报告 (略)

７关于 «广州市人民政府２０２２年民生实事项目之强化失业人员就业精

　准帮扶,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和就业服务»督办情况的报告 (略)

８关于 «广州市人民政府２０２２年民生实事项目之建设口袋公园»督办

　情况的书面报告 (略)

９关于 «广州市人民政府２０２２年民生实事项目之持续推进 “一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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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提升政务服务全流程网上办理率»督办情况的报告 (略)

１０关于 «广州市人民政府２０２２年民生实事项目之加强对住宅小区物业

　 服务公示检查,完善物业管理服务监督机制»督办情况的报告 (略)

关于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委托,现就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

意见 (以下简称代表建议)的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代表建议办理的总体情况

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和闭会期间,共有４５８位市人大代表领衔或联名提

出代表建议６４０件,占代表总数的８０３５％,今年来,市人大常委会开通 “广州人

大i履职”小程序提交建议,通过 «人大代表履职周报»广泛宣传,充分调动代表

提出建议的积极性,闭会期间共收到代表建议８１件,是近年来比较多的.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６４０件代表建议中,交由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

作委员会和办公厅办理５件,占０７８％;市人民政府办理５２６件,占８２１９％;市

中级人民法院办理２４件,占３７５％;市人民检察院办理１件,占０１６％;商请中

共广州市委有关部门、群众团体办理３３件,占５１６％.另外,还有５１件涉及中央

或省级单位职权的建议,交有关单位研究参考,不作正式书面答复.

截至１２月１３日,需书面正式答复的５８９件代表建议中有５５９件已经办复,另

有３０件为近期提出的闭会建议,目前仍在办理期限内,尚未办复.在已经办复的代

表建议中,办理答复为相关工作取 得 进 展,已 解 决 采 纳 的 ４０２ 件,占 总 数 的

７１９２％;目前工作仍在推进,正在解决的８７件,占１５５６％;相关工作列入工作

计划,在未来２、３年内计划解决的６３件,占１１２７％;因受法规、政策、财力和

物力等客观条件限制,难以吸纳代表建议的７件,占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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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５５９件已经办复的代表建议中,收到办理反馈共计５５２件,反馈比例为

９８７５％.其中,最终代表反馈为 “满意”的有５１０件,“基本满意”的有４２件.代

表对办理情况初次反馈为不满意的有５件.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会同市人大有关

专门委员会、市政府办公厅以及相关承办单位,通过共同走访代表、召开办理工作

推进座谈会等多种形式,认真分析原因,督促承办单位做好再次办理.经多次调研

和沟通协调,加大办理力度,目前５件代表建议经再次办理后,代表均已反馈 “满

意”或 “基本满意”.

二、主要做法

第一,落实办理机制,推动代表建议转化为吸纳民意、汇集民智的重要抓手.

市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根据今年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参照 «广东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规定»要求,结合实际,细化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同步

制订了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督办办法»等制度,为建议办理提供有力的

机制保障.各承办单位逐步形成了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直接抓、承办人员具

体办的三级责任制,做到任务到人、责任到位,同时注重与代表的前期沟通,形成

办理工作合力.如,市场监管局明确部门内部三级办理责任,制定了代表建议办理

工作制度,对本系统的建议办理相关工作人员开展了培训;市教育局、市城市管理

综合执法局、市法院、市检察院等承办单位早作部署,在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召

开前,提前召开政情通报会,介绍本年度部门工作情况及明年重点工作安排,协助

代表做到知情知政,以此为契机,为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提前做好准备,使代表提出

的议案建议更有针对性,代表与部门同频共振,聚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同向发力促进步,对建议工作中碰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沟通、共同

协商、认真解决,做好共同为民谋福利的大文章.

第二,聚焦难点重点,推动代表建议转化为惠及民生的有力举措.为进一步提

升办理工作质量,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多次围绕全市办理工作组织学习培训,开

展调研督办,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如,为使代表的真知灼见得以快速直接

传达给市领导,供市领导和有关职能部门参阅,常委会主要领导亲自谋划,部署刊

发 «人大代表情况反映».本年度第四期 «人大代表情况反映»,叶雪文等代表提出

加快超充技术运用和超充设施建设,打造 “超充之都”城市生态的建议,交由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委等单位承办.在办理过程中,相关单位积极采纳代表

的意见,构建制度体系,加快了全市超级充电站建设的工作进度.９月２６日,经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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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同意,印发了 «广州市加快推进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方案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年)».同时,推动制定的 «电动汽车超级充电站建设技术规范»团体

标准已于１１月１日正式实施.目前,超级充电站项目已建成约３００个,计划到

２０２４年,广州市将建成１０００个超充站,“超充之都”基本建成.又如,关于 «关于

加快地铁十三号线双岗站黄埔东路北侧出入口建设的建议»,主办单位地铁公司多次

与黄埔区有关部门、红山街道、文冲七社等单位沟通协调,合力攻坚,对征借地、

交通疏解及管线迁改等前期工作,组织了多次摸查与研究,并反复与沿江高速、黄

埔区交警大队等相关单位沟通协调,在全力推进前期工作情况下,于２０２２年２月

２８日完成招标,２０２２年３月施工单位正式进场开展前期工作,２０２２年８月已正式

开工建设,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双岗站Ⅲ号出入口有望于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３１日前

建成开通,届时将有效破解４万余人出行难题.

第三,坚持全过程沟通,推动代表建议转化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环节.

各承办单位认真听取代表对办理工作的反馈,切实回应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关切.

如,市交投集团高度重视交办的 «关于加快推进解决机场第二高速公路项目汉塘段

遗留问题的建议»,及时成立专项工作组,积极组织设计、监理和施工单位到现场对

遗留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和摸查,认真制定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并与代表４次深入现

场调研,听取代表以及村委和村民的诉求与意见,形成了会议纪要,召集村民开展

座谈讨论累计五次,集中研究签署协议２份.遗留问题均已履行程序得到解决,代

表及群众十分满意.又如,市发展改革委牵头研究推动广州地铁车站地下空间活化

利用的建议时,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代表意见,完全采纳代表提出的建议,支持广

州地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利用轨道交通预留空间开展出租经营,出租经营所得

用于弥补地铁运营补亏.该意见已经市政府主要领导同意正逐步实施.

三、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和办公厅办理代表建议的

情况

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和办公厅主办的代表建议５件,

主要涉及立法、代表培训、宣传等方面的工作.目前已经全部办复.今年办理工作

主要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积极落实新时代人大工作具体要求,将联系沟通贯穿

于代表建议办理全过程.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和办公厅

在办理代表建议过程中,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将办好代表建议作为支持和保障

代表更好依法履职的重要方式.如,对代表提出的关于继续完善广州智慧人大系统

的线上培训功能的代表建议,承办单位在组织代表参加座谈会、参与联系社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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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履职活动时,多次与代表进行沟通交流,为办好代表建议打下扎实基础.二是认

真贯彻中央、省和市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将代表建议转化为立法监督等工作新内容.

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和市人大工

作会议精神,将代表建议办理与年度重点工作紧密结合,推进常委会立法监督等工

作提质增效.如,在编制２０２２年立法工作计划时,采纳代表关于加快进行我市特殊

教育立法的建议,将制定 «广州市特殊教育条例»作为２０２２年立法工作计划预备审

议项目;在完善 “广州人大i履职”微信小程序功能时,采纳了代表建议中关于

“完善广州智慧人大系统的线上培训功能”的内容;在优化人大宣传工作时,采纳了

代表建议中关于 “以更受九零后喜爱的形式和方式,宣传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意义

和运作机制”的内容.

四、代表建议督办情况

一是围绕中心工作,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开展重点督办.主任会议成员始终坚

持人民至上的理念,围绕当前中心工作,选取７件代表建议开展重点督办.督办过

程中,主任会议成员通过召开督办前调研座谈会、走访承办单位、现场跟踪协调等

形式了解相关工作,并邀请提出相关代表建议的代表共同参加督办座谈会.王衍诗

主任到越秀区东风西路小学实地调研学生午休设施配置情况,到华南国家植物园了

解植物园建设情况、遇到的困难,指导推动建议办理工作.唐航浩副主任率队调研

广州北站及白云机场三期扩建项目规划建设情况,并多次组织召开座谈会,督促办

理工作有序开展;同时前往越秀区、荔湾区实地调研并召开现场办公协调会,督促

颐康中心养老规范服务,保障颐康中心可持续发展.于绍文副主任先后到市教育局

和部分学校,听取有关部门情况汇报广泛收集各方面意见建议,对加快舒适午休设

施建议办理提出具体要求;带队到广州仲裁委实地调研并提出督办意见,督促各部

门加快打造南沙国际仲裁先行地和广州全球互联网仲裁首选地.彭高峰副主任带队

就国家植物园建设的园城融合、突出优势、提升品质等重点问题,与市人大代表、

市政府相关部门、城市规划设计单位等多次进行专题研究;督办学校心理服务体系

建设时,多次对学校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进行专题研究,参加各项督办会议和调研活

动.李小琴副主任先后５次前往花都、从化、增城等区调研高标农田建后管护和示

范项目建设等情况,督促解决建设存在问题,切实推动项目建设.通过常委会领导

重点督办,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更大进展,促进了教育、养老等民生实事得到有效落

实,提升了本市监督工作质量.

二是关注重点工作,选联工委进行协调督办.选联工委全年召开督办调研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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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等３０余场,主动加强与代表和承办单位的密切联系,会同市政府办公厅组织市人

大代表聚焦与 «南沙方案»等重点工作相关的建议开展集中跟踪督办,做好代表重

点关注问题的建议提、办、督三方研讨,并就代表对办理工作反馈不满意等情况开

展协调督办,服务保障好常委会督办代表建议工作,确保代表建议办实办好.

五、明年工作计划

一是强化精细服务,助力代表提出高质量建议.根据相关规程要求,会同市政

府办公厅引导代表与相关部门提前对接,组织承办单位向代表通报相关工作等,拓

宽代表知情知政渠道,满足代表履职共性需求,组织代表在建议提出前与承办单位

开展调研沟通,增强代表提出建议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代表酝酿高质量代表建议

做好服务保障.

二是改进工作方法,破解代表建议办理工作难题.对议案建议提出、交办、办

理、重点督办、答复等各环节工作机制进行梳理完善,推动承办单位将代表建议办

理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坚持 “一把手”领办建议制度,破解代表建议办理工作难题,

规范办理程序,形成闭环管理.办好代表建议专题培训研讨班,搭建代表与承办单

位的 “直通车”,增进办理共识.监督各承办单位梳理今年的建议答复承诺事项,加

强跟踪办理落实.

三是加强督促检查,不断提高代表建议办理实效.认真落实新修订的 «广州市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督办办法»,抓好常委会重点督办,支持专门委员会对口督

办,做好选联工委协调督办,推进督办工作取得实效.继续开展本届以来代表建议

办理优秀案例评选工作,提高代表及承办单位积极性,推进建议工作进一步出成果.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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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办理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大第一次会议代表建议、 批评和

意见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马　曙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工作要求,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 (以下简称建议)的办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２０２２年,市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深刻汲取大规模迁移砍伐城

市树木的教训,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坚强领导下,知重负重、迎难而上,以科学

之策应对非常之事,以非常之力应对非常之难,全力克服疫情防控大考难关、全力

托住经济基本底盘、全力维持社会大局稳定.今年,市人大代表聚焦全市中心工作,

共提出需办理答复的建议５５８件,交由市政府系统承办５１０件,占９１％.总体来

看,代表们围绕中心,反映民心,紧扣 “国之大者”,聚焦民生关切出思路、找办

法、提建议,在坚持党的领导上坚定有力,在服务中心大局上献计出力,在增进民

生福祉上用心尽力,把民主监督的过程转化为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

程.

一年来,市各级各部门努力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用汗水与智慧落细落实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以干部

的 “辛苦指数”对冲疫情防控的 “压力指数”,以营商的 “优化指数”对冲经济发展

的 “波动指数”,以创新的 “活力指数”对冲城市竞争的 “激烈指数”,以举措的

“精细指数”对冲社会矛盾的 “风险指数”,经济运行持续回升向好、发展内生动力

不断增强、民生保障水平持续提高、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在全省发展大局中切

实担负起了 “勇于挑大梁、敢于扛重责”的广州责任.截至目前,５１０件建议均已

办理答复完毕,其中 A类３６１件,占７０８％;B类８４件,占１６５％;C类５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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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１１６％,D类６件,占１２％.收到办理反馈共计５０６件,反馈比例为９９２％.

其中,最终代表反馈 “满意”的有４６６件,占９２１％;“基本满意”的有４０件,占

７９％.

二、主要经验做法

(一)强化政治引领,市主要领导高位推动建议办理工作.

市政府高度重视建议办理工作,市领导身体力行推动办理工作落到实处.一是

主要领导在市政府全体会议上研究部署建议办理工作.郭永航市长主持召开市政府

全体会议,亲自审定代表建议办理分工方案,明确将建议办理作为政府重点工作推

进,切实把建议办理工作融入政府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并专门批示 “今后都要形

成惯例和长效机制,对每年两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要予以高

度重视,逐条都要有着落”.二是严格贯彻落实建议办理 “一把手”责任制.市政府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确定的重点建议,由市长、分管

副市长领办推动,政府部门牵头办理.其中,郭永航市长率先垂范,牵头领办市人

大代表林绮芳提出 «关于切实执行 “双减”打造广州市中小学生优质午休设施的建

议»(第２０２２２４０７号),审定重点建议办理工作方案,带队实地查看学生午休设施配

置情况,核改重点建议办理情况报告.７件重点建议办理情况均在市人大常委会会

议上作专门报告,并开展满意度测评.通过市领导领办代表建议,推动解决一批群

众 “急难愁盼”问题.三是推动各部门全覆盖落实 “一把手”责任制.市政府各部

门以市领导督办领办代表建议为榜样,主要领导均领办１件以上代表建议,将领导

带头的 “示范效应”固化为制度 “刚性约束”.市政府办公厅将郑庭伟代表提出的

«关于加快将公费医疗纳入手机电子支付结算的建议»(第２０２２２００２号)纳入市政府

办公厅重点督办建议,督促办理单位按季度报送办理进展情况,推动医保部门及定

点医疗机构进行信息系统改造,２０２２年共１０７家市直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实现手机电

子支付结算.

(二)强化刚性约束,健全完善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制度.

市政府紧扣人大代表建议办理时代要求和工作特点,不断夯实建议办理制度,

形成科学规范、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建议办理工作体系.一是有效落实百分百沟

通联系制度.加强与代表沟通联系是提高办理效率,取得办理实效的重要抓手.今

年广州与疫情的殊死较量贯穿全年始终,市政府系统各承办单位不畏艰险、勇往直

前,在大战大考中坚决克服各种困难,按照 “既要重结果、也要重过程”要求,广

泛采取网络视频、电话短信、邮件传真等线上形式,结合日常工作通过登门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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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座谈等线下方式,推进线上线下与代表沟通有机融合,深入听取代表意见建议,

了解基层实情和问题,全面落实百分之百与代表沟通的硬任务.二是引入代表对建

议办理工作评价制度.代表对办理答复的满意,并不等于对办理结果的满意,为克

服代表 “满意率”数据虚、水分重,碍于情面 “被满意”,答复办理 “两张皮”的情

况,市政府办公厅会同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引入代表对办理答复打分的机制,并

纳入绩效考核.对代表评价满意、却打８０分以下的答复,市政府办公厅将反馈承办

单位,并定期跟踪督办,推动建议办理从 “答复满意”向 “结果满意”转变,努力

实现 “让人民满意”这个终极目标.三是深入实施办理工作代表评价制度.绩效考

核是人大建议办理的 “指挥棒”,在市绩效办年度考核方案印发后,市政府办公厅会

同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围绕考什么、怎么考、考核结

果怎么用,不断完善 «机关绩效考核事项及评分标准 (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办

理)»,督促各部门把功夫下在 “平时”而非 “评时”.鼓励先进,在市政府建议办

理全体会议上对市发展改革委等评价较高的前十个部门通报表扬;鞭策落后,督促

排名靠后的单位对标对表,认真查找差距、真抓实干、奋起直追,全面提升代表建

议办理工作水平.

(三)强化组织建设,打造堪当重任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队伍.

市政府紧紧抓住干部队伍建设这个关键,坚持思想铸魂、岗位练兵、实绩选人,

以高标准建设高素质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队伍.一是推动机构重组.为推动建立

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机构职能体系,市政府办公厅按照系统重构、科

学设计、流程再造的原则,将建议提案处归入市政府督查室,强化与省、市人大的

归口联络,安排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同志,集中精力专门

联系服务人大工作,将建议办理工作和督查督办业务结合起来,以督查抓办理,以

跟踪促转化,持续提高代表建议办理质量和水平.二是开展业务培训.市政府办公

厅严格落实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工作细则» «２０２２年机

关绩效考核事项及评分标准»,于２０２２年４月召开市政府系统建议办理工作培训会

议,对市政府系统６３个承办单位约１３８名经办人员进行办理工作业务培训,印发

«建议办理业务手册»,着力提高经办人员的业务水平.三是培养业务骨干.为进一

步提升各承办单位办理人员在政策把握、综合协调、沟通协商、调查研究、规范办

理、跟踪督办等方面素质能力,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办理工作队伍,市政府办公厅会

同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建立并落实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定期跟班学习轮训制度,今

年分别为市科技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交通运输局、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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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民政局、民族宗教局、广州水投等单位培养建议办理业务骨干,有力提升了办

理质量和水平.

三、主要办理成效

(一)织密疫情防控安全网,筑牢疫情防控铜墙铁壁.

疫情防控是 “一稳皆稳、一失尽失”的大事,江咏川、邱琇、张云慨等代表围

绕疫情防控积极建言献策,把脉开方、传递信心、鼓舞士气,形成一批有真知灼见、

管用好用的代表建议.市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因时因势调整完善防控措

施,坚决果断、全力以赴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一是以党建引领凝聚起强大

抗疫合力.市委、市政府在全市部署开展党建引领城中村治理专项工作,制定 «广

州市委党建引领城中村治理专项工作实施方案» “１＋４”文件,１９６０多名镇街领导

班子成员包村联户,１９３万名村居两委干部日夜坚守,上万个 “三人小组”深入社

区,机关企事业单位近５３万人投入基层一线支援,６０多万名 “广州街坊”、１００多

万名防疫人员艰苦奋战,谱写了众志成城、团结拼搏的抗疫新篇章.二是以数字化

信息化技术手段提高防疫效率.成立了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信息化工作专班,制

定了 «广州市疫情防控专项数据共享管理办法»,统筹推进 “一码通” “防疫通”等

疫情防控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应用,实现从 “人盯人”到 “AI盯人”的业务重塑,建

立异常事件联动告警提醒,创新新发阳性病例处置 “三问”机制,依托大数据开展

“围”“追”“堵”“截”工作,精准做好重点人群排查管控.三是以细心暖心服务争

取市民群众支持.摸清各类人群就医、生活物资等需求底数,开通１２３４５等２４小时

服务专线,搭建社会舆情收集平台,建立群众诉求６小时办结机制.建立线上一键

下单、线下快速配送模式, “１０元蔬菜包”广受点赞.建立儿童、孕产妇、老人、

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台账,全力保障就医购药需求.

(二)坚持防疫生产两手抓,推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今年面对疫情对我市经济建设连续挑战和反复冲击,市政府认真吸纳郭晓欣、

冯兴亚、邓小雄等代表关于促进消费、惠企便民、减负稳岗的意见建议,在做好防

疫工作的同时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努力在抗击疫情中把握发展主动.

一是千方百计帮扶市场主体.出台实施 «广州市２０２２年稳增长工作要点» «高效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全力以赴稳增长工作方案» «广州市贯彻落实国务院

‹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实施方案»等政策措施,从财政、货币金融、稳

投资促消费等方面支持经济健康运行.成立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工作专班,帮助企

业解决涉疫诉求３００多项.制定支持汽车及核心零部件产业稳链补链强链２０条,汽

—８７—



车制造业总产值增长７５％.落实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累计新增退税减税降费及

缓税缓费７６７５亿元.二是想方设法激活居民消费.出台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

设实施方案任务清单.首次投入１亿元财政资金发放消费券,支持零售、旅游、住

宿、餐饮业加快恢复,提振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推动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大力

培育直播带货、在线服务、个性定制等新型消费,促进市场消费提质扩容.三是深

入落实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市政府各单位结合办理工作,深入了解疫情就业形势,

特别是制造业、住宿业、餐饮业、旅游业、批发和零售业的影响,研究对策措施,

切实把劳动者稳在岗位、稳在企业、稳在广州.继续实施降费措施减轻企业用工成

本,鼓励创业灵活就业,稳定重点群体就业,充分发挥 “粤菜师傅” “广东技工”

“南粤家政”三项工程促进就业功能,强化技能人才支撑.

(三)打造内外循环动力源,厚植国际国内竞争新优势.

市政府认真研究吸纳丘育华、谢高辉、吴军等代表围绕科技创新、自贸区建设、

营商环境改革提出的意见建议,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不断提升产

业创新力和区域竞争力.一是激活产业发展 “主动能”.出台实施半导体与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加快推动医学检验产业集群发展的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出台

国内首部城市数字经济地方性法规 «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推进８３项重点工

作开展、４８项重要制度落地以及１７个重点平台建设.２０２２年前三季度,我市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２６３８２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８％,占 GDP比重达１２７％.截至

１１月１５日,我市２０２２年新增５G基站１３５１３座.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注册

项目增长１８８％.推进 “３＋５”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建设,２０２２年前三季度智能与

新能源汽车产业增加值为１３０８８亿元,增长１１２％;规模以上医药制造业产值

１９９０９亿元,增长５６７％;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增加值６５４４４亿元,同比增长

４１％,高出 GDP同期增速１８个百分点,占全市 GDP比重为３１６％.二是奏响

科技创新 “主旋律”.印发 «“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 (广州段)

建设行动方案»,高标准建设 “２＋２＋N”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广州实验室成功研发

冬奥版 “猎鹰号”移动实验室,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五平台一院”布局进入

实质性建设,人类细胞谱系、冷泉生态系统建设进展顺利,航空轮胎动力学大设施

主体竣工.三是抢占南沙改革 “主攻点”.推动 «南沙方案»学习宣传不断走深走

实,成立市贯彻落实工作领导小组及若干专项小组,研究制定包括实施方案和１２项

重大政策、２５２项重大事项、６０项重大项目等３张清单的 “１＋３”政策体系.自贸

区新增制度创新成果４０项,发布首批全球商品溯源标准.四是要把准营商环境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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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出台实施 «广州市建设国家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实施方案»,启动营商环

境５０改革,创新推出２９９项改革举措,形成一批具有显示度、示范性的改革成果,

５０条改革举措入选国办在全国复制推广的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改革举措清单.深化

“穗好办”集约化建设,推进不动产登记 “跨域办理”,就业、社保登记纳入 “一网

通办”.推进数字政府２０建设,建成 “穗智管”态势感知、指挥调度一张图.提升

政务服务效率,新增 “一件事一次办”高频政务服务事项２０项,纳入政策兑现 “集

成服务”事项１３５８项,发布 “免申即享”事项５３项.

(四)打开城市发展新空间,加快提升城市发展能级.

市政府坚决贯彻总书记对广州 “老城市新活力”和 “四个出新出彩”的指示要

求,积极问策于人大代表,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用绣花功夫推进城市治理,不断

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一是提升城市绿化品质.扎实推进大规模迁移砍伐城

市树木问题整改,完善多方参与的城市共治机制,出台 «广州市城市树木保护管理

规定 (试行)»,«广州市绿化条例»已报省人大批准,收回砍伐迁移城市树木等２４

项原调整由区实施的市级行政权力事项.全力支持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全力助推

华南国家植物园申报 “植物迁地保护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二是守牢生态环保底

线.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扎实推进垃圾分类、厕所革命.深入开展

移动源污染、挥发性有机物治理,PM２５平均浓度２１微克/立方米,下降８７％.新

建污水管２９８公里、污水处理厂３座,我市２０个国考、省考断面水质全面阶段性达

到省年度考核要求,其中１７个断面水质优良,地表水水质优良断面比例为８５０％,

流溪河流域８９条一级支流水质阶段性消除劣 V 类.加强污染地块治理修复.三是

做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全力推进白云机场三期扩建项目,T３航站楼桩基工程完

成７２％.完成南沙港区四期自动化码头主体工程,净增外贸航线１３条.基本完成

佛莞城际、广佛南环土建施工.开通运营地铁２２号线首通段、７号线西延段,地铁

运营里程达６２１公里.完成鹤洞大桥大中修、云溪路 (华南路—大观路)等工程,

新开通京溪天桥等３座人行天桥.四是当好乡村振兴示范表率.全市已累计建设高

标准农田逾１１６万亩,开展改造提升逾３万亩,探索开展创新示范项目９个.推进

“１＋６”都市现代农业产业链和２３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深入开展 “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程,全市９成以上行政村达到省定美丽宜居村、１９０条行政村达

到省定特色精品村标准,基本建成２１个美丽乡村群和７条精品新乡村示范带.实施

“穗农奔富”行动,安排财政资金３６４３亿元用于扶持北部山区乡村加快发展,推动

９４４家企业与市内１０５６条村成功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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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打好富民惠民组合拳,倾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代表忧民所忧,着力为群众解难题、增福祉,共提出１４７件民生类建议,约占

建议总数的３５７％.市政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

我必行之”的殷殷嘱托,将建议中的合理意见及时转化为系列惠民政策举措,力争

厚惠民生,常暖民心.一是兜住民生保障底线.全市城镇新增就业人数２７５９万,

保持全省排名第一,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１１８０场次,提供招聘岗位７６２９万个,

帮助１０９４万名和４７５万名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再就业.企业退

休人员人均养老金提高到３９２９元/月,正式启动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

试点工作,广州市新业态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为３２７０万人,参保人数居全

省第一.养老服务获得国务院督查激励,印发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三年行动

方案.２０２２年全市养老机构超２９０家,建有颐康中心１７８个、颐康服务站１４７５个、

长者饭堂１０９２个,设置家庭养老床位超１６万张.改善困难群体生活保障,调整提

高城乡低保标准至每人每月１１９６元,其他社会救助标准联动提高.二是办好人民满

意教育.成立市 “双减”工作领导小组,加强优质课程资源建设.市财政补助区课

后托管舒适午休专项经费１３８亿元,全市实现 “平躺睡”学生７９２１万人,占午休

托管学生人数比例为９４１２％.２０２２年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分

别达５６０８％、８８４７％,新增基础教育公办学位１４５万个.三是加快建设健康广

州.编制广州市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 (２０２２—２０３５年),打造城市１５分钟和农村

３０分钟基层卫生服务圈.婴幼儿照护服务能力稳步提升,登记注册的托育机构１０６２

家,可提供的托位数为６０８０３个.推广应用可实现刷卡查询健康码的广州防疫数字

哨兵平台,“一元钱看病”的村卫生站覆盖率达９５７４％.修订 «广州市社会急救医

疗管理条例»,在人员密集场所配置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四、下一步工作安排

虽然市政府系统在建议办理方面取得一定新成效,但是距离党的二十大赋予我

们的新任务新使命新要求、距离各位代表的要求、距离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

仍有短板和差距.下一步,市政府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继续努力高质量完成市人大交办的各项任务,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是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聚焦习近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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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提出的 “五个牢牢把握” “六个必须坚持”,胸怀 “国之大者”,牢记 “三个务

必”,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充分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建

议办理工作实践.

二是进一步做好市两会期间的服务保障工作.提前协调各有关部门,收集代表

建议线索,做好代表知情明政工作.组织政府部门力量进驻新一届市两会会场,配

合人大相关机构把好建议入口关,完善建议 “撤、并、立、转”工作规范,加强建

议梳理分析,归口集成一批重点建议、系列建议,务实开展交办协商,防止建议

“回娘家”“嫁错郎”,共同确保 “精准交办”.

三是进一步完善办理工作制度.严格落实党政主要领导重点领办督办制度、办

理工作 “一把手”责任制、办理工作评价和办理公开审核等办理工作制度,积极推

进 “提、办、督、评”各环节沟通协商,加强建议办理全链条全流程闭环管理,推

动形成程序规范、沟通顺畅、公开有序、评价科学的办理工作制度体系,促进建议

工作提得好、交得准、办得顺、督得实、评得公.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附件:１市政府承办的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建议 (略)

２市政府承办的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闭会期间代表建议 (略)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大第一次会议代表建议、 批评和

意见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杨正根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代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报告２０２２年度办理人大代表建议的情况.

一、代表建议办理整体情况

２０２２年,我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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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主动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大

代表监督,扎实做好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收到代表提出的建议３１件,其中主办２４

件、协办７件,除１件 (１０月３１日交办)尚未到办结期限正在办理外,其它代表

建议均已高质高效办结,代表对我院办理情况全部反馈满意.

(一)提高政治站位,回应人民关切.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至上的高

度深刻认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将高质量办理好代表建议作为推动广州

法院工作实现新发展的重要抓手.坚持院长总负责、分管院领导抓部署、办公室协

调督办、对口业务部门具体承办的联络工作一体化机制,压实院庭领导主体责任,

切实解决代表建议中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回应人民关切.

(二)强化日常联络,拓宽沟通渠道.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形式主动加强

沟通,做到事前了解诉求、明确办理重点,事中理清思路、找准办理方向,事后说

明情况、及时反馈结果.持续拓宽日常联络渠道和平台,今年以来向代表发送 «法

院工作通报»«案例编报»等电子期刊１３份、短信５６３４条次,邀请代表视察法院、

旁听庭审、参加发布会等活动３２场次,有力增进代表对法院工作的了解.

(三)突出成果转化,构建长效机制.坚持办理一个建议、解决一类问题、改进

一项工作,注重将效果突出的办理举措转换成长效机制,不断推动政治建设、审判

执行、诉讼服务、改革创新、队伍建设等各方面工作高质量发展.强化与建议办理

相关部门联动协同,合力提升社会治理领域建议办理效果,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

二、主办的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对李学峰等代表提出的关于 “加强对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的建议:一是

落实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３０条举措和加强产权司法保护１７条意见,支

持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二是准确把握执法司法尺度,落实 “容错帮扶”理念,慎用

刑事手段处理民营企业违规违法问题,对涉经济犯罪的企业家慎用自由刑.三是贯

彻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严格规范采取纳入失信名单措施,加强信用修复,灵活采取

查封措施.四是延伸司法职能,发布产权司法保护等白皮书,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活

动,积极回应企业司法需求.

对闵卫国等代表提出的关于 “建立健全我市涉众型金融犯罪案件中民事财产保

护机制”的建议:一是强化与公安、检察、金融监管等部门沟通协调,全面查明涉

案财物来源、去向、用途等,及时查、冻、扣涉案财产,防止犯罪分子隐匿、抽逃、

转移财产.二是加大财产执行力度,做好涉案财物清运、财产变现、资金归集和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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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返还等工作.三是释明减刑假释条件,促使被告人主动履行退赔义务.四是在涉

众型金融犯罪案件中推进代表人参与庭审以及向人民法院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等工

作.

对林泰松等代表提出的关于 “改善营商环境、探索在广州建立个人破产制度”

的建议和闵卫国等代表提出的关于 “加快广州市个人破产条例起草和试点”的建议:

一是推动将支持法院探索建立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机制纳入 «广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二是制定个人债务清理工作指引,受理的全市首件个人债务清理案件已由预清

理转入正式集中清理程序.三是前瞻研究个人破产制度,形成个人债务清理课题报

告,积极输出立法建议.

对林泰松等代表提出的关于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民商事判决互认、互通的路径”

的建议:一是积极探索诉讼规则衔接,率先制定类案辩论、属实申述等６项规则衔

接操作指引.二是推进实体规则衔接,上线 “域外法查明通”平台,明确域外法查

明和辩论实操要求,近５年４８件案件适用域外法律、国际条约等审结.三是加强跨

域协同,明确涉外案件委托当事人送达条件和程序,设立司法协助专办员,办理承

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等国际区际司法协助３５８份.

对马丽娜代表提出的关于 “强化 ‘法院＋仲裁’根治欠薪联动工作机制、切实

维护劳动者工资报酬权益”的建议:与广州劳动仲裁委建立 “法院＋仲裁”工作机

制,联发加强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处理的通知,形成根治欠薪合力.一是畅通裁审

衔接渠道,深化保全和先予执行程序衔接,建立相互查证机制,统一举证责任分配

和证据认定标准.二是强化裁审信息共享,建成裁审衔接办案系统,实现劳动争议

数据实时传输、案件信息互通互享.落实常态化联席会议机制,定期研判形势、通

报情况.三是完善重大案件沟通预警和联合调处机制,对重大群体性、社会关注度

高、新类型案件等提前介入研判,成立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室、劳动人事争议巡

回法庭等,推动劳资纠纷多元化解.

对庄伟燕等代表提出的关于 “推动广州两级法院全面开通诉讼保全财产网络查

控通道、从源头上解决执行难”的建议以及关于 “广州市中院协调全市各区法院民

事案件统一全网查封”的建议:一是出台指引,明确诉讼中申请通过网络执行查控

系统查询被保全人财产的条件、审查主体、实施主体等.二是坚持依法适用、善意

文明、审慎谦抑、公平适当原则,允许符合条件的主体申请使用网络执行查控系统,

防止恶意利用或滥用财产保全,最大限度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

对谈凌代表提出的关于 “法院诉讼费退费程序改革”的建议和陈茵明代表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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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于 “依法主动办理当事人受理费退还工作”的建议:一是制定诉讼费主动退费

工作指引,通过开庭传票、«诉讼费退费账户确认书»提前确认退费信息,对符合条

件的胜诉当事人,在文书生效后主动办理退费手续.二是建立主动退费及申请退费

并存的双轨机制,规范诉讼费收缴、退还工作,畅通监督救济渠道.三是深化应用

“广州微法院”小程序 “诉讼费一键退”功能,提升退费便利化水平.

对胡颖华代表提出的关于 “加快设立南沙国际商事法庭更好保障广州建设一流

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建议:目前正落实省的部署,积极配合上级有关部门争取单独

设立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助力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对谢静怡代表提出的关于 “推进执行工作向纵深发展”的建议:一是优化线上

沟通平台,运用 “广州微法院”小程序、１２３６８诉讼服务平台等畅通联系执行法官

通道.二是穷尽财产查控举措,加大对抵押物租金等孳息执行力度,拓宽执行联动

范围.三是通过建章立制、关联案件检索等促进 “类案同执”,不断提升执行质效.

对张灿新代表提出的关于 “重婚现象”的建议:一是严格依法惩治重婚犯罪,

强化刑法的惩戒、震慑和预防作用,今年以来审结重婚犯罪案件１４件２０人.二是

注重以民事手段规制婚外同居、生育等现象,强化对无过错方权益保障.三是强化

正面宣传引导,推动在全社会树立正确婚恋导向.

对黄山等代表提出的关于 “进一步提升１２３６８诉讼服务热线服务效果、设立科

学评价机制”的建议:一是上线法官１２３６８办理回复质量满意度评价功能,出台评

价考核办法,将群众满意度纳入话务员、法官考核指标.二是完善抽查监督机制,

设置１２３６８平台监督专员,定期随机开展服务质量检查.三是采取扩容电话线路、

增加 AI人工智能坐席服务等措施进一步提升１２３６８热线接通率和服务质量.

对闵卫国等代表提出的关于 “研究解决民事诉讼中被告方被采取诉讼保全后的

救济措施”的建议:坚持善意文明原则,慎重采取保全、执行措施,严禁超标的查、

扣、冻企业财产,严禁查、扣、冻与案件无关的财产,今年以来对３０１件案件采取

“活封活扣”方式,最大限度减少保全对企业及个人正常生产经营影响.

对段威代表提出的关于 “改善离岸公司欠款催收立案难和执行难”的建议:认

真落实最高法院关于区际司法协助的有关工作安排,强化运用 “AOL授权见证通”

“域外法查明通”等举措,健全域外法查明适用规则体系,服务保障跨境贸易与投资

自由.

对谈凌代表提出的关于 “设立管理人基金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的建议:建立破

产清算公益基金、国资专项资金、财政办案经费等 “三位一体”的破产案件资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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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制度,根据破产案件增长情况持续加大经费保障力度,提升破产办理质效.

对陈茵明代表提出的关于 “请求推动法院规范受理恢复执行相关程序规则”的

建议:全面落实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等涉恢复执行规定,通过立案部门

诉讼材料收转中心等接收材料,加快审核速度,及时告知审查结论和经过,对于经

审查不符合恢复执行条件的,及时向申请人反馈审查结果,切实保障申请人权益.

对陈茵明代表提出的关于 “在广州市、区两级法院法庭全部设置、启用智能语

音转换系统”的建议: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建立庭审视频音频同录、语音转换文字、

框架记录及庭后誊录的庭审技术保障机制,推广应用、不断迭代智能语音转换系统,

目前全市１３家法院共计２５０个法庭已安装使用.

对陈茵明代表提出的关于 “进一步促进和发挥律师调查权的作用”的建议:一

是强化制度保障,率先在全省出台民事诉讼律师调查令实施办法,开展专题调研,

推动省法院在全省建立律师调查令制度.二是深化应用全国首个 “区块链全流程线

上律师调查令办理平台”,上线以来,累计签发律师调查令２７１０８份,平均用时

３４４天.三是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通过专题新闻发布会强化宣传推广,推动

提升律师调查令实施效果.

对曾丽晴等代表提出的关于 “进一步完善广州市人民法院诉讼渠道”的建议:

一是通过扩容电话线路、补充人工坐席员、上线 AI智能坐席辅助接听功能、完善

考核监督机制等举措提升１２３６８热线服务质效.二是综合采取优化网上服务平台模

块布局、推进功能升级改造、加强日常运维考核等进一步优化广州审判网、广州微

法院.三是完善信访渠道指引,在线下大厅、线上平台张贴、公示信访指引,畅通

信访渠道.

对陈茵明代表提出的关于 “尽快推动解决司法拍卖中房产未清场拍卖情况下买

受人无法律救济途径”的建议:一是坚决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和省法院关于规范司法

拍卖不动产移交的指导意见,印发加强司法拍卖不动产清场移交的通知,将司法拍

卖不动产清场移交作为重点工作抓紧抓好.二是健全拍前核查机制,优化、规范审

查程序,不定期抽查拍卖公告,持续开展重点整治,主动告知投诉当事人救济途径,

分类引导进入执行异议或执行监督等程序.

对刘映红代表提出的关于 “人民法院选任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联合担任

破产管理人”的建议:持续优化破产管理人选任机制,强化破产管理人制度建设,

目前已在部分破产案件中允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联合

担任破产管理人.

—６８—



对叶雪文代表提出的关于 “理顺巡游出租车企业与驾驶员法律关系”的建议:

该建议１０月３１日交办我院,目前仍处于办理期限内,正在办理中.我院已与相关

部门进行沟通,并就巡游出租车企业与驾驶员法律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后

续将尽快反馈办理情况.

三、协办的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对林泰松等代表提出的关于 “加快处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申请、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的建议:我院专门成立审理与公司有关纠纷等四个快审团队,通过先行

判决机制对案件事实清楚部分先行判决;创建 “商事审判＋商会＋N”多元解纷模

式,将公司变更登记之诉等案件纳入调解前置程序,提升解纷效率.协办意见已报

主办部门市市场监管局统一答复.

对谈凌代表提出的关于 “优化营商环境为破产管理人财产调查及企业注销工作

提供便利”的建议:我院高度认同关于在有关网站开通便于管理人、清算组查询企

业工商登记档案绿色通道、在广州本地开通证券账户信息查询通道、将企业注销网

上预约验证设为可选项目的建议,并积极配合市市场监管局、广东证监局等部门推

动问题解决,提升管理人履职效率.协办意见已报主办部门市市场监管局统一答复.

关于徐嵩等代表提出的关于 “完善我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措施”的建

议和彭旭华等代表提出的关于 “切实保障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权益”的建议:我院

通过组建专业审判团队、健全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加强裁审衔接、强化与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业务交流等措施,解决新就业形态用工领域法律适用疑难问题,促进规

范用工关系;深化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设,建立 “快调、快立、快审、快结”通

道,通过示范诉讼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批量高效化解;加强普法宣传,为新业

态从业人员提供便捷司法服务.协办意见均已报主办部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统一答复.

关于周小蓉等代表提出的关于 “研究解决广州市城市交通项目建设 ‘邻避’问

题”的建议:我院认为该问题涉及噪声控制,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

准»对五类声环境功能区均明确了一定限值,实际中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处理.协

办意见已报主办部门市生态环境局统一答复.

关于陈少华等代表提出的关于 “检察机关加大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建议:

我院坚持从严惩处总体要求,加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击力度,全面惩处上下游关

联犯罪,全力追赃挽损,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坚持打防并举综合治理,强化宣

传教育,增强公众反诈意识.协办意见已报主办部门市检察院统一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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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林泰松等代表提出的关于 “净化网络环境问题”的几点建议:我院健全与

侦查机关、公诉机关沟通协调机制,保障自诉案件当事人取证、举证等诉讼权利,

充分保护包括网络谣言受害者在内的所有诉讼参与人的各项合法权益,依法审理诽

谤、寻衅滋事等涉网络谣言犯罪案件.协办意见已报主办部门市委网信办统一答复.

今年以来,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市人大代表的监督支持下,我院认真办理代

表建议,有力促进法院工作发展.１至１１月,全市法院新收各类案件６０７９１３件、

办结５２５７５６件,法官人均结案４３５９５件,整体工作走在全省全国前列.接下来,

我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进一步

增强接受人大监督的自觉性,加强与人大代表的联络沟通,持续抓紧抓实抓好代表

建议办理工作,不断提升接受监督能力水平,进一步提升整体司法质效,为广州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附件: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办理广州市第十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代表建议一览

表 (略)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大第一次会议代表建议、 批评和

意见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张　健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现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市人民检察院办理市第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建议的

情况.

市检察院共收到代表建议４件,其中,主办１件、会办３件.我院认为,这些

建议充分体现了代表们对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涉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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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金融犯罪案件中民事财产保护等问题的高度关注和殷切期待,充分体现了代表们

的家国情怀和责任心、正义感,充满了对检察工作的热切盼望和关心厚爱,为我市

检察机关更加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持续发力推动构建我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出了

实践路径和具体措施.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对市院办理代表建议情况的审议意见精神,

我院党组会对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进行专题研究,制定办理方案,建立办理台账,明

确办理时限,指定分管院领导具体组织.在办理过程中,自觉做到与提出意见建议

的代表特别是领衔代表 “三沟通”,精准了解代表提出意见建议的具体要求,办理结

果答复前充分征求代表意见并提出后续跟进方案,对主办件在正式回复前均由承办

部门负责人当面向领衔代表进行汇报,保证办理质效,４件代表建议均已按时办结

并答复领衔代表或主办单位,相关代表对我院的办理工作均表示满意.其中,主办

２０２２２１６７号代表建议情况如下:

陈少华、徐宏、潘翠玲、安广平、陈美香、陆文祥、陈灿新、骆美全、黄文胜、

孙健明等１０位代表提出的 «关于检察机关加大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建议»,针

对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持续高发态势,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和社

会稳定,建议检察机关从五个方面进一步加大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力度:一是

依法从严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二是切实履行诉讼监督职能,深挖关联犯罪、上

下游犯罪;三是注重追赃挽损,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四是实行 “打击”和 “防范”

并举,积极采用检察建议提前防范犯罪的发生;五是开展社会治理、诉源治理,提

高全社会反诈意识.这些建议为全市检察机关高质量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提

供了更加具体、更为精准的对策路径,我院将积极采纳.通过对近年来该类案件办

理情况的分析研究,主要还存在两个方面的困难:第一个方面是电信网络诈骗模式

层出不穷,在准确适用法律方面存在较大挑战.一是利用虚拟货币洗钱难处理.在

我国虚拟货币是否具有财产属性存在较大争议,我国法律规定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

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除泰达币等有相

对固定兑换比率外,大部分的虚拟货币无相对固定的兑换比率.因此,部分利用虚

拟货币诈骗的电信网络犯罪案件因虚拟货币不属于我国允许市场流通的货币,无法

确定实际价值,难以认定为诈骗数额.同时,由于发行虚拟货币的主体基本在境外,

在大陆基本没有合法的代理人,涉及虚拟货币诈骗的电信网络犯罪案件难以冻结其

账户.因此,导致对于利用虚拟货币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存在打击盲点.二是犯罪

分子反侦查意识和能力较强.犯罪分子反侦查手段日趋多样,通过使用反取证设备、

隐匿真实身份和IP地址等多种手段逃避刑事追究,特别是 GOIP等网络设备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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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导致案件电子取证难度不断加大,对电子取证固证设备更新、技术进步和办案

人员的素质、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相关软硬件设施建设和投入有待进一步

加强.第二个方面是上游犯罪的追诉和追赃挽损有难度.一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

下游洗钱等犯罪活动,破案数量较低.由于主要犯罪行为发生在网络空间,现实空

间中抓获的嫌疑人多是提供银行卡、电话卡、租赁房产、管理 GOIP设备等人员,

属于 “马仔”“炮灰”层次,未能抓获 “金主”等上层人员,故多数以帮助电信网络

犯罪活动罪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兜底性罪名定罪处罚.二是非银行支付机构止

付存在一定困难.目前,公安机关反诈部门与主要银行建立了止付机制,但尚未与

第三方支付、聚合支付等非银行支付机构建立止付机制.犯罪分子通过第三方支付

等非银行支付机构转移赃款后,追赃存在一定困难.为此,我们将继续深入学习贯

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

的意见»的精神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典型

案例,不断强化与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和通信、金融等监管部门的定期沟通与交流,

切实落实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联席会议的工作要求,协助相关部

门完善内部工作流程、切实承担社会责任,共同挤压电信网络犯罪的生存空间,力

争早日实现 “查处违法犯罪嫌疑人数明显上升、破案数明显上升,发案数明显下降、

人民群众财产损失明显下降”的 “两升两降”目标,合力为广州人民打造一片 “天

下无诈”的晴朗天空.重点抓好七个方面工作:

一是保持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新型违法犯罪活动高压态势.继续推进 “断卡”行

动深入开展,继续健全工作机制,提高办案水平,依法快速办理 “两卡”犯罪案件,

将侦查活动监督和刑事立案监督 “两项监督”作为核心业务抓实抓细,在 “拔钉”

行动中引导侦查机关深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 “金主”等重大头目和骨干.

二是完善提前介入机制,进一步发挥办案合力破解打击难题.强化与侦查机关

的协调配合,完善案件线索发现、移送和处置机制,确保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

及时发现、及时打击.发挥捕诉一体化优势,加大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力度,强

化电子证据取证、固证工作,避免关键证据丢失影响后续的诉讼进程.

三是加强电信网络犯罪预防力度,进一步增强预防实效挤压犯罪空间.根据疫

情防控措施的不断调整,创新普法形式,充分利用 “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及时揭示

各种网络电信犯罪伎俩,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和维权意识.广泛宣传检察机关 “两

项监督”职能,充分提升广大群众监督意识和维权意识,使检察监督工作的开展不

断得到群众的支持,扩大监督线索来源,通过检察机关依法履职,保障执法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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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

四是深化理论和实务研究,促进成果转化提升业务能力和水平.积极开展网络

电信犯罪理论和实务研究,通过案例分析、专题研讨等多种形式,加强对网络电信

犯罪新形态、相关法律适用、网络电信犯罪预防方式方法等问题的研究,着力提升

检察机关应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专业能力和水平.

五是进一步强化涉案财产追缴查处力度.研究涉案财产追赃挽损的法律问题,

加强与侦查机关、银行业监管部门的沟通,建议侦查机关、协调银行业监管部门尽

快建立非银行支付机构的止付机制;建议侦查机关与中科金审等专业科技公司合作,

运用资金流清洗软件,通过大数据分析,追查被骗资金的去向,加大追赃能力.组

建有电子数据、会计专业知识的检察官团队,从专业角度积极引导侦查机关对涉案

财产的证据收集,甄别财产属性,提高追赃挽损质效.

六是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安排专人对网络电信犯罪案件进行实时梳理和统计分

析,及时发现问题与趋势,研究提出解决对策.继续针对在社会治安、快递物流、

金融管理、信息网络等行业领域中电信网络诈骗和 “两卡”等违法犯罪案件,围绕

其成因、行业监管及社会治理漏洞等情况,提出切实有效的检察建议.

七是支持被害人通过民事途径向责任人追偿.既要充分保障被害人的民事权益,

又不放过参与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人员的民事责任,支持被害人向 «反电信网络

诈骗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组织、策划、实施、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或者为电信

网络诈骗活动提供相关帮助的违法犯罪分子,以及违反本法的电信业务经营者、银

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互联网服务提供者,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等法律的规定追偿民事责任.

一直以来,市检察院坚持把自觉接受人大监督作为必须履行的宪法义务,把办

理代表建议作为自觉接受代表监督、积极顺应社会司法需求、加强和改进检察工作、

不断提升检察公信力的重要途径,认真办好代表建议,力求代表建议落实到位.今

年办理工作虽然得到了相关代表的充分理解和肯定,但与市人大常委会的要求和代

表们的期望还有差距.接下来,市检察院将进一步强化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责任意

识和自觉接受监督意识,虚心听取、认真采纳代表意见批评,努力加强和改进工作;

同时,认真对照意见建议,举一反三,深入查找和解决检察工作及队伍建设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践行初心使命、落实司法为民,不断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

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新需求新期待.我们也真诚地希望市

人大常委会和各位代表继续加强对检察机关的监督,继续关心、支持检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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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附件: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办理市第十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代表建议一览表 (略)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关于２０２２年规范性文件

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蒋　晋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现将２０２２年开展备案审查工作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年来,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市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深化落实中央及省委、市委人大工

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 «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和 «广东省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与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

工作机构协同配合,按照 “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要求,积极开展备案

审查工作,切实发挥备案审查制度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保障宪法法律实施、保护

公民法人合法权利、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功能,各方面工作取得新的进展.

一、落实 “有件必备”,督促加强报备行为

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３日,全市有关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备规

范性文件５２件.其中,市政府规章９件,市政府其他规范性文件５件,经市政府同

意以市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的规范性文件１６件;市 “两院”规范性文件１６件;区

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决定等规范性文件６件.各制定机关按照规定认真履行报备义

务,基本做到报送及时、材料齐全、格式规范.

将加强报备监督检查和督促文件公开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通

过核查清理,要求有关机关补充报备规范性文件２件.各制定机关自觉接受市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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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会监督、及时规范报备的意识进一步增强.督促提醒各制定机关及时通过官网

向社会公开规范性文件,有力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

同时,市人大常委会作为报备主体,自觉按要求做好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备决议、

决定等规范性文件的工作,共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备规范性文件１件,报备率、及时

率和规范率均为１００％.

二、坚持 “有备必审”,认真履行审查工作职责

牢牢把握合宪性、政治性、合法性、适当性审查标准,综合运用依职权审查、

依申请审查、专项审查等审查方式,推动审查精细化,工作实效不断增强.一年来,

经认真研究并与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召开联合审查会议,对６件规范性文件共１２个

条款与上位法规定不一致等问题提出修改完善意见.

(一)严格规范开展依职权审查.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大主动审查力度,着力

提质增效,改变了过去重点审查的做法,除对１０件去年报备的规范性文件进行重点

审查,对今年接收报备的５２件文件进行全面审查.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常委会有关

工作机构及时对今年报备的文件逐件审查,并委托高校课题组进行研究.对于重大、

疑难问题,通过座谈会、论证会、书面函等方式,听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人大

代表、专家学者以及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力求汇集民智、凝聚合力.对发现存在合

法性、适当性问题,与制定机关充分沟通,督促及时解决.

(二)认真细致开展依申请审查.畅通人民权益表达渠道,积极回应群众关切的

制度难题,把认真办理公民和组织提出的审查建议作为密切与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

方式.共收到公民提出的审查建议５件,其中以书面形式寄送提出的２件,通过省

备案审查信息平台提出的３件.经审查,涉及规范性文件５件,其中,属于市人大

常委会审查范围的有４件,包括市政府规章１件和市政府规范性文件３件;不属于

市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范围的１件.此外,没有收到有关国家机关提出审查要求.

法制工作委员会加强与有关审查建议人联系和与制定机关沟通,会同市人大常委会

监察司法、经济、城建、农村等工委对审查建议进行研究,并委托专家深入研究,

在综合各方面意见基础上提出处理意见,并向审查建议人反馈.

(三)服务大局开展专项审查.紧扣中心大局,重点对涉及生态环保、历史文化

保护、行政处罚等内容的规范性文件开展审查.在市人大常委会开展广州市推进

“放管服”改革行政职权下放区和镇街实施情况专题调研工作中,法制工作委员会对

市政府关于取消和重心下移,下放、委托和收回一批市级行政权力事项以及镇街综

合行政执法等４份文件开展专项审查,涉及职权下放事项３０２１项.注重把握改革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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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优化营商环境等实际需求,突出重点开展审查研究,推动行政职权依法规范下

放,职权法定理念深入人心.发现因部门规章和市政府有关规章修改,７项行政权

力事项已不存在,对应的下放、委托区实施的事项应予取消.经沟通,制定机关表

示将尽快予以修改.

(四)认真做好党内规范性文件联动审查工作.按照市委有关衔接联动机制的要

求,协助市委办公厅开展党内规范性文件审查工作,参与党内规范性文件联动审查

共２６件,维护党内法规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三、推进 “有错必纠”,切实维护国家法治统一

对审查发现规范性文件存在合法性、适当性等问题的,综合运用沟通、函询、

提醒、召开审查会议等多种方式,多措并举督促制定机关予以纠正、妥善处理,确

保规范性文件符合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以及法律法规规定,有效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有规范性文件规定,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申请后,仲裁庭组成前,申请人撤回

仲裁申请,或者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并撤回申请的,按仲裁费用８５％－９０％的

比例退回.我们审查认为,该规定与国务院 «仲裁委员会仲裁收费办法»关于受理

费全部退回的规定不一致.有区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直接规范镇级人大计划、预

算审查监督工作.我们审查认为,该规范性文件超出区人大常委会权限.经与制定

机关沟通协调,上述２件规范性文件已被修改或者废止并重新报备.

有规范性文件规定,分公司的经营场所与隶属总公司的住所 (经营场所)不能

为同一地址.我们审查认为,该规定与后施行的 «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的有关规

定不一致.有规范性文件规定,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的意向和建筑设计方案应当经本

单元或者本幢房屋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２/３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２/３以上的

业主同意.我们审查认为,该规定与后施行的 «民法典»有关规定不一致.我们已

督促制定机关对上述２件规范性文件作出修改完善,确保法律法规得到有效贯彻实

施.

此外,我们督促制定机关按规定完成２件规范性文件的补报工作;审查指出１

件规范性文件存在引用已失效的上位文件等不规范问题,经沟通,制定机关已同意

修改.

四、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努力提升工作水平

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的决策部署,扎实推进备案

审查工作探索创新、向前发展.

(一)进一步健全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积极加强与市委办公厅、市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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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人大常委会等单位备案审查工作机构之间的沟通协作,通过征求意见、规范报

备内容、开展业务交流等方式,进一步完善了备案审查衔接联动工作机制.探索与

省人大常委会、省司法厅等审查主体之间的联动,通过征求意见、请求指导,探索

统一对相同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标准,形成更加科学准确的审查结论.

(二)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和智库作用.适应当前备案审查工作任务、规模和发展

趋势要求,法制工作委员会成立了法制工作委员会备案审查专家委员会,承担为开

展备案审查制度建设、理论研究、重要审查工作提供专家咨询意见等工作,从广州

知名法学学者和法律实务专家中选聘了１５人,作为首批备案审查专家.专家学者受

委托和约请参与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论证和研讨交流等活动,为法制工作委员会的

审查工作扩宽了视野,提供了智力支撑.

(三)加强信息化建设.在运用好省备案审查信息平台的基础上,协助完善省规

章、规范性文件数据库,组织市政府、市法院、市检察院、各专门法院以及各区人

大常委会梳理、核校已上传省备案审查信息平台的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积极配合

常委会机关智慧人大升级改造项目,建设规范性文件数据库,开发报备在线监督模

块,进一步提升备案审查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四)加强业务指导和培训.加强工作总结,积极稳妥向社会公布备案审查典型

案例,推动备案审查工作显性化.２０２２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报送审

查纠正典型案例２件,指导区人大常委会报送纠正典型案例１件.通过实地调研、

电话联系、座谈沟通、建立业务交流群等多种方式,加强对各区人大常委会的业务

指导.组织召开全市备案审查培训,协调各区人大常委会通过视频方式参加省人大

常委会年度备案审查培训,就备案审查重难点问题进行专题研讨等,全面提升我市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水平.

五、２０２３年工作初步安排

２０２３年,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化落实中央以及省委、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努力践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切实维护国家法治统一,不断推进制度和能力建设,推动备案审

查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开展 «广东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执

法检查,推进条例实施.检查市有关单位、各区执行条例关于备案审查工作的原则、

范围、方式、标准和程序等规定的情况,深入推进我市备案审查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二)建立年度规范性文件备案情况核查通报制度.督促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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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时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并向公众公开.法制工作委员会每年年初根据报备

目录以及有关机关官网对上一年报备情况进行核查,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发文通

报核查情况和有关共性问题,以促进各报备责任单位增强报备意识,主动完善报备

制度,落实报备责任.

(三)加强和改进审查工作.加强市人大常委会各工委之间的衔接联动和沟通协

作,充分发挥备案审查专家委员会作用,进一步完善规范性文件委托专家审查工作

机制,加强对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形成审查合力,提升备案审查工作质

量.

(四)加强公民审查建议办理工作.进一步扩宽公民审查建议的提起渠道,保障

人民群众依法行使立法监督权.认真做好公民、组织提出的审查建议的研究、处理

和反馈工作,做好解答释疑工作,回应群众关切.

(五)稳步推进信息化建设.运用好广东省人大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信息平台,

建设完善广州市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数据库,建设报备在线监督功能.

(六)加强上下联动,强化指导和培训.加强与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

经常性联系,争取工作支持和业务指导.进一步灵活运用线上线下方式,加强对各

区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工作的支持和经常性指导,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强化案例指导作用,适时开展本市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典型案例评选和发布工作,

开展典型案例学习研究,做好案例征集、汇编、评选以及报送上级人大等工作,加

大备案审查工作宣传力度,讲好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备案审查故事.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关于切实执行 “双减” 打造广州市中小学生

优质午休设施的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教育局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重点建议办理办法»规定,以及市人大常委会

—６９—



办公厅 «关于做好重点督办建议办理工作的通知» (穗常办 〔２０２２〕２４号)有关要

求,现将 «关于切实执行 “双减”打造广州市中小学生优质午休设施的建议» (第

２０２２２４０７号)办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此重点建议从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和 “我为群众办实事”的政

治高度出发,建议因校制宜、逐步推进全市中小学校优质躺睡设施配备工作,为孩

子们创造更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市政府高度重视,郭永航市长亲自领办,市教育

局主办.通过成立由郭永航市长任组长的建议办理工作领导小组,认真制定办理工

作方案,明确办理工作目标、任务分工和工作要求,扎实有序推进办理工作.５月

１８日,市人大常委会于绍文副主任带队到市教育局开展专题督导调研.７月１２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越秀区实地调研我市 “双减”工作情况,对学校充分利用

课室现有空间条件积极优化学生午休方式给予高度评价.９月１日,市教育局向市

人大常委会报送了重点建议办理情况第一次报告.９月９日,市人大常委会王衍诗

主任、郭永航市长实地察看学生午休设施配置情况,高位指导,有力推动重点建议

办理工作.

经过市、区两级携手努力,截至１０月底,全市参与午休托管学生人数为８４１６

万人,实现 “平躺睡”学生总人数为７９２１万人,占午休托管学生人数的９４１２％,

比１月重点建议提出时的７９４２％提高１４７％;比２０２１年７月 “双减”政策出台时

的３１９６％提高６２１６％;其中,荔湾区、白云区、黄埔区、南沙区等４个区已实现

午休百分百 “平躺睡”.各区在巩固 “平躺睡”成果的基础上,逐步推动 “躺床睡”

(采用午休床、折叠床、平躺椅进行午休).目前实现 “躺床睡”的学生数为１５０８

万人,“躺床睡”学生数占 “平躺睡”学生数的１９０４％.增城区用好、用足学校场

室,实现 “躺床睡”学生约２６万人, “躺床睡”学生数占 “平躺睡”学生数已达

６５％.

二、办理情况及办理成效

(一)全力以赴,推动 “舒适午休”工作扩面提质.市政府统筹协调,要求市、

区教育部门建立完善聚焦发力、层层推进的长效落实机制,把学生舒适午休工作作

为保障学生身体健康、落实 “双减”政策的特色举措抓紧抓好、落实落细,遵循

“应躺尽躺、能躺尽躺、孩子所需、学校所能”的原则,切实做到认识到位、投入到

位、措施到位、责任到位和管理到位,着力创设安全、舒适、优质的午休环境,深

化推动 “双减”工作有效落地.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符合安全和防疫要求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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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因地制宜改善学生午休环境条件.一是充分利用普通教室现有空间,通过采

用折叠床、一体式课桌椅、午休折叠板等方式组织学生进行午休.二是适度优化专

用教室和公共教学用房现有布局,增设午休床或铺设睡垫方便学生午休.三是深度

挖掘走廊等校内可利用空间,安装午休折叠床柜方便学生午休.今年全市中小学生

“平躺睡”的数量和质量持续提升.学生午休从过去 “趴桌睡”过渡到 “平躺睡”,

再升级到 “躺床睡”,实现 “三步走”的迭代升级,更加有利于保障学生身心健康成

长.

(二)勠力同心,逐步完善 “舒适午休”配套保障机制.组织统筹市发展改革

委、财政局、教育局、住房城乡建设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消防救援等部门,加

大协同协作,强化中小学校午休配套设施保障.市财政按照区２０２１学年度义务教育

阶段在校学生每生１００元标准一次性补助区课后托管舒适午休专项经费１３８亿元,

主要用于支持学校配置午休设备设施等支出,极大地支持了区 “舒适午休”建设.

经摸查,各区使用这笔专项经费后,“舒适午休”建设将大大提速,预计至明年６月

底,“平躺睡”比例可提高至９８％,“躺床睡”比例可提高至３０％.番禺、花都等区

将 “舒适午休”列入区政府重点工作或民生实事,全力保障,办好教育,服务民生.

(三)规划指引,优化升级学生午休设施设备.制定出台 «广州市普通中小学校

建设标准指引» «广州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托管服务财政补助办法»等政策文

件,要求新建学校、有条件改扩建的学校配置和优化午休设施设备,简化学校午休

设施改造工程项目审批流程,分三类情况推动实施午休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开展中

小学校午休场所消防安全大检查.各区均制定了本区义务教育阶段舒适午休设施设

备配置改造方案或工作指引,因地制宜、深度挖潜、精准施策,逐步提高 “躺床睡”

比例.如荔湾区立项９６５万元用于午休室 “微改造”,采购折叠床、储物柜、空调等

设备,成立若干督导检查小组,对区属各中小学校优质午休建设成效进行全覆盖检

查验收.黄埔区现有学校充分挖潜,逐步淘汰更换课桌椅,装备 “平躺睡”桌椅;

在新建学校提前规划空间,通过配齐配足功能场室等方式为 “平躺睡”创造条件.

花都区投入８００万元专项资金,添置升级中小学校的午休设施设备,并通过问卷调

查、实地调研、飞行检查、督办整改等方式,因地制宜推动 “舒适午休”有序、有

效落实.

(四)深挖内涵,将午休工作和育人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各区全面建立午休育人

管理制度,积极指导各校将午休工作纳入素质教育体系,把科学睡眠宣传教育纳入

课程教学体系,引导师生认识养成健康睡眠习惯的重要性;制订合理的作息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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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安排午休时间,提升学生的睡眠质量;加强家校协同,充分挖掘午休的育人内

涵.通过午休素质教育管理,在提高中小学生午休质量、促进身心健康成长的同时,

不断强化学生的时间管理、自我控制能力,培养学生集体意识、纪律意识和劳动意

识.花都区积极将睡眠管理、课程教学体系和家校育人机制相结合,明确育人目标、

课程内容、评价方式,通过班会课和睡眠课程指导学生提高睡眠质量.

(五)筑牢防线,持续加强午休安全管理工作.积极指导中小学加强日常消防安

全管理,特别是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指导完善灭火救援预案,开展应急疏散演练,

组织师生参加网上 “消防安全开学第一课” “消防安全网络直播公开课”,利用 “广

州市学校安全教育平台”组织专题消防安全教育,全面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培训工作.

学校定期开展消防、电气线路等的日常运维检修,定期开展午休场室消毒、通风和

卫生清洁工作.各区均制定了午休安全管理制度,如海珠区要求学校制定午休工作

“两案五制一书”,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做好午休管理台账,建立午休管理监督机制.

２０２２学年开学以来,１１个区已先后组织区内学校开展１次以上的午休消防安全设施

检查.

(六)加强宣传,营造共同关心关注学生午休的良好氛围.充分发挥主观能动

性,积极争取各方支持,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家长合理承担、捐赠等方式筹措资金,

合力解决午休设施问题,形成一批先进做法和典型案例.市教育局组织召开全市课

后服务工作现场会,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政府部门网站等渠道向社会各界推广展

示优秀案例,积极宣传广州舒适午休好故事.目前已有６批共１３个优秀午休托管案

例入选广州市 “双减”工作典型案例.７月１３日 «广州日报»整版报道 «我市超８７

万学生参加校内午休托管,近九成实现 “平躺睡”».１０月２１日,最新一期的 «广

东省 “双减”工作专报»介绍广州市海珠区教育局 “四步走”大幅提升午休 “平躺

睡”比例至９９１％,较上学期期末提升１８４３％.

三、存在问题

当前,各区各校情况不一,协同推进舒适午休工作难度较大.部分学校基础设

施较陈旧,存在场室可改造的条件与配置 “躺床睡”设施设备的适配度不高、改造

难度大等问题,经深度挖潜后可提供的午休空间仍难以全面覆盖学生午托需求.随

着入学高峰到来,学校场室愈发紧张.更换、配置一体式课桌椅等方法,需兼顾现

有课桌椅的使用寿命,只能逐步覆盖有条件的学校,周期较长.

四、代表对重点建议办理反馈意见和满意度情况

重点建议办理过程中,市教育局在起草第一次办理情况报告及第二次办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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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前,均征求了领衔代表意见;此外,在市人大常委会前期督办会议和专题调研

中,也积极邀请领衔代表及其他代表参与,积极提出意见建议.代表对重点建议办

理工作表示满意.建议联署代表林绮芳等表示,市人大、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市

教育局等部门积极作为,大力推动,会同会办单位一起真心实意为人民办实事,友

善坦诚与代表、社会人士开展沟通解释,较好地推动全市中小学 “平躺睡”建议落

地.家长代表反映,孩子自从参加学校的午休托管,中午吃得好睡得好,家长既不

用担心安全又不用做饭,大人孩子都很满意.

五、下一步工作计划

下一步,市政府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将推动中小学生舒适午休工作作为关爱中小学生、发展高质量

教育的民生工程,进一步做优做实做细重点建议办理工作.

一是加强统筹指导,纵深推进工作落实.继续督促监测相关数据,持续推进舒

适午休设施完善工作.督促各区政府统筹使用专项经费,专款专用,结合 «广州市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舒适午休”设施设备配置指引»,制定科学合理的个性化方案,

进一步优化学生午休设施设备配置条件,确保 “一校一案”“一班一案”顺利落地.

二是加强沟通交流,畅通意见反馈渠道.推动市政府各职能部门密切配合,针

对当前存在的问题难点积极寻求解决办法,确保各项措施落实落细.同时发挥家校

合力,认真倾听家长委员会意见与建议,积极探索科学可行的优化改良举措,不断

改善学生 “舒适午休”工作,共同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附件:午休 “平躺睡”相关数据对比一览表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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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关于切实执行 “双减” 打造广州市中小

学生优质午休设施的建议» 督办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预算委员会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市人大代表林绮芳牵头提出 «关于切实执行 “双

减”打造广州市中小学生优质午休设施的建议»,建议政府逐步推进全市中小学校躺

睡设施建设,为广大中小学生创造更优质的午休环境.这一建议受到市人大和市政

府高度重视.市人大常委会将其列为２０２２年度重点建议,由预算委员会负责具体督

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衍诗、副主任于绍文亲自参与调研指导督办工作;市政府

成立由郭永航市长为组长,市政府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各区区长为成员的建议

办理工作领导小组,推动建议办理各项工作有效落实,取得明显成效,受到群众好

评.

一、统筹开展重点建议督办工作

今年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将该项重点建议督办作为贯彻落实中央人大工作会议

精神,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实际举措加以推进.常

委会成立由于绍文副主任为组长,部分预算委员会委员和建议联署代表为成员的督

办工作组,加强与市政府及其教育、发改、财政、住房城乡建设、规划和自然资源、

消防等办理部门的沟通协调,及时掌握建议办理进展情况,提出工作建议,督促各

部门按时间节点推进办理工作.５月１８日和７月２９日,调研组先后到市教育局和

西关培正小学、乐贤坊小学等部分学校,听取有关部门情况汇报,实地查看午休设

施配置情况,广泛收集各方面意见建议,对加快建议办理提出具体要求.９月９日,

王衍诗主任、郭永航市长等市领导到越秀区东风西路小学实地指导推动建议办理工

作,要求各单位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督促检查,把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落到实处.在建议办理过程中,着眼形成全市社会共同关注学生午休的良好氛围,

要求市教育局及时总结经验,推广典型案例,加强宣传报道.９月２１日,市人大常

委会第１８次主任会议审议了市政府关于重点建议办理情况的第一次报告,向市政府

印送 «督办情况报告»,对前一阶段建议办理工作表示充分肯定,并对进一步推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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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办理提出具体意见,由预算委员会持续跟踪督办.

二、重点建议办理取得明显成效

在市人大督办组积极推动下,市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引导各区各校充分利用教室、

功能场所等现有场地,采取多种形式安排学生午休,建议办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一是全市中小学生 “平躺睡”比例持续提升.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底,全市参与午休

托管学生人数为８４１６万人,实现 “平躺睡”学生总人数为７９２１万人,占午休托

管学生人数比例为９４１２％,比２０２１年７月 “双减”政策出台时的３１９６％提高

６２１６个百分点,比２０２２年１月重点建议提出时的７９４２％提高１４７个百分点;比

２０２２年９月第一次报告时的８９５７％提高４５５个百分点;其中荔湾、白云、黄埔、

南沙等４个区已实现午休１００％ “平躺睡”.二是全市中小学校 “平安午休、舒适午

休”配套保障机制逐步完善.市区各部门齐抓共管,为深入推进 “平安午休、舒适

午休”打下良好基础.市财政新增１３８亿元专项资助,出台中小学校建设标准指

引、“舒适午休”设施设备配置指引等政策性指导性文件,简化学校午休设施改造项

目审批流程,推进落实教育设施改造规划,常态化开展中小学生消防安全教育、消

防安全大检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番禺、花都等区将 “舒适午休”列入区政府重点工

作或民生实事.三是全市中小学生午休工作纳入素质教育体系.各区各校加强家校

协同,充分挖掘午休的育人内涵,建立午休育人管理制度,将午休工作和科学睡眠

宣传教育纳入课程教学体系,引导师生认识养成健康睡眠习惯的重要性.通过午休

素质教育管理,在提高中小学生午休质量、促进身心健康成长的同时,不断强化学

生的时间管理、自我控制能力,培养学生集体意识、纪律意识和劳动意识.

市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推进重点建议办理,改善中小学午休设施工作受到广大市

民群众的好评.家长代表反映,孩子自从参加学校的午休托管,中午吃得好睡得好,

家长既不用担心安全又不用做饭,大人孩子都很满意.«广州日报»等多家媒体对中

小学生 “平躺睡”进行了广泛深入报道.今年７月１２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

东风西路小学实地考察了我市 “双减”工作情况,对学校充分利用现有条件优化学

生午休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此项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被推荐列入２０２２年度全市人大

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优秀案例候选名单.林绮芳等建议联署代表认为,市政府及其相

关部门真心实意为人民办实事,较好地推动建议落地,对政府办理工作表示满意.

三、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本项重点建议虽然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仍面临一些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一

是平躺睡的总体质量不高,目前实现 “躺床睡”的学生为１５０８万人,占 “平躺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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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总人数的比例仅为１９０４％,离 “舒适午休”目标差距较大.二是建议办理工

作不够平衡,部分区校推进建议办理力度不够,“平躺睡”比例偏低,如天河区 “平

躺睡”学生占比仅为６９９３％.三是部分学校场地条件有限,经深度挖潜后仍难以

全面覆盖学生午休需求.四是最近两年面临学龄儿童入学高峰,学校场地不足的问

题更加紧迫,部分学校保证 “平躺睡”的难度增大.

四、对下一步工作的意见建议

市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持续关注中小学生 “舒适午休、安全午休”,巩固和深化

重点建议办理成果,健全完善长效工作机制,为广大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创造良好条

件.一是进一步提升 “平躺睡”和 “躺床睡”比例.市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强化责

任意识,不断改善午休条件,争取广大中小学生 “应躺尽躺、能躺床尽躺床”,如期

实现明年６月底 “平躺睡”达到９８％、“躺床睡”比例达到３０％的目标.二是统筹

推进各区午休设施建设平衡发展.对于 “平躺睡”和 “躺床睡”比例偏低的地区和

学校,要推动区政府将改善午休设施列入民生实事或攻城拔寨项目,加大配套保障

力度,切实提高 “平躺睡”比例.三是实现中小学校生源和午休设施动态调整优化.

着眼部分学校场地瓶颈,以及适龄儿童入学高峰来临、午休托管学生数量变化等现

实问题,抓紧出台午休设施长期专项规划,加大区域内生源和午休设施动态调整力

度,因时因地最大限度破解学校场地不足与生源增长变化的深层矛盾.四是牢牢守

住学生午休安全底线.严格落实午休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师生安全教育,强化日常

安全管理,定期开展消防、电气线路等的日常运维检修,确保学生午休安全.

预算委员会认为,该重点建议办理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建议下一步通过视察、

调研、听取专项工作报告等方式持续进行跟踪监督.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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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技支撑广州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

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重点建议办理办法»规定,以及市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 «关于做好重点督办建议办理工作的通知» (穗常办 〔２０２２〕２４号)有关要

求,现将 «关于科技支撑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建议» (第２０２２２４４２号)办理情况

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此重点建议提出建立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科技与人

才支撑.市政府高度重视,由王焕清副市长牵头领办、市林业园林局主办,结合推

动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申报国家植物园工作,成立由王焕清副市长任组长的重点

建议办理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办理工作方案,明确办理工作目标、任务分工和工作

要求,分阶段有步骤扎实推进办理工作.１—９月,王焕清副市长多次带队赴华南国

家植物园调研,研究推动华南国家植物园申报设立、建设实施以及重点建议办理工

作,并与华南国家植物园主要领导、科研工作者代表及领衔代表进行座谈.７月１４
日,市人大常委会彭高峰副主任带队赴华南国家植物园调研,了解华南国家植物园

建设方案编制情况、植物迁地保护与利用科研平台建设情况、华南国家植物园周边

环境整体提升工程进展情况等,主会办单位在现场座谈会上详细汇报办理工作进展,

认真听取代表意见建议.在市人大常委会督办领导及相关工委的关心指导下,市林

业园林局于８月向市人大常委会报送了重点建议办理情况第一次书面报告.１０月１９
日,市人大常委会王衍诗主任带队到华南国家植物园调研,要求充分发挥人大职能

作用,助力广州高标准推进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

此次重点建议办理,推动了华南国家植物园的申报和设立工作,成功争取国务

院批复同意在广州市设立华南国家植物园,并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成功举办了

华南国家植物园揭牌仪式,促进了华南国家植物园全面提升植物资源迁地保育和生

物多样性保护核心能力,有利于进一步构筑高水平综合科研平台,开展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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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与队伍建设,完善自然教育科普工作体系,拓宽植物资源开发利用格局,打造

国家植物园运行管理模式,服务地方区域生态建设大局.

二、办理情况及办理成效

(一)完善规章制度,高效推进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工作运行机制初步形成.全

力支持华南国家植物园各项建设工作,按照国务院批复要求,建立了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科学院、广东省人民政府、广州市人民政府五方协调

机制,成立中国科学院、广东省人民政府、广州市人民政府三方建设领导小组,积

极参与编制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领导小组工作方案.同时,市推进华南国家植物园

建设领导小组强化责任落实、细化工作分工,印发了 «广州市推进华南国家植物园

建设领导小组工作方案»«广州市推进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领导小组运行机制»,有

效推动共建各方形成 “３＋３＋３”共建模式等工作机制,为对标 “最高最好最优”完

成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任务提供了保障.

(二)积极沟通协调,成功争取国务院批复同意在广州市设立华南国家植物园.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２日,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启动北京、广州等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林克庆书记先后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６日、６月３日赴华南国家植

物园调研,郭永航市长于３月１日到华南国家植物园调研,推动解决申报设立和建

设等问题.王焕清副市长先后召开工作会议３０余次,研究华南国家植物园申报设立

过程中的各种难题,并于３月７日带队到北京向国家相关部委、中国科学院汇报工

作进展情况,协调申报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５月３０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在广东省广

州市设立华南国家植物园.７月１１日,华南国家植物园揭牌仪式在广州圆满举行.

(三)编制规划方案,为加快推进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一是积极

参与编制 «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方案 (初稿)»,参与华南国家植物园规划编制工

作,开展规划前期本底情况摸查.二是印发 «广州市推进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实施

方案»,明确广州的１２大项任务,制定８８项工作任务计划清单.三是推动华南国家

植物园与城市融合发展,打造 “城园”融合体系,组织编制 «广州市推进华南国家

植物园城园融合规划建设管控机制»,将植物园生态效益延续到城市,共建生态文

明、共享绿色福祉.四是做好建设用地规划,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科研区建设用

地规划条件已于２０１９年核发,为后续规划报建提供了依据.

(四)加强迁地保育,关键核心技术和基础科学研究初显成效.一是积极开展引

种保育工作,２０２２年以来,市林业园林科学研究院与华南国家植物园已新引种植物

近１９００种,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７５种.二是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新突破,已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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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华南国家植物园关于水生作物防腐保鲜、水源面源污染、姜目花卉新品种育种培

育、岭南特色经济植物开发利用等方向科研项目１３项.其中,支持华南国家植物园

组织开展果园和林地立体混种铁皮石斛研究及示范项目,突破新品种培育关键技术,

推动建立２个石斛贴树栽培示范基地,在我市推广种植１００余亩,新增销售收益约

１３０万元,新增利税超过３０万元.三是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取得新进展,以岭

南特色花卉生长发育、南药关键功能物质合成、濒危植物引种保育、新品种培优提

质等为重点研究方向,支持华南国家植物园博士青年科技人员原始性创新、前沿探

索性研究等领域科学研究计划立项３８项,推动华南国家植物园进一步建设植物科

学、生态学、农业科学等优势学科.

(五)深化科技交流,人才培养和科研平台建设取得新进展.一是大力支持科技

人才队伍建设,拟定面向华南国家植物园的专项人才支持方案,市林业园林局、市

林业园林科学研究院与华南国家植物园开展全球植物引种、人才引进培养、科技攻

关、推进研究成果在穗转化等多项合作.２０２２年以来,华南国家植物园已引进３９

人 (含正在办理手续人员),其中有海外留学经历者１１人;４位客座研究员 (国外

高校任职)已签订合同;基本落实３名兼职院士引进事宜 (已与夏军院士签订顶尖

人才计划兼职工作协议).市林业园林科学研究院今年已引进１５人,其中博士后３

个,博士３人,硕士２人,副高７人.二是通过实施珠江科技新星项目,支持３５周

岁以下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已在植物病理防治、农作物育种培育、经济作物优

质高产等领域支持项目１０项,财政支持经费约３００万元.三是通过市农业科技特派

员项目,支持华南国家植物园科研人员进入专家库,申报新项目推广新品种,目前

已安排华南国家植物园６９名专家入库,其中４个特派员团队获得项目和经费支持,

累计建立科技示范基地５个、示范基地２１０亩,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１０

个,科技下乡服务１６次,指导和培训农民和农村技术人员超８００人次.四是科研平

台建设取得新进展,华南国家植物园已形成华南植物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组

建建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启动科研平台支持并受理申报工作;市林业园林科学研

究院积极争取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项目落户广州,现已提交国家南方植物种质资

源库、兰科植物保护和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申报材料.

(六)多措并举,大力推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华南国家植物园内华南快速干线

以东约３６５亩用地,存在用地红线不清晰等历史遗留问题.市政府高度重视,积极

研究部署、推动解决,督促市国资委成立工作专班,会同市委政法委、市林业园林

局、天河区政府等单位,建立健全沟通协调和联动机制,用好社会矛盾多元化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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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依法加快推进清场移交工作.现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已取得积极进展,清场工作

基本完成.

(七)完善配套设施,华南国家植物园周边环境品质提升明显.实施华南国家植

物园周边交通条件及环境品质提升方案.通过推进天河区非沥青路面整治工程 (二

期)项目,完成华南国家植物园周边兴科路和美景路等两条道路的路面沥青化改造

工作,其中兴科路改造路段长２１６８２米,改造面积１９２０４８平方米;美景路改造路

段长２０９９米,改造面积３１７４８平方米.编制广汕路至禺东西路、兴科路—天源节

点、兴科路华观路西延段、高唐路—柯木南塱路等交通条件和功能完善工程项目建

设方案,编制长兴路及华南东侧路交通改善及品质化提升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上

述５个改造项目涉及道路总长度约２５１千米.常态化做好华南国家植物园水域保障

工作,每日抽调１０—１５名水上环卫工人及５艘作业船只、２辆垃圾收运巡查车对园

内水域进行全天候保洁,２０２２年已累计出动水上保洁人员３００２次,船只８２２艘次,

车辆４１０车次,清理垃圾４３０１吨.同时,制定实施华南国家植物园水环境治理工

作方案,实行清单化、项目化管理,加快推动供排水改造、碧道建设等１３个水环境

治理项目早立项、早开工,着力提升华南国家植物园水安全、水生态、水文化,持

续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

三、存在问题

华南国家植物园是我国第一批设立的国家植物园,是国家植物园建设的先行者

和探索者,目前各项建设工作仍处于探索和规划阶段.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和管理

标准的编制相对滞后,导致现阶段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缺乏顶层指导性规范文件,

需要先行先试,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路径方法、检验效果、总结经验,为国家植物园

体系标准贡献广州智慧.

四、代表对重点建议办理反馈意见和满意度情况

市林业园林局就重点建议办理情况正式向领衔代表答复,杨子银代表反馈,答

复和措施回应了建议有关内容,办理方案和措施也很具体,显示出市政府对办好建

议的决心和态度,对建议办理工作表示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可,对办理情况和成效总

体评价为非常满意,并表示广州市高位推动,部门联动,分工明确,措施有力,各

项工作任务按时序有步骤顺利推进;相关部门高度重视重点建议办理过程中的沟通

协调,积极对接代表本人、华南国家植物园、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资工委,办理过

程中各项工作推进均与代表本人充分沟通交流,主办及各会办单位均多次到华南国

家植物园调研,协调做好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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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积极推动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华南国家植物园的全国重点实验室组建建

议已报中国科学院审批,下一步市政府将与中国科学院、省科技厅、华南国家植物

园密切对接,持续推动全国重点实验室申报工作.

(二)全面提升植物科研水平.继续推动华南国家植物园在岭南特色花卉、南药

新品种选育、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等在研项目领域实现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征集华南国家植物园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技需求,凝练储备一批科技计划项目.以共

建华南国家植物园为契机,建设华南植物资源研发中心、国家南方植物种质资源库,

借助广州市生态园林科技协同创新中心平台,聚焦植物研究、城市生态、生物多样

性保护等领域,支持华南国家植物园、市林业园林科学研究院联合申报国家、省、

市级科研项目,共同承担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的开放课题以及广州市生态园林科技协

同创新中心的重点研发项目,强化植物资源利用和成果转化科研项目的融合,找准

发力点,早日形成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全面提升植物科研水平.

(三)为科研建设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配合华南国家植物园做好人才引进、培

养与服务工作,推动 “国家队”科研机构更好服务地方科研和经济发展.加强队伍

建设,实施人才引进、培养、激励和流动工程,引进海外高层次领军人才,培养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带头人,组建核心骨干研究队伍.积极申报国家重要人才项目,

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多渠道扩展人才发展空间.

(四)以城园融合推动园地科研合作模式.大力打造华南国家植物园城园融合体

系,以科技融合推动园地科研合作,计划与华南国家植物园签订框架协议,５年内

每年投入５００万元,支持其科研平台项目.开展火炉山森林公园勘界立标及总体规

划编制工作,推动火炉山森林公园规范化建设和精细化管理,突出森林风景资源的

自然特性、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充分保护森林风景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现有森林

植被.加强华南国家植物园与市科研院所合作,共同做强华南植物资源研发中心技

术研究平台,在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期内,由华南国家植物园、市林业园林科学研

究院等联合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和人才培养,共同开展科技攻关,孕育原始性、创新

性、引领性的科技成果,为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和广州绿色生态高质量发展提供科

技支撑.

(五)提升公众科学素养与参与热情.支持华南国家植物园科普基地建设,积极

组织华南国家植物园参加科技活动周、创新科普嘉年华等全市性大型科普活动,提

升其科普基地的社会影响力.依托 “穗智管”平台,根据华南国家植物园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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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开设相关应用主题或纳入 “穗智管”专题,提供数据对接和支撑服务,通过

相关应用主题的数据汇集和分析,提高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和后期维护的综合研判

和指挥调度能力.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关于 «关于科技支撑广州国家植物园体系

建设的建议» 督办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城乡建设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关于科技支撑广州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建议» (第２０２２２４４２号)是２０２２年

市人大常委会代表重点建议,由城乡建设环境资源委负责督办.现将相关情况报告

如下:

一、督办情况

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具体行动.城乡建设环境资源委在重点建议督

办过程中,聚焦广州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着力督促建议主办和协办单位加快推进

相关工作,确保责任落实、工作取得实效.

(一)建立工作机制.建立由常委会分管领导牵头、工委具体督办、代表全程参

与的督办工作机制.督办单位和主办单位分别指定专人跟进对接,及时沟通建议办

理进展情况和存在的困难问题.

(二)加强调研督办.常委会主̀ 任王衍诗带队到华南国家植物园调研,了解华

南国家植物园建设情况、遇到的困难,并要求从立法、监督、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

用等方面给予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以有力支持.常委会副主任彭高峰带队就园城融

合、突出优势、提升品质等重点问题,与市人大代表、市政府相关部门、城市规划

设计单位等多次进行专题研究.

(三)加强各方协同.邀请提建议代表参与督办全过程,通过电话、座谈等方式

—９０１—



充分听取意见建议,在督办过程中与人大代表、市政府相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

(四)突出督办重点.针对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涉及的规划保障、科研科普、环

境整治等方面开展重点跟踪督办.

二、督办工作成效

在市人大常委会大力督办下,市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高度重视,重点建议办理成

效明显,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重点建议领衔代表认为,督

办单位和办理单位同向发力,措施具体,推进有力,聚焦重点狠抓落实,对办理情

况表示满意.１１月,该重点建议被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评为２０２２年 “十大人大代表

建议办理工作优秀案例”.

(一)华南国家植物园设立获正式批复.通过重点建议督办,市政府及相关部门

全力加快推进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和设立申报工作,５月３０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

意在广州市设立华南国家植物园,７月１１日在广州举办了华南国家植物园揭牌仪

式.

(二)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推动建立推进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工作机制,建立

由国家林草局、住房城乡建设部、中科院、广东省、广州市组成的五方协调机制,

组建领导小组、共建专班、专业智库３个团队,形成定期例会、信息报送、挂图作

战工作机制,为高标准完成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任务提供了保障.印发实施 «广州

市推进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实施方案»,制定８８项工作任务计划清单.

(三)科技创新和科研平台建设有序推进.推动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加大科技赋能

植物园建设的力度,支持华南国家植物园１３项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其中,果园和林

地立体混种铁皮石斛研究及示范项目,突破了铁皮石斛多抗、优质、高产的新品种

培育关键技术.支持华南国家植物园原始性创新、前沿探索性研究等研究计划立项

３８项,推动华南国家植物园环境学及生态学、农业科学、植物科学等优势学科建

设.促进申报组建华南植物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积极争取国家林草局重点

项目落户广州.

(四)历史遗留问题得到解决.督促加快解决华南国家植物园内华南快速干线以

东约３６５亩用地红线不清晰等历史遗留问题,目前已取得积极进展,医药机械厂和

采石场两地块清场工作基本完成.

(五)周边环境品质有效提升.推动相关部门持续开展周边环境品质提升工作,

华南国家植物园周边的兴科路和美景路等２条道路改造工作已完成,编制了广汕路

至禺东西路、兴科路－天源节点、兴科路华观路西延段、高唐路－柯木南塱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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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和功能完善工程等４个项目建设方案及长兴路及华南东侧路交通改善及品质化

提升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常态化做好园区水域环境保障工作,园内水环境保持干

净整洁.

三、下一步工作建议

(一)加快推进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任务.高质量推进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将

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成为国家、省、市合作共建典范,建设成为展示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重要窗口.加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尽快完成历史遗留问题地块移交,完

善相关用地、产权手续等.抓好植物园周边环境品质提升工作,持续开展水环境治

理等环境综合整治,提升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推动植物园周边区

域高质量发展.

(二)积极推动华南国家植物园城园融合建设.构建城园融合体系,推进建设专

类植物展示园、生态科普宣教点,探索超大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模式.改变 “大

院式”管理模式,探索具有广州特色的国家植物园运营管理方式,通过拆墙透绿、

增加共享空间等方式,分梯度有序开放植物园边界,提升植物园与城市的连接性和

融合度.优化园区周边布局和景观设计,使之与植物园特色相匹配,提升植物园显

示度,建成广覆盖、全民共享的城市植物园体系,为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提供广州

样板.

(三)多措并举提高科技研发能力水平.深化院地科研合作,加强与华南国家植

物园科研共建,支持配合华南国家植物园申报全国重点实验室,在全球植物引种、

人才引进和培养、科技攻关、研究成果在穗转化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提升迁地保

护、科研、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科普教育等能力.高水平推动科研基地建设,加快

建设华南植物资源研发中心技术推广平台,大力建设国家南方植物种质资源库,优

化建设物种保育基地、繁育基地、示范推广基地.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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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质量推进广州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的

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李世通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重点建议办理办法»规定,以及市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 «关于做好重点督办建议办理工作的通知» (穗常办 〔２０２２〕２４号)有关要

求,现将 «关于高质量推进广州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建议» (第２０２２２２５８号)办理

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此重点建议提出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对于推动发展现代农业、确保粮食

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指出了我市高标

准农田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设标准、投入标准、推进生态友好建设、加大

资金投入、加强后期管护等建议.市政府高度重视,由王焕清副市长牵头领办、市

农业农村局主办,成立由王焕清副市长任组长的重点建议办理工作领导小组,认真

制定办理工作方案,明确办理工作目标、任务分工和工作要求,扎实有序推进办理

工作.８月初,受王焕清副市长委托,市政府副秘书长带队赴增城区开展实地调研

座谈,充分听取人大代表意见,切实把握问题所在,确保重点建议办理工作落到实

处.市人大常委会李小琴副主任、市人大常委会农村农业工委多次赴花都、从化、

增城等区深入调研,听取意见建议,要求市农业农村局做到 “零距离”协商、“零折

扣”落实.在市人大常委会督办领导及相关工委的关心指导下,市农业农村局于９
月向市人大常委会报送了重点建议办理情况第一次书面报告,并按照市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督办情况报告所提出的加快建设进度、推动创新示范、健全政策标准、解决

“碎片化”问题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等工作建议,深入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再上

新台阶.

二、办理情况及办理成效

今年以来,全市建设高标准农田项目２５个 (含９个创新示范项目),于９月底

全面进场施工,率先在全省实现开工率１００％,新增建设１０１万亩、改造提升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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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累计建成逾１１６万亩 (其中白云８９６万亩、黄埔２８４万亩、花都１５７６万

亩、番禺７８９万亩、南沙１７９３万亩、从化２１９３万亩、增城４１３６万亩),在１１

月初召开的全省冬春农田水利建设视频会议上受到通报表扬.高标准农田赋能乡村

振兴成效明显,在１２月省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通报２０２１年度全省乡村振

兴考核结果中,我市获列珠三角核心区第一名,实现 “四连冠”.

(一)规划引领建标准,建立健全配套政策体系.摸清全市农田基础设施基本情

况,衔接国家、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制定 «广州市农田建设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０

年)».一是明确建设标准.充分考虑各区域的资源禀赋和障碍因素,将市农田建设

划分为北部山丘区、环城都市区、南部水网区等三个区域,提出各区域农田建设的

重点和主要措施,因地制宜提出田、土、水、路、林、电、技、管８个方面建设标

准.二是明晰投入标准.充分考虑各级财政资金承受能力,提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不低于４０００元/亩、高效节水灌溉项目不低于７５００元/亩的投资标准,高于国家、

省标准.三是优化信用管理.率先在全省出台 «广州市农田建设项目信用评价管理

办法 (试行)»,对农田建设市场主体履行承诺情况进行打分,并将结果推送至市公

共资源交易公共服务平台予以处置应用.四是健全管护机制.率先在全省出台 «广

州市农田基础设施管护办法»«广州市农田基础设施管护经费编制指引及实用指南»,

明确各方管护责任、管护内容、管护经费来源以及监督考核方式,确定高标准农田、

农田水利设施２大类１０小类４２种主要设施为管护内容,为管护预算编制提供有效

指引.在白云区钟落潭镇试点为高标准农田购买工程综合保障保险,解决工程管护

时间长、单体工程分布散、人力物力需求大等问题;在增城区试点建立农田设施问

题举报机制,公众可对管护不到位情况进行登记举报.

(二)化零为整促整合,建设规模连片宜机农田.整合零碎耕地资源,推动 “小

田并大田”,破解耕地 “碎片化”难题,提高宜机化、集约化水平.一是加大土地流

转力度.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再延长３０年试点工作,巩固农村承包土地确权成果,

落实土地流转扶持政策,今年共安排市级财政资金２１９万元,补贴面积近２００００亩,

受惠农户超２５万户,以补贴带动规模化流转.二是加大项目整合力度.以高标准

农田创新示范建设推动整合耕地,实施 “小田并大田”,推动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经

营,３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规整土地约１８００亩、９个创新示范项目流转整合土地

约９１００亩.为白云区设施蔬菜现代农业产业园、增城丝苗米现代农业产业园等４个

产业园的创建提供有利条件,夯实了农业生产基础.三是加大主体培育力度.印发

«广州市促进农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若干措施»,系统提出６方面２０条扶持措施,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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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龙头企业参与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对承包土地连片流

转１００亩以上,且流转合同期限在５年以上的,给予转出承包地农户１００元/亩的补

助.国家、省、市级农业龙头企业分别达１５家、１４５家和３６５家,国家级数量全省

第一.全市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８２８６％,同比增长２８６个百分点.

(三)分类施策提质量,建设生态友好绿色农田.以农业绿色发展为导向,实施

耕地质量保护提升行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一是从严考

核.印发 «广州市２０２２年耕地质量建设实施方案» «关于高标准农田实施耕地质量

提升措施的指导意见»,把耕地质量建设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粮食安全考核和

耕地目标责任考核内容,并对开展测土配方施肥、有机肥替代化肥、水肥一体化等

提升耕地地力措施提出明确的任务指标,压实各方责任.二是常态监测.设置耕地

土壤质量监测点３３８个、耕地质量等级调查点１７７个、肥料使用情况调查点３３８个,

通过调查、监测,分析掌握我市耕地质量等级和变化趋势,采取相应措施,不断提

升耕地地力.现有耕地质量等级为３０,位居全省前列.三是培肥增力.推广有机

肥替代化肥、测土配方施肥、水肥药一体化等减量施肥技术,科学培肥地力.新建

高标准农田耕地质量保护提升措施１００％覆盖,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９０％覆盖.四

是绿色防控.持续推广使用生物农药,农药减量增效等绿色防控技术,提高统防统

治覆盖率,截至今年１０月,全市农药使用量为２３２１吨,同比减少０１６％.结合８

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布设农田排水缓冲带、生态沟渠等工程,形成集耕地质量

保护提升、生态涵养和田园生态景观改善为一体的绿色农田.

(四)创新示范立标杆,建设集约智慧高效农田.探索一体化推进土地整治、宜

机化改造、绿色农田、数字农田、产业融合和耕地质量提升等方面的高标准农田建

设新模式.一是明确标准要求.印发 «广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高标准农田创新

示范点建设任务的通知»(穗农函 〔２０２１〕３７５号),明确创新示范项目的建设标准、

设计要求和进度安排.编制 «广州市农田建设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总结前期

创新示范经验,丰富创新示范内容,进一步明确了规划期内的创新示范任务.二是

深化项目设计.严把创新示范项目的设计关,将创新示范内容在设计文件、投资概

算中予以落实,结合项目实际和产业现代化的实际需求赋予每个项目的创新示范指

标要求,保障项目体现规整化、宜机化、绿色化、智慧化和耕地质量提升等特色.

三是强化资金保障.鼓励相关区统筹利用各类涉农资金、高标准农田建设历年结余

资金等,引导鼓励所在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村委、经济合作社等投资投劳,切实

强化资金保障,为项目实施保驾护航.全市９个创新示范项目中,白云区钟落潭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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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建设项目 (示范)等５个项目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

(五)多措并举引投资,推动农田建设量质齐增.以项目实施新形式吸引社会投

资,破解财政资金 “孤掌难鸣”局面,增厚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一是持续 “先建

后补”拓投资.２０２２年继续在从化区实施 “先建后补”项目,以广州市和稻丰农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实施主体,引导社会资金先期投入项目约８０万元,预计后续将

在项目范围内继续投入超过２００万元.二是探索 “创新示范”撬投资.今年实施的

９个创新示范项目同步引入社会资金,社会资金与财政补助资金优势互补,分项实

施工程内容;财政资金重点投入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社会资金则投入温室大棚、喷

灌系统、智能监控系统等现代农业设施建设.目前,社会资金投入已达１１４８万元,

相关企业将继续加大投入,预计后续投入将超过２７００万元.三是联结 “园区建设”

扩投资.抓住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契机,充分发挥产业园市级专项补助资金作

用,灵活安排耕地升级改造、土地综合改良、基础设施及环境整治、宜机化改造等

项目.截至１０月底,增城区丝苗米产业园耕地与农业设施相关的１５个项目已全部

完工并验收,总投资达１４９亿元.

(六)全程监管提进度,推动项目如期高质实施.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抢抓下半

年高标准农田施工黄金期,确保按期高质量完成年度任务.一是加强巡查指导.采

用巡查、抽查等方式加强农田建设项目质量监督,压实相关区、镇 (街)农田建设

主管部门和建设主体的责任.充分运用第三方技术力量对项目进行巡查,及时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和农时影响,因项施策,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二是加强调度督导.建立项目实施进度台账,充分利用广东省农田建设系统平台,

每周调度项目实施进度,适时通报进展情况,并对进度偏慢的区农业农村局发文予

以提醒,督促按时推进项目建设.三是加强质量监管.印发 «广州市农业农村局关

于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过程管理的通知»,要求严格按照 «高标准农田建设

质量管理办法 (试行)»组织项目实施,切实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督检查;

要求镇 (街)、施工、监理等单位落实主体责任,严防工程不按图施工、偷工减料.

截至１１月底,全市项目主体工程施工平均进度已达７１％,南沙区大岗镇高标准农

田改造提升建设项目等８个项目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

三、存在问题

一是部分项目进度需要加快.花都区花山镇、白云区人和镇、番禺区石碁镇等

多个项目,前期施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施工人员和材料进场受到限制,目前进

度晚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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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项目选址需要提升优化.项目选址需要进一步匹配农业产业现代化发展的

需求,进一步结合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农业大户、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需求.

三是后期管护有待持续用力.后期管护各层级的责任清单需要更加具体明晰,

“谁受益,谁管护”的管护原则需要进一步落实落细.

四、代表对重点建议办理反馈意见和满意度情况

领衔代表对重点建议办理工作表示满意,同时反馈:答复和措施全面回应了建

议中的有关问题及建议,办理工作方案和措施也很具体.通过重点建议的办理,我

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管理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年度项目有序推进,创新示范

项目出新出彩,工作落实到位,显示出市政府对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决心

与态度.建议继续加大有关工作推进力度,再接再厉,高质量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

真正实现农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

五、下一步工作计划

下一步,市政府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着力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

建设,健全运行管护机制,严格按照国家、省工作部署,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

建成高标准农田,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

(一)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加大项目统筹实施力度,攻坚克难,在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优化细化施工组织计划,将疫情和农时给施工带来的影响降到

最低.同时,加强指导,及时协调解决施工遇到的难题,积极推进项目施工建设,

力争２０２２年１２月底前完成全部项目主体施工.同时,认真梳理项目实施过程中遇

到的痛点、难点问题,及时总结提炼创新经验,形成一套可借鉴、可推广的工作方

法,为后续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参考.

(二)加快推进区级规划编制.督促各相关区抓紧编制出台区级高标准农田建设

规划,在充分衔接市级规划,综合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粮食保障要求、农业产业

发展需求等因素的基础上,充分做好与国土空间、水资源利用等相关规划的衔接,

切实落实未来一个时期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区域布局,突出粮食产能目标,落实落细

重点举措,确定重点项目和资金安排,将建设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具体地块.

(三)加大项目后期管护力度.督促各相关区参照 «广州市农田基础设施管护办

法»,抓紧编制出台区级农田基础设施管护制度,明确管护资金标准及渠道、使用程

序和要求等,不断加大项目后期管理力度;继续探索推广商业保险管护新模式,有

效解决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中的难题,持续发挥高标准农田的农业生产基础支撑效

益.同时,通过综合运用土壤培肥措施、常态化做好耕地土壤监测、质量等级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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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规范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等工作,切实推进耕地地力提升.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关于 «关于高质量推进广州市高标准农田

建设的建议» 督办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农村农业委员会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做好重点督办建议办理工作的通知»,邓彩联等

３８名代表联名提交的 «关于高质量推进广州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建议» (第

２０２２２２５８号)作为２０２２年代表重点建议,由市农业农村局主办,市财政局、市水

务局会办,农村农业委员会负责督办.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指导下,农村农业

委员会有计划、分阶段开展督办工作,持续跟踪监督,督促市政府有关部门落实代

表建议和主任会议审议意见,重点建议办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现将督办情况报告

如下:

一、重点建议督办工作情况

市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重点建议督办工作,主任会议专门听取中期督办情况报

告.李小琴副主任带领农村农业委员会深入基层一线指导督办,并加强与建议联名

代表和主办、会办单位的联系沟通,多次组织专题研究和实地督办,扎实推动重点

建议办实、办出成效.

(一)明确办理重点,有序开展督办.农村农业委员会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对提升

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重要意义.针对重点建议提出的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体系、

加强后期管护等内容,组织建议联名代表、建议办理单位、农村农业专业小组代表

进行专题研究,理清重点建议的办理重点、难点,找准督办工作的切入点,制定针

对性督办方案,明确督办进程与时间节点,有条不紊推动重点建议办理.

(二)找准办理堵点,精准督办促效.农村农业委员会多次组织代表、市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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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局、区政府有关部门及会办单位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专题汇研,认为 “创新

示范项目建设”是本建议办理的关键.针对 “创新”二字开展重点督导,先后５次

前往花都、从化、增城等区,深入田间地头检查花都区梯面镇五联村、从化区江埔

街山下村和增城区朱村街横塱村、龙新村、南岗村等地的高标准农田示范项目建设

进展,广泛听取基层干部、农业龙头企业、农户等的意见建议,及时掌握并督促解

决建设难点与问题,指导创新开展示范项目建设,切实推动建议办理.

(三)发挥代表作用,形成督办合力.农村农业委员会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

组织专业小组代表、市人大代表专家库专家开展专题座谈、实地调研,围绕我市制

定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体系、拓宽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渠道、推进创新示范项目建

设等方面献言献策,为政府相关部门办理建议提供参考.请１０个涉农区的人大常委

会协助调研所在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现状,进一步掌握各区工作推进情况,合力推

动重点建议高效办理.

(四)主任会议指导,重点攻坚督办.９月,主任会议专门听取本重点建议第一

次督办情况汇报,提出加快建设进度、推动创新示范、完善政策体系、解决农田

“碎片化”问题、优化投入机制等办理指导意见.农村农业委员会认真贯彻主任会议

的审议意见,建立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展台账,及时、全面掌握重点建议办理情况;

针对第一阶段督办工作中发现的薄弱环节和难点问题,督促市农业农村局重点务实

推进.再次赴增城区实地检查高标准农田创新示范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以点带面督

促政府部门逐项落细落实主任会议督办意见.

二、重点建议办理主要成效

自２０１２年开始高标准农田建设以来,我市已累计建设高标准农田１１６６７万亩,

建成后的高标准农田亩均节水、节药、节肥率都在１０％以上,耕地平均质量等级连

续五年位居全省第一,农业生产条件大为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明显提高.高标准农

田赋能乡村振兴成效明显,省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通报２０２１年度全省乡村

振兴考核结果,我市获列珠三角核心区第１名,实现 “四连冠”.

为了进一步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水平,市政府高度重视重点建议办理工作,成

立了以分管副市长为组长的建议办理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印发重点建议办理工作方

案,组织召开重点建议办理调研座谈会,推进项目建设.农村农业委员会督促市农

业农村局认真研究重点建议提出的意见建议和常委会主任会议的办理指导意见,逐

条逐项落实,办理成效显著.

(一)高标准农田建设年度任务有望提前超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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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进度较慢.为此,农村农业委员会提出

攻坚克难、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度的督办建议.市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积极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度,有望提前超额完成年度任务.

１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我市２０２２年开展２５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７

个区共３２３万亩,超过省下达的２７５万亩新增建设和改造提升任务 (详见附件

１).

２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展顺利.所有建设项目已于９月底全面进场施工,在全省

率先实现开工率１００％,得到全省通报表扬.截至１１月底,全市项目主体工程施工

平均进度为７１％,其中８个项目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

预计年底前所有项目主体工程基本完工,比省确定的时限提前３个月.

(二)高标准农田创新示范项目建设高质量开展

为适应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我市以更高要求探索创新开展高标准农田创新示范

项目建设,以期引领高标准农田建设提档升级.

１探索开展高标准农田创新示范项目建设.在国家标准基础上,拓展高标准农

田建设内涵,增加土地整治、宜机化改造、绿色农田、数字农田、产业融合和耕地

质量提升等内容,体现规整化、宜机化、绿色化、智慧化和耕地质量提升等特色,

推动现代化、规模化高标准农田建设.

２９个高标准农田创新示范项目进展顺利.２０２２年全市首批开展９个创新示范

项目 (详见附件２),全部于９月底前进场施工,其中５个项目主体工程已基本完

工,其余４个将于年底前完工.

３创新示范项目建设成效明显.从已建成项目的效果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新

模式更加适应农业机械化、规模化、现代化的需要,展示出广州都市农业水平与特

色,具有可推广性.例如,增城区朱村街已完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详见附件

３),田块规整,路网、渠网布置规范,土壤肥力有提升,水稻加工、销售等设备设

施完备,产业融合特色鲜明.作为省定 “数字农田”试点,该项目以万亩 “丝苗米

产业园”为依托,引入多家农业龙头企业投资,构建了 “企业农场＋可视农业＋生

产监控＋原产地追溯”的经营模式,发挥了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作用.

(三)农田 “碎片化”问题得到初步解决

我市部分农田散、小导致高标准农田建设难度大,难以进行集中连片规整化、

宜机化改造.针对这一情况,农村农业委员会在督办中提出 “整合零碎耕地资源,

开展连片规模生产经营,提高高标准农田宜机化、集约化水平”的建议.市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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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局在办理重点建议中通过推进土地流转和耕地整合,初步解决农田 “碎片化”问

题.

１落实土地流转扶持政策,以补贴带动规模化流转.今年共安排市级财政资金

２１９万元,补贴面积近２００００亩,受惠农户超２５万户.

２以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整合耕地,实施 “小田并大田”.３个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规整土地约１８００亩、９个创新示范项目流转整合土地约９１００亩.

３鼓励龙头企业参与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对承包土地连片流转１００亩以

上,且流转合同期限在５年以上的,给予转出承包地农户１００元/亩的补助.

(四)高标准农田建设多元投入机制逐步建立

在第一阶段督办时发现,只有１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有社会资本参与,且社

会资本仅占该项目投入的２２４％.为此,农村农业委员会提出有序引导社会资本投

入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督办建议.市农业农村局高度这一督办建议,积极推动建立高

标准农田建设多元投入机制.

１以创新示范项目为重点,加大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在９个创新示范项目中引

入农业企业,社会资金已投入１１４８万元,预计后续投入将超过２７００万元,约占项

目总投入的４６１％.

２用好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平台,加大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充分发挥产业园市

级专项补助资金的资本撬动作用,引进社会总投资达１４９亿元.

(五)高标准农田建设机制逐步完善

针对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配套政策尚不完善,尚未制定符合我市实际的高标准

农田建设标准和指标等问题,市农业农村局积极回应督办建议,制定相关文件,逐

步完善建设机制.

１编制 «广州市农田建设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与国家、省高标准农田建

设规划相衔接,因地制宜分类制定符合我市实际情况的农田建设标准和投入标准.

２制定 «广州市农田建设项目信用评价管理办法 (试行)» «广州市农田基础

设施管护办法».率先在全省出台该两项文件,优化农田建设信用评价,健全农田基

础设施管护机制.

３印发 «关于高标准农田实施耕地质量提升措施的指导意见»«广州市２０２２年

耕地质量建设实施方案».规范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耕地质量,进一步完善高标准

农田建设机制.

三、进一步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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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

成高标准农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高标准农田,真正实现旱涝保收、高

产稳产.”为进一步推动我市高标准农田高质量建设、高效率管理、高水平利用,提

出以下建议:

(一)以创新示范项目为样板,带动广州高标准农田建设走前列

１打造高标准农田建设广州样板.市农业农村局认真总结高标准农田创新示范

项目建设的经验做法,瞄准国内国外农田建设的先进水平,提出符合市情农情、可

操作、可推广的高标准农田创新示范建设标准,打造广州水平的高标准农田样板.

２编制高标准农田创新建设规划.摸清全市农田基本情况,衔接国家、省高标

准农田建设规划,选择有条件、有现代农业产业需求的高标准农田逐步按照广州样

板开展创新建设与示范推广.编制我市高标准农田创新建设规划,提升高标准农田

建设水平,夯实都市农业基础.

３以点带面稳步推进.通过５－１０年的努力,整合资源,逐步推进高标准农田

创新建设规划落地见效,推动广州高标准农田建设提质升级,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

列.

(二)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全覆盖

１落细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市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 «广州市农

田建设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指导督促各区根据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加快推进

区级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编制,分解落实建设任务.以 “三区三线”划定工作为契

机,摸清广州农田家底,打牢保护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基

础.

２推动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坚持新增建设与改造提升并重,优

化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空间布局,集中力量在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优先安排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逐步将已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夯实粮

食生产的根基,切实履行好广州保障粮食安全的职责.

(三)优化多元筹资机制,强化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保障

１加强政府投入保障.高标准农田建设投资大,市、区政府相关部门须将高标

准农田建设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保障.根据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标准和成本变化,

适当提升投入标准,及时落实财政资金.鼓励有条件的区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２完善多元筹资机制.充分发挥政府投入引导和撬动作用,创新投融资模式,

采取投资补助、以奖代补、财政贴息等多种方式,有序引导金融、社会资本和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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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营主体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用好农业产业园、农业重点项目等资源,引导

社会资本结合项目投资高标准农田建设.在不加重农民负担的前提下,积极鼓励农

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主筹资投劳,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和运营管理.

(四)完善管护机制,切实发挥高标准农田效能

１明确政府相关部门的管理责任.市政府相关部门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管理制

度,明确各级政府部门的管理责任.落实管理主体,分级分段压实管护责任.切实

做好灌溉与排水、农田林网、输配电等工程管护的衔接,确保管护机制落实到位.

２压实受益主体的管护责任.明确村级组织、承包经营者在工程管护中的主体

作用,落实村级组织、受益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受益对象对自身使用的高标

准农田的管护主体责任.

３探索社会化管护机制.探索专业化、社会化开展高标准农田管护机制.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附件:１２０２２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进度表 (略)

２２０２２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创新示范项目情况表 (略)

３增城区朱村街高标准农田创新示范建设项目成效 (略)

４第一次督办建议落实情况表 (略)

关于完善学校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关注青少年

心理健康问题的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教育局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重点建议办理办法»规定,以及市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 «关于做好重点督办建议办理工作的通知» (穗常办 〔２０２２〕２４号)有关要

求,现将 «完善学校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 (第２０２２２０１６
号)办理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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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此重点建议提出进一步完善广州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建议加强社会面心

理健康知识宣传普及,探索制定科学的学生心理健康体检标准,加强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队伍建设.市政府高度重视,由江智涛副市长牵头领办,市教育局主办.成立

由江智涛副市长任组长,市政府马曙副秘书长、市教育局陈爽局长任副组长的重点

建议办理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扎实有序推进办理工作.５月１９日,市人

大常委会彭高峰副主任主持召开重点建议督办协调会.８月４日,市人大常委会调

研组到荔湾区实地调研我市精神卫生热线建设及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情况.在市

人大常委会督办领导及相关工委的关心指导下,市教育局于８月２９日向市人大常委

会报送了重点建议办理情况第一次书面报告.

经过市、区共同努力,进一步完善了我市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工作体系.

建立了全市中小学生心理危机防控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和全市专家库队伍,截至１１月

底,为全市中小学配备专职心理教师１３３２人,比２０２１年增加４４３１％.较好提升

了危机干预效能,科学、规范开展心理筛查、危机干预和心理档案管理,精准剖析

危机个案,找准了问题原因和解决对策,健全了学生心理防护 “筛查―预警―干预”

闭环管理工作机制.强化了心理援助,各职能部门咨询服务热线为学生和家长提供

全天候心理咨询服务.家校社协同不断加强,共同为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二、办理情况及办理成效

(一)完善工作机制.２０２１年建立了由教育、卫生健康等１２个部门组成的广州

市中小学生心理危机防控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出台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行动计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今年印发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规范指引»及危机干预等５

个配套指南和 «疫情环境下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防护指南 (试行)»,为学校提供精细

化、流程化、规范化工作指导.

(二)强化宣教引导.加强心理健康知识宣传普及,优化课程体系建设,推进落

实每班每两周一节的心理健康教育课.针对疫情防控、中高考等重要节点,常态开

展心理团体辅导,今年来市、区教育部门共发布心理微课３６２讲、心理推文６０３篇.

组织心理健康活动月、“５２５”中小学心理节、毕业生心理调适讲座、“１０１０”世界

精神卫生日专题讲座等教育宣传活动.开展 “家长学校”系列直播６０场,收视近

２０００万人次;举办暑期儿童关爱服务等活动２５场,近３４６万人次参与.

(三)建强专业队伍.成立市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将专职心理教师配

备纳入２０２１年市十件民生实事有力推动,提前１年多完成省教育厅的目标任务.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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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持续推进专职心理教师配备和教师分层分类心理知识培训,截至１１月底,全市

６４８所较大规模学校均百分百配备专职心理教师,专职心理教师总数达１３３２人,比

２０２１年增加４４３１％.全市专任教师 C证及以上证书取得率达８３８８％,比今年３

月上升１４４６％.举办心理教师、心理咨询案例督导等培训班１６期 (场),共培训

１３１０人.

(四)加强危机干预.健全中小学生心理防护 “筛查—预警—干预”闭环管理机

制,每学期开展１次全员排查.完善 “全员普查、２对１复核、１对１干预”工作流

程,出台心理危机筛查、危机干预２个指引规范以及 «心理健康档案管理制度»,推

广应用信息化平台开展规范管理.探索使用全市统一学生心理排查量表,２０２２年春

秋两季共排查学生３１１０４万人次,指导各校落实预警库学生名单化管理,“一人一

案”跟踪辅导,指导家长及时转介治疗.推动建立市、区、校三级学生心理就医诊

疗绿色通道,完善医教协作机制.印发 «中小学预防心理危机极端事件工作指引

(试行)»,提升教师识别、干预和处置危机事件的能力.

(五)找准危机成因.建立市、区、校三级学生心理危机个案分析制度,对发生

的危机个案逐一复盘.综合分析近三年来情况,造成危机极端事件的成因主要集中

在家庭矛盾和亲子冲突、精神心理疾病、网络游戏和动漫、书籍等文化产品的不良

影响,另外离异、单亲家庭等社会问题对学生心理成长影响较大.通过系统分析原

因及教训,有助于相关职能部门和学校采取更加有针对性、更加有效的工作措施.

(六)强化心理援助.建强用好服务热线,建设市、区未成年人心理咨询与援助

中心,专门为中小学生和家长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截至１１月底,市、区两级中心接

受未成年学生网络咨询８０３例、电话咨询２５１７例、面询５６５例.市心理援助热线

０２０－８１８９９１２０、１２３２０－５均由专职心理咨询师２４小时为广大群众提供心理咨询服

务,２０２２年以来累计接听来电２７万例,接听量和来电量均位列全国第二.建成３０
间 “舒心驿站”,设立妇女儿童心理服务热线 (０２０－３８６１３８６１－１).优化１２３４５政

府服务热线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专家座席,２０２２年以来共排查、咨询困境儿童近１１

万人次.

(七)密切家校社协作.利用家长学校等指导家长了解和掌握不同年龄段学生的

身心发展特点,协助家长解决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困扰和心理情绪问题.在全国

首创 “校门口家校学堂”,开办 «羊城家校学堂»并推出线上讲座８８讲,组织线上

家庭教育讲座１９５场.依托１５个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与１５个社区家长学校开展

家校社协同育人试点工作.实施家庭教育１２３４５支持计划,推出社区家庭教育大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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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举办 “协同育人与孩子共同成长—以家庭促进法为起点”等活动,实现全市

２０００多所社区家长学校全覆盖培训.持续深化 “社工＋”战略,探索打造 “青年地

带”社工专项服务品牌,不断完善青少年社区社工服务体系.

三、存在问题

一是部分社会人群包括家长对青少年精神心理问题认识不足,讳疾忌医,不配

合学校的转介建议.二是部分家长不熟悉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自身心态焦

虑、情绪急躁、期许较高,教育方法简单粗暴.三是网络游戏成瘾,部分动漫、书

籍等文化产品中漠视生命等不良信息持续对中小学生产生负面影响.四是部分区属

中小学校尚未配齐专职心理教师,部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不够强.

四、代表对重点建议办理反馈意见和满意度情况

在重点建议办理过程中,领衔代表唐敏及其他代表积极参与并提出意见建议,对

办理工作表示满意.认为市教育局办理工作能够精准回应具体建议,求真务实地推动

各项建议落地实施,多次组织专题会、座谈会和专项调研,邀请高校、医疗专家参与

指导具体工作,会同会办单位编订各类规范指引和工作指南,落实心理健康教育、危

机筛查与干预、家庭教育指导等各项措施,表现出较高的组织能力、指导和协调能

力、专业资源的整合能力,进一步夯实和完善了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五、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加强部门协作联动.发挥市中小学生心理危机防控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作

用,密切协同配合,做好精神卫生知识普及、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危机预防及处

置、网络环境治理、家庭教育指导等各项工作.推进学生自杀行为网上监测预警工

作体系建设,建强用好市、区未成年人心理咨询与援助中心,形成联动联控联防联

治的工作合力.

(二)抓实抓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履行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主体责任,坚持

“生命至上”,统筹推进课程体系、心理危机防范体系建设.建强用好专家教授、教

研员、专职心理教师、兼职心理教师、班主任、科任教师等六支队伍.强化学校心

理健康教育场地、课时等条件保障.规范中小学生全员心理筛查,对纳入心理预警

库学生 “一生一案”做好跟踪服务,及时转介.

(三)健全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加强家长学校建设,强化家校沟通,指导

家长关注学生心理成长,共同维护好青少年学生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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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关于完善学校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关注

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 督办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为保障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市人大常委会将 «完善学校心

理服务体系建设,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第２０２２２０１６号)列为２０２２年代表重

点建议,由市教育局主办,市委宣传部、市卫生健康委、市民政局、市妇联等部门

会办.我委持续跟踪监督,推动办理工作取得进展,现将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督办工作情况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彭高峰高度重视督办工作,从今年４月份起多次进行专题

研究,参加各项督办会议和调研活动并提出要求.我委按照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重点建议处理办法»有关规定开展督办工作,主要有:

(一)聚焦重点,明确督办工作目标

我委认真研究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的有关政策,第一时间召开督办协调会,与

提建议代表、办理单位、教育专业小组代表充分沟通探讨,综合各方意见制定督办

工作方案,在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管理平台、推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队伍建设、

成立心理健康专家库、发挥心理咨询热线作用、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知识宣传普及、

完善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干预机制、加强家校社协同育人等重点难点方面明确目标.

同时,推动办理单位完善办理工作方案,细化任务分工,制定办理工作时间表,使

督办和办理工作有目标、有重点、有抓手.

(二)问题导向,力促重点建议办出实效

１深入剖析心理健康问题成因.我委多次与市教育局、心理健康专家沟通,研

究探讨心理健康问题成因及应对措施,从个案入手总结共性问题,分析原因教训,

提高督办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同时,督促市教育局加强对此领域的工作调研,

市教育局通过分析近３年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事件,对极端事件的成因进行梳理总结,

形成专项报告,指导学校采取更加有针对性、更加有效的工作措施.

２聚焦工作短板加大督办力度.我委坚持问题导向,瞄定短板漏洞,及时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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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对督办中指出的针对青少年群体提供心理健康咨询服务的专线设置不足、心

理健康测评问卷设计不科学、学校心理档案建设不完善等问题,我委要求办理单位

积极作为,在办理期限内加快推进有关工作.经督办,市教育局、市文明办联合建

设市未成年人心理咨询与援助中心,专门为未成年人提供咨询服务.市教育局联合

市精神卫生中心、市未成年人心理咨询与援助中心设计全市统一学生心理排查量表,

并大力推进中小学校心理辅导室标准化建设.

３及时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对调研中发现的惠爱医院心理危机干预研究中心

(市心理援助热线工作室)场地面积较小、办公环境简陋的问题,我委先后两次组织

代表到现场,协调惠爱医院新租一栋办公楼将热线工作室迁入,极大改善了热线工

作室环境,提高热线咨询效果.

４开展立法调研.针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中面临的各部门联动协调效果不

佳、专业保障力度不够、家校社协同育人面临诸多困难等机制体制问题,我委加强

与市教育局沟通联系,讨论研究在该领域出台地方性立法的可行性,以便通过立法

强化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的制度保障.

(三)积极引导,激发代表履职活力

我委践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先后组织代表近５０人

次,到省实验中学 (初中部)、黄广中学、东风西路小学、广州市第一中学 (高中

部)、白云区景泰中学、惠爱医院心理危机干预研究中心等地实地调研,并召开多场

座谈会,让提案代表与主、会办单位面对面沟通交流,及时了解议案办理进展情况

及存在问题困难.同时,充分发挥卫生、教育小组代表的专业优势,在优化心理健

康测评问卷、加强心理健康档案建设、提高心理危机干预能力、合理配置专兼职心

理教师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反馈办理部门,逐一落实推进.提案代表唐敏对重点

建议办理情况表示满意.

二、办理成效

为做好办理工作,市政府成立以江智涛副市长为组长的重点建议办理工作领导

小组,主、会办单位共同参与,研究制定办理工作方案,明确建议的办理要求、办

理措施和办理进度安排.市政府副秘书长马曙多次参加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的督办协

调会及实地调研,市教育局主要领导今年先后召开７次专题会议、１次调研座谈会,

２次召开全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会议,有力推动办理工作开展.

(一)心理健康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市教育局在２０２１出台 «广州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行动计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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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印发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规范指引»及危机干预等５个配套指南和

«疫情环境下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防护指南 (试行)»,为学校提供精细化、流程化、

规范化工作指导,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一体化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新体系.

(二)心理危机原因剖析不断深入

市教育局建立市、区、校三级学生心理危机个案分析制度,综合分析近三年来

情况,对发生的危机个案逐一复盘,系统分析原因及教训.联合市精神卫生中心编

印 «中小学预防心理危机极端事件工作指引 (试行)»,对发生的学生心理危机个案

提出针对性意见和措施.

(三)专业队伍建设得到加强

１．配备专兼职心理教师.在全部学校１００％配备了兼职心理教师基础上,继续

分阶段推进专职心理教师配备工作,截至１１月,全市６４８所较大规模学校 (１０００

人以上的中学、１２００人以上的小学)１００％配备专职心理教师,全市专职心理教师

总数达１３３２人,较２０２１年增加４４３１％.

２．加强教师队伍培训.市教育局持续推进教师队伍分层分类心理知识培训,举

办新入职专职心理教师、心理咨询案例督导等培训班１６期 (场),共培训１３１０人.

目前全体教师均参加心理健康教育 A、B、C证培训,全市专任教师 C证及以上证

书取得率达８３８８％,比２０２２年３月上升１４４６％.

３．发挥心理健康专家作用.市教育局成立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

会,选聘高校、医疗专家及心理骨干教师为专家库成员.通过市心理援助热线０２０

－８１８９９１２０、１２３２０－５ (市卫健委),由专职心理咨询师２４小时为广大群众提供心

理咨询服务,２０２２年以来累计接听超过２７万例来电,接听量和来电量均位列全国

第二.市民政局优化设置１２３４５政府服务热线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专家座席,２０２２年

以来共排查困境儿童近１１万人次.

(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主阵地作用逐步提升

１．加强学校心理辅导室建设.推进中小学校心理辅导室标准化建设,预计在

２０２３年达标率达到１００％.

２．加强心理健康知识宣传普及.优化课程体系建设,推进落实每班每两周一节

的心理健康教育课.２０２２年以来,市、区教育部门共发布心理微课３６２讲、心理推

文６０３篇.组织全市心理健康活动月、“５２５”中小学心理节,联合市精神卫生中心

开展毕业生心理调适讲座、“１０１０”世界精神卫生日专题讲座等教育宣传活动.

３．密切家校联系.在全国首创推出 “校门口家校学堂”,开办 «羊城家校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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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推出线上讲座８７讲,组织线上家庭教育讲座１９５场;联合市妇联,依托１５个家

庭教育名师工作室,与１５个社区家长学校开展家校社协同育人试点工作.

(五)心理干预和心理援助工作持续推进

１．开展心理健康状况排查.市教育局建立健全中小学生心理防护 “筛查―预警

―干预”闭环管理工作机制,每学期开展１次全员排查,２０２２年春秋两季共排查学

生３１１０４万人次,指导各学校落实预警库学生名单化管理,“一人一案”跟踪辅导,

对需转介治疗重点学生指导家长及时转介治疗.

２．多渠道提供心理援助服务.市教育局、市委宣传部联合建设市未成年人心理

咨询与援助中心,通过网络咨询、电话咨询及面询方式提供心理辅导.市妇联设立

妇女儿童心理服务热线、建设省、市、区、街四级 “舒心驿站”心理咨询室站点,

全市建成３０间 “舒心驿站”.共青团、民政等部门持续深化 “社工＋”战略,探索

打造 “青年地带”社工专项服务品牌,不断完善青少年社区社工服务体系.

三、存在问题

(一)统筹协调力度有待加强

广州市中小学生心理危机防控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虽然已成立,但通过会议联动

各方、解决问题、督促落实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制度效能有待提高.

(二)保障措施还有不足

部分区属非较大规模中小学校 (尤其是民办学校)办学条件不佳,师资力量薄

弱,配备专职心理教师存在实际困难,与省教育厅有关２０２５年所有学校配齐专职心

理健康教师的要求还有差距.一些学校未完全落实心理健康课,心理健康档案和心

理辅导室建设滞后.各类青少年心理咨询热线与援助中心存在办公环境简陋、人员

待遇不高等问题.

(三)家校社协同育人效果有待提高

家庭矛盾突出、亲子关系危机导致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占比约七成,但学校

指导家庭教育的主动性和实际效果有待提高,部分家长对孩子的精神心理问题认知

不够,社会对患病学生的偏见和歧视依然存在,患病学生治愈后重新融入学校仍然

存在一定困难.

四、工作建议

青少年生精神心理卫生问题是一项成因复杂的社会性问题,我委建议在本次重

点建议办理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程度,找准抓

手,久久为功,持续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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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部门协作联动

充分发挥广州市中小学生心理危机防控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作用,明确各成员单

位责任分工,共同做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精神卫生知识普及、危机预防及处置、

网络环境治理、家庭教育指导等各项工作,形成工作合力.

(二)推进专职心理教师配置

市教育局进一步落实教育部有关所有中小学校配齐专职心理教师要求,结合广

州集团化办学,推动心理健康教育师资、课程、教研在集团内联动共享,提高相对

薄弱学校、农村学校心理健康工作水平.

(三)提升咨询热线保障水平

市教育局、市文明办、市卫健委、市妇联等结合各自热线职能,加大经费投入,

改善办公条件,提高人员待遇.

(四)深入开展立法调研

研究我市在全国率先出台青少年心理健康地方性立法的可行性,通过立法明确

各部门管理职责、强化专业条件保障、形成工作合力,推动我市心理健康工作迈上

新台阶.

(五)促进家校社协同共育

市政府要深入贯彻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加强教育部门与民政、妇联、卫生健

康等职能部门的协调合作,共担教育发展责任.要把家庭、社会的教育积极性与学

校的教育主导性结合起来,改变过分依赖学校教育的传统观念,督促指导家长履行

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强化社会教育责任,构建协同育人共同体,为青少年健康

成长营造良好的氛围.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０３１—



关于进一步规范颐康中心养老服务的建议

办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民政局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重点建议办理办法»规定,以及市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 «关于做好重点督办建议办理工作的通知» (穗常办 〔２０２２〕２４号)有关要

求,现将 «关于进一步规范颐康中心养老服务的建议» (第２０２２２３９７号)办理情况

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此重点建议提出正确定位政府职能,明确颐康中心定位,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机

制,提升颐康中心服务自主度,加强人员培训,完善志愿服务机制,进一步规范颐

康中心养老服务.市政府高度重视重点建议办理工作,由谭萍副市长牵头领办、市

民政局主办,成立由谭萍副市长任组长的重点建议办理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办理工

作方案,明确办理工作目标、任务分工和工作要求,扎实有序推进办理工作.６月

２３日,市人大常委会唐航浩副主任、谭萍副市长带队开展实地调研,考察越秀区六

榕街颐康中心、荔湾区海龙街颐康中心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部署推动有关

工作.结合实地调研和座谈会精神,市民政局会同各会办单位进一步理清思路,以

办好重点建议为契机,扎实推进颐康中心规范化建设和提质增效,探索政府主导、

市场化运营的长效机制.８月５日,市民政局向市人大常委会报送了重点建议办理

情况第一次书面报告.截至１１月,全市建成颐康中心１７８个,实现镇街全覆盖;建

成颐康服务站１４７５个,覆盖５３％村居.

二、办理情况及办理成效

(一)政府主导保障颐康服务品质.颐康中心是我市基本养老服务的重要载体,

坚持政府主导、培育市场的基本原则,政府在颐康中心建设提升中侧重发挥规划定

向、政策支持、监督保障的作用.一是在规划定向方面,编制养老服务机构布局规

划和城市更新养老设施布点规划,印发 «广州市街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颐康中心)

建设提升三年行动方案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科学布局颐康中心等社区养老服务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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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印发颐康中心建设改造验收指引,编制 «街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基本规范»地

方标准,明确颐康中心建设运营标准,推动规范化建设.二是在政策支持方面,修

订实施 «广州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管理办法»,强化颐康中心等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场

地、资金保障.三是在监督保障方面,强化质量监管,结合日常随机抽查、第三方

巡查督导、年度服务评估,重点对运营机构资质、人员专业资格、服务质量和价格

实行监管,确保颐康中心服务专业规范、收费合理.组织完成对全市１７８个颐康中

心运营情况摸查.排查共发现没有完整准确落实场地支持政策的颐康中心２个,没

有获得运营补贴的颐康中心２个,均已整改、严格按照现行场地优惠政策执行;发

现因场地限制影响功能发挥的颐康中心１７个,均已按一中心一策制定限时整改措

施,其中８个已另选新址;发现荔湾、从化区因财政原因没有足额落实颐康中心运

营补贴,已督促其尽快协调解决.

(二)找准定位发挥最大社会效益.颐康中心定位为由政府主导设立,以社区为

依托、失能照护为重点,具备全托、日托、上门服务、统筹调配资源、对下指导等

综合功能的养老服务机构,为老年人提供就近、专业、便利及个性化的普惠型养老

服务.市民政局编制了 «街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基本规范»,现正征求各有关单位意

见,推动颐康中心做实做细做优长期托养、日间托管、临时托养 (喘息服务)、养老

服务向导、上门服务、助餐配餐、医疗保健、康复护理、辅具租赁、文体教育、居

家适老化改造、家庭养老床位、紧急援助、精神慰藉、定期巡访等基本养老服务.

鼓励颐康中心充分挖掘自身资源优势,在保障基本养老服务普惠供给的基础上,提

供多元化特色养老服务,满足周边社区老年人多元化、个性化养老服务需求.同时,

组织２０２２年广州市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深入摸查我市老年人生活状况和养老

服务等需求,为相关部门制定惠老助老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三)培育市场撬动社会力量参与.一是实行租金优惠.公建配套的颐康中心等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由街镇无偿交由社会力量运营.租赁国有企业物业和公有房产用

于颐康中心建设的可以不公开招租,租期放宽至１５—２０年,政府和事业单位公有房

产以市场租金参考价或者评估价的５０％计收租金,国有企业物业按７５％计收.二是

加大扶持力度.颐康中心按照新修订的 «广州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管理办法»享受

运营补贴和服务资助.此外,按规定享受养老机构、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税费减免、

水电气网等价格优惠和新增床位补贴、护理补贴、医养结合、等级评定等资助政策.

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协议定点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

三是创新资源配置.颐康中心原则上委托专业社会力量运营,总运营期限延长到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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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合同每５年一签.建立以市场形成、协议约定为主的养老服务收费机制,政府

无偿提供场地或公建配套的颐康中心委托社会力量运营的,在合作协议中约定基本

养老服务项目普惠性收费价格,拓展服务项目根据市场自主定价.四是搭建对接平

台.举办第六届养老健康产业博览会,开展为老服务公益创投,积极筹备和指导年

底举办养老服务供需对接交流活动、中国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整合优化市为老服

务综合平台,搭建线上供需对接平台.多点发力撬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养老服务,

推动承接运营颐康中心等养老服务设施的社会组织和养老企业专业化、品牌化、连

锁化发展.

(四)严把质量推动服务提档升级.一是强化综合监管.坚持政府监督、公众监

督、舆论监督、行业自律相结合,将颐康中心作为养老服务综合监管的重点,实施

机构每周自查、街镇每月检查、区民政局联合职能部门每季度巡查、市民政局常态

化飞行检查和联合职能部门每半年督查的全覆盖、全方位、全流程监管机制.委托

第三方专业机构常态化开展巡查督导和社会满意度评价.今年以来,市民政、住建、

卫健、市场、消防等职能部门已组织开展了两轮养老机构综合监管联合督查,飞行

检查养老机构超５１６间次.二是推进标准化建设.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年度服务

评估和星级评定工作,２０２１年度服务评估已全部完成,２０２２年度服务评估及星级评

定有序开展,评价结果与政策支持、等级评定、合同续签等挂钩.持续推动包括颐

康中心在内的养老机构百分百达到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国家强制性标准.

积极推动完善养老服务地方标准体系,«养老服务标识规范»获批准发布,«助餐配

餐服务规范»送市市场监管局审查,«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基本规范»进入征求意见阶

段.

(五)专业培养持续提升服务能力.实施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分类培训、职业技能

评价、薪酬待遇标准、优待扶持、激励机制等相关政策.２０２２年发放养老机构服务

人员就业补贴１０４名共６７万元,发放护理人员岗位补贴４４４名共４１６万元,遴选养

老护理员积分入户３２人.依托市居家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区级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平

台、市老人院、市社会福利和养老服务协会等,２０２２年以来累计开展养老护理人员

岗位培训和专项技能培训,培训达１３５０２人次.组织开展２０２２年全市老年人照护需

求综合评估人员培训考核.实施２０２２年广州市养老服务人才提升项目,计划培训养

老机构院长３００人、养老护理员５００人、老年人家庭照护者２５０人,养老服务向导

１０００人.成功举办第二届广东省 “南粤家政”技能大赛广州市选拔赛暨第三届 “南

粤家政”羊城行动技能竞赛,近期还将举办广州市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 (具体时

—３３１—



间视疫情形势确定),进一步形成全行业比技能、比风貌的良好氛围,推动养老护理

人才队伍建设走深走实.

(六)正向引导推动社会接纳参与.一是深入实施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弘扬中

华孝德文化,普及老年人法律维权、防范诈骗以及健康生活知识,不断增强全社会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意识.２０２２年以来广州电视台法治频道 «情满夕阳»

专栏播出３８期老年人电视节目,广州新闻电台 «老友记»播出１８７期老年人电台节

目,«老人报»广州老龄专版刊登１８期专题报道;广州老龄微信公众号推送７３３篇

文章.二是积极开展养老服务政策宣传.紧跟养老服务政策推新调整,借助各类传

播媒介多渠道进行宣传解读,２０２２年开展全市性养老服务政策专题讲座５场.通过

媒体正面报道、政策宣讲、宣传单张、上门入户、微信群公告、组织参观等多种方

式,宣传颐康中心,增进居民了解.三是完善志愿服务机制.推广广州公益 “时间

银行”,积极探索 “时间银行”养老志愿服务模式,印发 «关于建立广州 “时间银

行”养老志愿服务机制的工作方案»,推动构建多方联动的社区为老志愿服务体系.

推广颐康中心 “时间银行”志愿服务站点建设,支持颐康中心组建志愿服务队伍,

开展形式多样的为老志愿服务,并为志愿者提供专业的养老服务培训.

三、存在问题

受疫情影响,部分区财政落实颐康中心等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运营经费、服务

奖励等经费支持政策存在困难.颐康中心严格按照要求执行高于社会面标准的疫情

防控措施,较长时间暂停站点式和上门服务 (特殊群体老年人必要服务除外),全托

服务暂停新收入住老年人,客观上影响了服务对象的发掘和服务的开展,制约了养

老服务需求的市场培育进度.

四、代表对重点建议办理反馈意见和满意度情况

在重点建议办理过程中,市民政局与人大代表密切联系沟通,认真吸纳代表意

见建议.在草拟重点建议办理工作方案和第一次办理情况报告及第二次办理情况报

告时,均征询建议代表的意见;积极邀请相关人大代表参与调研并座谈.领衔代表

曲英同志认为建议办理具体措施切合实际,具有前瞻性且力度大,极大增强了其对

颐康中心持续健康发展的期待和信心,对建议办理工作表示非常满意.

五、下一步工作计划

下一步,我市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加快发展养老服务的决策部署和省、市有关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

聚焦老年人美好生活需要,进一步做优做实做细颐康中心建设,完善我市基本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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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体系.

(一)进一步完善政策并推动全面贯彻实施.深入实施 «广州市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管理办法»,持续督促各区、街镇,各有关单位完整准确落实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各

项扶持政策.修订 «广州市民办养老机构资助办法»«广州市养老服务机构服务人员

就业补贴及岗位补贴办法»,推动养老资助资金更多向普惠型养老服务倾斜,加强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保障.统筹颐康中心 (站)服务网络资源,完善我市特殊困难

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机制,优化孤寡等特殊困难老年人服务.

(二)进一步加强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持续开展对颐康中心的巡查督导和年度

服务评估,指导优化提升,做实做细做优全托、日托、上门服务、对下指导、统筹

调配资源等综合功能.发布 «街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基本规范»地方标准,制 (修)

订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评估指引,出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星级评定地方标准,引

导颐康中心参与国家、省、市星级评定,用标准化引领服务提档升级,百分百达到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国家强制性标准.督促运营机构配齐与服务和运营相

适应且具备从业资格的专业人员,并持续提升颐康中心各岗位人员专业技能水平.

通过福利彩票公益金奖励颐康中心建设提升行动绩效明显的前三个区和具有正向示

范作用的颐康中心,引领带动全市颐康中心建设标准和服务质量双提升.

(三)进一步推动服务多层次多元化发展.引导颐康中心在做实地方标准规定的

基本服务项目,充分保障辐射社区基本养老服务需求的基础上,整合周边资源、发

挥自身优势提供多元化特色养老服务.办好每年的老龄产业博览会、广州博览会老

龄专业展,养老服务供需对接交流活动,为老服务公益创投.优化升级市为老服务

综合平台 “供需对接模块”,邀请养老服务商家入驻平台,培育专业化、品牌化、连

锁化养老服务组织.深化 “党建＋养老服务”,大力推广颐康中心 “时间银行”志愿

服务站点建设,把颐康中心 (站)打造成为党建宣传、凝聚退休党员和开展为老志

愿服务、开展互助养老的重要平台.

(四)进一步健全颐康中心 (站)“１＋N”网络.深入推进颐康中心建设提升三

年行动,高标准建设具备日间照料、上门服务、助餐配餐等功能的村居颐康服务站,

推动落实２０２３年底实现颐康服务站村居全覆盖的目标.强化颐康中心统筹协调辖区

内为老服务资源能力,为颐康服务站等村居养老服务设施提供业务指导、人员培训、

资源调配等服务.支持村居颐康服务站统一委托颐康中心管理运营,统筹街镇辖区

内养老服务资源,形成 “１＋N”服务网络,将服务延伸至社区和老年人家庭.在颐

康中心和村居颐康服务站设立咨询服务台和 “养老服务向导”,定期开展养老服务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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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岗位培训,为辖区老年人提供养老政策咨询、服务查询、办事指引、服务转介等

服务,发挥供需对接、服务引导等作用.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关于 «关于进一步规范颐康中心养老服务的

建议» 督办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关于进一步规范颐康中心养老服务的建议»(第２０２２２３９７号)重点建议由常委

会副主任唐航浩牵头督办,谭萍副市长牵头领办、市民政局主办.根据 «广州市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重点建议办理办法»的规定,市人大社会委认真做好跟踪督办工作.

现将督办情况报告如下:

一、督办情况和主要成效

(一)开展督办工作的基本情况

市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该重点建议督办工作,唐航浩副主任、谭萍副市长于６
月率队前往越秀区、荔湾区实地调研并召开现场办公协调会,听取政府相关职能部

门和养老服务机构、社工机构对规范颐康中心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要求采

取有效措施办好重点建议,规范颐康中心养老服务,保障颐康中心可持续发展.９
月,王衍诗主任主持召开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１８次主任会议,听取了代表重点建

议督办情况的第一次报告.根据主任会议精神,社会委进一步加强督办工作,加强

与建议领衔代表以及建议主办、协办部门的沟通和联系,按照建议督办目标 “分步

走”的设想,对办好重点督办建议、推动颐康中心提质增效进行研究和部署,要求

相关职能部门按工作任务清单和时间节点要求加快办理进度,切实落实２０２２年代表

建议办理目标.

(二)重点建议办理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效

在常委会持续监督下,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按照重点建议案办理要求,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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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衍诗主任、唐航浩副主任、谭萍副市长关于坚持问题导向、准确定位颐康中心的

功能和性质、多措并举促进其可持续健康发展等指示要求,认真吸纳人大代表提出

的意见和建议,加强与各区政府的沟通,及时制定出台 «广州市街镇综合养老服务

中心 (颐康中心)建设提升三年行动方案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 «广州市居家社区养

老服务管理办法»等关键规范性文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扎实推进重点建议办理

工作,建议办理工作完成阶段性目标,成效显著.领衔代表曲英对建议办理工作表

示非常满意,认为建议办理措施切合实际,具有前瞻性且力度大.一是颐康中心服

务品质取得普遍提升,编制出台了全市养老服务机构布局规划和城市更新养老设施

布点规划,强化了颐康中心等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场地、资金保障,组织完成了全市

１７８个颐康中心运营情况摸查.二是明确定位和基本养老服务范畴,市民政局正在

编制 «街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基本规范»,推动颐康中心做实做细做优长期托养、日

间托管、临时托养 (喘息服务)、助餐配餐、家庭养老床位等基本养老服务.三是撬

动社会力量参与市场运营,通过实行场地租金优惠、加大运营补贴扶持和医养经济

结合推广力度,创新养老服务收费机制,搭建养老服务供需对接平台,促进养老健

康产业发展壮大.四是严把质量推动服务提档升级,通过飞行检查、巡查督导和社

会满意度评价等方式强化综合监管,将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年度服务评估和星级

评定工作与政策支持、等级评定、合同续签等挂钩,推动全市颐康中心１００％达到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国家强制性标准.五是组织专业培训提升服务能力,

实施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分类培训、职业技能评价、薪酬待遇标准、优待扶持、激励

机制等相关政策促进养老服务能力持续提升,２０２２年以来累计开展养老护理人员岗

位培训和专项技能培训１３５０２人次.六是正向引导推动社会接纳参与,通过深入实

施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积极开展养老服务政策宣传、完善志愿服务机制,不断增

强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意识.

二、存在的问题和短板

(一)法规政策未能得到全面准确实施.全市１７８个颐康中心,越秀区六榕街、

荔湾区逢源街等２个颐康中心未按 «广州市养老服务条例»完整落实场地支持政策,

占总数的１１％;荔湾区、从化区辖区内的３０个颐康中心,均未按 «广州市居家社

区养老服务管理办法»足额发放运营补贴,占总数的１６９％.另受疫情影响,部分

区财政未按现行政策按时向养老服务机构拨付颐康中心的运营经费等资金,据不完

全统计,受此影响的颐康中心占比超过总数的６０％.

(二)全市颐康中心建设标准层次不齐,人员配备和管理标准良莠不齐.部分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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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中心建设标准偏低且年代久远,康乐运动设施亟待维护维修,电梯等日常设备有

待及时维修更新;部分颐康中心没有选址在常住老年人口规模大且交通便利的地方,

因场地限制影响功能发挥,连长者就餐座位都无法同时满足全体老人需求;部分颐

康中心配备的社工人员偏少,难以满足老人的精神层面需求,普通工作人员往往是

身兼数职,一旦出现员工受疫情封控影响,捉襟见肘的情况比比皆是.

(三)全市颐康中心市场发育停滞,养老服务产业未随老龄化进程同步增长.疫

情期间,颐康中心作为街镇养老服务综合体,严格按照要求执行高于社会面标准的

疫情防控措施.特别是中心城区的颐康中心,较长时间暂停站点式和上门服务 (特

殊群体老年人必要服务除外),全托服务暂停新收入住老年人,客观严重影响了服务

对象的发掘和服务的开展,从而制约了养老服务需求的市场培育进度.

三、对下一步工作提出的意见建议

当前我市颐康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工作正受到严峻挑战.总体看,颐康中心工作

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培育、评价、激励、保障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市人大社会

委将进一步督促市民政局加强颐康中心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一)全面贯彻实施 «广州市养老服务条例» «广州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管理办

法».要持续督促各区、街镇,各有关单位完整准确落实颐康中心 (站)等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公建配套、租金优惠、运营经费以及租金补贴和建设补贴等扶持措施.各

级政府要统筹做好财政资金拨付工作,保障颐康中心的基本运营不受影响.

(二)尽快完善出台 «街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基本规范»地方标准.要强化巡查

督导、年度服务评估和星级评定,推动颐康中心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对因场地限

制不能有效发挥功能及社会效益的颐康中心,应一院一策解决场地问题.要杜绝安

全生产隐患,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设备,应第一时间检测整改,对年代久远、功

能丧失的康乐文体设施,应及时升级换代.要加强养老护理人员岗位培训和专项技

能培训,推广普及科学、有效的现代化管理办法,提高颐康中心的规范化、标准化

管理水平.

(三)根据疫情形势及时科学调整疫情防控措施,推动颐康中心常态化运营.要

督导颐康中心做实做细做优全托、日托、上门服务、家庭医生等综合功能,可结合

社区老龄化实际情况,探索个性化的特色养老服务,进一步强化上门服务能力,提

高颐康中心对老年人的吸引力.通过互联网等现代化方式方法,拓宽颐康中心养老

服务的兑现形式和适用场景,加强宣传和推广,探索新冠疫情下颐康中心运营路径.

(四)根据督办目标 “分三步走”的设想,提前谋划好明年工作.今年９月份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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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常委会主任会议同意,从２０２２年至２０２４年划分时间节点,将该建议办理工作

分为三个阶段性目标.其中,２０２３年底前需完成 «广州市街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颐康中心)建设提升三年行动方案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的验收工作,确保全市各

级１７８个颐康中心全部完成优化提升,并投入使用.建议市政府要提前谋划,市民

政局要充分发挥牵头作用,及时公布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和验收标准、验收程序、

验收时间表,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在做好宣传和培训工作的基础上,适时开展验收

工作,保障这项工作如期完成.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２０２２年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交通运输局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２年监督工作计划»安排,市人大常委会将于１２
月在常委会会议上听取和审议市交通运输局２０２２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工作满

意度测评,依照工作安排,现将市交通运输局２０２２年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２０２２年工作落实情况

(一)严格落实交通运输领域疫情防控.毫不动摇坚持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总策略和 “动态清零”总方针,认真履行交通运输防控专班、跨境货运防控专班等

工作职责,积极主动强化工作协同,科学精准落实交通运输领域各项防控措施.一

是组织落实本土疫情交通应急处置工作,及时在管控区域组织落实地铁、公交、网

约车等城市交通临时管控措施,“０４０８”疫情期间在对外交通场站组织做好核酸检测

证明的查验,“０４２７”疫情期间推动白云机场实施 “三个分开”;海珠区本土疫情期

间统筹做好大规模转运工作,指导市公交集团开展阳性病例转运工作,协调做好滞

留人员疏解工作,严防省内扩散、省外溢出.二是加强外省市疫情输入防控,协调

白云机场、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将重点涉疫城市来穗航班、列车纳入重点管控,强

化旅客落地核酸检测,２０２２年以来累计核酸检测１２００万人次;２０２２年５月妥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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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上海专列的调度转运,共转运上海抵穗旅客２４１２３人;会同做好海南、西藏、新

疆、成都来穗航班旅客的接转分流和健康排查,截至１１月１４日共接转海南来穗旅

客１４２５２名、西藏来穗旅客５１２名、新疆来穗旅客８４００名、成都来穗旅客８５５２名、

内蒙古来穗旅客４８０名、西双版纳来穗旅客２０１２名.三是落实货运物流疫情防控和

保通保畅工作,在高速公路服务区、物流园区设置货车司机免费核酸检测点,依托

“货车入穗管理平台”加强来穗货车司机的服务管理,督促各区对重点地区报备车辆

落实闭环管理要求,并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排查;组织落实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

证制度,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发放通行证超１５万张,有效保障重点物资运输畅通;

加强人文关怀,４月４日至７月８日期间累计为纳入闭环管理货车司机发放生活补

贴７１４８万元.四是严格落实防境外输入各项措施,加强跨境货物运输 “三点一线”

闭环管理,完善作业点 “两区一间”,保障粤港跨境货车安全、顺畅运行２６万车

次;组织做好入境人员交通服务保障,提供保障车辆约９４００辆次.五是持续做好一

线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落实名单制管理并按照规定频次落实核酸检测;交通行业从

业人员全程接种率达到９９％,为保障公共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二)持续推进整改工作.属于８７条城市道路整改内容的广园快速路和广园路

绿化整改按时完成,顺利通过评估验收,评定等级为 A级.在市整改工作任务分工

表中的牵头整改事项均完成整改,制订４个方面４３项核查任务清单,组织全市各项

目建设单位完成对照核查,组织公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专家针对代表性项目

完成综合评估,督导相关单位补短板强弱项;协同相关区政府、广州地铁集团通过

建立多方协同治理长效机制、增设１５万平方米以上非机动车停放区、优化地铁公

交接驳、提升共享单车管控效率等措施,做好地铁口综合治理;研究修订并提请市

交通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同意调整 «广州市交通工作领导小组组成及运行机制»,制订

实施了 «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落实２０２２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有关重点交通建设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三)全面推进 «南沙方案»任务.聚焦基础设施 “硬联通”,强化南沙与粤港

澳大湾区东、西两岸城市的联系;狮子洋通道项目用地报批材料已于１１月１１日正

式入件省自然资源厅,项目先行段已于９月２８日动工;南中高速施工形象进度总体

已完成４７３％;积极推进黄埔至南沙东部快速通道前期工作,计划２０２２年底稳定

建设方案.深江铁路取得初步设计批复,全线已开工建设,南沙至珠海 (中山)城

际铁路正推进可行性研究等前期工作.聚焦规则机制 “软联通”,重点支持南沙区充

分利用智能交通、无人驾驶等新技术优势,开通庆盛枢纽与周边产业园、香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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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以及南沙中心区的快速公交、自动驾驶出租车等智慧交通出行方式.

(四)加快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坚持适度超前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争

取金融性开发性工具支持,发挥交通有效投资对稳住经济大盘作用.１—１０月,全

市完成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３２２６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８４９％,完成投

资额同比增长２０７％;市交通运输局统筹推进市攻城拔寨项目９３个,完成投资

２３１６亿元,完成年度投资目标的１１７２％,完成投资额同比增长２５２％.预计到

年底共建成广州从化至清远连州高速公路 (广州段)、广州至连州高速公路花都至从

化段、街北高速改扩建项目主线等３个高速公路项目 (新增里程２７９２公里)和南

大干线 (钟三路—１０５国道段)、云溪路 (华南路—大观路)、车陂路—新滘东路隧

道工程 (黄埔大道至新港东路)等８个城市道路项目 (里程共约２６８公里),已新

开工北二环改扩建工程、惠肇高速白云至三水段、惠肇高速惠城至增城段、广澳高

速南沙至珠海段等４个高速公路项目.统筹指导各区实施打通断头路瓶颈路段项目,

已完工１０个.２０２２年上半年,新建成开通地铁２２号线首通段和７号线一期工程西

延顺德段,地铁运营线路达１６条,运营里程达６２１公里.目前,全力协调推进在建

的５个国铁、１０个城际铁路、１０条地铁线路建设,加快推进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

设规划调整的三条线路 (八号线东延线、八号线北延段、八号线拆解线)的前期工

作,力争２０２２年底开工建设,配合省相关部门加大力度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

的佛穗莞城际、南珠中城际,力争２０２２年底具备开工条件.

(五)持续提升运输服务水平.成立市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和物流供应链

稳链强链工作专班,研究制订广州市物流供应链稳链强链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着

力解决我市物流供应链的堵点痛点问题,解决企业诉求１２５条;做好２４６家交通物

流企业专项再贷款申报工作,目前共为８１家企业发放约７５３亿元再贷款;组织申

报２０２２年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城市并顺利入选 [首批１５个入选城市中,广

州位列单一城市排名第一 (仅广州、郑州、武汉、昆明４个单一城市,其余均为城

市群申报);补助金额为第一年每个城市统一补助５亿元,后续年度奖补奖励资金根

据绩效评价结果安排,单一城市每年上限为５亿元].顺利完成２０２２年春运和 “五

一”、中秋、国庆等重大节假日交通运输保障工作.扎实推进并完成２０２１年至２０２２

年度公交补贴方案制定.积极推动巡 (游车)网 (约车)融合发展,促进出租汽车

行业稳定.

(六)深入发展智慧、绿色交通.持续推进 “一个中心、三大平台”广州智慧交

通体系建设,广州智慧交通总体发展水平走在全国城市前列.创新打造国际领先的

—１４１—



城市交通行业数据中台,依托 “集中建模、多处赋能”的集约化数据服务模式,向

交通及相关行业３０多个部门提供４００余项数据服务.利用公交、手机信令、机器视

觉等２０余类数据资源,分层解析城市客流构成与交通客流特征,构建 “实时监测—

动态预测—推演评估—协同联动”的科技集疏模式,支撑广州地区５０００多万人次/

年的春运客流疏运、态势分析及决策指挥,相关成果已应用于大型综合枢纽、高速

公路、长途客运站等１００多个客流集中区域.建成全国首个交通运输领域视频智能

化应用平台— “交通慧眼”,累计建设和共享高清视频２０万余路,实现对高快速路、

国省道、公交出租车辆、停车场、交通建设工地等主要交通要素的全覆盖,开发十

余种营运车辆特征视频智能识别算法,实现对违法营运车辆的 “精准画像”,支持

２０余种营运管理与违规研判告警应用,有效提升了交通管理和执法效率效能.升级

一站式出行信息服务平台 “广州交通行讯通”.集聚导航、实时公交、交通路况、

出行规划、BRT子站导乘、公交到站预测提醒等２０多项便民信息服务功能,创新

推出公交拥挤度查询、停车预约、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服务、市政设施位置查询导航

功能,为市民群众提供更方便、快捷的交通出行信息服务.实现数字人民币在公交

车、有轨电车海珠段直接支付票款,在羊城通卡充值、广州地铁自动售票机购票等

方面的试点应用.进一步推进智慧停车,推动中心城区路内停车智慧化设施建设,

截至今年１１月,已建成并投入使用９４条路段、约２５００个泊位的高位视频监控系

统;建成停车场行业管理系统并接入 “穗好办”平台,依托 “广州泊车”小程序对

外提供停车信息综合服务.目前,“广州泊车”小程序用户量已达１００万,接入并发

布近３１００家经营性停车场、约１４５万个泊位的实时动态信息,可预约停车场超１７０

家,可预约泊位约１５万个;鼓励停车场经营者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向车主提供反向

寻车、自助停车等智慧化停车特色服务.推广应用新能源交通运输车辆,累计投放

电动公交车１４６万辆、纯电动巡游出租车１８４万辆、纯电动网约车１１４３万辆.

落实促进汽车消费政策要求,在原计划年度配置１２万个中小客车增量指标基础上,

额外增加指标５６万个,并临时放宽非本市户籍人员申请节能车增量指标条件.

(七)跟进处理投诉、举报和建议.今年以来 (截至１１月底),共办理广州

１２３４５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转办的投诉、举报、建议类工单约２５万宗 (主要涉及出

租车、网约车、道路综合管理等领域),均１００％回复,整体工单按时办结率超

９９９％,群众满意率接近９０％.２０２２年至今,１２３４５热线共组织月度考核７次

(１—３月、６—９月,４—５月暂停考核,１０月起暂未考核),７次考核我局均排名全

市前五,其中４次全市第一.共接收办理信访事项４８２宗,回复人民网留言１４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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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访来访群众１４４批２４１人次 (主要涉及各类交通出行服务诉求、工程项目 “邻避

效应”以及交通运输新业态矛盾等几大类别).近年来,市交通运输系统未发生被上

级通报的到省、进京群访事件,未发生较大规模群体性不稳定事件.

(八)配合做好审计整改工作.积极配合审计署、省审计厅、市审计局等组织实

施１１个审计项目,坚持发现问题即启动整改,提高交通行业管理和系统各单位内部

管理水平.一是针对 “２０２１年度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等５个已完结

审计项目,召开党组会和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针对审计报告提出的城维资

金项目预算编制不准确、工程费用评审把关不严等１６个问题立行立改,通过建章立

制等多种方式形成长效机制,并举一反三将相关问题列入内部审计的关注范围,确

保审计效果落到实处;二是针对 “２０２２年第三季度贯彻落实中央及省重大政策措施

情况跟踪审计”等６个正在开展的审计项目,及时提供审计相关资料,保证审计工

作按期完成;三是针对以前年度审计发现问题持续跟踪审计整改情况,将 “广东省

中央直达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审计”等３个审计项目指出 “部分危险废物运输企业超

载运输危险废物”等４个存在问题的最新整改情况按时报送审计部门.

二、完成和落实人大相关工作情况

(一)及时办理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和审核意见.根据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关

于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理广州市第十五届人大第六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情

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穗常办审 〔２０２２〕３号)有关要求,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５日

将市交通运输局牵头的交通微循环重点建议 (２０２１２２９４号)和优化公交财政补贴机

制重点建议 (２０２１２２３１号)办理过程中有关座谈、存在困难问题和协调处理情况函

告市政府办公厅.公交补贴方面,根据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４日市政府专题会议精神,结

合市财政财力及行业实际,进一步完善了２０２１年至２０２２年补贴方案 (２０２１年及

２０２２年分别补贴４４３３亿元、４５亿元),该方案经市政府党组会审议通过后已于１１
月１５日正式印发实施.交通微循环方面,２０２２年市交通运输局重点跟进督办项目

４８个,每个项目均明确年度资金安排、资金来源、责任单位等,并定期跟进督办各

项目进度情况.自今年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印发以来至三季度末,４８个项目中已

新增开工白云五线 (１０６国道—大源北路)、同宝路等５个项目,新增完工云溪路、

京溪路改造等３个项目.市人大常委会经济组于７月初组织开展了经济组暗访和集

中视察调研活动,根据调研活动中代表反馈问题,已分别发函督促白云区、海珠区

相关部门落实,并已将有关落实情况及时反馈领衔代表;同时,已根据近期市人大

常委会领导有关会议工作要求,将相关项目第三季度最新进展情况反馈市人大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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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相关工委.此外,市交通运输局结合今年上半年市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的全市打

通断头路瓶颈路段项目工作计划,统筹加强各区交通微循环项目的督导跟进.如黄

埔区区管的宁埔大道延长线项目,市交通运输局通过局领导带队现场督导、多轮专

题督办会议及书面督办通知等形式,督促指导黄埔区落实主体责任,会同增城区等

单位加快推进,目前项目完成年度投资１５００万元;省道S２５４线从化区段扩建工程

(灌村墟至增城界,原名 “G３５５线从化段道路扩宽项目”)项目,经市、区多方努

力,已明确项目出资合作建设模式,并推进协议签订工作,项目已完成立项和初步

设计和概算评审,正在开展施工招标.

(二)密切联系人大代表,认真办理市人大代表建议.高度重视人大建议办理工

作,切实将人大建议办理工作同市委、市政府部署的中心工作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

注的热点问题紧密结合、协同推进.严格落实 “一把手”工作制,局主要领导履行

建议办理工作 “第一责任人”职责,领办１件建议 [«关于防范船舶触碰桥梁的建

议»(第２０２２２３４８号)].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１月底,共承办市人大建议１３０件,其中主

办件总数３７件,会办件总数９３件.目前已办结１２６件,剩余４件正按时限要求抓

紧办理.

(三)积极参加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专题会议、调研等活动.一是２０２２年５月

２５日、１１月１６日,市人大常委会经济工委主任、市人大经济委主任委员张晓波分

别以带队现场调研和主持召开视频会议形式,针对市交通运输局今年以来工作情况、

市人大代表重点关注的现代物流业情况、交通经济运行、智慧停车、重大项目建设

以及重点建议再办理等情况开展座谈交流讨论.二是充分准备并参加市人大关于整

改工作的专题询问,狠抓问题整改,目前黎氏宗祠文物修缮工程总体进度约为

８５％,预计今年年底完成.

三、存在问题

(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面临的 “邻避”效应、征地拆迁难、用地等要素保障

不足、尤其是资金紧缺等问题还较为突出.如２０２２年市本级市政路桥项目需市财政

资金约１２８亿元,截至１０月底实际到位７５４亿元,已支付６５９亿元,支付率超过

８７４％,约６３个项目的资金已使用完毕,存在较大缺口.受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影

响,２０２３年安排于市政路桥项目的财政资金总额预计将有明显下降,资金缺口问题

将进一步加剧,只能优先保障部分重点项目有序推进,同时高度审慎安排新开工项

目.

(二)市民群众对交通工程建设进度、缓解停车难、占道施工整治和提升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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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出行服务水平等仍有更高期待,还需要下更大力气解决.

(三)疫情等超预期因素较大程度影响行业经济加快恢复向好进程,行业不稳定

因素仍然存在,安全发展基础仍需巩固.

四、下一步工作

(一)抓细抓实疫情防控工作.坚决贯彻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 “动

态清零”总方针,以 “科学高效”为原则,进一步强化履职尽责和责任担当,加强

工作统筹,继续抓实抓细交通运输领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不折不扣落实国家

第九版防控方案和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全链条落细落实交通领域疫

情应急处置和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更加强化外省市疫情输入防控,组织做好

核酸阴性证明查验、来穗旅客落地检等工作,第一时间落实本土疫情临时交通管控

措施,提高应急处置效率,加强督导检查,持续完善优化防控机制,严防疫情通过

交通运输领域传播.

(二)全面抓好 «南沙方案»贯彻落实.凝心聚力抓好交通运输各项工作稳步开

展,助力大湾区要素高效便捷流动,重点加快推进南中高速、狮子洋通道的建设、

新开工东部快速通道等道路交通项目建设,协调推进通往南沙区域的地铁、城际、

国铁等轨道交通项目建设,大力支持南沙区域公路、城市道路发展,深度参与南沙

产业发展系列研究工作.

(三)大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扩大交通有效投资,加快６０余个重点

市政路桥工程建设和１２个在建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加大力度督导协调在建轨道交通

项目,力争２０２３年底建成开通５号线东延线、７号线二期等２条地铁线路,配合省

交通运输厅推动广佛环线佛山西至广州南段、佛莞城际加快建成开通.

(四)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出行需要.谋划并组织做好２０２３年春运工作,抓好

２０２３年元旦、清明、“五一”、中秋、国庆等重大节假日和相关重大活动的交通运输

保障.持续深化行业放管服改革.继续推进中心城区公交线网优化整合以及地铁公

交接驳服务提升工作.依法严厉打击各类交通运输违法行为,维护交通运输市场良

好秩序,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持续深化广州交通智慧交通体系建设,加强交通

要素信息感知分析与综合处理,深入开展视角更宏观、场景更丰富的数据共享、关

联分析和综合研判,加强道路运行分析、智慧停车技术等推广应用,构建综合交通

应用场景,强化公共交通智慧服务,提升市民出行服务的信息化服务水平.发挥数

据生产要素在交通产业升级的巨大价值,推进交通运输领域企业的业务转型升级,

培育发展数字交通领域新场景、新业态,协同推动交通运输领域全面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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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强化信访维稳维护行业安全稳定.进一步压实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行业

监管和企业主体两个责任,持续完善落实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

制,加强源头治理和监管执法,系统化、链条化防范解决行业安全生产重大风险和

安全隐患,积极推进行业重点领域安全专项治理,不断提升行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能力,力争行业安全事故宗数和死亡人数持续下降,保障行业安全稳定运行.加强

交通运输新业态、交通工程项目等领域矛盾风险攻坚化解力度,严格落实重大行政

决策和重点工程项目前期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进一步强化社会面整体防控和应

急处突能力,维护行业安全稳定.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附件:１市交通运输局２０２２年工作要点分工落实情况 (略)

２市交通运输局重点工程项目进展情况汇总 (略)

３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市交通运输局经济运行指标 (略)

４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市交通运输局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 (略)

对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２０２２年工作

情况的报告的初审意见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经济委员会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２年监督工作计划»,常委会１２月听取和审议市交

通运输局关于２０２２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工作满意度测评.经济委员会据此制

定了工作方案,通过广州１２３４５政务服务热线,了解市民对市交通运输局工作的意

见和建议,组织市人大代表视察,并对道路交通微循环改造、优化公交财政补贴机

制等代表重点建议办理情况开展专项监督.组织经济委委员、经济专业小组市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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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召开视频座谈会,从完成市政府主要任务、经济指标、重大项目,以及处理代

表建议、群众意见建议等方面,对市交通运输局２０２２年工作情况开展调研,并提出

意见和建议.结合前期开展的调研情况,经济委员会对市交通运输局关于２０２２年工

作情况的报告进行初审,现将初审意见报告如下.

经济委员会认为,市交通运输局根据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做了大量工作,

取得了较好成效,主要表现在:认真履行疫情防控职责,做好本土疫情交通应急处

置和外省市疫情输入防控,较好地保障了防控物资运输需求和市民正常生产生活交

通需要.走访交通运输企业并解决企业诉求,落实促进汽车消费政策,有力推进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全部９３个攻城拔寨项目总体投资完成率超过１００％,为稳经济提

供了支撑.加快推进智慧交通建设,“交通慧眼”“行讯通”“广州泊车”等平台进一

步升级完善.积极推动绿色交通建设,新能源车、节能车保有量快速提升.扎实做

好交通运输保障工作,持续提升公交服务水平,及时回应市民诉求,１２３４５政务服

务热线月度考核多次名列全市第一.认真办理市人大代表建议,道路交通微循环改

造等代表重点建议取得进展.

经济委员会同时指出,市交通运输局的工作还存在部分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进度

滞后、政务服务效能有待提升、智慧交通水平与市民期待有差距、公交财政补贴尚

未建立长效机制等问题.此外,受疫情影响,交通领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不及

预期.

经济委员会建议,进一步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严格落实优化防疫二十条措施,确保交通物流畅通.截至１０月,铁路旅客

发送量仅６１７２７７万人次,同比下降明显;铁路货运量为１９６１４８万吨,完成年度

预期目标有一定困难.对此,建议对照研究二十条措施,在客货运输、隔离转运、

滞留人员疏解、高风险岗位人员管理、“落地检”服务、站场服务管理、物流保通保

畅等方面采取更加科学精准的防控措施,杜绝防疫层层加码.同时,加强分析研判,

提前谋划做好明年春运工作,确保市民健康安全、便捷舒心出行.

二是强化统筹协调,保障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有序推进.攻城拔寨项目虽然总体

投资超额完成,但是仍有不少项目推进受阻,其中１３个项目存在用地问题,４个项

目资金紧缺,４个项目规划需论证或调整,４个项目环评未通过,３个项目建设方案

未稳定,２个项目线位方案未稳定,２个项目需绿化迁移,还有１２个未完工项目年

度投资进度明显滞后却未列明存在问题.对此,建议及时掌握项目进展情况,主动

发现并报告困难和问题;完善要素协调保障机制,高位解决存在问题;精准谋划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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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项目,把有限投资用在关键项目和节点.同时,继续推动交通微循环重点项目建

设工作,高质量完成相关工作任务.

三是提升交通领域政务服务效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根据我市政务服务效能

指数评价分析报告,市交通运输局主要有办事材料免提交比例有待提高、较多申请材

料需提交纸质材料、案件办理时限长、部分案件超时未办结等问题.对此,建议通过

电子证照核验、数据共享、部门间核查等多种方式,实现办理材料电子化、无纸化,

推进交通领域政务服务事项全流程网上办理;梳理事项清单,结合工作实际逐项优化

审批流程,压缩行政许可事项办理时限,推出更多即办事项;认真排查超时原因,安

排专人跟踪督办,严格落实 “限时办结”制度,做好预警提醒与自查.

四是推进智慧交通建设,提高市民出行满意度.调研中发现,市民对道路通行

效率、交通信息获取、行业治理水平等方面有更高的期待.对此,建议会同交警部

门,加快交通基础设施数字转型,升级交通信号系统,实现实时感知路况,动态分

配路权,减少绿灯空放时间,避免路口二次停车;优化平台用户体验,解决 “行讯

通”公交车到站时间显示不够准确,“广州泊车”可用车位数量、收费标准更新不及

时等问题;推动行业信息技术应用创新,提升非现场监管、信用监管、联合监管等

新型信息化监管能力.

此外,建议尽快建立公交财政补贴长效机制,加强占道施工整治和城中村交通

环境整治,依法严厉打击非机动车和摩托车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维护交通运输市

场良好秩序.

以上意见,请予审议.

广州市港务局关于２０２２年度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港务局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２年监督工作计划»安排,按照市人大常委会经济

工作委员会 «关于印发 ‹关于听取和审议市港务局２０２２年度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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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测评的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现将市港务局２０２２年度工作情况报告如

下:

２０２２年,广州市港务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牢记总书记关于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的殷殷嘱托,在市委市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实施新一轮建设广州国际航运枢纽三年行动计划,广州

港航业高质量发展步伐更加坚实,广州港对广州重要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和国际综合

交通枢纽建设的基础支撑作用更加凸显.

一、２０２２年工作落实情况

(一)全力抓港航生产,广州港国际大港地位稳步提升.

２０２２年,广州港货物吞吐量预计完成６５５亿吨,分别比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８年增加

２亿吨、０４亿吨,十年以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超过天津港、新加坡港;集装箱吞吐

量预计完成２４８０万标箱,分别比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８年增加９５０万标箱、２９０万标箱,

十年里突飞猛进.集装箱航线快速发展,从２０１３年的８１条增加至目前的２６２条,

其中,国际集装箱航线从４６条增加至１５６条.２０２１年在广州港黄埔港区开通中欧

班列,使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无缝衔接.集装箱海铁联运量从２０１８年

６１５万标箱上升到２０２２年的预计完成２５万标箱.广州港持续保持国内最大内贸集

装箱运输港口和最大粮食中转港地位.

上海航运交易所发布２０２１年全球主要港口远洋干线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

在泊时间,广州港以平均在港时间１４９天的综合效率排名第四,以平均在泊时间

０８５天的装卸作业效率位列第二.２０２１年世界银行发布的 “全球货运港口绩效指

数”排名,广州港位列第四,在全球货物吞吐量前十港口中位列第一.２０２２年新华

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中,广州在全球排名第１３位,较２０１７年上升１０

位.

２０２２年１－１０月,广州港完成货物吞吐量５４３５２万吨,同比增长０４３％;完成

集装箱吞吐量２０４８万标箱,同比增长１５９％;水运货运周转量１６３４０亿吨公里,

同比上升２１１％.

(二)坚守广州市境外疫情经水路输入防线,努力实现双统筹.

广州市港务局作为广州市防控境外疫情经水路输入工作专班组长单位,全面落

实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９４１—



展.一是坚决贯彻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 “动态清零”总方针,抓好２７
家外贸码头、７４家内贸码头、２家国际船舶修造企业、５７家广州市注册备案的港澳

航线水路运输企业、３０１艘港澳航线船舶２０１８名港澳航线船员以及１６个高风险岗

位人员集中居住点的疫情防控工作.二是强化应急处置,妥善处置入境国际航行船

舶船员阳性事件.２０２２年１－１０月,牵头处置２７起１２２名中外船员新冠病毒阳性

事件,全力防范境外疫情经水路输入.三是保障广州港口物流畅通.疫情以来,广

州港未采取阻断或关闭港口交通等通行管控措施,未造成港口关停及船舶大面积压

港现象.根据交通运输部统计,广州港２０２２年远洋干线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泊时间为

０９８天,在全球集装箱吞吐量前２０港口中时效排名第二.

(三)以南沙港区为核心,港口功能布局不断优化.

过去５年,先后制订实施 «关于促进广州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决定»«加快广州

国际邮轮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广州港海铁联运奖励实施细则»等.连续实施三轮

«广州国际航运中心三年行动计划»等一系列促进港航业发展的政策措施,２０１８年

以来,连续５年实施免除货物港务费地方政府留存部分,每年减少企业负担约１亿

元.鼓励发展集装箱运输,五年累计发放集装箱运输扶持奖励资金５５４亿元元,惠

及企业６００余家次.持续实施引航费优惠政策,五年累计减免引航费用１００５７万元.

牵头编制实施 «广州内河港总体规划»«广州港新沙港区南部码头区规划调整方案»

«广州港口与航运 “十三五”发展规划»«广州港口与航运 “十四五”发展规划»,构

建以南沙港区为核心、黄埔新港和新沙港区为重要功能区、内港港区和内河港区为

补充,分工合理、功能分明的港口发展格局.

截至２０２１年底,广州港全港拥有各类码头泊位８１１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

８０个,泊位年综合通过能力增长至３７４亿吨;拥有锚地８８个,最大锚泊能力３０

万吨级.南沙国际邮轮码头、琶洲港澳客运码头、海嘉汽车码头、近洋码头、新沙

１３＃通用码头等重大项目竣工投产,南沙港区四期全自动化码头开展系统调试,

LNG应急调峰站配套码头工程等项目稳步推进.南沙港区目前已拥有集装箱、粮

食、滚装汽车、国际邮轮游艇、船舶修造等专业化深水泊位,并实现连片式开发;

已建成１６个集装箱深水泊位,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可进靠南沙港区,２０２１年完

成集装箱吞吐量１７６０万标箱,居世界集装箱单一港区前列;已建成７个汽车滚装泊

位,通过能力超２００万辆,形成全国最大汽车码头集群;已建成和在建一批粮食深

水泊位,通过能力达到３６００万吨,居国内第一;南沙国际物流中心基本建成,总建

设面积约为９５万平方米,总体仓容７１２万吨,是全国最大的临港仓库群;已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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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个国际邮轮泊位,可停靠２２５万吨邮轮.广州港出海航道南段已拓宽到３８５米,

１０万吨级集装箱船与１５万吨级的集装箱船可相向通行.南沙港区五期、２０万吨级

航道正在推进前期工作.广州港专业化码头和航道等级不断提升,将进一步为广州

乃至华南面向国际国内市场,提供更坚实的综合交通运输功能支撑.

(四)主动作为落实 «南沙方案»,打造面向世界的合作发展新平台.

一是推动开展广州临港经济区建设研究.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广州

市港务局牵头谋划建设广州临港经济区.目前,经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同意,已

成立市建设广州临港经济区筹备小组和专责小组,市委书记和市长为筹备小组组长;

两个专责小组分别为南沙临港经济片区专责小组和黄埔临港经济片区专责小组,分

别由南沙区委书记、黄埔区委书记担任组长.经初步研究,广州临港经济区范围约

为２００平方公里,其中,南沙临港经济片区总面积约１３０平方公里,黄埔临港经济

片区总面积约７０平方公里.目前正抓紧推进广州临港经济区总体规划以及交通、航

运物流产业、高端航运服务业、临港汽车产业等专项规划编制工作.

二是研究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航运联合交易中心.广州航运交易所已发展成为华

南地区规模最大的航运交易综合服务平台,创新开展船舶跨境交易、海外美元结算

服务.２０１３至２０２１年,共完成船舶交易５５０９艘,交易金额２０６７５亿元.２０２２年

１－１０月,已完成船舶交易６０１艘,交易金额１９２０亿元.为落实 «南沙方案»提

出的 “支持广州航运交易所拓展航运交易等服务功能,支持粤港澳三地在南沙携手

共建大湾区航运联合交易中心”,市港务局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牵头开展建设粤

港澳大湾区航运联合交易中心专题研究,提出粤港澳大湾区航运联合交易中心总体

建设方案思路,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航运联合交易中心建设

近期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计划成立由广州市政协李贻伟主席统筹领导,广州市

港务局牵头的工作小组,共同开展粤港澳大湾区航运联合交易中心建设的研究和推

进工作.

(五)深化智慧平安绿色港口建设,持续推动广州港高质量发展.

广州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建设成为国内示范性口岸工程,注册企业共７万家,

申报达１４６８亿单.货物申报、运输工具申报、舱单申报等主要业务应用率１００％.

全球首次采用北斗导航、５G、无人驾驶、大数据、云计算的粤港澳大湾区全自动化

码头 (南沙四期)投产.广州港自主研发的数字孪生管理平台正式运行,成为将数

字孪生技术应用在石油化工码头的国内创新首例.投入５,５４８万元完成２５３艘内河

船舶标准化改造.辖区内河船舶全部达到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５艘纯电动游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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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珠江游营运,纯电动游船数量全国第一.贯彻落实全省关于 “十四五”期间内

河航运绿色发展要求,至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底,广州市已５２艘船舶顺利完成内河船舶

LNG动力改造项目入库,位居全省第一.

二、完成和落实人大相关工作情况

(一)立法方面

为营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运发展环境,促进广州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和发展,

我局配合市人大制定出台了 «关于促进广州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决定».积极参与我

市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我局是 «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联合起草小组成

员单位之一,负责条例关于智慧港口部分内容撰写.依据 «广州市生态环境保护条

例»牵头制定规范性文件 «广州市靠港船舶使用港口岸电管理办法».配合市人大、

市司法局及相关职能部门,对 «广州市绿化条例» «广州市依法行政条例»等１０多

部地方性法规项目提出我局意见.配合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开展 «广州市数据条

例»立法调研.协助市水务局开展 «广州市水务管理条例»立法后评估.按照省市

来文要求,清理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中涉及违法设定罚款的内容,并对照 «广

州市不动产登记办法»«广州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开展专项梳理.

(二)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和审核意见情况

认真贯彻落实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工作细则»,切实

做好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今年我局承办人大建议１３件,其中会办

省人大建议３件,主办市人大建议２件,会办市人大建议８件,内容涉及疫情防控、

粤港澳大湾区、水上交通及港航基础设施建设等热点问题.我局积极落实 “一把手”

责任制,主要领导领办市人大 «关于加强水上工程疏浚弃土管理的建议»,通过座谈

调研等方式,加强与代表的沟通交流、认真研究办理方案及意见,召开会议讨论有

关措施建议,确保主办件１００％进行沟通,从促进港航业发展、打造广州城市品牌

的角度出发,向代表认真负责地交出满意的答卷,办理意见代表全部反馈满意.

(三)市人大专题审查方面

广州港出海航道建设工程作为政府投资项目接受市人大专题审查,市第十五届

人大第六次会议专题审查广州港深水航道拓宽工程,市第十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专

题审查广州港环大虎岛公用航道工程.专题审查时,我局自觉接受监督,积极回应

代表关切,充分采纳代表意见建议,为进一步规范项目管理和后续项目实施提供了

指引.

(四)严格规范性文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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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全面做好规范性文件制定、合法性审查工作,

严格落实规范性文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廉洁性评估、合法性审核等制度.发布了

«广州市港务局关于免除广州港货物港务费地方政府留存部分的通知»«广州市港务

局关于印发建设广州国际航运枢纽扶持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广州市港务局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 广州海事局关于印发广州港口船舶排放控制补贴资金实施办法的

通知»«广州市港务局关于印发广州港海铁联运奖励实施细则的通知»等规范性文

件,正在按程序制定 «广州港口章程»«广州港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安

全生产领域)»,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内容和程序均符合规范性文件制定规范.

三、存在问题

一是国内外新冠疫情形势依旧严峻,境外疫情经水路输入压力巨大.二是临港

产业集聚效应不够突出.广州航运产业要素机构分布在黄埔、南沙及中心城区珠江

两岸,未形成集聚效应.三是面向世界的航运服务能力有待提升.立足粤港澳大湾

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国际航运服务中心尚未形成,高端航运人才短缺.四是

国际航运物流枢纽能级还需提升.广州港通过能力不足,专业化深水泊位和２０万吨

级航道建设还需提速.由于国家严控围填海以及珠江口水域抛泥区纳泥容量不足,

部分拟建项目用海手续进展缓慢,部分在建项目由于珠江口水上抛泥区运距过远导

致疏浚成本较高.

四、下一步工作安排

(一)加快推进广州国际航运枢纽建设.２０２３年是 «建设广州国际航运枢纽三

年行动计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的收官之年,我局将狠抓港航生产,确保港航生产

保持稳定;将稳步推进重点工程项目建设,不断提高航运枢纽能级.

(二)认真落实 «南沙方案».履行国际航运枢纽建设专项小组牵头单位职责,

做好统筹协调和督办,推动各项工作任务按计划实施,重点推进广州临港经济区和

粤港澳大湾区航运联合交易中心建设.支持配合广州交通大学提升航运相关学科专

业水平,联合国际国内著名航运人才培养院校、培训机构、大型港航企业,共同培

养高素质、专业化、复合型航运服务人才.

(三)推进广州临港经济区布局规划.优化临港经济区产业布局,加快临招商引

资,集聚全球高端航运资源要素,在推进广州向南发展、向海发展、向世界开放中

发挥积极作用.在市建设广州临港经济区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做好临港经济区规划

编制、招商引资、产业导入等工作,促进港产城深度融合,打造广州城市发展新的

“增长极”和 “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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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着力推进国际航运枢纽重点工程建设.重点推进南沙港区四期工程、国际

通用码头工程、五期工程、国际海铁联运码头工程、广州 LNG 应急调峰站配套码

头工程等项目,稳步推进广州港环大虎岛公用航道工程、桂山锚地扩建工程,着力

完成广州港２０万吨级航道工程工可报告、通过能力报告编制等前期工作,巩固和提

升广州港的国际航运枢纽地位,推进建设世界一流港口.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附件:１广州市港务局２０２２年度承担市政府工作报告相关项目一览表 (略)

２广州市港务局２０２２年承担市重点、市重点预备港航基础设施项目一

　览表 (略)

对广州市港务局关于２０２２年工作情况的

报告的初审意见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经济委员会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２年监督工作计划»,市人大常委会１２月听取和审

议市港务局关于２０２２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工作满意度测评.经济委员会据此

制定了工作方案,加强沟通联系,及时了解市港务局２０２２年工作计划安排、重点工

作推进情况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通过广州１２３４５政务服务热线,了解市民对市

港务局工作的意见建议.组织经济委委员、经济专业小组市人大代表召开视频座谈

会,从完成市政府主要任务、经济指标、重大项目,以及处理代表建议、群众意见

建议等方面,对市港务局２０２２年工作情况开展调研.结合前期开展的调研情况,经

济委员会对市港务局关于２０２２年工作情况的报告进行初审,现将初审意见报告如

下.

经济委员会认为,２０２２年,市港务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推动落实南沙方案,全面实施新一轮建设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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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航运枢纽三年行动计划,克服疫情影响,全力抓港航生产,广州港国际大港地

位稳步提升;坚守广州市境外疫情经水路输入防线,努力实现双统筹;以基础设施

建设为支撑,港口功能布局不断优化,持续提升航运枢纽能级;完成２０２２年承担市

重点建设项目１３个 (含５个政府工作报告中项目),预计能够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和集装箱吞吐量全年预期目标;做好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单接办工作,办件满意率

１００％;认真做好代表建议办理等工作,较好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经济委员会同时指出,我市仍存在航运物流枢纽能级仍需提升、港口项目建设

进度较计划滞后、面向世界的航运服务能力亟待提高、临港产业集聚效应不够明显

等问题,对这些问题应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

经济委员会建议,市港务局应按照部门职责,采取有力措施,推动 «广州南沙

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落实,切实增强国际航运物流枢纽功能,

服务广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强化港口支撑保障作用,提升国际航运物流枢纽能级.目前,港口基础设

施建设与广州港发展不相匹配,船舶大型化、专业化和集装箱化发展趋势促使港口

作业区纷纷转向自然条件更具优势的深水港,广州港专业化深水泊位和相关航道建

设等项目进展仍然较为缓慢.应进一步重视港口基础设施,提速２０万吨级航道建

设,进一步提升港口综合能力,有效提升港口专业化、集约化、信息化水平.同时,

加快港口集疏运体系建设,加大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整合力度,形成快捷、

畅通、高效的物流运输网络.

二、推进广州临港经济区规划建设,促进国际航运资源要素集聚.广州港口关

联产业企业相对规模小,布局分散,难以发挥集聚效应,航运服务业集中在码头、

船代、货代等传统行业,航运交易、航运金融、航运保险等现代港航服务业较上海

等先进城市仍有较大差距.应进一步加快推进广州临港经济区建设,完善产业规划,

制定促进港口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促进物流、资金、信息、人才等航运发展要素

的集聚,强化广州临港经济区的带动能力,促进港产城深度融合.同时,与相关专

业院校、培训机构合作,加强航运高端人才培养.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联合航运

交易中心建设,吸引大湾区乃至全球航运服务要素集聚.

三、强化区域协同发展,提升航运服务功能.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广

州港在加强区域合作、发挥湾区港口群综合竞争力优势方面仍有差距.应探索加强

湾区内港口资源优势互补与协调机制建设,加强与香港国际航运中心联动,推动航

运物流、多式联运、船舶交易、航运金融、期货交割等合作,提升湾区港口国际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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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依托区位优势,优化航线布局,在稳定东南亚、非洲航线的基础上,拓展欧

美航线,推动国际、国内班轮航线协同发展,更好融入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同时,

完善电子口岸与港航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加强数据互联、信息互通,提高通关

效率,降低相关成本费用,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

以上意见,请予审议.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２０２２年

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按照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对市人民政府组成部门开展工作满意度测评办法»有

关要求和市人大常委会安排,现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２０２２年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完成市政府工作任务及落实人大相关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２０２２年,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广州系列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在市人大常委会的监督

指导和大力支持下,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认真落实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

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要要求,以抓好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题整改为契机,

统筹住房保障和住房市场,统筹城市更新和城市品质提升,统筹建筑业转型升级和

绿色低碳发展,努力推动广州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

一、住房城乡建设工作完成情况

(一)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抓好整改工作.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深刻汲取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题教训,坚持把整改作

为头等大事和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好,着力在政治、思想、作风、制度、能力上下

功夫,不断推动整改走深走实.全市整改任务１６５项,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３９
项,其中１１项已全部完成、２８项已完成阶段性目标,完成率为１００％;配合８９项,

—６５１—



其中３１项已完成并长效坚持、５８项已完成阶段性目标,完成率为１００％.省督导内

容清单４５项任务,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１３项,阶段性目标完成率１００％.聚焦

重点问题,统筹指导海天四望小游园、盐运西小区等１２个社区改造项目整改验收,

并邀请人大代表对项目整改情况进行现场检查、资料核查和评估打分,社会反响良

好;完成全市１１４９个城建项目核查整改,完成１１４个城市更新项目核查并明确分类

处理意见,得到省的支持和住房城乡建设部认可.

(二)积极主动作为,助推全市经济稳增长.

一是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通过优化商品房预售审批和新建商品

住房价格指导、调整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落实纾困政策,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

协调３０余家金融机构支持企业资金归集、贷款发放和债务展期、支持引进战略投资

伙伴.指导企业制定完善 “一楼一策”处置问题楼盘和风险项目等多方面措施,全

力稳定市场供应,引导市场预期,防范化解市场风险,稳妥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长效机制,市场预期和需求修复的趋势比较明显.２０２２年全市新建商品房成

交１１６３４万平方米、同比下降２７５％;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３４５０亿元、同比下降

５％,降幅低于全国、全省水平.

二是保持建筑业良好发展态势.扎实做好暖企助企稳企工作,开展建筑业暖企

滴灌专项行动,推动建筑业产值稳定增长.构建 “链长制”工作体系,实施建筑业

和规划设计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２２年建筑业总产值为７５２３２２亿元、

同比增长６６％.入选智能建造试点城市,列入省、市试点培育名单项目７２个.建

筑产业互联网平台等方面共有２６项经验做法入选广东省智能建造新技术新产品创新

服务范例,总数为全省第一.有序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２０２２年全市新开工装配式

建筑面积１０９１万平方米、占全市新开工建筑面积的４２％,同比提升７％,积极开展

装配式项目技能工人配置试点.持续保持建筑市场高压监管态势,抓好招标投标监

管,不断完善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制定加快培育房屋建筑产业工人队伍的实施

意见,构建房屋建筑产业工人培育管理体系.

(三)聚焦民生关切,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

一是持续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全面实施全市 “十四五”住房发展规划,细化 “１

＋１＋N”政策体系配套支持政策,印发实施 «广州市商品住宅用地公开出让配建政

策性住房管理办法» «关于城市更新项目配置政策性住房和中小户型租赁住房的意

见»等政策文件,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制度.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有序开展

公租房配租、共有产权住房配售,持续做好人才住房工作.全年基本建成保障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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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工程７６０２套、超额完成目标任务.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１３万套、发放住房租赁

补贴１８００３户,完成率１００％.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完成中央财政支持住房租

赁市场发展试点任务.

二是推动物业服务年度民生实事落地落实.加强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公示检查,

完善物业服务管理监督机制,全覆盖现场检查物业小区３４３５个,责令整改、负面行

为通报８８７宗,检查整改力度达历史新高.持续推动物业小区收费项目、标准及物

业服务费、业主共有资金收支等信息公开,相关方面的信访投诉明显减量.全面贯

彻落实 «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修订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业主决策投票规则、专家

管理办法等配套文件,加大面向业主的普法宣传,组织基层政府、物业企业等超万

人参加线上线下培训,不断规范物业管理.积极破解业主组织成立难问题,创设物

业管理委员会制度,印发业主大会工作指引,推广典型示范案例,２０２２年共推动成

立业主组织５３８个,其中物业管理委员会４５５个,业主委员会８３个,年度业主组织

成立数量创历史新高.选树２９个美好物业家园,以点带面推动党建引领物业小区治

理.

三是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档升级.进一步加大老旧小区改造力度,丰富改造内

容,明确改造标准.坚持民生优先,将智慧社区、适老设施、儿童娱乐设施、充电

桩等需求纳入微改造项目.改善社区人居环境,开展 “三线”整治,补齐消防等基

础设施短板.加强公共服务配套,整合资源,完善养老、托幼等公共设施,拓展公

共空间,增加公共绿地,构建 “十五分钟”便民生活圈,努力让群众居住更安心、

更舒适、更方便.全年共推进实施老旧小区改造１２３个,改造老旧建筑９４５７万平

方米,整治 “三线”２２９８千米,改造和整治雨污分流管网８６９千米,增设无障碍

通道１４７００米,完善消防设施９７７５个,新增社区公共绿地和公共空间１７５个,惠及

约８６万户、２７６万人口.推动老旧小区改造由单个小区改造到片区联动的纵向延

伸,打造老旧小区成片连片改造示范区,统筹谋划１９个片区改造项目,目前已完成

江南西等８个片区的策划方案招标工作.

(四)锐意进取,开创城市发展新局面.

一是科学有序推进城市更新.持续优化城市更新政策体系,对市层面现行有效

的２９份城市更新政策文件进行全面梳理,组织修订我市城中村改造村集体经济组织

决策事项表决指引、城中村改造合作企业引入及退出指引等政策文件,出台城市更

新 “十四五”规划.稳妥推进城市更新项目,对全市１１４个城市更新项目进行评估

核查并明确分类处理意见.实施城市更新项目年度计划,强化项目协调监管,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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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冲围、环五山创新策源区等一批重点片区更新改造项目,积极推进旧厂房 “工改

工”类微改造.２０２２年全市城市更新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约１２３０亿元.

二是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全面落实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

在城市更新中始终将历史文化保护放在第一位,既保护单体建筑,又保护传统格局、

历史肌理、传统街巷,塑造广州岭南特色城市风貌.建立健全政策体系和技术标准,

配合开展 «广州市传统风貌建筑保护规定»立法工作,使我市传统风貌建筑的认定、

保护、利用有了法规依据,市人大常委会目前已表决通过.加强历史建筑结构安全

核查,完成全市８１５处历史建筑 (暂未包含新公布的第７批１３处历史建筑)的安全

检查.规范开展历史建筑修缮监管,完成广州宾馆、南沙牌坊等８处历史建筑修缮

项目,再现广州历史记忆,成为市民新的 “打卡热点”.积极推动历史文化建筑活化

利用,引入知名设计机构参与,通过现代设计焕发老城区新活力.其中,沙面南街

２８号历史风貌建筑,由法国知名设计机构—让努维尔建筑事务所打造,成为中法

建筑文化交流学术平台;越秀北路３９４号 (林克明旧居),由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改造为岭南建筑大师林克明展览馆,促进了岭南建筑文化的传播推广.

三是加快重点项目建设.白云机场扩建三期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主体工程施工

用地整体移交率超９０％,T３航站楼基础工程基本建成,安置区累计封顶１３０栋.

持续推进广交会展馆四期、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校区二期建设,金融城、广州南站商

务区、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三大片区建设取得新进展,沿轨道交通十一号线等四

个市属综合管廊项目累计形成廊体７８３公里.统筹推进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建成８

个变电站,输电线路长度约１７１千米.

四是提升城乡环境品质.高标准打造城市体检样本城市,建全９６项城市体检指

标评估体系,强化城市体检成果应用.推进广州国家版本馆南侧风貌协调区环境提

升整治项目,提升全市背街小巷等道路照明设施亮化,２０２２年累计加装路灯约１万

盏、修复路灯２６万余盏.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本年度８６条区级美丽乡村提质

升级为市级美丽乡村.深入推进美丽圩镇建设攻坚行动,进一步加大村镇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力度,显著改善村镇人居环境.推动乡村面貌修复提升,

塑造独具岭南特色的乡村风貌.

五是创新开展 “新城建”等试点工作.印发 «广州市基于城市信息模型的智慧

城建 “十四五”规划»,构建 “１＋２＋N”政策体系,发布智慧社区、园区等相关技

术指引.夯实CIM 平台支撑能力,完成全市中心城区１３００平方公里 “三维数字底

图”构建,联合十部门拓展应用场景.推动智能化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 “双智”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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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任务落实,基于CIM 平台统筹推动水电气、管廊、燃气、灯杆的智慧化,探索

“车城网”平台建设.推进智慧社区和园区建设,指导各区开展智慧社区试点项目

２２个,探索政企合作、建运一体、长效运营发展模式.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

协同发展,在广州设计之都二期积极开展国产BIM 试点.积极创建 “新城建”产业

与应用示范基地,完成 “新城建”项目４２个、投资约１２０７亿元.

六是加快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２０２１年度全国

３６个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城市工作评估情况通报中,我市排名第一.营商环

境 “办理建筑许可”指标连续两年排名全国第三.出台全国第一个分阶段施工许可

和融合监管政策机制,推行工程质量、人防、消防融合统一监管和竣工联合验收.

对地名、预售、施工许可等４３项审批事项实行承诺制审批,建立完善与承诺制审批

相适应的事中事后信用监管机制.

七是纵深推进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科学谋划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工作,编

制我市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行动方案,积极研究相关配套措施.大力推动绿色建筑

高质量发展,印发 «广州市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和 «广州市绿

色建筑高质量行动实施计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年)»,中新知识城南起步区获华南首个、

全国第二个绿色生态城区设计和运管三星级双标识.全市新开工项目１００％按照绿

色建筑标准建设,２０２２年全市新开工绿色建筑３０８６万平方米.

(五)筑牢安全防线,提升城乡发展安全韧性.

一是下大力抓好房屋安全管理.扎实推进全市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根据中央、

省市统一部署,按照 “即查即改、分类整治”的要求,以经营性自建房为重点,全

面排查化解风险隐患,健全自建房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对于初

判存在安全隐患的６３８４栋经营性自建房都采取了工程或其他管理措施.本年度全市

共排查自建房２１４３２１７栋、排查率１００％,在住房城乡建设部自建房 APP完成归集

２０６４１３６栋、归集率９６３％,其中经营性自建房归集４６２３６９栋、归集率１００％.加

大集中隔离场所建筑结构安全巡查力度,全市在用隔离酒店８２处均未发生房屋结构

安全事故.扎实推进房屋建筑承灾体调查,共调查房屋建筑约２９７万栋、面积约

１５４７亿平方米.持续推进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鉴定评估２３９３幢农村危

房,已完成整治１５２２幢.开展房屋安全年度普查,对中心城区约７２万幢既有房屋

安全信息数据动态更新.

二是铁腕抓好工程质量安全.深刻汲取全国住建领域安全事故教训,举一反三,

切实抓好安全生产.狠抓在建工程安全生产,加大执法力度.２０２２年,市级督导检

—０６１—



查组共派出９５０人次,检查４７５个项目,发现５４６３个问题,出具２８５份整改书、

１９０份执法建议书.强化危大工程管控,实行事故隐患动态清零,全年没有发生较

大及以上安全事故,发生一般事故４起、死亡４人,事故数和死亡数同比２０２１年均

降低３３３％,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大力提升工程质量水平,强化工程质量监

管,推行工程潜在质量缺陷保险.着重打造精品工程,全市建设工程项目荣获鲁班

奖２个,纳入国家优质工程奖６个,荣获省建设工程优质结构奖、优质奖、金匠奖

共９９个.强化建筑工程数字化智能化监管,实施质量、安全、人防、消防融合监

督.统筹优化工地疫情防控,切实抓好建设工地扬尘污染防治.

三是积极抓好市政基础设施安全.开展地下市政基础设施普查,推动建立地下

管线建设管理信息系统.强化地下管线综合管理,印发广州市进一步加强地下管线

保护的实施意见,健全地下管线保护的长效机制,推进管线保护网格化管理,施工

破坏管线设施事件明显下降,市委主要领导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

四是扎实抓好消防、人防安全工作.探索解决既有建筑改造利用消防审批难题,

推进试点项目２３个、完工１９个.做好轨道交通、保障性住房等重大基础设施和重

点民生项目消防审批,顺利完成广州期货交易市场、广州国际医药展贸中心、国家

版本馆 (广州)、广交会展馆四期等重点项目的消防审批工作,在全国率先开展三维

BIM 施工图消防设计审查试点.持续深化结建人防领域审批改革,科学谋划结建人

防顶层设计,搭建全市结建人防统一管理平台,全年基本完成１９０万平方米结建人

防工程治理任务.

五是全力保障疫情防控大局.按照全省 “一盘棋”统筹调度要求,推进方舱和

隔离场所建设,统筹全市水马调度,组织动员物业服务企业参与抗疫,抓好国际健

康驿站建设,为全市疫情防控作出住建贡献.

二、完成和落实人大相关工作情况

(一)扎实办好市人大专题询问工作,主动认领问题、深入落实整改.

市人大专题询问会涉及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的４个问题,均已及时明确整改目标、

细化整改措施,夯实责任,务求实效.一是关于支持鼓励私有产权历史建筑修缮问

题.设置修缮咨询热线,加强宣传培训,协助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加快修订市名城

条例、历史建筑修缮和补助办法,加大对历史建筑私有产权业主的支持引导力度,

提高保护责任人积极性.二是关于加强历史建筑风貌保护问题.着力压实保护责任

人责任,切实做好北平旅店旧址等历史风貌保护及整改工作,严格按照历史建筑保

护利用规划图则、修缮图则等要求开展修缮,８月底已完成整改.积极配合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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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传统风貌建筑保护规定»立法工作,１１月２５日市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已

表决通过,通过 “小切口”立法,使得我市传统风貌建筑的认定、保护、利用有了

法规依据.三是关于公共绿地配套设施建设管理问题.积极配合市林业园林局深入

整改,已重点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实际,编制年度计划工作指引,在项目前期阶

段充分收集居民需求,积极引导各区结合小区及周边实际,改造完善社区公共空间

及其基础配套设施.四是关于１２个社区典型案例巩固整改成果的问题.牵头组织各

项目建设单位制定了１２个社区迁移树木和新种树木的养护方案,加强迁移树木和新

种树木的巡查养护,并因地制宜有序推进迁移树木再利用,８月底前已按要求完成

整改.

(二)认真办理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

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８日至２９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城市更新工作推进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根据市政

府有关工作安排,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对照审议意见逐条分解落实,组织相关单

位认真研究办理,牵头起草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 ‹广州

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城市更新工作推进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经征求市人大城建环资工委意见并修改完善后于２０２２年４

月以市政府名义报送市人大常委会.

(三)单位主要负责人带头办理市人大重点建议.

高度重视议案、建议办理工作,严格落实 “一把手”责任制.在局长办公会上

专门听取承办工作汇报,明确提出办理要求和落实措施,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

管领导具体负责、办公室牵头协调、各处室各司其职的办理工作网络.局长亲自分

析选取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群众呼声高、办理难度大的建议作为领办件,进一步

提高办理工作整体成效,２０２２年,主办的市人大第２０２２２０６９号 «关于城中村更新

改造与有效解决新市民住房供给的建议»,由党组书记、局长王宏伟牵头领办,办理

过程中亲自靠前指挥,参与座谈交流、协调督办、审定答复等各个环节,切实肩负

起 “一把手”责任,身体力行推进领办工作圆满完成.

(四)密切联系人大代表、自觉接受人大代表监督.

认真贯彻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工作细则»相关要求,

有针对性地认真研究每件代表建议,以高效办件积极回应人大代表关切.２０２２年,

共办理市人大代表建议１１６件,其中主办３０件、会办８６件.截至１０月底,１１４件

建议已办理完毕,新交办的２件闭会建议正在抓紧办理中.办理过程中,坚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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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人往”代替 “文来文往”的办理思路,尽可能通过全方位、多层次、多样化的

沟通交流,进一步充实人大代表的参与感和获得感.目前,除人大代表明确表示无

需见面沟通的,所有主办件均进行了当面交流,其中满意２５件、基本满意２件、未

反馈３件.

(五)积极推进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抓好规范性文件制定.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以高质量立法保障高质量发展,研定立法工作重点,«广州市

房屋销售和中介服务管理条例»«广州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广州市城市更新

条例»«广州市照明管理办法»列入市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２－２０２６年立法规划.围绕市

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坚持将管理工作中的特色经验、成功做法转化为制度成果,制

定 «广州市旧村改造村集体经济组织决策事项表决指引»«广州市地下管线工程竣工

信息入库工作指引»等行政规范性文件１３份,推动住房城乡建设工作规范发展.

(六)协助做好 “广州智慧人大”系统建设.

按照市人大常委会要求,协助做好 “广州智慧人大”城乡建设环境资源联网监

督系统建设,配合建立 “智慧人大”城乡建设环境资源联网监督系统专题数据库,

并严格按照报送频率要求,按时准确报送涉及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的１２个数据目录.

三、存在问题

(一)在构建租购并举住房制度方面还需进一步发力.如租赁住房供给结构有待

进一步优化,受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影响,住房租赁市场主体信心有待进一步提振.

另外,租赁法制化环境仍待健全.

(二)城市更新尤其是中心城区城中村改造工作还需进一步突破.今年我市遭遇

的疫情暴露出中心城区城中村还存在人口密集、建筑密度高、人居环境差、公共卫

生防疫基础不足等问题.中心城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推进困难,需进一步加强政策研

究,明确方向路径,做到科学有序、标本兼治推进.

四、２０２３年工作安排

２０２３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 “十四五”规划

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

落实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围绕规划

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创新、绿色、人文城市,大力抓好住房、城市更新、城乡

建设、行业管理等中心工作,推动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广州加快实

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

—３６１—



(一)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实现住有所居、住有宜居.

一是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围绕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统筹做好

房地产调控和防范化解市场风险工作,稳妥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支持刚性和改善

性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以 “保交付、稳民生”为目标,

防范化解市场风险,纾解房地产企业困难,推进复工复产和 “保交楼”专项借款,

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加强市场监管,推进 «广州市房屋销售和中介服务管理

条例»立法,开展房屋租赁资金监管,深入开展房地产市场整治专项行动.完善租

购并举住房制度,持续优化租赁住房供给结构,推进存量住房改造.

二是持续加大住房保障力度.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

住房制度,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高水平谋划推进住房保

障,完善配套政策,加快出台 «广州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试行)»,研究提

高公租房保障收入准入线和租赁补贴标准.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落实土地集中出

让配建不少于１０％政策性住房的要求,探索住房租赁基金在穗落地,多渠道筹集保

障性租赁住房、人才公寓,因地制宜发展共有产权住房,重点缓解新市民、青年人

群体住房困难.２０２３年计划新开工 (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７５万套、公租房１９００

套、共有产权住房６００套,基本建成保障性租赁住房１６８００套、公租房和共有产权

住房不少于５５００套,发放公租房租赁补贴１８０００户.

三是推动物业管理规范化品质化.全面落实 «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推动物业

管理纳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完善市、区、镇街、社区四级联动和各部门齐抓共管

机制,形成行政监管合力.做好物业服务信息公开,晒好 “阳光账本”,实现全市

３４３５个物业小区现场检查年度全覆盖,发现问题及时责令整改、通报负面行为.优

化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指标体系,探索引入业主满意度测评,不断提高市民满意

度和获得感.优化业主电子决策投票平台功能,保障广大业主的投票权及其真实性.

加快成立业主组织,指导业主组织发挥监督作用,力争新成立不少于３００个业主组

织.

(二)坚定不移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一是加强城市更新顶层设计.加快城市更新立法,尽快推动出台城市更新条例.

实行分区分类施策,合理把控城市更新节奏,推进城市系统更新、有机更新.加强

统筹谋划,抓好城市更新年度计划编制和实施,力争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２０００亿元,

完成省下达的 “三旧”改造年度任务.

二是大力推动老城区有机更新.结合珠江沿岸高质量发展等城市发展布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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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推进环五山创新策源区等重点片区更新改造,带动区域产业发展和品质提升.注

重历史文化保护,配合修订 «广州市名城条例»,推进编制 «传统风貌建筑修缮技术

规范»,参与制定 «广州市传统风貌建筑日常维护和修缮资金补助办法»,加大对历

史建筑私有产权业主支持引导力度,重点推进越秀区林克明故居、南沙区小虎岛人

民公社礼堂、白云区梅州司铎等８处历史建筑修缮,焕发老建筑新光彩.

三是全力推动中心城区城中村改造.结合实际,探索多措并举、分级分类推进

中心城区城中村改造.通过改造消除安全隐患,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短板,改

善人居环境,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城市品质提升和安全韧性发展.聚焦重点地

区,以广州新中轴线 (海珠)片区、广州火车站片区、罗冲围片区等为示范区,探

索片区统筹开发模式,破解改造模式单一、改造成本过高等难题,实现片区多项目

综合平衡.结合白云国际机场、广州南站、琶洲等重大基础设施、重点功能平台建

设,重点推进石壁、小坪、石溪、沥滘、里仁洞村等一批更新项目实施,以点带面

增强示范效应.

四是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加强机制创新,出台老旧小区既有建筑活化利用、

存量公有房屋整合利用以及引入社会资本参与老旧小区改造等政策文件,鼓励功能

性国企参与改造,力争在模式创新、实施路径、总体效果等方面取得新进展.聚焦

民生需求,推进１００个以上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开展片区策划、整

体提升,以 “绣花”功夫打造老旧小区成片连片高质量品质提升示范片区,重点推

进越秀区省医－中山医片区、海珠区二龙片区等示范区建设.

(三)持续完善城市综合功能,推动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

一是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机场三期建设及其征拆安置工作,T３航

站楼、第四跑道主体结构全面完成,安置区封顶２１栋.完成广交会展馆四期建设.

做好在建管廊项目收尾工作,四个市属综合管廊项目全面贯通,累计形成廊体８５公

里.统筹协调电力基础设施建设,２０２３年计划投产７个变电站,完成５００千伏楚庭

通道等重点项目建设.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完成我市无障碍环境专项规划编制,

适时出台无障碍设计地方性标准.

二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大力推进市级美丽乡村

全覆盖,２０２３年,计划完成番禺新桥、从化良平、增城畲族等８６条美丽乡村验收

工作.深入落实广州市 “十四五”市级美丽乡村建设任务清单,重点补齐区级美丽

乡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全面推动５个涉农区区级美丽乡村提质升级

和７个涉农区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创建,不断改善和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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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大力推进 “新城建”.协同推进 “新城建” “双智” “智能建造” “数字家

庭”、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试点和智慧城市建设.统筹推动 «广州市基于城市信息

模型的智慧城建 “十四五”规划»落地实施,强化CIM 平台支撑能力,聚焦智能化

市政基础设施、智慧社区、智能建造等重点领域推动 “新城建”任务落地,推进智

慧城市建设综合改革试点和数字家庭建设试点工作.推动 «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建

筑业数字化工作,持续深化BIM 施工图三维电子审查,鼓励引导设计行业BIM 正

向设计,推进第一批智能建造试点项目,培育新城建产业体系.加快 “新城建”产

业与应用示范基地创建,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试点任务,创新 “新城建”商业模

式.

(四)聚焦建筑行业工业化、绿色化、智能化,推动实现行业创新发展.

一是推动建筑行业转型升级.落实 «南沙方案»,推动解决港澳工程建设领域企

业来穗开业执业问题,支持南沙试行港澳工程建设模式,编制粤港澳三地工程建设

领域互融互鉴的 “湾区规则”.打造建筑业大数据分析平台,持续做好建筑产业监测

分析.扎实推进 “链长制”和智能建造试点工作,印发智能建造试点城市实施方案,

发布示范企业和试点项目,推进９大产业园区建设.

二是推动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出台我市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行动方案,修

订 «广州市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管理规定»,落实广州市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推动绿色建筑高等级、规模化发展,持续提升建筑节能低碳水

平.启动绿色低碳城区试点创建,推进南沙新区庆盛片区等低碳生态建设实践.积

极稳妥推广装配式建筑,发布实施我市工业化建筑建造标准,加快培育建筑产业工

人队伍.

三是推动城乡建设安全发展.持续抓好城市体检,落实 “一年一体检,五年一

评估”,扎实开展城市体检评估和社会满意度调查,系统梳理城市现状及发展问题,

推进体检成果运用.完成地下市政基础设施普查,持续加强地下管线综合管理,提

升城市安全韧性.加快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完成全部自建房排查整治数据归集,

建立房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强化工程安全质量监管,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

全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保障体系.注重城市消防安全,深化城中村治理,会同有关部

门联合印发城中村消防整治提升技术指引.破解既有建筑消防难题,出台支持既有

建筑调整使用功能办理消防审批、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消防设计技

术指引等政策文件.

四是推动建筑行业管理改革创新.落实营商环境改革试点任务,完善建筑师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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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制、融合监管、联合验收等各项工作,创新应用全过程流转一套电子图纸的管理

模式,推动工程领域保险落地.进一步简化消防、人防审批流程,充分利用信息化、

智能化手段强化行业监管.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对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２０２２年

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初审意见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城乡建设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广州市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２年监督工作计划,常委会将于１２月听取和审议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２０２２年度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工作满意度测评.今年,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了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题整改专题询问,以及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执法检查、传统风貌建筑保护立法、物业管理民生实事督办等工作,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高度重视,积极配合.１２月５日,由常委会彭高峰副主任带头,市人

大城乡建设环境资源委组织委员、专业小组代表召开视频会议,对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２０２２年度工作情况报告进行初审,现将初审意见报告如下.

市人大城乡建设环境资源委总的评价是:２０２２年度,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

委要求,认真抓好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题整改,高度重视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意见落实,积极配合立法工作,认真办理民生实事和代表建议,取得较好工作成效.

一是有力推进整改和疫情防控政治任务.有力落实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

题整改,城建项目和城市更新项目核查整改得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认可,市人大常

委会专题询问会指出的４个问题取得阶段性整改成果.快速推进方舱医院和隔离场

所建设,完善国际健康驿站建设,引导全市１２０３家物业服务企业先后投入３７６万

人次参与社区防控,有力保障疫情防控大局.

二是务实做好宜居安居民生工作.办好 “物业管理”民生实事项目,今年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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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物业服务费和共有资金公开,完善了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和业主决策投票规则.

全年推进１２１个老旧小区改造,在改造中着力完善基础设施和增加公共空间,惠及

约８４９万户、２７１９万人口.全年基本建成保障性安居工程７６０２套,发放住房租

赁补贴１８００３户,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１３万套,不断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三是稳步提升工程建设管理质效.狠抓在建工程安全生产,截至目前没有发生

较大及以上安全事故.工程质量水平稳步提升,今年全市建设工程项目入围鲁班奖

２个,荣获国家优质工程奖６个,省级奖项９９个.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制度改革评估情况通报中,广州排名第一.

市人大城乡建设环境资源委同时指出: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还存在一些

问题和不足,一是在防止大拆大建形势下,对城市更新工作还需进一步谋划,对疫

情暴露出的城中村问题需加力破解;二是对非国有历史建筑修缮推动不够,修缮补

助政策有待完善;三是对业主组织和物业服务企业贯彻 «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的

指导和监督有待强化.

市人大城乡建设环境资源委在审议中就进一步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提出如

下建议.

一、总结固化工程建设快速应急机制

从方舱医院和隔离点建设行动中,总结固化工程建设领域快速应急机制,支撑

广州建设韧性城市,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响应能力和恢复能力.

二、以问题为导向推进城市更新

针对疫情暴露出来的城中村和专业市场问题短板,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重

点推动城中村消防、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改造和空间优化提升,注重改进专业市场

服务配套和环境形象,为广州产业优化升级,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

理体系提供支撑.

三、强化房屋和建设工程管理

建立健全每年规划实施移交的公共建筑台帐.常态化做好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加强对房屋安全责任人责任落实的监督管理,推动及时消除房屋安全隐患.尽

快完善非国有历史建筑修缮和补助管理制度.强化建设工程指导和监管,加强地面

坍塌等安全事故风险防范,提高应急抢险处置能力.

四、推动既有物业小区充电桩建设,进一步规范物业管理

配合好物业小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管理立法,解决既有物业小区充电桩安

装难的问题,完善小区充电桩安全管理规范.推进 «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宣传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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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走深走实,常态化开展物业小区现场检查,推动物业服务信息公开规范化,强化

对业主组织和物业服务企业依法履职情况的监管.

五、细化建设领域合作举措,推动 «南沙方案»落地落细

针对 «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提出的 “香港建筑

师、结构工程师、建筑测量师与内地协会会员资格互认”,“引入港澳工程建设管理

模式”,“香港相应资质的企业和专业人士经备案后直接提供服务”等要求,加强政

策研究和制度创新,推动建设领域与港澳的深度合作取得实质进展.

以上意见,请予审议.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关于２０２２年

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为做好市人大常委会对我局进行满意度测评相关准备工作,根据教科文卫委通

知要求,现将我局２０２２年工作完成情况和２０２３年重点工作安排报告如下:

一、２０２２年工作完成情况

２０２２年以来,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认真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和扎实推进文化强省、文

化强市建设大会部署要求,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的大力指导、支

持和帮助下,扎实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不断培育提升文化和旅游产业竞争力,

努力推动城市文化综合实力出新出彩,各项工作和建设取得了扎实成效.

(一)强化政治引领,牢牢把握正确方向

一是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同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通过党组会、党组扩

大会、中心组学习、领导干部座谈会、全局干部大会等多种形式,迅速掀起学习宣

—９６１—



传贯彻热潮,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迅速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反

复学习领悟党的二十大对于文化工作的重要部署,结合实际深入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不折不扣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到文化广电旅游

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

二是扎实推进党组织建设.认真接受市委巡察,对巡察组反馈指出的４个方面

３５个问题,全面认领、照单全收,细化成４５个问题９５条具体措施,扎实推进整

改,目前４５个问题已整改完成２３个、基本完成１５个,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狠抓党

风廉政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扎实成效.实施基层党组

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开展”一支部一品牌”创建活动,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

战斗力.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９６５５人次党员下沉社区支援疫情防控工作,

让党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

三是全力做好建议案办理工作.切实把办好建议案作为推动工作的重要抓手,

及时成立工作小组,制定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分工,有序推进落实,会同协办单位

认真吸纳代表建议,严格按程序审批反馈办理情况.今年,我局共收到市人大代表

建议６８件,其中主办１４件、会办５４件,均按时间节点办理完毕,得到了代表们的

充分认可.

(二)压紧压实责任,推动整改工作不断走深走实

一是强化全面深入整改.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要论述精神,严格落实 “三个转变”“五个抓整改”“五个下功

夫”要求,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谈认识、讲体会,深刻汲取教训,深入反思反省,深

挖思想根源,推动整改工作不断走深走实,干部队伍政治、思想、作风、能力取得

较大进步.市整改方案明确我局的３２项牵头整改任务,已完成１８项,长期推进、

配合整改、共性整改任务均按要求稳步推进.

二是完善历史文化保护法规体系.市一级共出台规章制度１７项、各区也相应出

台配套制度近６０项,对文物保护传承工作的全过程、全方位进行了详细规范,数量

之多、条文之细,在国内都是少见的.修订 «广州市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和利用工作指引»,为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认定和修缮保护

提供指引;完善 «广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前考古调查勘探程序规定»,为推进城市

考古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精细化、全覆盖的法规制

度体系,为文物保护和活化利用提供了科学规范的政策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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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建立健全文物保护工作机制.完善市级文物管理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

会,推动各区成立文物管理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建立专家委员会和专家库,

完善部门协同合作机制.推动１１个区全部成立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为文物保护工作

提供可靠的经费保障.成立市一级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加大对文化市场领域跨

区域执法和大案要案办理力度;在各区文化广电旅游部门加挂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

执法大队”牌子,提升全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能力.将文物安全纳入政府考核评价

体系,全面评估、回收下放２项市级文物单位保护审核事项,建立 “区—街道

(镇)—社区 (村委居委)”三级网格化文物安全巡查机制,筑牢文物安全防线,形

成了点、线、面相结合的全要素保护体系.

(三)赓续历史文脉,推动城市文化焕发时代魅力

一是大力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推进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建设,提升红色场

馆展陈服务水平.实施革命文物精细化管理,建立革命文物数据库.组织革命类场

馆展陈和讲解词检查,确保政治正确、主题突出.充分发挥红色文化教育功能,举

办红色思政大讲堂,推出１０条 “读懂红色广州”旅游路线,其中 “红色广州革命

之城”精品线路入选全国 “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全省 “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１０大精品展览,广州入选７个.新任省委主

要领导到任后的首次调研就安排到广州红色革命遗址点,省委常委班子集体瞻仰中

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农讲所旧址纪念馆、广州起义纪念馆,充分彰显了广州红色文

化的重要地位.

二是推动文物保护提档升级.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科学统筹文物保护

与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的关系,积极推进文物发掘、保护、传承和文博设施规划建

设,全市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突破性成绩.重启广州博物馆新馆项目建设,在市人

大的大力指导帮助下,该项目今年有了新的进展,市政府明确项目选址、功能、容

积率三个不变,成立由分管市领导牵头的专项小组,多次召开协调会议,明确任务、

倒排工期、强力推进.我局紧紧抓住有利时机,会同市发改委、市规自局、海珠区

政府等单位,多方协调沟通,克服重重困难,加快推进相关工作,１１月２２日,市

发改委已批复同意 «项目建议书»,目前正在开展征地拆迁、完善项目设计方案等前

期工作.推动海珠区南石头监狱遗址实施原址保护,在遗址上建设广东革命历史博

物馆新馆,将成为继南越王宫署遗址后又一个文物保护的典范.推动增城陂头岭遗

址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打造广州重要的历史文化地标.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南越王墓

入选中国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南石头监狱遗址入选广东 “十年十大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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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赤岗塔等１４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实现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总数增加近三成,全

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和质量明显提升.联合市交通部门开展全市线性交通工程涉

文物安全专项检查行动,与各区政府签订文物保护管理责任书,完成文物风险评估

和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责任人挂牌,持续推进海丝申遗工作,我市同央视合作拍

摄的考古节目 «金兰寺遗址»在中央１０台 «探索发现»栏目播出,全市文物保护

工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三是加强非遗传承保护和活化利用.印发 «广州市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方案»,建立全市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新增省级非遗项目

１２项,新增数量和总量均居全省第一;新增认定市级非遗项目４８项,全市非遗项

目总数增加了２７％.建成北京路非遗街区,建设广州非遗展览中心,开放线上广州

非遗街区和非遗 VR云展厅,策划全国首条非遗地铁示范线,推出非遗珠江水上巡

展,完成 «羊城遗韵———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故事１００»,推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口

述历史资料片 “百集工程”,广州非遗的显示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

(四)加强精品创作,推动广州文艺更加出新出彩

一是努力打造高水平文艺精品.经过多年的精心培育和艰苦努力,全市文艺创

作迎来了振奋人心的 “丰收之年”,在舞台剧目、文学、美术等多方面获得了众多的

荣誉和奖励,其中国家级荣誉２２项、省级荣誉５２项,取得了历史性的好成绩.在

第１３届中国艺术节上,广州凭借优秀作品斩获３项 “文华奖”,话剧 «大道»的导

演王筱頔和舞台剧 «活动变人形»的导演李伯男荣获 “文华导演奖”,杂技剧 «化

蝶»的主演吴正丹荣获 “文华表演奖”.市文化馆和荔湾区文化馆联合创作的广东南

音新唱 «同心结»荣获全国群文艺术政府最高奖——— “群星奖”.市文化馆 “一团

火”曲艺创作基地创作员杨婷荣获第１２届中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近５０件美术作

品入选全国主题性美展.芭蕾舞剧 «旗帜»、长篇小说 «乌江引»等多部文艺精品项

目获省 “五个一工程”奖.这一系列荣誉的取得充分展现了广州文艺创作的精湛水

平和巨大影响力.

二是持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成立广州市文化发展集团,选优配强领导班子,

建立完善工作制度,有序开展各项业务,集团运行管理逐步走向正规.坚持以演出

为中心环节,持续提升文艺院团的创演质量、管理水平和服务效能,积极协调解决

剧场设施老旧和人员养老保险缴纳等历史遗留问题,让院团轻装上阵.协调市财政

将市属文艺院团每年综合扶持资金新增至１５亿元,从根本上解决院团发展问题,

激发院团创作活力.加强艺术人才队伍建设,建设艺术名家工作室,实施戏剧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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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计划、青年画家培育 “青苗计划”、人才培育 “英才计划”,培养一批德艺双馨

的优秀文艺工作者,不断提升文艺原创能力.

三是大力建设国际演艺之都.在省委宣传部指导下,省市联合培育建设国际演

艺之都,统筹省市演艺队伍,加强艺术人才交流,培育领军型艺术名家,实现资源

共享、品牌共创、人才共育、市场共建.用活用好广州大剧院、友谊剧院、红线女

大剧场等品牌剧场资源,吸引国内外精品剧目来穗展演,让世界艺术走进广州.新

建、改建、扩建一批中小剧场和专业剧院,让更多的文艺人才有场地排练、有舞台

表演、有机会出彩.

(五)强化需求导向,推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提质

一是长远规划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印发 «广州市博物馆事业 “十四五”发展规

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广州市 “图书馆之城”建设五年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６)»

«关于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特别是在市人大

的有力推动下,全市文化设施建设即将迎来 “丰收季”,广州市文化馆、美术馆、粤

剧院新馆今年底至明年初将相继投入使用,打造国际一流国内标杆的综合性文化馆、

多功能国家重点美术馆、粤剧振兴基地和世界粤剧文化中心,成为新的城市文化地

标,将极大地带动提升全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二是大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打造一批集休闲阅读、艺术活动、文化沙龙、

轻食餐饮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推动文化设施嵌入旅游景区、城市

商圈、乡村和社区,创新资源供给与服务方式,激发公共文化发展活力,让全民阅

读、全民艺术普及更贴近百姓生活,天河湿地文化角等３个案例入选全省 “最美新

型公共文化空间”.举办 “羊城之夏”广州市民文化季、名家周末大舞台等惠民演

出,推进公共文化云平台和文旅融合平台升级改造,加大在线文化产品供给,推动

文旅志愿服务专业化、特色化发展,市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进一步增强.

三是稳步推进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加强主流宣传,圆满完成了党的二十大直播

转播任务.加快超高清频道建设,新增４K节目３０００小时,４K/８K影视制作能力和

居民４K机顶盒普及率均保持全国领先,南国都市频道成为全国首个副省级城市免

费超高清电视频道.加强影视精品创作,粤剧电影 «南越宫词»荣获第３４届中国电

影 “金鸡奖”,纪录片 «一代天娇———红线女»等１４部作品获省广播影视奖,广播

电视台 «湾区全媒睇»栏目,首开内地媒体与香港公营媒体合作先河.加快中国

(广州)超高清视频产业园区建设,持续提升品牌价值,举办精品超高清视频征评活

动,超高清视频产业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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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坚持文旅融合,推动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全力推动 «南沙方案»贯彻落实.抢抓 «南沙方案»出台的重大机遇,大

力推动文化旅游发展,制定重大政策清单和工作方案,开展青少年研学旅游合作,

举办 “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积极申办 “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艺术节”,做大

做强大湾区旅游教育培训基地 (广州合作中心),推进香港、澳门导游及领队在南沙

新区执业工作,支持南沙建设鸦片战争海防遗址公园,助力南沙打造立足湾区、协

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

二是积极构建现代文化旅游产业体系.实施文化产业园区百园提质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年)、文化创意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扶持 “数字文化产业

项目”发展,向１２０家企业发放扶持资金４１９０万元.规上文化企业同比增加２０４

家,总数达到３２２５家,动漫游戏、文化装备等产业居全国前列,新增评定７家市级

文化产业示范园.推进广州北站免税综合体、九龙湖文化旅游综合体项目建设,加

大文旅重点项目招商力度,达成意向投资总额１４５亿元.举办文旅行业政金企对接

推进会,签约金额１７亿元.长隆和广州塔获评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

聚区.第十九届中国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全球１２５个国家与地区的３６７０部纪录

片参评参展,创下了新的历史纪录.

三是努力为文旅企业纾困解难.贯彻国家、省促进服务业困难领域行业恢复发

展政策,协助出台 «广州市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若干措施»,发动文旅

企业积极申报国家对文化和旅游领域设备更新改造贷款财政贴息,从暂退旅游服务

质量保证金、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入、统筹安排财政资金、实施服务质量提升

计划等多方面扶持旅游业发展.召开重点文体娱企业稳经济座谈会,局领导带队深

入锐丰、百漫等企业调研帮扶,积极协调沟通市委领导联系的重点企业有关难题诉

求,将５３９家规上文体娱企业分解到各区,市区携手实现稳经济目标,千方百计帮

助文化旅游企业应对疫情冲击、寻找发展路径、走出发展困境.

四是持续推进全域旅游发展.大力支持国家华南植物园建设,积极推动广州塔

创建国家５A级景区,推进南沙水鸟世界 “一带一路”国家风情馆建设.新增１个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４个省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５个省级文化和旅游特

色村、５条省级旅游精品线路、９家３A 级旅游景区.新晋２家五星、１家四星级酒

店,参加全省星级饭店技能大赛囊括全部四项桂冠.推动民宿、露营、滨海等休闲

旅游业发展,修订 «民宿等级划分与评定»,举办乡村旅游季,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五是努力打造城市文化旅游名片.发布文旅主题曲 «广州天天在等你»,开展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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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超级旅游目的地文旅推广项目,发布文旅消费新场景榜单和 “花城悦食榜”,打造

“花开广州向阳绽放”和 “美食广州”“休闲广州”“旅居广州”等旅游品牌.加大

文旅宣传力度,精心策划组织各种文旅活动,通过 “广州文化旅游”抖音发布视频

３１０条,累计观看量超过２０００万人次.加强文化旅游对外交流合作,依托国际展

会、节事、论坛等平台,全方位、立体化宣传展示广州城市文化旅游形象,让广州

故事走向世界.

(七)强化底线思维,营造安全有序的文旅市场环境

一是牢牢坚守意识形态阵地.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突出网络舆情监

测和引导处置,加强涉外涉港澳演出审批、文艺创作演出、文博场所、广播电视、

景区景点、旅游饭店、文化交流等阵地管控,开展 “剑网２０２２”和 “扫黄打非”专

项行动,查处和清缴政治性非法出版物,确保了文化广电旅游领域意识形态安全平

稳.

二是慎终如始抓好疫情防控.严格落实国家和省市疫情防控要求,先后印发

«宾馆住宿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等政策文件４３份,并根据新的政策调整

及时修订完善.严格落实文化旅游场所疫情防控 “八件套”和 “四强化一提倡”要

求,实施旅行团 “熔断”机制,开展常态化督导检查,落实２４小时值班制度,妥善

处置涉文化旅游场所疫情事件,积极做好因疫情滞留外地游客返穗工作,确保了文

化旅游系统没有出现大规模疫情.特别是在海珠区疫情处置中,我局坚决落实市防

控指挥部部署要求,安排精干力量参与隔离转运专班和方舱指挥部工作,全力协调

安排医护和工作人员住宿资源,局领导模范带头,组织在职党员下沉社区参与抗疫

工作,抽调１０９名干部深入抗疫一线支援,承担高风险区域居民转运和卡口值守的

艰巨任务,充分体现了文化旅游行业的责任担当.

三是全力维护文化旅游市场秩序.推进国家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经济发展试点

创建工作,制订全国首个地方行业标准——— «广州市文化和旅游市场主体信用评价

规范».抓好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办理各类行政审批事项１９８２件.开展文物行政

执法、版权执法、扫黄打非等行动,稳妥处理各类旅游纠纷.加强对剧本娱乐类场

所的行业监管,印发密室逃脱类场所管理办法,规范文化新业态发展.扎实抓好安

全生产、综治维稳、扫黑除恶、信访、反恐等工作,为文化旅游工作发展营造了安

全有序的环境.

尽管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对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对照广大市民群众对文化

旅游幸福生活的期盼,对照推动城市文化综合实力出新出彩的目标任务,我们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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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还存在一些差距,主要体现在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发挥还不够充分、文化产业质量

和规模需要进一步提升、疫情对文化旅游业的冲击影响短期内难以消除、全市 “一

盘棋”推进文化建设的合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等方面.

二、２０２３年重点工作安排

２０２３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部署,以 “四大文化”品牌建设为抓手,

大力传承弘扬岭南优秀文化,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积极培育壮大文化旅游

产业,强化岭南文化的承载力、吸引力、影响力,持续提升城市文化魅力,努力在

新的起点上推动城市文化综合实力出新出彩,以实际行动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文

化广电旅游系统结出丰硕成果.

(一)坚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把党的二十大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两会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一体

学习领会、一体贯彻落实,进一步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持续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文

化广电旅游领域学习贯彻走深走实.

(二)持续擦亮广州红色文化品牌.大力支持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建设,用

好红色资源,深入挖掘阐释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培育伟大建党精神的载体和平台,

让更多的人接受红色教育、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加快 «广州市革命史迹保护办法»

立法,推进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新馆)规划建设,配合推进鸦片战争海防遗址公

园建设.推进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广州革命历史”展陈提升.组织庆祝中共三大

召开１００周年系列活动,打造读懂红色广州精品旅游线路,让广州的红色文化传得

更广、播得更远.

(三)大力传承弘扬优秀岭南文化.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提升文物保

护专项资金使用效能,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强化文物保护单位修缮

管理,推动重要考古遗址实施原址保护,协同推进历史文化街区更新改造、提质增

效,谋划打造新时代文化旅游集聚片区.推进广州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扩大

海丝申遗城市联盟,加强海丝文化宣传,推动海丝申遗取得实质性进展.实施岭南

文化 “双创”工程,高标准建设岭南文化中心区,做优做强非遗品牌大会,申报第

六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公布第八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让岭南优秀

传统文化焕发更加绚丽的时代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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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继续抓好广州文化馆、美术馆、粤剧院建设

和开馆运营,加快推进广州博物馆项目建设,全力抓好相关项目拆迁工作,配合做

好广州国家版本馆、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等文化新地标建设运营,充分发挥其文

化效能.推进 «广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规定»立法,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部

署,加快广州智慧文旅工程建设,推进智慧图书馆建设,打造 “５G智慧剧院”,创

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办好文化惠民演出活动,打造文化 “轻骑兵”,让市民群众的

文化获得感更有品质、更有温度.

(五)持续推动文艺创新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

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升文艺院团创新创

造能力,继续推进国际演艺中心建设,办好第３１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中国 (广州)

国际演艺交易会、广州艺术季等大型活动,积极推动演艺产业发展,培育造就一批

德艺双馨的文艺人才队伍,实施文艺精品创作扶持计划,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

量的优秀作品,让广州的文艺精品更多、平台更广、魅力更足.

(六)健全现代文化产业和市场体系.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制定全

市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打造数字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大力推进文化数字化

建设,打造一批数字文化骨干企业.积极申报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等国家级园区

(基地)、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支持广州文化发展集团发展壮大,办好

广州文化产业交易会、世界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大会,打造更高品质、更有影响力

的展会平台,为文化广电旅游业发展提供持续有力的产业支撑.

(七)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全域

旅游,继续推动广州塔旅游区创建国家５A级景区,大力支持国家华南植物园建设,

探索建设特色文化街区.积极创建一批省级以上旅游度假区、旅游休闲街区、旅游

科技示范园区、文化和旅游特色村等特色旅游品牌.办好 “广州欢迎您”“广州过年

花城看花”主题活动,扶持夜间文旅经济发展,激发文化旅游市场活力,持续推

动文化旅游市场繁荣发展,加快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八)加强文化旅游对外交流合作.贯彻落实 «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

全面合作总体方案»,做大做强大湾区旅游教育培训基地 (广州合作中心),办好穗

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广州文化周”“我们广州”等品牌活动,加大对外文化

交流传播力度,全方位宣传展示广州城市文化旅游形象,进一步提升广州的城市知

名度和国际影响力,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展示新时代的广州自信.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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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２０２２年

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２年监督工作计划»,市人大常委会将听取和审议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２０２２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工作满意度测评.为了协助做好

该项监督工作,教科文卫委按照常委会主要领导作出的 “掌握情况要全、思考问题

要深、反映问题要准、提出建议要实”的指示要求,精心筹划、严密组织,扎实开

展了系列调研活动.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调研开展情况

在常委会的统一部署和彭高峰副主任的具体指导下,我委坚持谋划在先、行动

在前,按照相关规定有条不紊地展开工作.

(一)健全完善工作机制

年初,工委主要领导带队走访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了解年度工作计划安排,通

报常委会年度监督工作重点,明确有关工作要求.及时制订了常委会视察调研工作

方案,确定了指导思想、主要内容、任务分工、方法步骤和完成时限.７月份,召

开半年情况通报会,听取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上半年工作情况汇报,了解掌握工作动

态,做好工作对接.１１月３０日,教科文卫委员会召开网络视频会议,听取和审议

了市文化广电旅游局２０２２年度工作情况和２０２３年度工作安排的报告,并提出了初

审意见.

(二)密切沟通协调

今年来,我委通过办理 «关于以中共三大纪念馆改造升级为契机,将新河浦历

史文化街区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爱国主义教育新高地的建议办理情况报告审议意见

情况的审核意见»、«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落实广州市推动城市

文化综合实力出新出彩行动方案情况报告审议意见情况的审核意见»、«关于市人民

政府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实施情

况报告审议意见情况的审核意见»,协助做好省人大常委会黄楚平主任到黄埔军校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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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实地调研、王学成副主任带队开展版权条例立法调研等工作,加强与市文化广电

旅游局的沟通协调.

(三)深入实际调研

一是按照 «深化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理论研究实践探索工作方案»,

作为城市文化建设专项工作组成员单位先后２次召开政府职能部门、公共文化机构

负责人座谈会,对广州文化馆、广州美术馆、广州粤剧院实地调研,查找分析我市

重大公共文化设施在规划建设、运行管理、服务保障、效能提升等方面的矛盾和问

题,提出改进的对策和措施,组织了７名市大代表完成了一批调研报告.

二是围绕加快广州博物馆项目建设,彭高峰副主任带队到广州博物馆选址现场

调研,召开市政府相关部门协调会,明确了立项工作完成时限.

三是对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下放的７９项行政审批事项进行专题调研,彭高峰副主

任带领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专委会委员深入到越秀区、白云区,就进一步深化

“放管服”改革、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创新服务模式,确保行政职权 “放得下、接得

住、管得好”等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

四是组织部分专委会委员实地调研广州塔,了解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创建世

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工作进展.

此外,我委还结合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先后调研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东

画院、国家版本馆 (广州分馆)、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等单位.

二、市文化广电旅游局２０２２年度工作主要成效

今年以来,我市各级文化广电旅游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扎实推进

文化强省、文化强市建设大会部署要求,围绕年度既定目标任务,凝心聚力,真抓

实干,各项工作和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文艺精品创作实现历史性突破

今年全市文艺创作迎来了 “丰收之年”,其中国家级荣誉２２项、省级荣誉５２

项,获奖种类、数量和等级均列历史之最.在第１３届中国艺术节上,广州话剧艺术

中心选送的叙述体话剧 «大道»荣获 “文华导演奖”,广州杂技艺术剧院选送的杂技

剧 «化蝶»荣获 “文华表演奖”,市文化馆、荔湾区文化馆联合创作的广东南音新

唱 «同心结»荣获全国群众文化艺术政府最高奖－ “群星奖”.此外,近５０件次美

术作品入选全国主题性美展;芭蕾舞剧 «旗帜»、长篇小说 «乌江引»等多部文艺精

品获省 “五个一工程”奖;杂技 «水韵青花»、粤剧 «鸳鸯剑»等节目登陆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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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春晚和戏曲晚会,充分展现了广州文艺创作的精湛水平和巨大影响力.

(二)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进一步加强

先后出台和修订了 «广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前考古调查勘探程序规定»«广州

市文物保护工程检查办法»等规章制度,为文物保护和活化利用提供了有力的制度

保障.健全文物保护机制,完善了市级文物管理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并推

动各区成立了相应组织机构.进一步加大考古发掘力度,海珠区南石头监狱和增城

区陂头岭遗址考古工作取得重要突破,并成功实施了原址保护.南越国宫署遗址及

南越王墓入选中国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南石头监狱遗址入选广东十年十大考古发

现.加强非遗传承保护和利用,积极推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口述历史资料片 «羊城

遗韵—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故事１００集»编撰工作,广州非遗的显示度和吸引力不

断扩大.

(三)公共文化服务水平逐步提升

注重加强规划编制,先后印发 «广州市博物馆事业 “十四五”发展规划和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关于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性文件.

大力推进重点公共文化项目建设,广州文化馆、广州美术馆、广州粤剧院相继建成

并投入使用.深入开展文化惠民活动,举办了 “羊城之夏”文化季、广州艺术季、

名家周末大舞台等文化演出,加速推进公共文化云平台和文旅融合平台升级改造.

加快培育建设国际演艺之都,用活、用好演艺资源,讲好广州故事.

(四)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深化

认真落实文化创意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完善现代文化旅游产业体

系,新增评定７家市级文化产业示范园.持续推进广州北站免税综合体、九龙湖文

化旅游综合体项目建设,积极挖掘文旅重点项目招商线索,累计报送有效招商线索

１５条,其中３条已转化为落地项目.深入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新增４个省级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５个省级文化和旅游特色村、３条省级乡村旅游精品线路、２

条省级工业旅游精品线路、９家３A级旅游景区.此外,大力支持国家华南植物园建

设,积极推动广州塔创建国家５A 级景区,推进南沙水鸟世界 “一带一路”国家风

情馆建设.

(五)文旅市场环境安全有序

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突出网络舆情监测引导处置,加强涉外涉港澳

演出审批、文艺创作演出、文博场所、广播电视、景区景点、旅游饭店等阵地管控,

开展 “剑网２０２２”专项行动,查处和清缴政治性非法、淫秽色情等出版物,确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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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系统意识形态整体安全平稳.大力推进国家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经济发展试点创

建工作,制订了全国首个地方行业标准,深入开展文物行政执法、版权执法等专项

行动,进一步规范了文化新业态发展.

三、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２０２２年度工作成效明显,值得充分肯定,但也还存在一些问

题和不足.

(一)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效能有待进一步提高

市、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还不够均衡、不够充分,市级大型和专业场馆主要集

中在越秀区、海珠区、天河区等少数中心城区,占比达６２％,白云、南沙、花都、

从化等多数区缺少大型场馆,且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的差距有逐

渐拉大的趋势;部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和管理还不够到位,一些公共文化设施存在

服务空间不足、部分资源闲置等问题;虽然近年来新建了多个专题博物馆,但建成

后文物征集力度不足,策展水平不高,参观人数较少;尚未建立一套有效的扶持社

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保障机制,一些社会力量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缺乏

较好的运营管理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广州博物馆项目建设推进不够理想

广州博物馆现址交通不便、展陈面积狭小、设施设备陈旧老化,与推动城市文

化综合实力出新出彩的要求不相适应.但由于种种原因,该项目推进不够理想,至

今没有动工建设,成为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２号议案决议实施方案中”唯一未

动工的项目.

(三)疫情对文化旅游业的冲击影响短期内难以消除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文旅市场短期内难以

复苏.据统计,今年１至１０月,我市旅游接待总人数为１２３亿人次,同比下降

２６％,全市实现文旅消费总额约为１７４１５５亿元,同比下降７６％.其中:旅游

业,全市主要宾馆酒店平均入住率为４１１％,不到五成,比疫前下降了超过２０个

百分点;旅行社组团游业务急剧减少,出境游入境游业务基本停滞,省外游和跨地

游受到限制,收入呈断崖式下跌,仅相当于疫前水平的２４８％.今年前三季度,全

市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３５１２３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６％,增速较往年明显放缓,

文旅市场整体活力不足.

四、对下一步工作的意见建议

为促进我市文化和旅游事业在新的起点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动城市

—１８１—



文化综合实力出新出彩,实现老城市新活力,针对调研中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以下

意见和建议.

(一)加强顶层设计,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要将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突出重点、统筹兼顾、

科学布局,既要有市级大型公共文化设施这样的 “月亮”,也要有布署在镇街等基层

文化设施的 “星星”.要加强对公共文化设施的利用,科学划分公益性与经营性,对

经营性项目要根据市场需求,推行社会化运作,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建设、经营

和管理.特别是对即将投入使用的广州文化馆、广州美术馆、广州粤剧院,要根据

不同的专业领域和服务形式实施不同的管理模式,确保多出效益、早出人才.

(二)强化责任担当,全力推进广州博物馆建设

广州博物馆批复立项后,要重点做好省建筑机械厂、瑞兴大厦、输电监测中心、

侨都公司、变电站的征地折迁工作,同时做好展览陈列资金保障等前期工作.要进

一步强化主体责任,对于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提请市领导协调解决,

确保项目早日动工.

(三)坚持多管齐下,大力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

展”.文化和旅游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我市旅游产业受到严重冲击,各项指标呈 “断崖式”下滑.要认真研究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关于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工作的 “二十条”规定,吃透其中精神,针对我

市旅游业现状,在政策引导、资金扶持、人才培养、品牌打造等方面寻求突破,及

时出台一些实用、管用的对策和措施,助推旅游业尽快复苏.

以上意见,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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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关于２０２２年

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初审意见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１１月３０日,广州市第十六届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组织专委会委员听

取和审议了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关于２０２２年度工作情况的报告».现将主要意

见和建议综合如下: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对市文化广电旅游局２０２２年度工作情况给予充分肯

定.委员们一致认为,２０２２年,我市各级文化广电旅游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和扎

实推进文化强省、文化强市建设大会部署要求,围绕年度既定目标任务,凝心聚力,

真抓实干,各项工作和建设取得了扎实成效.一是文艺精品创作实现历史性突破,

获国家级荣誉２２项、省级荣誉５２项,获奖种类、数量和等级均列历史之最;二是

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不断加强,南石头监狱和陂头岭遗址考古工作取得重要突破,

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南越王墓入选中国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三是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逐步提升,广州文化馆、广州美术馆、广州粤剧院相继建成并投入使用;四是文旅

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深化,新增４个省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５个省级文化

和旅游特色村、３条省级乡村旅游精品线路、９家３A级旅游景区;五是文旅市场环

境安全有序,确保文旅系统意识形态整体安全平稳.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同时指出,我市文化和旅游工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

不足,主要有:一是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效能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广州博物馆项目

建设推进不够理想;三是疫情对文化旅游业的冲击影响短期内难以消除.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就进一步做好我市文化和旅游工作,推动城市文化综

合实力出新出彩,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顶层设计,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要将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突出重点、统筹兼顾、

科学布局,既要有市级大型公共文化设施这样的 “月亮”,也要有布署在镇街等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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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设施的 “星星”.要加强对公共文化设施的利用,科学划分公益性与经营性,对

经营性项目要根据市场需求,推行社会化运作,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建设、经营

和管理.特别是对即将投入使用的广州文化馆、广州美术馆、广州粤剧院,要根据

不同的专业领域和服务形式实施不同的管理模式,确保多出效益、早出人才.

二、强化责任担当,全力推进广州博物馆建设

广州博物馆批复立项后,要重点做好省建筑机械厂、瑞兴大厦、输电监测中心、

侨都公司、变电站的征地折迁工作,同时做好展览陈列资金保障等前期工作.要进

一步强化主体责任,对于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提请市领导协调解决,

确保项目早日动工.

三、坚持多管齐下,大力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

展”.文化和旅游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我市旅游产业受到严重冲击,各项指标呈 “断崖式”下滑.要认真研究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关于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工作的 “二十条”规定,吃透其中精神,针对我

市旅游业现状,在政策引导、资金扶持、人才培养、品牌打造等方面寻求突破,及

时出台一些实用、管用的对策和措施,助推旅游业尽快复苏.

以上意见,请予审议.

广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关于２０２２年

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按照会议安排,现将我局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２０２２年主要工作情况

２０２２年,我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中央关于民族宗教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以铸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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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不断推动我市民族宗教工

作创新发展.我市曾三次被国务院表彰为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被国家民

委确定为第一批 “全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示范城市”.我市在全国率先创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取得阶段性成效,国家民委领导作出 “站位

高、措施新”的批示,给予充分肯定;我市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团体和

场所规范化管理、防范打击境外宗教渗透和非法宗教活动、开展民族宗教领域古树

名木保护等工作,成效明显,走在前列,有关做法在全国、全省推广.

(一)切实加强民族宗教工作的政治引领.把握民族宗教工作特点,把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到民族宗教工作全过程各环节.一是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制定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方案,组织全局党员干部、全市

民族宗教界广泛深入开展学习宣传贯彻.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结

合起来,以实际行动拥护 “两个确立”,做到 “两个维护”.二是深入贯彻党中央关

于广东、广州工作重大决策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广州的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紧扣坚定不移推动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将民族宗

教工作融入全市工作大局,制定印发 «广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贯彻南沙方案的实施

方案»等,巩固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和谐良好局面,得到市委、市政府领导

充分肯定.三是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民族宗教工作重大决策部署.深入学习贯

彻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和省委民族工作会议

精神,召开市委民族工作会议,筹备召开全市宗教工作会议,研究制定推动我市民

族宗教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文件.召开３次全市宗教团体联席会议,指导宗教界

举办各类讲座 (讲坛)２６次,确保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在我市有效落实.

(二)扎实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一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有形、有

感、有效”.举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校园” “广州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主题展”等活动,在全市５３处地标建筑、公交亭、公信屏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主题公益广告,提档升级 «民族同心圆»电视品牌节目,打造增城区正果

镇畲族村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街区”,制定

实施 «广州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管理办法»并评定首批７６个教

育实践基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深入人心.二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向纵深

拓展.联合市委统战部等部门印发推动 “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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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计划”等政策文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纳入支持民族地区发展计划.

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与青海、新疆等民族地区职能部门密切对接,按照

“同城化待遇、属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务”,推动解决教育、医疗、社保、就业、法

律援助等公共服务需求.明确 “羊城石榴籽工作室”工作职责,发挥１个市级少数

民族流动人员联络站、１０１个 “民族之家”、２个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党支部,１０个国

家通用语言培训站、２３支少数民族志愿者服务队的积极作用,提供便利民族融居服

务.三是民族事务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逐步提升.推动民族事务治理纳入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会同来穗人员服务管理部门将民族工作事项纳入基层

网格化治理体系,打通了基层民族工作治理 “最后一公里”.建设 “智慧民宗”系

统,加强与公安等部门数据对接,汇总各领域４００多万条涉民族数据,实现基础数

据 “全掌握”.四是我市民族工作引领示范作用不断强化.２０２０年以来,在国家民

委、省民宗委指导下,在全国率先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今年８
月,国家民委领导对我市创建工作成效作出批示,给予高度评价.在全国首创内地

民族班 “混班、混宿、混餐”,创新经验获中央统战部实践创新成果一等奖并在全国

推广.

(三)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

推动宗教工作创新发展.一是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形成了 “广州经验”.加强思想政

治引领,指导宗教界深入开展国旗、宪法和法律法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宗教活动场所的 “四进

＋”活动.支持宗教界加强宗教思想文化研究,举办宗教中国化研讨会、名师讲坛

等１９场次,形成宗教中国化讲经讲道集８册、研究成果１２本.我局总结提炼的

«宗教中国化的首要之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宗教活动场所»等

１０多篇宗教中国化经验文章被 «中国统一战线» «中国宗教»等刊载,为全国提供

了可供借鉴的广州经验.二是推动解决影响宗教领域健康传承问题成效显著.持续

推动佛道教匡正教风,巩固佛道教商业化治理成果.防范和遏制伊斯兰教极端思想

传播,持续开展 “沙化”“阿化”“清真”概念泛化问题治理,今年以来共依法依规

处置涉 “三化”苗头现象９起.坚持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加强基督教私设聚

会点和非法宗教组织综合治理.加强民间信仰活动场所规范管理,掌握五大宗教以

外宗教底数.三是支持宗教界全面从严治教纵深开展.引导宗教界加强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在全市开展 “崇俭戒奢”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深刻汲取南京

玄奘寺事件教训,举一反三,出动１１０多人次开展宗教活动场所陈列物、文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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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覆盖排查.修订完善１００多项团体和场所内部管理制度并抓好落实,开展宗教教

职人员年度考核,强化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四是互联网宗教事务管理不断加强.

认真贯彻落实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指导宗教界办理互联网宗教信息服

务许可,全市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共１１８个网络账号取得许可.加大互联网宗

教有害信息监管和处置力度,建立互联网宗教事务管理协调机制,推进多部门联合

监管.五是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持续强化.坚持发挥作用与有力引导并重,加强

教育培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组建我市宗教工作智库,加强党政干部队伍、宗教

界代表人士队伍、宗教学研究队伍建设,画出最大同心圆,汇聚最强正能量.

(四)创新推进民族宗教工作法治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强化法

治思维,加强民族宗教事务依法管理.一是完善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取得新成果.将

地方组织法新增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内容纳入相关实施意见和工作方

案,推动各职能部门和属地政府切实履职尽责.加强对民族政策法规的评估,科学

稳妥清理、评估、调整相关政策.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率先修订出台 «广州市宗教

事务管理条例»,首次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宗教放生和宗教教职人员入户进行了规

范,为各地宗教法制建设提供了范例.二是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宣传培训全面深入.

将民族宗教政策法规纳入各级党校课程、社会主义学院课程体系、公务员网络大学

堂,举办全市党政干部和民族宗教系统专题培训等,培训各级领导干部４０００多人

次.编印 «宗教工作１００问»５０００册,举办 “广州民族宗教大讲堂”、民族宗教政

策法规培训班,开展 “宗教政策法规学习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切实增

强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少数民族群众和信教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三是民

族宗教矛盾纠纷依法妥善处理.坚持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依法妥善处置

涉民族因素的案事件,及时纠正针对特定地区特定民族成员的歧视性做法,有力保

障少数民族和宗教界合法权益.今年以来,依法妥善处置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

１０起,没有发生涉及民族宗教的集体信访等案 (事)件.四是民族宗教事务依法行

政能力显著提升.动态管理部门权力清单,及时调整行政权力事项,撤销２个行政

处罚事项,新增１个公共服务事项和１个其他行政权力事项.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效

能,我局１９个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全部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融合办理、全流程网

办.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推动各区统战、民宗部门落实３名以上民族宗教工作执法

人员.

(五)坚决防范化解民族宗教领域重大风险隐患.增强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

维,坚决维护民族宗教领域安全稳定.一是打击宗教渗透和非法宗教活动保持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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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态势.优化防范打击宗教渗透和非法宗教活动 “４＋N”专班机制,落实在全国

率先施行的 «广州市群众举报非法宗教活动奖励办法»,创新高校防范打击工作联动

联防联治机制,构建防范打击 “五级网络”,常态化开展防范打击专项行动.今年以

来,共开展联合执法行动２５次,依法查处非法宗教活动１７起,上门敲打教育、约

谈５０多人次,办理３名外籍人员限期离境,批评教育劝导参加非法宗教活动人员

４００多人.二是维护民族宗教领域意识形态安全取得实效.制定实施加强民族宗教

领域网络舆情监测文件,与市宣传、统战、政法、公安等部门建立联席会议机制,

协调召开８次形势研判会,落实 “一日一研判、一日一报告”,妥善处理７２宗涉民

族宗教网络舆情.加强民族宗教宣传阵地管理,防止负面新闻炒作.三是开展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扎实深入.印发宗教场所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指引、风险指南,持续

推进宗教场所消防、防汛、自建房等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结合在清明、中秋、国庆

以及宗教重要节日等时间节点,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确保全市民族宗

教领域安全稳定.四是民族宗教领域疫情防控防线筑牢筑实.坚持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慎终如始、科学精准做好民族宗教领域疫情防控工作,适时指导宗教团体和

场所采取 “双暂停”(暂停对外开放、暂停举办集体性宗教活动),压实市区民宗部

门、团体和场所、属地、个人 “四重”责任,今年以来累计出动３０００多人次,巡查

场所３５００多场次,组织宗教界开展疫情防控演练１００多场次.疫情发生以来,我市

宗教领域保持 “零感染”“零疫情”.

(六)精心推进民族宗教领域古树名木保护工作.深刻汲取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

树木问题教训,举一反三,研究制定１７项工作措施,深入推进全市民族宗教领域古

树名木保护工作.一是摸清古树名木底数.指导各民族宗教团体开展古树名木摸查,

全市民族宗教领域共有登记在册古树名木４４棵,其中民族领域 (增城畲族村)１４

棵,宗教领域３０棵.对古树名木逐一建立档案、设立标志,详细记录古树树龄树

貌、胸径、编号、维护记录等内容,做到 “一树一档”.二是加强古树名木保护.指

导宗教团体、相关场所成立古树名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保护制度,健全保护

机制,引进林业园林、高校等专业力量,加强古树名木保护.会同市人大华侨外事

民族宗教工委等部门,指导佛教华峰寺挖掘红色文化资源,收集整理寺内苹婆树相

关资料文献,积极向林业园林部门申报,成功将苹婆树新增认定为名木.三是讲好

古树名木故事.深入挖掘、生动宣传民族宗教领域古树名木蕴含的历史、文化故事,

整理 «广州市宗教界爱国主义史迹汇编» «广州市佛教古树名木和文物古迹史料汇

编»,讲好畲族村荷木群与民族团结进步的时代故事、六榕寺古榕与苏轼的人文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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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华峰寺苹婆树与抗日东江纵队的爱国故事、海幢寺鹰爪兰与对外友好交往故事

等,充分展现古树名木的文化价值.四是建设 “同心林”扩大 “同心圆”.今年３

月,在海珠区建成全市首个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 “民族同心林”,各

民族群众代表共同栽下５６棵细叶榕,见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

代精神.７月,天河区石门禅院、香港志莲净苑携手共建 “穗港佛教同心林”,植下

香港志莲净苑捐赠的２００余棵罗汉松,弘扬穗港佛教界推动交流、赓续友谊的优良

传统.

(七)主动服务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挖掘利用民族宗教特色资源,

发挥民族宗教工作在广州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一是营造 “民族

团结、尊重包容”的城市氛围.在全国首创 «民族同心圆»电视节目,累计拍摄播

出１１８期 (共三季),并通过 “花城＋” “央视频”等各类融媒体平台扩大覆盖面.

打造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岭南文化特色的民族团结主题艺术作品,我局支持市

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动漫 MV «同心共吉祥»入选国家广电总局优秀创意短片.二是

保护传承 “千年羊城”民族宗教特色文化资源.以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中

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支持民族传统体育等民族文化事业发展,今年８月,我

市组团参加第七届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奖牌总数第

一、一等奖总数第一的优异成绩.加强宗教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深化大佛寺

等１９个宗教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打造宗教文化活动品牌.三是以 “绣花功

夫”推进生态寺观教堂建设.引导宗教界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 “美丽

广州”添砖加瓦,在佛道教场所大力倡导 “文明敬香”“鲜花礼佛”“清水供佛”,伊

斯兰教建设 “美丽清真寺”,天主教打造 “和谐教堂”,基督教建设 “一堂多景”.通

过卫生整治、厕所革命、绿化提升、微景观改造等方法手段,将宗教活动场所建设

为庄严清静、环境优美、低碳环保的生态寺观教堂,获广大游客、市民高度赞誉.

四是在深化对外交流中讲好 “广州故事”.发挥广州著名侨都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

擎区位优势,支持港澳台侨青少年弘扬岭南文化、非遗传统文化在穗创业,向港澳

台同胞、海外侨胞讲好中国故事、广州故事.借助广州宗教在粤港澳、东南亚地区

的影响力,鼓励宗教界通过 “走出去”“请进来”,建设穗港澳佛教文化艺术博物馆、

穗港澳道教文化交流中心等平台,举办穗港澳伊斯兰教座谈恳亲活动,积极开展对

外交流,服务 “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和南沙建设.五是支持民族宗教界开展社

会服务和公益慈善活动.引导民族宗教界履行社会责任,弘扬优良传统,积极开展

扶贫济困、助学助残等公益慈善活动,近三年累计捐款捐物２３００多万元,树立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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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形象.支持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开展社会服务工作,承接社区服务项目,

培育广州特殊儿童运动会、艾滋病综合防治项目等公益慈善品牌活动,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

二、完成和落实人大相关工作情况

(一)全面贯彻实施 «广州市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一是完成条例修订.我局高

度重视立法工作,在市人大法工委、华侨外事民族宗教工委、市司法局等有关部门

大力支持指导下,顺利完成 «广州市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修订,并

于今年２月１日起施行.我市是全国副省级城市中唯一对宗教事务条例进行修订的

城市.新条例的修订出台,对宗教界反映强烈、社会面普遍关注、工作中亟需解决

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将广州宗教工作实践经验上升到立法,是我市宗教工作法治

化的重要里程碑.二是抓好宣传培训.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定工作方案,

组织全市民族宗教系统视频宣讲会、依法行政培训班等１０余场专题培训,将条例纳

入全市 “宗教政策法规学习月”学习宣传要点,纳入广州市国家工作人员学法考试

重要内容和全市领导干部应知应会法律法规清单,全覆盖、多形式开展宣传培训工

作,为条例实施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三是出台配套制度.认真落实新条例,会

同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等多部门联合制定 «广州市宗教教职人员政策性入户实

施意见»«广州市宗教放生活动管理若干规定 (试行)»２份配套规范性文件,并于

今年８月正式公布实施,有力推动解决宗教教职人员入户难问题,推进宗教界依法

依规、科学合理开展放生活动,得到上级部门和社会各界广泛好评.指导宗教界根

据新修订条例完善宗教团体和场所内部管理制度.四是推动依法行政.加强行政权

力事项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提升民族宗教政务服务效能.探索宗教委托执法,整合

执法工作力量,推动解决基层宗教执法人员紧缺问题.梳理汇总条例实施效果、社

会影响和群众的意见等情况,采取多种形式加强条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推动

条例和相关制度、措施的落实落地.

(二)专题报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创建工作.一是做好专项工作

情况汇报.７月,按照市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安排,我局代表市政府向市人大常委

会作了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工作专题汇报.近年来,在国家民委、

省民族宗教委指导下,我市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工作取得阶段性

成效,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加

强东西部协作、汇聚港澳台和海外华人力量、民族事务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

设等方面发挥示范作用,获国家民委领导充分肯定.４月２１日 «人民日报»头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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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民族团结之花常开长盛»文章,专门介绍广州城市民族工作成效.二是抓好有

关审议意见落实.落实市人大常委会对 «关于我市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

范城市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意见,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建

设,开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三项计划”,天河区德和圆项目被国家民委纳入

促进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示范项目;汇聚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力量,主

办 “喜迎二十大 新时代好少年走读广州”穗港澳青少年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参照国

家民委做法,积极协调市委编办等部门,增设一个民族工作内设机构,更好衔接中

央和省关于民族工作部署,在全国、全省走在前列.三是总结提炼工作亮点.组织

局业务骨干,对我市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的经验做法,全面总结

提炼,及时上报国家民委、省委统战部、省民族宗教委,积极联系 «中国民族»杂

志等,加强宣传和推广.

(三)认真推进落实宗教场所规划建设审议意见.一是完善宗教场所规划布局.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对市政府 «关于我市宗教场所规划和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

议意见,推进新中心城区传统宗教活动场所规划建设,推进天河区佛教慈林寺规划

建设.推动完善非中心城区天主教、基督教场所规划布局,顺利推进增城基督教堂

异地重建工作审核报批,协调花都区、南沙区推动天主教活动点选址,推动番禺区

基督教市桥堂原址扩建番禺堂工程开工建设.二是推动解决有关重难点问题.佛教

海云寺原址复建用地问题、佛教宁隐庵异地重建问题等取得新突破,佛教石门禅院、

道教赤松宫等场所建设取得新进展.三是按时提交贯彻落实报告.会同市直有关部

门及各区政府,认真推动审议意见的贯彻落实,于今年５月向市人大常委会提交了

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并获审议通过.

(四)积极配合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专题调研.一是配合开展宗教界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专题调研.我局根据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工作要求,挖掘宗教界红色资源,

助力红色文化品牌建设,着力从革命传统教育类、历史文化教育类、两个文明建设

和新时代风采类等三个类别分类探索创建宗教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取得明显成效.

下半年,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对宗教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专题调研.我局积极

配合调研组到佛教华峰寺、道教三元宫、天主教石室、基督教东山堂等１９个场所开

展实地调研.１１月,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调研组关于我市创建宗教界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的专题调研报告.二是配合开展民族宗教领域古树名木保护调研.市人大常

委会调研组到佛教大佛寺、六榕寺、海幢寺、道教三元宫、纯阳观、伊斯兰教怀圣

寺等１１处宗教活动场所开展古树名木保护专题调研,并召开４次座谈交流会.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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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市人大调研意见,不断完善民族宗教领域古树名木保护工作机制,对现有

４４棵古树名木建立了 “一树一档”,明确保护责任主体和保护要求,加大保护工作

力度.

(五)高质量办理市人大代表建议.一是局领导高度重视.今年我局承办了４件

市人大建议会办件.局领导高度重视人大议案建议办理工作,多次召开局党组会,

专题研究部署人大议案建议办理工作.局主要领导直接过问建议办理情况,审定人

大建议答复稿,推动承办的人大建议高质量办理.二是开展深度调研.针对人大代

表反映的推进花都区、增城区、从化区天主教活动场所规划建设,以及恢复荔湾区

基督教万善堂宗教活动场所的建议,局领导带队深入相关区和部门开展调研,提出

解决问题的措施.三是加强沟通协调.不断完善人大代表建议办理沟通协调机制,

加强与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市政府办公厅和市人大代表的沟通协调,坚持办前

面商、办中对接、办后回访,推动人大建议办理取得明显成效,顺利推动解决增城

区新塘天主教活动点设立问题,南沙、从化等区的天主教活动场所选点工作取得较

大进展,荔湾区基督教万善堂恢复开放工作取得重大突破.

三、存在不足和下一步工作措施

２０２２年,我市民族宗教工作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主要

是部分干部对民族宗教工作的复杂性、重要性认识不足,基层民族宗教工作力量还

有待加强,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形势严峻、任务繁重,防范打击境外宗教渗透和非法

宗教活动还需持续用力,宗教活动场所规划布局还需进一步优化,一些宗教活动场

所历史遗留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等,需加大力度推动解决.

下一步,我局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突出

重点,攻克难点,打造亮点,推动民族宗教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服务老城市新活力、

“四个出新出彩”作出新贡献.一是着力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全市民族

宗教领域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

工作会议、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宣讲培

训,统一思想认识.加强政治思想引领和统筹谋划,认真总结近年来我市民族宗教

工作,精心谋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加强民族宗教工作宣传,激发各族群众、广大

宗教界人士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强大力量.二是着力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继续

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创建,制定实施推动我市民族工作高质量发

展的文件,加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培育力度,打造新时代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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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工作品牌亮点.深入落实国家民委 “三项计划”,推广国家通用语言,加强内地

民族班服务管理,提升流动少数民族服务管理水平,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

是着力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深化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对宗教的浸润,规范开展宗教活动场所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加强穗港澳宗

教文化交流,支持各宗教推进宗教中国化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推进宗教活动场所

规划建设,推动解决重点场所历史遗留问题,加强宗教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

支持宗教界全面从严治教,深入开展崇俭戒奢主题教育活动,提升宗教活动场所规

范管理水平.四是着力推进民族宗教法治建设.建立民族政策法规评估机制,科学

稳妥做好民族政策法规评估调整工作.推进 «广州市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及配套规

范性文件的宣传贯彻,规范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加大互联网宗教有害信息监管和

处置力度.推进宗教事务委托执法,完善联合执法机制.五是着力维护民族宗教领

域安全稳定.坚决防范化解民族宗教领域重大风险隐患,做好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和

打击非法宗教活动工作,加强民族宗教领域风险隐患排查处置,妥善处置涉及民族

宗教的网络舆情,毫不放松抓好民族宗教领域疫情防控.六是着力发挥民族宗教工

作优势作用.强化民族宗教文化资源保护传承,深入挖掘整理我市民族宗教领域的

红色文化、岭南文化、海丝文化、爱国文化、建筑文化、传统文化等资源,弘扬民

族文化艺术,加强古树名木和文物保护,完善宗教活动场所、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的

城市文化功能布局,焕发广州历史文化魅力.支持民族宗教界深化对外交往交流,

服务 “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和南沙建设,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独特功能、作出新

贡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附件:１广州市民族宗教概况 (略)

２完成和落实市人大相关工作情况 (略)

３报告中相关用语的解释和说明 (略)

４全市民族宗教领域古树名木保护情况 (略)

５广州市民族宗教工作获得的主要荣誉 (略)

６２０２２年媒体报刊宣传报道广州市民族宗教工作情况 (略)

７广州市民族工作亮点 (略)

８广州市宗教工作亮点 (略)

９广州市民族领域法规政策文件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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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广州市宗教领域法规政策文件 (略)

对广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关于２０２２年工作

情况的报告的初审意见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华侨外事民族宗教委员会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２年监督工作计划»,市人大常委会１２月将听取和

审议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关于２０２２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工作满意度测评.为做

好此项工作,华侨外事民族宗教委员会１０月制定印发工作方案,多次与市民族宗教

事务局领导对接工作;１１月下旬组织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专委会委员、专业小组

代表召开视频会议,调研市民族宗教事务局２０２２年工作情况并提出意见建议,要求

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根据意见对报告进行修改完善.１２月上旬,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向

市人大常委会报送 «广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关于２０２２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华侨外

事民族宗教委员会对报告进行了初审,现将初审意见报告如下.

华侨外事民族宗教委员会认为,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市委

决策部署,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深化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广州实

践,推动我市民族宗教工作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走在全国全省前列.一是创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打造首批７６个 “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２个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街区”,首创

«民族同心圆»电视节目,建成市级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联络站１个、民族之家１０１
个.二是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进程取得积极进展.指导１９家宗教活动场所创建我市

宗教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２０万群众参观学习,社会反响良好;协调各方力量推

动解决宗教活动场所规划建设及有关历史遗留问题,４个宗教活动场所规划建设的

老大难问题解决取得重大进展;宗教中国化广州实践有关经验做法在全国推广,经

验文章 «民族团结之花常开长盛»在 «人民日报»刊载,另有１０余篇在 «中国宗

教»«中国民族报»等刊载.三是支持服务老城市新活力作出新贡献.打造一批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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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底蕴、岭南文化特色的民族团结主题艺术作品,其中动漫 MV «同心共吉

祥»入选国家广电总局 “第五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动画”优秀创意短片,“美丽清

真寺”“和谐教堂”“一堂多景”等为美丽广州添砖加瓦.积极投身大规模迁移砍伐

城市树木问题整改,摸查民族宗教领域 “古树名木”４４株,新增名木线索１株,在

海珠等区建设民族同心林、民族经济林、宗教友好交往林等３处.四是自觉接受市

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组织 «广州市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实施,向市人大常委会报

告我市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工作情况,配合做好市人大常委会关

于我市创建宗教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情况专题调研,认真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关

于我市宗教场所规划和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意见等２件,会办人大代表建议４

件.

华侨外事民族宗教委员会同时指出,我市民族宗教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需进一步深化,宗教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创建处于起步

阶段,宗教活动场所规划布局仍需进一步优化,一些宗教活动场所历史遗留问题没

有彻底解决,防范打击境外宗教渗透和非法宗教活动还需持续发力.

华侨外事民族宗教委员会建议进一步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持续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创建.健全完善创建工作机制,

优化、细化部门民族工作任务分工,进一步加强创建工作合力.更好发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作用,增强宣传实效.做好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服务管

理,加强内地民族班及民族学校服务管理,打造新时代广州民族工作品牌亮点.

二是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广州实践.以具体举措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宗教

的浸润,加强宗教中国化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继续提升宗教活动场所规划建设水

平,解决重点场所历史遗留问题.因地制宜开展宗教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创建,持

续打造知名品牌.支持指导宗教界全面从严治教,深入开展崇俭戒奢主题教育活动,

提升宗教场所财务管理规范化水平.

三是提升民族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结合实际贯彻落实地方组织法关于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推动政府各职能部门切实履职尽责.依法管理民族宗教

事务,做好 «广州市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及宗教教职人员入户、宗教放生管理等法

规文件的宣传贯彻和执行,推进法治示范宗教场所建设,采取措施落实宗教界知法、

守法、用法责任.

四是防范化解民族宗教领域重大风险隐患.加强民族宗教领域风险隐患排查处

置.加强互联网宗教事务管理,指导宗教界依法开展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完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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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执法机制,加大行政检查和打击非法宗教活动力度.

五是更好发挥民族宗教工作积极作用.深入挖掘整理我市民族宗教领域爱国主

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加强宗教场所古树名木和文物保护,完善宗教活动场

所、民间信仰场所的城市文化功能布局,焕发广州历史文化新活力.支持民族宗教

界深化对外交往交流,汇聚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力量,服务 “一带一路”、粤港

澳大湾区和南沙建设.

以上意见,请予审议.

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２０２２年

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按照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听取和审议市退役军人事务局２０２２年工作情况的

报告并进行工作满意度测评工作方案»(下称 «方案»)的通知要求,我局党组高度

重视,局主要领导亲自部署推动,分管领导带头参与,周密筹划,认真准备.现将

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完成重点工作任务

的情况

广州是兵源大市、安置大市、驻军大市,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近４０万.我

局组建３年多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

市人大和市政协的支持指导下,坚持 “一个中心” (退役军人),服务 “两个大局”

(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军队建设),聚焦 “六大任务”(移交安置,就业创业,权益维

护,军休服务,双拥共建,优抚褒扬),打造 “九大品牌”(“戎归羊城”就业创业品

牌、“红棉老兵”志愿服务品牌、“打分选岗”阳光安置品牌、“永和担当”红色传承

品牌、“量身赋能”教育培训品牌、“齐步走”互帮互促品牌、“全链条”管理服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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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三协同”权益维护品牌、“一码通”拥军惠军品牌),创造性推动工作落实,实

现了起步、发展、提质的目标,开创八个 “全国第一”(成立全国第一个市退役军人

权益维护中心,全国第一个完成四级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组建全国第一个跨省退役

军人服务站,搭建全国第一个退役军人志愿服务信息管理平台,全国第一个开展最

美退役军人等先进典型学习宣传活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第一个实行 “打分选岗”

安置,全国第一个开办退役军人大专班,承办全国第一个东西部对口协作培训班),

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 “九连冠”,多项工作受到部和省的充分肯定.

２０２２年国家大事多、喜事多,面对世纪疫情,我局坚决贯彻党中央 “疫情要防

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决策部署,紧盯让退役军人获得感成色更足工作

目标,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较好完成了任务.

(一)坚持政治领航,服务大局更加有为.一是强化思政引领.退役军人党员与

非党员 “结对子”９０００余对, “老兵永远跟党走”、老兵宣讲团 “六进” (进机关、

乡村、社区、学校、企业、单位)活动成效明显,退役军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

走思想牢固坚定.郑宏彪作为我省唯一代表入选全国首届退役军人老兵宣讲团.二

是强化典型示范.选树 “最美”系列典型,４５名退役军人被国家、省、市评为 “最

美退役军人”,黄埔区卢运柏被中宣部、退役军人事务部、军委政治工作部授予全国

“最美退役军人”荣誉称号,赵燕清、彭德才等２名同志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军休干

部.三是强化作用发挥.完善 “兵支书”培养机制,全市退役军人担任 “两委”委

员２１８９人,其中 “兵支书”４３１名.壮大 “红棉老兵”志愿服务队伍,１４００余支共

１９万余志愿者活跃在社会各领域,开展志愿服务１２万场,参与人员达１０万余人

次.

(二)坚持创新引领,安置和就 (业)创 (业)更加精准.一是转业安置提质提

效.转业军官 “阳光安置”模式更加优化成熟,打分排序和 “直通车”安置优势互

补、效能叠加,今年接收转业军官２８５名,安置到公务员岗位占比９５７％.退役士

兵安置办法进一步规范,安置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１５７名,事业单位占４４４％、

国有企业占５５６％.今年安置工作情况受到市主要领导肯定,克庆书记批示 “好”,

永航市长批示 “做得好”.二是三年移交有效攻坚.修订军休干部和无军籍职工接收

管理办法,制定专项方案,优化工作流程,设立绿色通道,首设军休机构集体户,

做到即交即接.接收军休干部４７０人,占全省７０％,位列第一,排在全国前列.三

是就业创业纵深推进.完善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办法,深化提升学历教育

和职业技能培训,办好学历提升班,开设现代学徒班.搭建就业创业服务平台,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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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全市首届创业创新大赛,实行１对１就业指导帮扶,有效助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三)坚持尊崇优待,服务举措更加健全.一是四级体系从有变强.全市２９７５

个中心 (站)中,１７６个市区、镇 (街)中心全部完成国家示范型和省星级创建,

１４４个村 (社区)站成功国家示范型创建,成为全省标杆.“永和担当”工作模式被

退役军人事务部宣传推广.二是服务保障规范尽心.出台深化军休干部服务管理九

条措施,１６个军休机构获评省星级,星级总数、五星级数量均列全省第一.认真落

实军休待遇,下拨经费１６９７亿余元,发放特别抚恤金７０９４万元.全省率先开发

运行自主择业干部年度登记移动端系统,受到退役军人事务部肯定.三是抚恤褒扬

有效落实.抓好优待证申领发放,我市 “四预四分”工作方法在全省推广,全市申

请２３万余人,发证１７万张.发放生活补助５１亿元、一次性抚恤金约１１６亿元、

医疗救助金近１９８０万元、价格临时补贴１０００多万元.加强纪念设施管理保护,有

效推动全市烈士纪念设施提质升级改造.完成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展陈馆内部修缮,

组织实施 “十九路军陵园文物建筑和纪念设施检测修复维护项目”,启动 “粤军第一

师纪念碑修缮及环境整治工程、地质勘探及房屋安全评估项目”.同时,抓好红色精

神传承,利用 VR 开展英烈褒扬月系列宣传,拍摄广州英烈口述历史.隆重举行

“９３０”公祭烈士活动.

(四)坚持守正创新,双拥共建更加深化.一是扎实推进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

推动列入市第十二次党代会重点工作,我市首次制定了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规则、

成员单位工作职责,细化１４５项考评细则,积极推行 “１＋１＋７”工作模式,省厅向

全省各地市推广了广州的做法经验.二是倾力支持部队备战打仗.坚持落实 “双清

单”制度,市主要领导带队走访慰问驻穗部队,解决军事建设重点事项１１个,安排

随军家属３２０名,解决军人子女入学１３８０名.与驻藏某基层连队开展 “城连共建”,

援藏援疆工作做法３次被省厅转发并向国家推荐.三是精心打造双拥品牌.按照

“一区一品牌、一街一特色”总体思路,持续打造富有时代特征、岭南特色、广州元

素、红色传承、军地共建的广州双拥精品工程,“越传承”红色思想阵地、“海岛驿

站”、“城市与战舰共建”等一批高品质双拥品牌逐步叫响全省、走向全国.

(五)坚持政策实效,权益维护更加有力.一是加强组织谋划.坚持四级书记挂

帅统领,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牵头协调、军地部门配合、

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召开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编制实

施 “十四五”规划.二是深入推进 “法律政策落实年”.抓好 «退役军人保障法»等

学习宣传贯彻,研究制定７３条具体措施.全面梳理退役军人政策６类近２００个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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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点,在全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开展 “自查整改”、“蹲点抓落实”工作,分阶段、

分批次下沉推动政策落地落实.三是有力维护合法权益.坚持下先手棋、打主动仗,

严格落实常态化走访和定期联系制度,发挥好部门协作、多方协商、社会协同 “三

协”平台作用,系统梳理１５４个信访重点人员和重点信访事项,扎实开展矛盾问题

攻坚化解三年行动和治重化积专项治理.全年受理、办结信访事项５１６件,与去年

相比下降５０％,全市退役军人未发生规模性聚集、极端事 (案)件和重大负面舆情

炒作问题.

(六)坚持从严从实,稳步发展基础更加巩固.一是党的理论学习常抓不懈.党

组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坚持领学促学,重点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围绕迎喜

迎党的二十大,开展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强国复兴有我”等主题宣传教

育活动.二是作风建设持续改进.驰而不息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组织开展

“窗口腐败”问题专项整治,主动回应广大退役军人的期待和合理诉求.严格干部选

拔任用,营造任人唯贤、事业为上的鲜明导向.三是基层组织体系建设不断强化.

实施新一轮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抓好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 (试

行)»等党内法规的贯彻执行,严格执行 “三会一课”、民主评议党员等基本制度,

提高组织生活质量,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增强.四是疫情防控万无一失.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重要指示批示,坚决履行 “管行业就

要管疫情防控、管业务就要管疫情防控”职责,自觉扛起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

住、发展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紧盯重点场所、重点人群、关键节点,坚持人、

物、环境同防,坚持风险地区日排查、核酸日检测、疫苗周统计,全力支援疫情防

控工作,组织成立党员突击队支援基层社区防控工作,组织近３８万人次退役军人

请战 “抗疫”,赢得广泛赞誉.

二、完成和落实人大相关工作情况

２０２２年以来,局党组自觉接受市人大常委会监督,严格履职尽责,严肃秉公用

权,严守执纪法规,保持了清正廉洁、务实为民的作风,用实际行动维护了党和政

府的良好形象,赢得了广大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好评.

(一)依法依规,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制定 «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规范

性文件管理规定»,对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审核、送审、公布、解释、修改、清理等

各个流程进行明确和规范,持续提升局依法行政水平.年初,制定了局内规范性文

件制定计划,修订完善５份规范性文件 〔«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优待金标准的通

知»、«广州市民政局 广州市财政局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为部分优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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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提供补助的通知»(穗民 〔２０１５〕３１１号)、«广州市优抚对

象医疗保障办法»(穗民规字 〔２０１７〕１０号)、 «广州市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

训工作实施办法»(穗民规字 〔２０１６〕１２号)、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

州市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实施办法 (试行)的通知»(穗府办规

〔２０１７〕２２号)〕.

(二)高 度 重 视,及 时 办 理 代 表 建 议.截至目前,全年共办理会办件 ２ 件

(９２９６２部队副政委兼纪委书记蒲西代表 «关于军地共护共建海军广州烈士陵园的建

议»,第２０２２２３７３号;广州日报社记者申卉代表 «关于用活用好公共空间打造高质

量精品展陈拓宽主流舆论阵地的建议»,第２０２２２２６０号),由局领导带队,认真对照

研究,深入开展调研,根据我局职能提出意见建议,按要求及时答复反馈.

(三)严肃认真,积极建言献策.今年以来,我局积极参加 «广州市志愿服务规

定 (草案)»等的立法调研和征求意见会,积极配合市人大对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律援助法»和 «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落实情况的执法检查,同时对 «广州市

志愿服务规定 (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等法律法规认真提出修改意见

并函复.

(四)依法依规,有效推进 “一法一条例”整改落实.８月,市人大常委对 «中

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烈士褒扬条例»执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提出了

“提高政治站位并建立完善协调机制、加大宣传和教育工作力度、加强英雄烈士纪念

设施保护、充分挖掘并发挥广州红色资源作用、建立健全烈士遗属优待抚恤配套措

施、严厉打击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的行业”６条意见.对此,我局高度重视,专门成

立工作专班,逐条研究制定整改措施,会同有关部门逐一抓好落实,确保了整改成

效 (详见附件２).

三、存在的不足

一是工作运转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横向联系、纵向沟通的工作机制基本建立,

部门间主动对接、军地间信息共享和政策衔接还需加强.督查评价体系不够成熟完

善,考核监督力度需进一步提升.二是服务保障体系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服务体

系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有较大提升,但基层工作人员政策不熟、业务不精、服务不规

范现象依旧存在,主动联系退役军人不密切,组织凝聚退役军人作用发挥还不充分.

三是社会力量参与的深度广度精度有待进一步拓展.目前,社会力量参与退役军人

工作的热情越来越高,但组织活动还不规范、总体发展还不平衡,需要加强规划引

导,构建覆盖全面、供给多元、运行规范、作用明显的社会力量深度参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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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步工作打算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指出,“加强军人军属荣誉激励和权益保

障,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这是新时代退役军人事

务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广州退役军人工作将坚持以广州发展为统领,坚持

广州标准、广州担当,以更高的站位强化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引领,以更强的担当做

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以更实的举措提升工作质量,以更大的力度维护退役军人合

法权益.

(一)在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批示指示抓好整改上持续发力.对标对标省市

整改方案要求和任务清单,持续抓好整改落实,进一步深化认识、举一反三、眼睛

向内,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指示在退役军人事务系统落地落实.

(二)在加强党对退役军人工作领导上持续发力.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和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退役军人重要论述结合起来,

坚决捍卫 “两个确立”和 “两个维护”.充分发挥各级党委领导小组统领协调作用,

更好发挥督导检查考核的 “指挥棒”作用.

(三)在提升退役军人事务领域治理水平持续发力.以完善 “三个体系”为主

线,以法治化、信息化、标准化为支撑,强化基础、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不

断提升退役军人事务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在增强退役军人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持续发力.着力在政治引领作用

充分发挥、安置就业质量全面提高、抚恤优待制度更加健全、合法权益得到有力维

护、服务保障能力明显提升、尊崇尊重氛围不断浓厚上下功夫见成效.

(五)在发挥退役军人 “四支力量”上持续发力.持续开展向全国最美退役军人

卢运柏学习宣传活动,积极探索退役军人事务领域 “枫桥经验”,大力开展退役军人

“村官培养工程”和 “志愿服务工程”,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在各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六)在提高就业创业能力素质上持续发力.培育打造退役军人就业实训基地、

创业孵化基地.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融入 “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总体框架,不断夯

实四级退役军人服务网络基础,提升全市助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的保障水平.

(七)在积极服务军队备战打仗上持续发力.创新丰富新时代双拥工作内涵,继

续深化 “双拥”亮点品牌,研究制定加强新时代拥军支前工作具体措施,不断完善

应急应战响应机制,全力以赴做好全国双拥模范城 “十连冠”创建工作,确保实现

市委市政府既定目标.

(八)推动政策落地见效上持续发力.持续开展 “法律政策落实年”活动,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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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加大 «退役军人保障法»的宣贯落实,突出抓好 “十四五”规划实施,加快完善配

套政策,稳妥整体推进 “治重化积”、三年集中移交、优待证制发等重点工作完成.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附件:１２０２２年度广州市接收安置退役军人情况统计表 (略)

２ “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整改落实情况 (略)

对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２０２２年

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初审意见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２年监督工作计划»,市人大常委会于１２月听取和

审议市退役军人事务局２０２２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工作满意度测评.社会建设委

员会据此制定了工作方案,并赴番禺区、南沙区等地实地调研基层开展退役军人事

务工作情况.结合疫情防控情况,组织部分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市人大代表线

上召开调研座谈会,听取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开展情况专题汇报,听取市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以及区、镇 (街)、社区负责人和军队离退休干部、全国

最美退役军人等的意见和建议.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日,结合前期调研情况,社会建设

委员会对相关报告进行了初审.现将初审意见报告如下:

社会建设委员会认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建３年多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始终坚持以退役军人为中心,

以管理为主责、以服务为主业、以稳定为主线,克服三年多的疫情影响,实现了我

市退役军人工作的良好开局和稳步发展,退役军人工作开创全国第一个市退役军人

权益维护中心、组建全国第一个跨省退役军人服务站等８个 “全国第一”,蝉联全国

双拥模范城 “九连冠”.

同时,我市退役军人事务工作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队伍建设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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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保障有待进一步强化,工作执行力与法律法规规定之间存在差距;服务保障体系

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服务保障力与退役军人新期盼之间存在差距;社会力量参与

的深度、广度、精度有待进一步拓展,社会向心力与双拥工作格局之间存在差距;

退役军人宣传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宣传形式、效果与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的新要

求存在差距.

社会建设委员会在审议中就进一步做好我市退役军人事务工作提出如下意见和

建议.

一、全面落实法律法规,加强队伍建设服务保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的指示批示精神,确保 «退役军人保障法»等法律

法规和政策落地见效,切实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加强对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体系

建设的督查和指导力度,不断提升工作人员的能力和业务素质,确保从事退役军人

工作的广大干部,尤其是基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站)能够全

面、系统、准确掌握政策法规,切实提高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二、顺应退役军人合理期盼,提高服务保障水平.全面推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工

作高质量发展,坚持统筹兼顾,保持不同时期、不同类别退役军人之间政策制度平

衡,做好与干部人事、社会保障、军事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制度衔接.不断提高安置

质量,加大服务保障力度,推动 “十四五”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规划落地落实.坚

持以退役军人为中心,全面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优化退役军人创业环境,提供更加

广阔的就业平台、更加多元化的创业选择,依法依规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引导退

役军人实现高质量就业、高水平创业.健全落实优待体系,强化优抚医院、光荣院、

军供站建设,推动退役军人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化解在基层,让退役军人享受到应

有的政策红利,让退役军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共同富裕.

三、强化各部门间工作合力,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充分发挥双拥工作领导小组、

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等作用,加大落实优抚安置政策的监督力度,进一步明

确相关职能部门分工,压实各方责任,打破信息共享壁垒,畅通协同联动渠道,凝

聚军地合力.继续探索与外省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通力合作服务退役军人新模式,

发挥外来人口中退役军人的积极作用.不断探索社会化服务模式,广泛动员社会力

量参与服务退役军人工作,依法依规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和政策指导,不断增强

社会组织活力.汇聚 “红棉老兵”等志愿服务队伍力量,筑牢抗疫防线.

四、加强政策制度宣传工作,讲好退役军人故事.坚持服务导向、强化法治思

维、谋划长远发展,紧盯现实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引导退役军人理性维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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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政策宣传解释,争取全社会更多方面的认同和支持.加强宣传队伍建设,提高政

策制度宣传的针对性,进一步加强正面典型的宣传工作,创新宣传形式、增强宣传

效果,用广大退役军人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优秀退役军人故事及优秀退

役军人工作者故事,着力营造新时代 “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的浓厚社

会氛围,增强广大退役军人的荣誉感、获得感、幸福感.

以上意见,请予审议.

广州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关于

２０２２年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我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中

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工作要求,全面落实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的重要要求,统筹推进融合服务、综合网格、精细化管理工作,有力推动来穗人员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有序推进综合创新发展,有效防范和遏制出租

屋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工作取得较好成效.

一、坚持党建引领,全力提升队伍凝聚力战斗力

局党组、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５１篇,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带头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紧紧围绕 “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重要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助力推动实现老城市新活

力、“四个出新出彩”取得新成果.深刻汲取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题教训,全

力推进专项整改工作与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整改、市委巡察 “回头看”反

馈问题整改、省委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和学习贯彻 «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

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等重点任务同向发力、同频联动,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

“两个确立”、坚定做到 “两个维护”,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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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纯洁性.

二、坚持人民至上,全力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

优化以居住证为载体、以积分制为办法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用心用情用

功为来穗人员创条件、搭平台、优环境,推动来穗人员融合服务不断深化,得到了

社会广泛赞誉.

(一)惠民举措落地落细.稳步推进新一轮来穗人员融合行动计划,制定实施方

案和阶段性工作目标表,每季度汇总推进情况并加强指导督促,确保各项措施落到

实处.严格遵循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加快推进 «广州市积分制入户管理办法»

修订工作.深入开展来穗人员社会融合发展指数应用研究,探索建立来穗人员社会

融合长效机制.

(二)积分制服务增量提质.协调市发展改革委增加积分制入户指标,２０２２年

积分制入户指标１４６５０个,其中常规积分制入户指标１３０００个,较去年新增３０００
个;有序推进特殊技能、特殊艰苦行业一线从业人员积分制入户工作,将隔离酒店

工作人员纳入范畴,做好民办学校教师、医疗卫生机构特殊艰苦一线从业人员、网

格员 (含出租屋管理员)、合同制消防员等积分制入户工作,２０２２年入户合计１３３０

人,随迁人员７８１人;全面推行网上办,推进信息系统在穗好办等平台上线,对接

市发展改革委的人口计划与户籍迁入管理信息系统,实现积分制入户跨部门业务协

同,简化办事流程,审核时长由１０个工作日缩短为５个工作日,持续方便群众办事

和为基层减负;指导１１个区以积分制入学形式为全市约４万名随迁子女提供义务教

育阶段初始年级公办学位 (含政府补贴民办学位).

(三)融合关爱暖心连心.组织开展富有广州特色的融合关爱活动,协调做好市

领导带队慰问留穗过年务工人员工作;联合团市委等开展 “春运直通车”、“来穗团

圆”等活动;发起 “您的心愿我来实现”来穗人员微心愿征集活动,共征集微心愿

１００００个,积极为来穗人员排扰解难;强化来穗人员素质培训,聚焦积分制服务政

策、安全居住、就业指引、法律援助等民生话题,持续开展来穗人员 “融合大学堂”

５０余场;组织开展以 “读懂花城 乐融广州”为主题的融合服务周暨启动仪式,开

展 “候鸟儿童主题服务月”活动２０００多场,我局组织５００多名来穗候鸟儿童参观动

物园、科技馆等,让来穗儿童亲身感受广州无限魅力,得到良好赞誉;深化外国人

社区融入服务,规范日常管理,为合法居住的外国人提供中文培训、法规宣传、政

务指引以及文化交流活动等.

(四)政策宣传教育精细精准.截至１０月３１日,我局门户网站发布信息１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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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９３６条.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报道

来穗人员和网格化服务工作１３５５次.开展来穗人员融合大学堂,在人民网、央视

频、广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花城＋APP等平台播出,发动各职能部门解答来穗人员相

关的政策问题,精准对接来穗人员急难愁盼问题,主动靠前服务,让城市治理更有

温度.中宣部联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单位拍摄的大型电视专

题片 «领航»播出来穗人员代表孙忠娜在广州工作、生活并通过积分制入户广州的

故事,我局推荐的全国优秀异地务工人员代表刘丹成功入户广州,并被推荐为党的

二十大代表.

三、坚持精细管理,全力防范安全风险

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大安保维稳重大政治任务,注重发挥组织、协调、指导和督

促作用,突出来穗人员和出租屋底数摸排,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夯实基层

社会治理长效根基.

(一)持续做好来穗人员信息采集.坚持 “人来登记、人走注销、定期更新”,

线上引导来穗人员通过 “粤省事”“穗好办”平台自主申报,线下上门巡查核查相结

合,更加准确掌握 “人屋”数据.截至１０月３１日,市来穗系统登记１０６０１７万人、

出租屋５３９８万套.推广运用 “粤居码”,共接收信息４２９万条,核实入库有效信息

４７４９万条.对 “疑似漏登”和 “应销未销”流动人口数据进行核查补登,待核查

数据共２７３４２万条,核查反馈２７２１５万条.

(二)不断强化出租屋综合治理.组织召开全市来穗人员和出租屋精细化管理工

作现场会,推广黄埔区出租屋三维地图智慧社区服务、海珠区出租屋第三方代管等

工作经验.深化出租屋专项治理行动,突出 “人屋”底数核查和不稳定因素排查.

组织基层围绕消防、燃气、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自建房安全等开展上门排查.

重点时期局领导带队以 “四不两直”方式深入镇 (街)督导检查 “人屋”信息登记、

安全隐患整治情况.截至１０月３１日,全市巡查出租屋３２６８６３万套次、更新来穗

人员信息１６１４５５万人次,发现上报各类隐患７５１４３万条.

(三)积极推进城中村治理专项工作.按照市委党建引领城中村治理专项工作安

排,围绕摸清城中村 “人屋车场网”基础信息要素,逐步推进实现７个量化目标,

动态掌握 “人屋车场网”底数,大力推进围院式管理、智能门禁、楼栋长制等精细

治理工作措施.先后开展两轮摸排,累计摸排实有人口６４０５３万人,９类重点人群

２５４６万人,实有房屋４８１４万套,机动车３５６９万辆,重点场所２３７万间;有序

推进城中村网格调整,城中村按 “一格一员”标准配备专职网格员的比例达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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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切实筑牢疫情防控屏障.在本土疫情防控中,全系统及２万余名网格员

(出租屋管理员)参与 “三区”管理、“三人小组”等工作,累计排查老弱病残孕等

８类特殊人群７０余万人,为快速应对突发疫情、精准保障群众供给作出重要贡献.

１０月２２日本土疫情以来,指导各区加大对重点场所和出租屋巡查频次,组织网格

员 (出租屋管理员)采取上门＋电话方式,核查涉疫重点人员信息,截至１０月３１

日,组织巡查出租屋４７６２万套次,排查出租屋内未做核酸检测人员１３７万人次.

四、坚持夯实基础,全力推动综合网格创新发展

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有关网格化工作部署,以建设 “五好网格” (党建引领

好、平安建设好、为民服务好、数据支撑好、协同共治好)为工作抓手,知重负重,

创新发展,勇毅前行,扎实推动各项工作实现新突破.全市划分综合网格２０８４９个,

制订入格事项分类目录１０大类４７中类,涵盖基层治理和社区服务工作内容,按

“一格一员”标准配备专兼职网格员２２０５９人.１至１０月,全市共采集网格事件

１６７８万宗,办结率９９９５％.其中,全市共采集涉及疫情防控网格事件６８９１４件,

办结６８７９３件,办结率９９８２％.在疫情防控、服务群众、消除隐患、化解矛盾等

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网格党组织建设跨上新台阶.全市符合条件的２０３６５个综合网格已全覆盖

建立党支部、党小组,全市７７万多名党员到居住地报到,编入网格,划分党员责任

区５０９８万个.各区党委对网格化工作领导进一步增强,全市网格化工作职能除越

秀１个区设在区府办外,其他１０个区均设在区委政法委 (区来穗局).全面构建起

“镇 (街)党 (工)委—村 (社区)党组织—综合网格党支部—网格党小组—党员责

任区”五级基层组织架构.建立党员干部包联网格走访群众制度.

(二)网格社会化路径实现新突破.推行 “人人都是网格员”工作模式,有效组

织和发动社会力量充实网格化工作力量,发挥社交网络功能建立便捷沟通渠道,提

升群众参与基层治理工作积极性和满意度.全市已建立组织动员网格级微信群

２０８２６个,指导南沙区探索成立网格化志愿服务队,推动白云区做实网格 “五长”

(党小组长、网格长、议事长、监事长、警长)微治理.

(三)网格员队伍建设取得新成果.组织３轮市级网格化业务培训,对网格化部

门负责人、业务骨干及网格员培训超过１万人次,全面提升队伍综合素质.加强对

网格员关心关爱,将网格员纳入特殊艰苦行业一线从业人员积分入户,从２０２１年

５０个名额增加至２０２２年２００个名额.连续２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百名优秀网格

员”和 “百件优秀网格案例”遴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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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网格信息化支撑增添新动能.高标准建设市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基

于 “粤平安”进行 “本地化部署、个性化改造”建成信息系统上线运行,赋能基层

社会治理.强化网格化工作运行监控,每月对各区网格事件采办情况进行通报.每

季度将有关情况纳入市域社会治理 “红棉指数”监测体系,每年度将网格化工作内

容纳入平安建设考评范畴,督促各区网格化工作不断规范化.

五、坚持担当作为,全力做好人大相关工作

积极依法履职尽责,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和落实人大相关工作.

(一)深刻把握新形势新要求增强工作动力.５月２０日,我局召开党组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市委人大

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主动接受人大监

督,积极发挥人大代表作用,认真做好人大相关工作,努力为新时期广州人大工作

作出新的贡献.

(二)围绕贯彻实施地方性法规持续精准发力.认真贯彻 «广州市平安建设条

例»,局主要领导亲自组织研究,将其列为网格化工作现场会学习交流材料,把条例

中涉及网格化工作内容融入综合网格员工作指导性文件中,推动网格化体制机制建

设、信息系统建设应用等取得新突破.深入贯彻执行 «广州市房屋租赁管理规定»,

加大组织、协调、指导、督促力度,有效防范出租屋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

(三)注重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形成攻坚合力.密切联系人大代表,６月我局召开

来穗人员代表座谈会,邀请部分来穗人员 “两代表一委员”建言献策,为来穗人员

服务管理工作创新发展贡献智慧力量.今年我局办理人大建议会办件１０件,均高质

量完成答复工作,并充分吸纳人大代表意见建议,改进完善各项工作.

２０２２年,我局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如优质公共服务供给难

以满足来穗人员入户、入学、住房、医疗等民生需求;网格化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

加强,网格员担负工作任务多、待遇偏低、稳定性不强,网格事件办理质量不高;

“城中村”出租屋数量多,安全基础较薄弱,安全隐患整治后易反复;数字赋能基层

社会治理有待进一步加强等.

下一步,我局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

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在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下,以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和测评工作

为契机,查漏补缺,主动整改,奋力谱写来穗人员和网格化服务管理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为推动广州加快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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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断提升融合服务工作质量.扎实推进新一轮融合行动,继续做好积分制入户、

入学等工作,深化融合关爱活动.二是全面推进综合网格创新发展.坚持党建引领,

深化镇 (街)领导干部包联网格走访群众制度,持续推进专职网格员队伍建设;进

一步厚植信息化基础,赋能基层治理;优化 “人人都是网格员”工作模式,打造共

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三是持续加强人屋精细化管理.巩固城中村治理专项工

作成效;创新 “人屋”数据采集新手段,全面推广应用 “粤居码”;加强出租屋安全

隐患排查整治,建立健全出租屋综合治理长效常治机制.四是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和

党建工作.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扎实推进基层党建三年行动计划,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

素质干部队伍.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对广州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关于２０２２年

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初审意见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２年监督工作计划»,市人大常委会于１２月听取和

审议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２０２２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工作满意度测评.社会建

设委员会据此制定了工作方案,并赴番禺区、南沙区等地实地调研基层开展来穗人

员服务管理工作情况.结合疫情防控情况,组织部分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市人

大代表线上召开调研座谈会,听取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工作开展情况专题汇报,

听取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以及区、镇 (街)、社区负责人和出租屋管

理员、网格员等的意见和建议.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日,结合前期调研情况,社会建设

委员会对相关报告进行了初审.现将初审意见报告如下:

社会建设委员会认为,近年来,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外来人口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强化来穗人员和网格化服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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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为落脚点,结合常态化疫情防控,积极探索来穗人员融合服务新路径,不断提升

综合网格治理效能,强化出租屋精细化管理,推进城中村专项治理工作,推动来穗

人员服务管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同时,我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工作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城乡区

域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优质公共服务供给难以满足来穗人员入户、入学等民

生需求;出租屋及城中村一定程度上存在 “人屋”信息 “情况不明、底数不清”,出

租屋管理及城中村治理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综合网格区域设置不够合理,人员力

量不足,网格化服务管理机制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还有差距;宣传工作有待

进一步加强,宣传形式、效果与新时代新要求存在差距.

社会建设委员会在审议中就进一步做好我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工作提出如下意

见和建议.

一、着眼发展大局,推动融合服务创新发展.加强社会舆论宣传教育,讲好广

州故事,营造有利于流动人口融入的社会环境.丰富公共服务供给类型,构建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的政策体系,保障流动人口公平享有各项公共服务,实现制

度性全覆盖,提升流动人口生活融入水平.完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格局,构建以政

府为主导、社区为依托、社会为支撑、各部门协调配合为手段的流动人口支持网络.

开展教育和就业培训,提升流动人口综合素质,增强其融入城市的能力.

二、突出工作重点,加强出租屋管理及城中村治理.充分发挥广州市来穗人员

和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协调作用,理顺各部门间协作机制,强

化各部门之间互通联动与信息共享.运用信息化手段,精准化做好来穗人员居住信

息采集,有力推动出租屋管理及城中村治理工作.在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

情况下,要做实做细出租屋分级分类管理,进一步强化出租屋的巡查监管,做好

“人屋”信息登记,确保 “情况明、底数清”.加强出租屋理管理及城中村治理规范

化问题研究,用好综合网格人员力量,加大力度排查来穗人员不稳定因素和出租屋

各类安全隐患问题等,不断强化来穗人员和出租屋规范化管理.

三、深化网格建设,夯实网格化服务管理根基.高标准推进综合网格建设,进

一步强化网格事项的完整闭环,确保各项网格事项都得到督办落实.畅通市、区、

街 (镇)、社区 (村)、网格五级串联机制,健全考核激励机制,确保各级职责落实

到位.优化综合网格区域设置,充实网格人员力量,加强网格员队伍职业化、正规

化建设,完善网格员监督管理机制,切实提升网格化治理专业化水平.总结新冠肺

炎疫情社区网格化防控经验教训,完善突发公共事件网格化应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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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政策宣传,推动来穗人员服务管理上台阶.创新宣传形式、增强宣传

效果,提高政策制度宣传的针对性,大力宣传有关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的法律法

规和政策规定,提高来穗人员政策知晓率和参与度.加大网格化服务事项、网格员

先进事迹等在新媒体平台的宣传力度,讲好网格故事,展现工作成效,促进社会各

界知晓网格、支持网格、参与网格、共建网格.

以上意见,请予审议.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２年度代表工作报告

(稿)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深化落实中央及省委、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紧

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发

挥人大代表作用,不断增强代表工作实效,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广州高

质量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贡献代表智慧和力量.

一、提高站位、把准定位,坚持党对代表工作的全面领导

市人大常委会坚定不移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作为做好人大工作的首要前提和根本

遵循,坚持党对代表工作的全面领导,引导全市各级人大代表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认

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重大部署,

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于代表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不断增强代表工作整体实效.市

第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的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发展全过

程人民民主行动方案»,提出十大行动４３条措施,其中就代表工作提出１１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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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要引导人大代表增强代表意识,认清责任义务,依法履行职责,使发挥各级人

大代表作用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切实把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落到实

处.

二、高位推动、上下联动,代表主题活动效果空前

市人大常委会认真贯彻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 “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

主题活动的工作部署和市委主要领导有关批示要求,围绕深入推进爱国卫生运动,

结合广州市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题整改工作,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集中组织全市的五级人大代表扎实开展代表主题活动,取得显著成效.活动采取 “１

＋３＋N”和市、区、镇三级人大联动的模式,重点围绕省人大常委会确定的爱国卫

生主题,开展 “人大代表促整改齐提升”系列活动、“强化医疗急救服务保障”专项

行动和省人大代表 “餐饮场所环境卫生整治”专题调研３大专题活动,为全市各级

人大代表充分发挥作用、提出意见建议、推动解决群众诉求提供了重要平台.活动

中,城建环资委组织代表深度参与监督广州市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题整改情

况及专题询问会,省委、市委主要领导充分肯定专题询问会成效;法制委就修订

«广州市绿化条例»«广州市社会急救医疗管理条例»通过全市代表联络站广泛征集

五级人大代表意见;教科文卫委着力发挥专家代表和代表专业小组的作用,围绕疫

情防控期间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医疗救治等问题进行专题调研;经济委组织代表２００

多人次参加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题调研,发动代表填写问卷３８０多份,形成高质量

调研报告;农村农业委组织代表围绕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广州市禁

止滥食野生动物条例»开展执法检查,督促政府解决蛇咬伤救治点过少的问题,优

化蛇咬伤定点救治医院布局,推动全市从两家蛇咬伤救治医院增加到每个区都指定

一家蛇咬伤救治医院;监察司法委在监督电动自行车管理等工作中,发动代表通过

“随手拍”等形式,将发现的问题及时转交市有关部门办理.各区、镇人大除围绕上

述专题开展活动外,还结合实际积极开展 “自选动作”,形成了 “多点开花、亮点纷

呈”的良好局面.据统计,全市共５９５４名人大代表参加活动 (比２０２１年增加

３６７％),７７９名担任人大代表职务的各级领导干部到相关代表联络站开展进社区活

动,累计开展进社区活动１４１６场、专题调研５５４次、执法检查７９场,接待选民群

众８３７２人次,收集群众意见建议２５８９条,形成代表建议３６９条,推动解决群众反

映的急难愁盼问题１２７６个.«人民日报»于９月２７日刊发报道 «广州市人大推动解

决难题１２７６个»,反映广州市开展代表主题活动的做法及成效.省人大常委会 «县

乡人大工作动态»和市委 «广州信息»、«每天快报»专文介绍广州市代表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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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并给予充分肯定.

三、强化服务、注重实效,议案建议工作再上台阶

市人大常委会紧扣 “内容高质量、办理高质量”,对代表议案建议落实情况进行

持续监督,确保代表建议办实办好.一是为代表提出议案建议提供好服务保障.线

上,加强议案建议信息化建设,在广州人大 “i履职”小程序开通议案建议模块,为

代表方便快捷提交建议搭建平台;线下,统筹协调代表与相关部门提前对接,组织

承办单位向代表通报政情,引导代表将履职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建议,通过 «人大代

表履职周报»广泛宣传,广大代表履职的积极性空前高涨,闭会期间共提出建议８１

件,创１０年来新高.二是强化代表建议督办工作.及时确定代表重点建议７件,扎

实推进代表建议督办工作,全年召开督办会议３０余场.如,针对 «打造中小学生优

质午休设施的建议»,预算委多次组织代表深入各区中小学校调研暗访,督促政府部

门因地制宜,提升学生在校午休质量;针对 «关于进一步规范颐康中心养老服务的

建议»,社会委就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工作相对薄弱现状组织代表进行专题调研,切

实摸清问题根源.又如,选联工委组织市人大代表聚焦与 «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

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等重点工作相关的建议,开展集中跟踪督办,并就代

表对办理工作反馈不满意等情况开展协调督办,服务保障好常委会督办代表建议工

作,人民日报客户端等媒体以 «让工作成效成为直抵人心的力量»为题对该项工作

进行了专题报道.在已经办理答复的代表建议中,已采纳并得到解决的有４０２件,

占总数的７１９２％,办成率保持高位水平.

四、健全机制、打牢基础,联络站建设开创新局

市人大常委会坚持把推进代表联络站建设作为拓宽代表联系群众渠道的抓手,

努力搭建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 “民意窗”、“连心桥”,不断提升基层人大工作效能.

一是巩固夯实站点建设成果.认真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代表联络站建设的

相关文件精神,制定 «广州市人大代表联络站工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明确１２项

工作流程,指导各区对标对表推进联络站 “三化”建设,构建联络站闭环工作链条.

二是依托联络站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注重做好联络站建设 “后半篇”文章,

协调各区安排全市的五级人大代表有序进站,采取 “线下＋线上”、“站内＋站外”、

“固定＋流动”、“白天＋晚上”等形式,常态化接待选民群众、收集社情民意,突出

抓好群众反映问题跟踪督办,推动问题切实解决,努力实现群众和代表双满意.越

秀区、黄埔区、南沙区通过代表联络站深化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推动

解决了加装电梯等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白云区、从化区、增城区推动代表联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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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三转变”,代表在祠堂前、榕树下和群众聊家常,已成常态.２０２２年以来,全

市依托联络站累计组织近７０００名人大代表开展进社区活动,接待群众２２万人次,

收集意见建议９７００余条,推动解决急难愁盼问题约８０００个.三是加大对联络站的

督导检查力度.通过市、区联动检查,“飞检”、“回头看”等形式,对全市联络站开

展常态化督导检查,加大通报频次,督促抓好整改,切实推动联络站由重建设、轻

使用向有效管用转变,由 “空转”向务实高效转变,由硬件设施完备向作用充分发

挥转变.天河区探索制定 «代表联络站工作绩效评价办法»,每季度对各街道人大代

表联络站 “三化”建设情况开展工作绩效评价,形成创先争优、奋勇争先的良好局

面.

五、提炼经验、完善制度,工作规范化水平持续提升

市人大常委会注重总结提炼、固化经验成果,推动各项工作程序更加规范.一

是及时总结代表工作经验.组织编纂 «区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手册»«镇人大工作手

册»«人大街道工委工作手册»«人大代表履职手册»等指导手册,为代表工作和基

层人大工作规范化建设打好基础.二是强化代表联系群众工作机制.研究制定 «广

州市人大代表进社区联系群众工作办法»«广州市人大代表联络站工作指引»等制度

指引,推动代表联系群众、联络站建设等工作形成闭环.三是完善常委会人事任免

工作制度.修订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进一步规范宪法

宣誓仪式、任前法律考试、颁发任命书等各项工作流程.

六、多措并举、善搭平台,代表培训实效不断强化

市人大常委会坚持以 “有效、管用”为原则,不断提高代表培训工作系统化、

规范化、专业化水平,推动代表整体素质能力持续提升.一是开展全方位多轮次培

训.以立法法、地方组织法、代表法等法律和履职应知应会知识为重点,举办常委

会组成人员任职培训班、“羊城代表学堂”系列培训活动等,持续提升人大代表履职

能力.２０２２年以来共举办各类代表培训活动３１次,培训市人大代表近２５００人次.

二是创新载体强化履职经验分享.在培训活动中坚持 “以老带新”,注重代表履职经

验的 “传帮带”,邀请履职经验较为丰富的代表分享履职经验,交流履职心得,２０２２

年以来共邀请４名代表开展面对面经验交流,先后在 «人大代表履职周报»中登载

２１名代表的履职心得.三是推动代表学习线上 “云课堂”建设.强化线上培训,依

托 “广州人大代表在线学习大课堂”和广州人大 “i履职”小程序等信息化平台,引

入优质学习资源,切实增强疫情期间代表培训的连续性.

七、培优选优、选树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充分发挥

—４１２—



市人大常委会注重选树基层人大工作先进典型,协调指导各区人大结合实际,

在实践中探索各具特色的经验做法,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一是强化典型选

树.向省人大常委会推荐４件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优秀案例,其中杨子银代表领衔提

出、市林业和园林局牵头办理的 «关于科技支撑广州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建议»

及番禺区石碁镇人大代表罗利民领衔提出、石碁镇公共服务办牵头办理的 «关于建

设血透中心的建议»,被评选为２０２２年全省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十大优秀案例.

向省人大常委会推荐荔湾、天河、花都等区人大在重大司法事项报告、代表 “随手

拍”等方面的创新案例,安排天河区人大常委会、海珠区人大常委会滨江街道工委、

增城区中新镇等３个单位在市委人大工作会议上作经验交流发言,均受到广泛关注

和好评.二是注重经验发掘.收集汇总全市各级人大在立法、监督、讨论决定重大

事项、代表等工作方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秀案例,归类整理并编印 «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广州实践»,共收录优秀实践案例５８篇.三是开展评优评先.深入推进

市级优秀联络站、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优秀案例、市人大代表履职优秀案例评选工作,

推动市、区、镇三级人大代表工作水平整体提升.

八、创新思路、拓宽载体,代表履职积极性不断激发

市人大常委会着力在全方位展示代表工作成效方面开拓创新,创办各类工作刊

物４份共５８期,展示工作成效的平台进一步拓宽,代表作用进一步彰显,代表履职

内生动力有效激发.一是创办 «人大代表情况反映»,畅通代表反映社情民意渠道.

聚焦市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及省委工作部署,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所愿,

及时反映人大代表在履职中收集到的社情民意,尤其是关系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截至目前已编印８期,收录３０余名代表反映的８个专

项问题,市委主要领导多次对人大代表反映的问题作出批示,代表的履职积极性进

一步激发.如,华侨外事民族宗教委组织代表通过 «人大代表情况反映»提出对我

市名木古树进行普查的意见,得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二是创办 «人大代表履职

周报»,全方位展示代表履职成效.紧扣 “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这一命题,主动

挖掘、动态反映我市各级人大代表特别是市人大代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市

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践行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积极发挥作用的履职成效,实

现履职 “听得见声音、看得到行动、起得到作用”,不断强化代表履职意识、激发履

职动力.截至目前已编印３４期,累计收录全市各级人大代表１３００余人次、３９０余

篇的履职事迹和履职心得,在代表中引起强烈反响.三是办好 «区镇 (街)人大工

作动态»,加强基层人大经验交流.及时总结推广区、镇 (街)人大的工作经验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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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做法,目前已编印１２期,刊登经验做法４０余例.四是用好 «市人大代表履职通

报»,调动代表履职积极性.定期梳理市人大代表履职数据及成效,每季度编发 «人

大代表履职通报»,推动形成学有榜样、赶有目标、相互促进的良好氛围.

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短板,如代表

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部分代表联络站重建设、轻使用的情况依然存在,代表履职

信息化平台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对代表履职服务保障能力还需进一步提高,等等.

对这些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深入剖析,并采取更加有力的举措全面予以整改提

升.

２０２３年,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广州系列重要讲话和重

要指示精神,深化落实中央及省委、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牢牢把握广东在新征

程上肩负 “走在前列、支撑带动、窗口示范”的使命任务,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

个首要任务,扎扎实实落实好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行动方案»,持续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等方面下功

夫见成效,进一步提升代表工作质量和水平,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广州结出丰硕果

实,为广州高质量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 “市人大常委会对

检查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 和

«广州市依法行政条例» 实施情况报告

审议意见” 情况的审核意见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２７次主任会议审议了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关于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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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研究处理 “市人大常委会对检查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和 «广州市

依法行政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审议意见”情况的审核意见,认为市人民政府研究处

理情况报告均符合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要求.主任会议决定由办公厅整理有关审核

意见情况,印发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阅.现就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认为,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常委会审议意

见落实,围绕审议意见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逐项研究处理,扎实推进重大行政决策

程序暂行条例全面实施,不断完善行政执法工作体系,健全行政权力监督机制,夯

实基层基础,法治建设工作保障持续加强,取得了较好成效.

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同时指出,目前还存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中科学民主

决策需持续推进、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和能力建设有待加强、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有待深化等问题,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建议认真贯彻落实二十大报告的 “坚持全面依

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要求,以实施修订后 «广州市依法行政条例»为契机,

持续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监督:

一、督促市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过程中贯彻落实全过程人民

民主,不断提升科学民主决策水平.

二、结合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督促市政府落

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持续深化镇街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提升我

市依法行政水平.

三、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密切关注、及时了解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

«广州市依法行政条例»实施情况,并结合日常监督工作开展常态化持续监督.

请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上述审核意见和相关工作报告进行审阅.如有意见

或建议,请于分组审议时反馈至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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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２日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广州市第十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７日召开.

建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

一、听取和审议广州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二、审查广州市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广州市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三、审查广州市２０２２年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２３年预算草案的报告、广州市２０２３
年预算草案;

四、听取和审议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五、听取和审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六、听取和审议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七、投票表决广州市２０２３年民生实事项目;

八、其他.

如遇特殊情况,大会召开时间需调整,市人大常委会授权主 任会议决定后向社

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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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列席和

邀请列席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人员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２日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

二十一条的规定,不是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下列人员,列席和邀请

列席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一、列席人员

广州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

二、邀请列席人员

目前在穗的曾经担任过广州市领导班子正职的老同志 (只列席大会开幕会);

广州市政协副主席、秘书长 (只列席大会开、闭幕会),出席政协第十四届广州

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委员及列席人员 (只列席开幕会);

广州市纪委副书记 (只列席大会开、闭幕会);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负责人;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副秘书长;

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市管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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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主席团和秘书长等名单 (草案) 的说明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地方组织法和市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选联

工委研究提出了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及其他工作机构成员名单草

案.现说明如下:

一、关于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

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建议由以下七方面人选共７２人组成:市委常

委 (市政府、市监委负责人除外);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成人员;市政协

主席;各方面代表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

市工商联、教育界、科技界、文化界、卫生界、体育界、政法界、宗教界、工人、

农民、解放军和少数民族代表);各区区委书记;各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市人大各专

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办事机构主要负责人 (成员构成情况详见附件).

秘书长建议由于绍文兼任.

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将提请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预备会议选举.

二、关于议案审查委员会

根据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条例»有关规定,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

设立议案审查委员会,提名主任委员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绍文担任,副主任委

员由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刁爱林和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主任潘文捷担任,委员由

市人大常委会各工委、研究室主要负责人,个别民主党派负责人,市总工会、团市

委、市妇联负责人各１名组成.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草案)将提请市十

六届人大三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三、关于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提名由王衍诗、陈向新、廉奕 (女)、唐航浩、于绍文、彭高峰、李小琴 (女)、

陈加猛、刁爱林担任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草案将提请市十六

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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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大会副秘书长

提名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筹备处副主任刁爱林 (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及市

委办公厅副主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

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各１人为大会副秘书长人选.

大会副秘书长名单草案将提请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

以上说明连同各项名单草案,请予审议.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草　案)

(２０２３年１月　日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席团 (７２名,按姓名笔划为序)

　　刁爱林　　　　　于绍文　　　　　王世彤　　　　　王泽新　　　　　王衍诗

孔祥虎 孔繁华(女) 卢一先 冯珊珊(女) 冯秋航

冯慧光 边立明 邢　翔(女) 朱承志 刘伯饶

刘健雄 刘晨辉 孙太平 苏小澎 杜新山

李小琴(女) 李　波 李贻伟 李雪枝(女) 李德球

杨琦发 何江华 何镜清 闵卫国 沈　奎

张建如 张挪富 张重阳 张晓波 陆世泽

陈加猛 陈向新 陈　杰 陈迪云 林克庆

林奕孜 赵国生 胡子英(女) 贺璐璐(女) 徐　永

徐　柳(女) 郭昊羽 唐航浩 谈世国 黄贤青

黄建荣 黄　彪 黄　燕(女) 龚　红(女) 常绍东

梁耀铭 彭　娅(女) 彭高峰 董　可 董延军

释惟信(女) 谢柳青 谢博能 蓝小环 雷映霞(女)

廉　奕(女) 蔡　澍 廖荣辉 樊伯欢 黎名准

潘文捷(女) 魏跃容(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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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

　　于绍文 (兼)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草　案)

(２０２３年１月　日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 任 委 员:于绍文

副主任委员:刁爱林　　　　潘文捷 (女)

委 员:(按姓名笔划为序)

冯秋航　　　　冯慧光　　　　何江华　　　　沈　奎　　　　张晓波

谢柳青 苏小澎 朱承志 刘伯饶 贺璐璐 (女)

龚　红 (女) 董延军 谢博能 廖荣辉

—２２２—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草　案)

(２０２３年１月　日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

王衍诗　　　陈向新　　　　廉　奕 (女)　　唐航浩　　　于绍文

彭高峰 李小琴 (女) 陈加猛 刁爱林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副秘书长名单

(草　案)

(２０２３年１月　日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

　　　　　　　　　　　刁爱林

市委办公厅副主任１人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１人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１人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１人

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１人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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